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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7 年 8 月 23 日，澳門遭受自 1953 年有颱風觀測記錄以來影響澳

門最强颱風“天鴿”的正面襲擊，造成澳門特區 10人遇難，244人受傷，

直接經濟損失 83.1 億元（澳門元），間接經濟損失 31.6 億元（澳門元）1。 

面對突如其來的災害，澳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積極投身抗災救災

工作，在習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關愛下，在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

室的協調配合下，在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的鼎力援助下，在廣東省等內地

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澳門廣大居民守望相助，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克

時艱，千方百計救災和善後，澳門社會生産生活秩序在很短時間內得到

基本恢復，經濟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風災雖然給澳門造成重大損失，但也激發了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

胞迎難而上和提升澳門防災减災救災水平的决心。行政長官及時批准設

立了“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暨跟進改善委員會”，對“天鴿”颱風災

害造成的影響與危害進行全面評估與反思，廣泛徵集並聽取社會各界意

見和建議，全面總結經驗和教訓、查找存在問題、明確改善方向，把居

民生命財産和公共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不斷提升防災减災救災的能力和

水平。 

澳門特區政府在災害反思總結過程中，提出了希望得到國家减災委

員會支持的請求。經李克强總理等國務院領導同意，在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大力支持下，國家减災委員會及時派出評估專家組，於 2017 年 9

月 13-17 日赴澳門協助澳門特區政府開展了災害總結和評估工作。國家

减災委員會專家組在澳門通過座談交流與實地察看，在尊重規律、尊重

科學的基礎上，對比分析、評估總結，迅速形成並上報了《國家减災委

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專家組的工作報告》。 

                                                        
1 上述經濟損失數據為 2017年 9月數據，2018年 2月 26日，澳門統計局經綜合全部所得數據，估算“8.23”

風災對澳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 90.45億元，間接經濟損失為 35.00億元，合共 125.45億元，較去年的初步

估算高 10.7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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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依據崔世安行政長官在《二〇一八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

關於“完善應急機制、强化公共安全”的精神，在國家減災委員會的支

持下，澳門特區政府“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暨跟進改善委員會”委託

清華大學公共安全研究院、北方工業大學新興風險研究院和民政部國家

减災中心三家單位組建項目組，聯合編制《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

總結及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制建議》報告。 

項目組根據澳門的實際，認真設計了研究方案，並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赴澳門現場調研，聽取有關部門的意見。澳門特區政

府行政長官辦公室柯嵐主任等也於 2017 年 12 月 27-29 日專程訪問了民

政部國家减災中心、北方工業大學新興風險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公共安全

研究院，就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制問題進行研討。2018 年 1 月 18-21 日

雙方又在珠海進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討，並根據澳門方面的意見對報告進

行了認真研究和修改，與此同時，項目組還聽取了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

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的意見。1 月 25 日項目組在北京組織召開了徵求

意見及研討會，邀請了國家减災委辦公室、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

室、公安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家行政學院、國家能源局、中

國氣象局、國家安全生産應急救援指揮中心及北京市相關部門的專家參

會，對報告進行了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項目組本著認真負責、科學嚴謹、求真務實的態度，在前期《國家

减災委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專家組的工作報告》的基礎上，

認真調查研究並聽取各有關方面意見，編制完成了本報告，期望爲澳門

防災减災救災與應急管理體制機制建設提供重要參考，同時爲下一步編

制“澳門防災减災十年規劃（2019-2028 年）”打好基礎。 

我們深信，有習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關懷、支持，有“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指引，有澳門特區政府的積極作爲和澳

門各界人士的齊心協力，一定能够把澳門建設成爲安全韌性的世界旅遊

休閒中心，澳門一定能够更加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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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鴿”颱風災害及應對 

 

1.1 “天鴿”颱風災害特點和災情分析 

1.1.1 “天鴿”颱風概述及特點 

2017 年第 13 號颱風“天鴿”於 8 月 20 日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22

日上午進入南海東北部海面，22 日下午加强爲颱風級（中心附近最大風

力 12 級，33m/s），23 日早晨加强爲强颱風級（14 級，42m/s），23 日中

午颱風中心掠過澳門南部近海海面，於 12 時 50 分在廣東珠海登陸（强

颱風級，14 級，45m/s）；登陸後，“天鴿”颱風强度逐漸减弱，經過廣

東、廣西，進入雲南减弱消失（圖 1-1）。 

  

圖 1-1 “天鴿”颱風全路徑圖 

 

“天鴿”颱風登陸前後，珠海、澳門、香港及珠江口海面和附近島

嶼最大陣風達 16-17 級，局地超過 17 級，其中珠海桂山島最大風速

66.9m/s（約 240.8km/h）、澳門大潭山站最大風速 60.4m/s（約 217.4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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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茅洲（島嶼）最大風速 84.2m/s（約 303.1km/h）（參考香港天文台

“天鴿”颱風總結報告）。22 日 12 時至 25 日 14 時，廣東西南部和沿海

地區、廣西西部和中南部、雲南東部、貴州西部、四川東部等地累計雨

量有 100-250mm，廣東江門和茂名、廣西欽州等地達 300-400mm，澳門

在風球懸挂期間最大雨量爲 50mm（圖 1-2）。 

 

圖 1-2 “天鴿”颱風降水量圖 

 

“天鴿”颱風正面吹襲澳門，共造成澳門 10 人遇難，244 人受傷，

直接經濟損失 83.1 億元（澳門元），間接經濟損失 31.6 億元（澳門元）1。

本次災害具有極端性、異常性、突發性和嚴重性四個主要特點。 

（一）極端性。“天鴿”颱風正面襲擊澳門，打破澳門多項颱風紀

錄。據澳門和內地氣象部門提供的相關數據表明，“天鴿”颱風是澳門

自 1953 年有颱風觀測記錄以來影響澳門的最强颱風，其極端性主要表現

在：8 月 23 日 12:00 友誼大橋南站 1 小時最高平均風速 132km/h，打破

了 1993 年强熱帶風暴“貝姬”124km/h 的紀錄；大潭山站 23 日 11:06

最高陣風 217.4km/h，打破了 1964年颱風“露比”在東望洋山站 211km/h

                                                        
1 上述經濟損失數據為 2017年 9月數據，2018年 2月 26日，澳門統計局經綜合全部所得數據，估算“8.23”

風災對澳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 90.45億元，間接經濟損失為 35.00億元，合共 125.45億元，較去年的初步

估算高 10.7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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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大潭山站 12:02 最低氣壓 945.4hPa，打破了 1964 年颱風“露比”

在東望洋山站 954.6hPa 的紀錄；媽閣站 12:20 叠加風暴潮後的潮汐水位

達 5.58m（澳門基面），是自 1925 年澳門有潮水記錄以來潮位最高的一

次。 

（二）異常性。“天鴿”颱風登陸前移動速度快，風力在近海急劇

加强。“天鴿”颱風登陸前以大約 25-30km/h 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

動（南海颱風移動速度一般爲 10-15km/h）；22 日上午以熱帶風暴强度進

入南海後，强度逐漸加强，特別是從 23 日淩晨 4 時到上午 10 時的 6 小

時內“天鴿”中心附近最大風力由 12 級急劇加强到 15 級，23 日 10 時

靠近珠江口附近海面時（距離澳門不足 70km），强度達到最强（15 級，

兩分鐘平均風速 173km/h），隨後 12:50 登陸珠海市南部沿海。一般颱風

臨近登陸前强度减弱，而“天鴿”颱風却出現了强度急劇加强的異常現

象，歷史少見。 

（三）突發性。“天鴿”颱風襲擊澳門時，短時間內風速加强快、

潮位上漲猛。從澳門各氣象觀測站風速數據來看，23 日上午 9 時，尚未

達到 8 號風球風速（63km/h，1 小時平均風速）。9 時起風速明顯加大，

9 時至 12 時的 3 小時內風速加强非常快，由 70km/h 增至 120km/h 左右，

最大爲友誼橋南站，達 132km/h；特別是隨著東至東南風的增大，導致

半島西側內港一帶水位上升非常快，沿岸測站（內港、內港北及林茂塘）

約 1 小時水位上升 1.5m。而在較內陸的測站，在 11:20 後水位上升明顯

加快，約 40~50 分鐘上升 1.5m。短時間內風力快速增大和水位快速上漲

導致災害突發性强，增加了防禦難度。 

（四）嚴重性。“天鴿”颱風吹襲期間風雨潮三碰頭，多致災因素

叠加導致連鎖效應，造成的危害十分嚴重。“天鴿”颱風正面影響澳門

時，風力大、引發的風暴潮增水急，同時，“天鴿”颱風登陸時恰逢天

文高潮位，雙潮重叠導致內港等沿岸地區異常增水高達 5.58m，低窪地

帶、地下停車場等嚴重水浸，給供電、供水、通信、交通等設施造成重

創，導致大面積停電、停水以及通信短時中斷等，增加了人員救助、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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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救災難度。 

1.1.2 “天鴿”台風致災因子分析 

從致災角度看，“天鴿”颱風具有移動速度快、近海急劇加强、登

陸强度强和不確定性强等特點。 

（一）移動速度快。“天鴿”颱風登陸前移動速度大約 25-30km/h，

比南海颱風平均移動速度（10-15km/h）明顯偏快。“天鴿”颱風進入南

海東北部海面後，其北側副熱帶高壓加强並向西伸展，副熱帶高壓南側

强盛的偏東氣流推動“天鴿”颱風快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動，移動速度最

快達到 25-30km/h。若“天鴿”颱風北側沒有這個强大的副熱帶高壓，

移動速度會明顯减慢，其登陸地點甚至會移動到珠江口以東地區（圖

1-3）。 

 

圖 1-3 “天鴿”颱風及副熱帶高壓配置圖 

 

（二）近海急劇加强。8 月 23 日淩晨 4 時至上午 10 時，“天鴿”

颱風快速向珠江口靠近，在短短 6 小時內，珠江口外海面的風力由 12

級急劇加强到 15 級，這是由於“天鴿”颱風靠近沿岸並快速加强造成的。

通常，當颱風靠近沿岸時，由於地形的摩擦作用，一般會出現强度逐漸

减弱的現象。像“天鴿”颱風這種在近海急劇加强的現象非常少見，特

別是當其進入南海趨向廣東沿海的過程中，近中心最大風速由 22 日 11

時的 25m/s 增强至 23 日 11 時的 48m/s，中心氣壓則由 985hPa 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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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hPa，24 小時內中心風速增强幅度達 23m/s，中心氣壓下降達 45hPa，

其中 22 日 23 時至 23 日 11 時的 12 小時內中心風速增强達 13m/s，達到

業界颱風快速增强的標準（圖 1-4（a），兩條紅綫內爲快速增强階段）。 

颱風的强度變化受到海洋和大氣環境以及颱風自身結構等衆多因素

的影響。研究表明，對颱風强度影響最大的四個因素是海溫、高空出流、

低空水汽流入和水平風垂直切變。在“天鴿”颱風靠近廣東沿海的過程

中，上述四個條件都處於有利於颱風加强的狀態。一是高空出流條件好。

“天鴿”颱風進入南海後，其南側對流層高層熱帶東風急流急劇加强，

導致高層輻散流出氣流的加强，這是南海颱風急劇加强的主要高空環流

形勢（圖 1-4（b））。二是低層水汽流入條件好。“天鴿”颱風在靠近沿

海的過程中，來自南半球的越赤道氣流和副高西側東南風流入增强（圖

1-4（c）），源源不斷的水汽輸送至其環流內，低層流入的增强有利於“天

鴿”颱風强度的急劇加强。三是海溫條件好。由實時海溫資料分析可以

發現，南海北部海面異常偏暖，海表溫度普遍在 29℃以上，尤其是廣東

中西部沿海海面較常年平均海溫偏高達 1.5-2.0℃（圖 1-4（d）），高海溫

促進海氣相互作用加强、對流加劇，强度急劇加强。四是垂直切變條件

好。“天鴿”颱風在登陸珠海前，其高低空環境風垂直切變一直維持在

6.3-8.8m/s 之間的較小區間，有利於其强度的急劇增强。因此，在諸多有

利條件下，“天鴿”颱風出現了近海急劇加强。 

  

a 

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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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a)“天鴿”颱風强度變化（兩條紅綫內爲快速增强階段，黑色三角形所指爲登陸時間）；

(b)2017 年 8 月 23 日 08 時 ECMWF 模式 100hPa 流綫和等風速綫（≥12m/s，填色）分析場；(c)2017

年 8 月 23 日 08 時 ECMWF 模式 850hPa 流綫和等風速綫（≥12m/s，填色）分析場；(d)2017 年

8 月 22 日 NCEP 全球實時海表溫度距平； 

（三）登陸强度强。“天鴿”颱風爲 2017 年登陸我國的最强颱風，

也是 2017 年唯一以强颱風級登陸我國的颱風，與 1954 年颱風“艾達”

（IDA）、1991 年颱風“弗雷德”（FRED）並列爲 1949 年以來 8 月登

陸廣東最强的颱風。“天鴿”颱風在 23 日 10 時靠近珠江口附近海面時

（距離澳門不足 70km），强度達到最强（15 級，兩分鐘平均風速 48m/s），

23 日 12 時 50 分在廣東珠海登陸，登陸時爲强颱風級，雖然受到地形影

響，强度較其巔峰時刻略有减弱，但是中心附近最大風力仍有 14 級

（45m/s）。2017 共有 8 個颱風在我國登陸（表 1-1），登陸個數略多於多

年平均值（7 個），但是 2017 的平均登陸强度只有 29m/s，低於多年平均

强度（33m/s）。 

表 1-1 2017 年登陸我國的颱風一覽表 

颱風 

編號 

颱風名稱 

最大

强度

(m/s) 

登陸地點 登陸時間 

登陸强度 

風級 風速 

（m/s） 

氣壓 

（hPa） 

1702 
苗柏

MERBOK 

25 
廣東深圳 6月12日

23:10 

9 23 990 

c 

運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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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 
洛克

ROKE 

20 
香港 7月23日

09:50 

8 20 995 

1709 
納沙

NESAT 

40 
台灣宜蘭 7月29日

19:40 

13 40 960 

   
福建福清 7月30日

6:00 

12 33 975 

1710 
海棠

HAITANG 

23 
台灣屏東 7月30日

17:30 

9 23 984 

   
福建福清 7月31日

2:50 

8 18 990 

1713 
天鴿

HATO 

48 
廣東珠海 8月23日

12:50 

14 45 950 

1714 
帕卡

PAKHAR 

33 
廣東台山 8月27日

09:00 

12 33 978 

1715 
瑪娃

MAWAR 

25 
廣東汕尾 9月3日

23:30 

8 20 995 

1720 
卡努

KHANUN 

42 
廣東湛江 10月16日

03:25 

10 28 988 

 

（四）不確定性强，預報難度大。一般颱風臨近登陸前强度會减弱，

而“天鴿”颱風却出現了强度近海急劇加强的異常現象，預報難度大。

預報困難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近海急劇加强是一種小概率事件，

依據預報員經驗或統計數據很難做出準確預報；二是目前全球最好的數

值模式對“天鴿”颱風的强度預報仍然出現明顯偏差，當預報員參考這

樣的數值模式做預報時，同樣增加了預判其近海急劇加强的難度。 

在對“天鴿”颱風登陸强度的預報中，除了數值模式外，國際上其

他颱風預報中心（例如日本、美國等）也認爲其强度快速增加的可能性

不大。中央氣象台雖然提前 40 多個小時預報“天鴿”將以颱風强度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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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天鴿”生成初期並沒有預計到它會在近海快速增强，存在强度預

報偏弱的情况，24h、48h 和 72h 强度預報最大誤差分別達 8.0m/s、20.0m/s

和 19.0m/s（圖 1-5）。但隨著“天鴿”颱風逐步靠近華南沿海，中央氣象

台每天進行多次訂正預報，特別在 23 日早晨 6 時，及時將“天鴿”升級

爲强颱風，並發佈 2017 年度第一個颱風紅色預警。颱風强度預報，特別

是近海快速增强颱風的强度預報仍是世界性難題和挑戰。 

 

圖 1-5 中央氣象台“天鴿”颱風强度預報誤差 

（紅色實綫是颱風實况强度，綠色實綫是不同時刻發佈的颱風强度預報） 

 

1.1.3 “天鴿”颱風災害影響和災情分析 

“天鴿”颱風造成的災情極爲嚴重，居民生命財産安全、社會生産

生活秩序均受到很大影響。 

（一）人員傷亡嚴重。“天鴿”颱風災害共造成澳門 10 人遇難，244

人受傷。遇難人員中，有 7 人在地下停車場、地下水窖、地鋪等地下場

所因溺水死亡，其餘 3 人因高空墜落、行進滑倒、車輛碾壓等原因死亡

（表 1-2）。“天鴿”颱風正面影響澳門時，恰逢風暴潮叠加天文大潮，

雙潮叠加導致內港短時增水高，居民在地下停車場未能及時撤出而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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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建築物損毀、高空墜物、樹木倒壓等因素是導致人員受傷的主要

原因。澳門民防行動中心收到近千宗事故報告。儘管歷史上澳門也曾發

生過因颱風災害造成極爲嚴重的人員傷亡事件，但此次災害是近幾十年

來造成人員傷亡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事件。 

表 1-2 風災期間遇難人員統計 

死亡人數 地點及原因 

2 名男子  典雅灣停車場排水後發現 

1 名男子  恒德大厦停車場排水後發現 

1 名男子  快達樓停車場排水後發現 

1 名男子及 1 名女子 被發現在澳門十月初五街 57 號雄記行水窖（負一層）被救

出後證實死亡 

1 名男子 在南灣大馬路被發現懷疑被車輾過死亡 

1 名男子 在氹仔湖畔大厦五至六座近停車場收費處被發現，有路人

表示傷者滑倒跌傷後頭部撞墻死亡 

1 名女性長者 在澳門馮家巷 1-B 號地鋪被發現死亡 

1 名男子 在澳門中心街翡翠廣場一座四樓平台被發現高處墜下死亡 

 

（二）生命綫遭受重創。“天鴿”颱風災害導致澳門供電、供水、

通信設施損毀嚴重。 

（1）供電設施。8 月 23 日 12 時 24 分起，由於受珠海大面積停電、

廣東電網對澳輸電南北兩個 220kv 通道盡失的影響，導致澳門路環發電

廠跳閘。澳門電網全黑、全澳停電，超過 25 萬戶受影響。交通道路監控

設備因停電而影響交通訊息中心的運轉。截至 28 日上午 8 時，仍有個別

樓宇或用戶低壓供電存在問題，其餘地區已經陸續恢復供電。本次災害

導致約 220 個中壓客戶變電站水浸受損，12 台中壓開關櫃及 1 台中壓變

壓器需要更換，因水浸受影響客戶變電站 PT 有 220 座，受影響低壓分

接箱 CD 有 134 個，受影響低壓綫頭箱 1661 個，超過 300 套中壓客戶變

電站內通信及遙控裝置因水浸導致故障需更換，約 40 支公共照明燈柱折

斷，數以百計公共照明設施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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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水設施。8 月 23 日上午由於青洲水廠、大水塘水廠及路環

水廠受風災、水浸、斷電和通訊中斷等影響，均處於停産狀態。部分用

戶只能通過管網內存水以及各高位水池的庫餘而使用到自來水，部分區

域供水暫停。災害發生 6 天后，全澳生産及生活供水才全面恢復正常。 

（3）通信設施。因電力供應中斷及嚴重水浸，導致部分固定電話、

互聯網及專綫服務中斷，移動電話網絡覆蓋亦受到輕微影響。氹仔電訊

大樓、高地烏街電訊大樓、全澳的遠程機房及移動電話機站均受到電力

供應中斷影響，所有電訊設施即時由後備發電機或後備電源支撑；其中

11個遠程機房及 408個移動電話機站因長時間電力供應故障及後備電源

耗盡導致電訊服務受到影響。 

（三）低窪地帶水浸嚴重。受海水倒灌等因素影響，澳門低窪街區

和地下停車場水浸十分嚴重。8月 23日 11時至 13時水浸情况最爲突出，

影響範圍包括全澳大街及沿岸地區，澳門市區內水深大約爲 1-2m，路環

市區及內港一帶水深約 2m 以上，內港貨櫃碼頭及附近商戶的貨物全部

浸壞。停車場地庫成爲重災區。43 個公共停車場中，有 11 個停車場出

現不同程度的水浸情况，部分私家樓宇的停車場也出現水浸，水浸情况

最高爲 3-3.5m。全澳約 212 輛巴士受浸或被損壞，占全澳巴士總數 24%，

公共停車場受浸電單車約 120 輛、私家車約 700 多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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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生防疫形勢嚴峻。受制於街道狹窄、樹木倒塌阻塞等原因，

大型車輛或機械較難通行開展清渠和垃圾清理任務，加上建築材料、家

具等水浸後，與弃置的食物混雜放置於街道上等待清理，對清理工作構

成較大困難。清理垃圾之速度遠不及市民弃置垃圾速度，造成非常嚴重

的環境衛生問題。各社區垃圾滿地、堆積如山，在酷暑天氣下，散發惡

臭，具有爆發疫情的潜在危機。同時，受停水停電等因素影響，不少市

民生活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引起各種傳染病風險，特別是消化道傳染病

和蚊蟲傳染病增加。政府部門和各方積極加快速度運送垃圾進行處理和

焚化。8 月 25 日焚化爐收集之垃圾數量爲 2600 噸，8 月 26 日焚化爐收

集之垃圾數量爲 2900 噸，遠超出平日焚化爐收集 1400 噸垃圾的數量。 

（五）市政設施道路橋梁多處受損。全澳倒伏樹木約 9000 株。公園、

休憩區、圖書館、展覽場館等市政設施嚴重受損，澳門文化中心頂部嚴

重受損。局部地區的道路和橋梁受損。西灣大橋的分隔帶鐵網脫落、主

塔頂蓋變型及脫落，主橋面多處交通指示牌及設施受到損壞。氹仔東亞

運大馬路鄰近西灣大橋出入口的路段兩側出現局部路面下陷情况。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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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窗戶、檐篷、外挂空調、廣告牌或屋頂飾面等構件受風災影響松脫

或損毀，更有臨海大厦整棟窗戶幾乎全部損壞。 

（六）旅遊業和航空運輸受到嚴重影響。“天鴿”颱風災害對來澳

旅客也造成了直接影響。8 月 24 日共有 329 個旅行團來澳，酒店因受水

浸和停電停水影響，導致 3 個旅行團無法入住酒店，經旅遊局協調得以

解决。8 月 25-30 日澳門全面暫停接待旅行團，2000 個旅行團受到影響。

在航空運輸方面，“天鴿”颱風襲澳期間，約 80 個航班取消，30 個航

班延誤，440 名旅客滯留機場；“帕卡”颱風襲澳期間，約 70 個航班取

消，80 個航班延誤，330 名旅客滯留機場。 

 

1.2 “天鴿”颱風災害應對的基本情况 

面對突如其來的“天鴿”颱風災害，在習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關

愛下，在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的鼎力援助下，在廣東省等內地有關方面的

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携手社會各界，積極部署應對，採取緊急措

施，把保障居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爲减少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盡了最

大努力，並在很短時間內使澳門的社會秩序得到基本恢復。 

1.2.1 澳門特區政府及民防行動中心積極應對 

（一）颱風預防和準備工作。當獲悉“天鴿”颱風可能會襲擊澳門

的消息後，保安司範疇所有部門根據民防架構成員任務分工積極做好人

力、物力及設施設備等方面的準備工作。在人力上，預先增加執勤人員

數量，安排人員提前返回工作崗位並待命；在物力上，提前準備人員防

護裝備、搶險救援工具、應急救災物資、緊急救援裝備等；在設施方面，

安排人員巡視所有設施設備的防範加固和運行狀况，檢查抽排水設施設

備以及防洪沙包準備情况等。 

治安警察局根據懸挂 1 號至 3 號風球的信息，通過微信向社會公衆

發佈做好防颱風準備措施的訊息；警察總局及保安部隊事務局爲民防行

動中心機制啓動作好物資及人員準備工作，安排信息技術人員到民防行

x-apple-data-detecto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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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心進行檢測，確保民防行動中心啓動“動態事故報告系統”能够運

作正常；懸挂3號風球時，民防行動中心向27個民防架構成員發出提示，

爲啓動民防架構提前做好準備。 

（二）多渠道發佈信息並呼籲市民做好災害防禦。民防行動中心滾

動式不間斷地通報“天鴿”颱風最新信息，響應傳媒機構的查詢；及時

統計發佈由颱風所引發的事故、傷亡的信息數據；通過新聞局、新聞媒

體等各種渠道對外發佈，讓公衆知悉災害最新情况，及時採取防禦措施。 

（三）緊急啓動民防行動中心機制。懸挂 8 號風球後，澳門特區政

府緊急啓動民防行動中心機制。8 月 23 日下午崔世安行政長官親臨民防

行動中心部署災後應對和善後工作，指導及協調民防架構 27 個成員的整

體行動。民防架構成員迅速投入災後應急救援救助工作，積極跟進供水、

供電、通信等生命綫設施的修復，全力協調水電恢復供應，努力保障人

員和生命財産安全。治安警察局增加待命警員人數，取消警員休假，加

强機動巡邏，封鎖危險區域，協助進行路面清障和救援。司法警察局制

定特別工作安排和應變措施，加强各區巡邏，啓動24小時特別網絡巡查。

消防局負責拯救被困者、處理水浸、清除安全隱患，盡力减少人員傷亡。

海事及水務局著力穩定澳門供水情况，設置臨時供水點，提供臨時供水

服務。社會工作局開放青洲災民中心和氹仔及路環社會工作中心，積極

幫助受風災影響的市民。交通事務局密切協調各巴士公司，及時恢復巴

士服務。民政總署和衛生局加快速度處理市面環境及衛生。 

（四）習近平主席應澳門特區政府請求，及時派出解放軍駐澳門部

隊協助救災。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

法》，澳門特區政府及時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駐澳部隊協助救災請求，駐

澳部隊根據中央軍委指令和南部戰區指示，迅速行動，依法協助澳門特

區政府開展抗災救災工作，有效維護澳門同胞生命財産安全，儘快幫助

澳門恢復社會生産生活秩序，以實際行動贏得澳門各界一致好評，充分

展示駐澳部隊愛澳親民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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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準備充分，行動迅速。“天鴿”颱風生成後，駐澳部隊就密切

跟踪災害發展形勢，積極安排部署災害防範工作。8 月 25 日 9:45，駐澳

部隊接到中央軍委命令和南部戰區指示後，僅用 10 分鐘就完成集結，最

快的僅用 15 分鐘就投入救災。駐澳部隊官兵深入災情最重地區，面對垃

圾堆積如山、街道一片狼藉、氣味腥臭無比的環境，全體官兵不怕苦、

不怕髒、不怕累，晝夜連續奮戰三天三夜，8 月 28 日 8:00 圓滿完成救災

任務返回駐地。駐澳部隊這次協助救災的特點是應急啓動快、完成準備

快、機動展開快、撤回速度快。 

（2）全力以赴，無私奉獻。駐澳部隊根據救災任務需求，最大限度

調動部隊官兵，全力以赴投入救災。針對救災範圍大的需求，集中主要

力量於澳門半島重災區，用最短時間最快速度恢復災區秩序。針對專業

搶險救災器材短缺的困難，緊急籌措 20 部摩托鋸和 30 台消殺滅設備，

組織骨幹力量連夜展開應急訓練，次日即投入使用，在清理倒伐樹木和

衛生防疫方面發揮了中堅作用。爲了提高救災效率，减少擾民，駐澳部

隊儘量避開晝間人流密集、交通擁堵，將救災時間合理調整到夜間。協

助救災期間，駐澳部隊共完成澳門半島十月初五街、河邊新街、高士德

大馬路、新橋、氹仔廣東大馬路、濠江中學、沙梨頭海邊街至提督馬路、

黑沙環海邊馬路至黑沙環新街、青洲、孫逸仙大馬路至新八佰伴等十一

大區域的災後清理任務，累積面積 107.6 萬 m2，街道總長約 120km，截

鋸拉運樹木約 680 棵，運送垃圾約 700 余車。 

（3）協調聯動，提高效率。協助救災期間，駐澳部隊自始至終與澳

門特區政府、中聯辦、澳門保安部隊、民防行動中心等保持不間斷聯繫、

協調和會商，先後八次參加救災聯席會議，主要就任務分區、聯合指揮、

車輛調度、交通疏導、現場協調等相關問題達成共識並統一行動。每一

任務分區，駐澳部隊與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一綫救災力量聯合行動，

形成駐澳部隊一個排、澳門警方一名聯絡員、澳門民政總署 2 至 3 人專

業裝備小組的混合編成模式，極大提高救災效率。 

（五）積極協商內地有關方面緊急調運救災應急物資。應澳門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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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請求，在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協調下，廣東省積極配合澳門

特區政府開展抗災救災工作，緊急協調各方調運救災應急物資，盡最大

努力支援澳門。廣東省在同樣遭受“天鴿”颱風災害的情况下，全力支

援澳門救災，迅速完成了支援物資的籌措準備和緊急調運工作，突出體

現了廣東省的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 

（1）緊急組織並調運應急物資和設備。經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

室協調，在商務部和廣東省商務廳的支持下，緊急協調澳門所需的各類

抗災救災物資，全部貨源隨後於 8 月 25 日當夜通過中資企業運抵澳門，

包括 20 萬個大型垃圾袋、10 萬條編織袋、5000 支掃把、6 萬個口罩、

1.5 萬雙勞工手套、3000 支鐵鍬、3000 雙雨鞋、50 輛四輪垃圾車、300

支手電筒和 3000 箱飲用水。廣東省委、省政府高度關注，在珠海也受災

嚴重的情况下，仍然積極支持澳門開展抗災救災工作，向所轄有關地市

和部門印發《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全力做好支援澳門救災物資工

作的通知》（粵辦函〔2017〕524 號），要求全力開展支援澳門物資工作。

據統計，廣東省共計爲澳門調撥急缺的救災物資包括：消防水罐車 20

輛、垃圾車 10 輛、發電機 53 台、消毒器械 50 台、汽油水泵 50 台、垃

圾袋 12 萬個、勞工手套 5.1 萬個、口罩 5 萬個、橡膠手套 1 萬個、樽裝

水 1 萬支、膠合板 3 千塊、掃把 5 千隻、電筒 1 千隻等。同時協調調配

巨型粉碎機、吊車、電鋸等車輛和設備以及技術工人赴澳門開展災後清

理工作。 

（2）保障澳門市場鮮活農産品供應和應急物資便利通關。商務部高

度關注災後內地對澳門鮮活農副産品供應工作，及時與澳門特區政府取

得聯繫，並對內地經營公司進行了工作部署，啓動應急預案，確保澳門

市場鮮活農産品穩定供應，“天鴿”颱風登陸次日，澳門鮮活農副産品

供應已恢復正常。救災物資通關過程中，珠海各口岸的海關、出入境檢

驗檢疫、邊檢等部門高度重視，開設便利通道，簡化通關手續，確保救

災物資、鮮活農産品等的便捷通關。 

1.2.2 澳門各界和民衆守望相助自强愛鄉 



 18 

在突如其來的特大災害面前，澳門特區政府攜手社會各界和廣大市

民奮起抗災救災，涌現了許多感人事迹，充分體現了“天鴿無情、澳門

有愛”。 

（一）保安部隊奮不顧身，傾力救人。風災期間，保安司轄下各部

隊及部門人員全數取消休假，上下一心，各司其職，傾力應對及參與救

災：不顧安危，全力搜救受海水倒灌圍困人士；無懼險阻，快速清除各

區高危懸挂物及倒塌物，打通大部分主幹道；緊守崗位，維持各口岸秩

序及治安，保障滯留旅客人身安全。無論在應急、救災或善後等工作上，

充分發揚了捨己爲人、公而忘私和團體合作的警隊精神；鮮明展現出保

安部隊及部門人員的良好品德、專業操守和勇於擔當的警隊形象，涌現

出了如海關潜水隊、治安警察局特巡組、消防局特勤救援組等英勇集體

和黎逸紋、曾智明、馮少明等英勇個人。 

（二）街坊鄰居睦鄰友愛，共獻愛心。風災後，整個澳門社會行動

了起來，許多商家採用義賣、資助等方式向社會奉獻愛心。如本次受災

最嚴重的十月初五街，一家近 60 年的老店，9 月 5 日、6 日兩天從中午

到晚上，每天免費爲救援隊員和周邊居民提供了 1300 份雲吞面、牛腩面

和飲料、礦泉水等；由於“天鴿”颱風造成的大範圍停水停電，居民做

飯成了難題，一些受風災影響不大的餐廳，免費向周圍街坊、老人中心

及小區中心派飯。在風災期間，菲律賓籍外雇在明知水性不佳的情况下，

依然奮不顧身落水救人，令社會感動。 

（三）社團組織積極參與，共同救災。澳門各社團積極組織居民救

災，向需要幫助的居民及時伸出援手，有社團聯同義工夥伴創設了風災

地圖網站；有醫療中心的醫生在樓外搭起帳篷，連續 4 天冒著風雨，爲

近 200 位病人提供服務；許多社團派出義工到街區清理垃圾，儘快恢復

社區環境與交通秩序；街坊總會“平安通呼援中心”、學聯組織青年義

工爲因停電受困的獨居長者送食物，解决燃眉之急；澳門日報讀者公益

基金會爲幫助受災漁民暫渡難關，先後向澳門漁民互助會、市販互助會、

街坊總會等社團捐款 1230 萬元。社會各部門也各盡所能幫助民衆恢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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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生産。 

（四）中央駐澳機構積極參與搶險救災。中央駐澳機構及時響應澳

門特區政府號召，堅决貫徹中央政府指示精神，積極履行責任，緊急動

員，組織人力、物力，全力投入抗災救災，在電網修復、商品供應、油

氣供應、垃圾清運、樹木清理等救援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開展電力搶修。澳門電力中斷後，南方電網公司克服一切困難，

在自身電網受到嚴重破壞的情况下，在 1-1.5 小時內逐步恢復向澳門供

電，在 8 小時內恢復了澳門 7-8 成居民的供電。 

（2）開展垃圾清運。南光集團等主要中資建築企業，克服企業自救

人手缺乏等困難，緊急抽調並派出千名中企員工，安排 20 餘輛貨車、500

多把鐵鍬及電鋸等工作，赴受災嚴重區域進行垃圾、樹木清理。 

（3）協助開展救助。南光集團、南粵集團克服災後交通困難，及時

抽調運輸車輛和人員保障供澳商品按時到達批發市場，有效保障了油氣

供應。中企協會、中職協會、中銀澳門、工銀澳門等駐澳中資企業，積

極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全力完成災後救援工作。强颱風過後，工銀澳門成

立了“風災重建支持貸款方案”，太平保險（澳門）第一時間成立理賠

服務應急工作組並開展快速理賠。 

1.2.3 澳門特區政府及時反思並出台救助政策措施 

災害發生後，行政長官於 8 月 28 日批准設立“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

制暨跟進改善委員會”，及時開展總結評估，出台救助措施和政策。 

（一）專門成立災害檢視機構。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暨跟進改善

委員會在澳門特區政府領導下，負責檢視、制定應對重大災害的危機處

理方案，包括改善氣象預報，加强民防工作統籌及信息發佈等工作。檢

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暨跟進改善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

行政法務司司長、經濟財政司司長、保安司司長、社會文化司司長、運

輸工務司司長、警察總局局長及海關關長，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對災害善

後工作及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的意見。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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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至 9 月 11 日，廣泛收集市民對重大災害應變機制的意見，並進行

認真梳理分析。9 月初，澳門特區政府派員拜訪了國家减災委員會、民

政部，邀請國家减災委員會的專家參與災情評估總結工作，提供技術支

持，幫助澳門儘快盡好地完成相關的總結，爲下一步的工作奠定基礎。 

（二）邀請國家减災委專家組開展相關工作。澳門特區政府及時邀

請國家减災委專家組赴澳門開展“天鴿”颱風災害評估和諮詢工作，幫

助澳門儘快做好“天鴿”颱風評估與總結工作。國家减災委專家組由民

政、氣象、電力、水利、消防、安全監管、電信、建築以及應急管理等

領域的 22 名專家組成，利用 4 天時間，詳細聽取了澳門特區政府及相關

部門關於災情和救災工作的情况介紹，詳細查閱了澳門關於此次颱風災

害的相關資料，分組走訪了民防行動中心、海事及水務局、郵電局、消

防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能源業發展辦公室、土地工務運輸局、自來

水公司、電力公司等單位，實地察看了災害現場、有關防災减災設施以

及澳門防災减災基礎工程，與有關部門單位官員進行了坦誠交流，研究

提出了改進災害預測、預報、預防的工作機制，完善防災减災救災機制

等方面的措施，編制了《國家减災委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專

家組的工作報告》，並於 2017 年 9 月 27 日向澳門社會公佈。澳門特區政

府、各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國家减災委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

專家組的工作報告》，針對內地有關專家提出的問題、建議和意見，及時

制定有針對性的短期和中長期改進措施。 

（三）出台救助措施和政策。災害發生後，行政長官指示行政法務

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和運輸工務司的五位司長充分聽

取社會各界對“天鴿”颱風災害善後工作及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的意

見，要求各司根據各自管轄範疇，結合災害應急救助需求，研究推出市

民關心的受災問題的援助措施。 

（1）出台“中小企業特別援助計劃”和“災後補助金措施”。澳門

經濟局通過工商業發展基金，面向受颱風影響的中小微企業、商販、營

業車輛持有人及自雇人士，推出“中小企業特別援助計劃”和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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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後補助金措施”，並把“災後補助金措施”的金額由原來的 3 萬元

（澳門元）提高爲 5 萬元（澳門元），有效緩解了受災商戶的經濟壓力。 

（2）及時聯絡保險公司開展災害理賠。澳門政府高度關注“天鴿”

颱風對澳門商戶、居民的財産造成的嚴重損失，在預計到有不少商戶和

居民可能已經購買了商業保險的情况下，澳門金融管理局災後及時聯絡

保險公會和保險公司，建立 24 小時聯絡溝通機制，實時跟踪掌握財産損

失及理賠情况。 

（3）及時開展撫恤慰問。澳門基金會向受災居民提供了價值 13.5

億元（澳門元）援助並籌集了 10 萬桶飲用水，具體包括向每名遇難者家

屬發放 30 萬元（澳門元）慰問金；向受災人員發放上限 3 萬元（澳門元）

的醫療慰問金，向因颱風導致門窗受損或遭海水倒灌影響的住戶發放上

限 3 萬元（澳門元）的援助金，向受停水停電影響的住戶發放 2000 元（澳

門元）補貼，有效緩解了受災單位和人員的經濟壓力。 

（4）迅速恢復社會生産生活秩序。災害發生後，行政長官及時瞭解

情况並指導救災工作，向全澳市民發表電視講話，向受災人員表示慰問

並承諾全力做好救災工作。8 月 24 日下午，行政長官率領相關部門官員

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風災善後工作的具體措施，鼓勵廣大澳門市民同

心合力、共度時艱。澳門特區政府通過政府發言人辦公室、新聞局以及

民防行動中心等各種渠道，主動發佈“天鴿”颱風災害的有關信息，防

止謠言傳播，呼籲公衆注意安全。行政長官辦公室通過社團聯盟機制，

瞭解各界受颱風災害影響的情况，並聽取對救災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促

進政府和社團密切協作，及時瞭解、解决民衆需求，有效安撫市民情緒。

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克時艱，盡最大努力開展救災和善後工作，澳門

居民的生産生活秩序得到有效恢復，維護了澳門經濟社會穩定的大局。 

 

1.3 主要問題與教訓 

“天鴿”颱風正面吹襲澳門，讓素有“蓮花寶地”之稱的澳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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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城區遭到不同程度水浸，不少民宅商鋪、地下車庫進水被淹，

出現嚴重的斷水、斷電，暴露出澳門在防災减災救災方面還存在一些問

題和不足。 

實踐和理論證明：災難的破壞性不完全取决於災害的原發强度，還

取决於人類社會抵禦災難的能力和脆弱性。災難造成的損失通常與災難

强度、社會體系的脆弱性和暴露在災害下的人財物的集中程度成正比，

與應急響應能力成反比。如以下公式： 

 

式中：D 爲災難造成的損失，H 爲災難强度，V 爲社會體系的脆弱

性，C 爲暴露在災害下的人財物的集中程度，R 爲應急響應能力（包括

公衆的自救互救、救援隊伍應急響應速度和救援水平等）。 

1.3.1 預防與應急準備不充分 

（一）應急供水能力明顯不足。澳門自來水總儲水量及應急能力均

有待提高，其後備設備、發電裝置及相關配套設備的選址、數量及運行

狀况等均需要重新作出評估，流動供水車數量不能滿足災後臨時供水服

務的需要，超市的瓶裝水一度在幾天之內被居民恐慌性搶購一空。 

（二）應急供電保障能力欠缺。澳門本地發電比例較小，主要依靠

內地輸送，由於供電中斷造成澳門一度大面積停電。澳門許多公共機構

雖有備用發電機，但總體數量不足且缺少日常維護，續航能力低，難以

滿足應急供電需求。 

（三）應急食品與物資儲備不足。災民中心/避風中心儲備的食品較

爲有限，且相關物資供應只針對民防應用。志願者局沒能將社會服務設

施用作臨時避難場所，並儲備相應的應急物資。另外，照明設備、水泵、

垃圾清理車輛及設備，消毒設備等均儲備不足。 

（四）公衆憂患意識不强。由於澳門多年沒有遭遇强颱風正面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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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挂風球後，澳門社會沒有做好準備，缺乏相應的應急響應，對災害的

嚴重危害認識不足，未及時採取應對措施。 

1.3.2 應急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 

（一）民防架構統籌協調作用發揮不够。雖然民防行動中心在颱風

災害應對期間全力指導及協調民防架構成員開展工作，各部門也通力配

合，但工作仍有不足之處，特別是在斷電、斷水、通訊中斷的情况下，

多個部門與民防行動中心的溝通一度出現問題，民防行動中心在協調指

揮民防架構成員及社會組織參與救災方面缺乏必要的權威權力、動員能

力和資源支配能力。 

（二）粵港澳應急聯動機制有待完善。粵港澳應急聯動機制在“天

鴿”颱風應對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在事中通報和事後救災的區域聯動較

爲迅速和有效，但在事前預防、災害監測預警等工作上缺乏有效溝通。

澳門與香港未建立防災救災互助機制；《粵澳應急管理合作協議》中的

“粵澳信息互換平台”尚未建成；粵港澳三地在突發事件的處置過程中

氣象信息、口岸信息等方面缺乏有效的溝通合作。 

（三）公衆溝通與動員機制不健全。各種救災力量統籌協調不足且

分工不清晰，在人力調配、物資收集分派、信息溝通等方面存在不足，

存在著物資錯配、過剩或重複發放的現象。 

1.3.3 災害應對法律法規和標準不健全 

（一）防災减災救災法律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災害應對相關

的法律法規較爲分散，部分災害應對的緊急措施，例如防疫、對災民的

援助和安置等內容，分散於不同的法規之中，在具體適用法律上需要在

執法層面進一步整合，以增强災害預防和救助相關法律法規的整體性和

協調性。澳門現有的法律制度中，針對災害的預防和應變已有基本的制

度框架，包括《澳門民防綱要法》（第 72/92/M 號法令）和《核准〈澳門

特別行政區——突發公共事件之預警及警報系統〉》（第 78/2009 號行政

長官批示）等災害應對的框架性制度，《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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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002 號法律）、《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警察總局》（第 1/2001 號法

律）、《設立突發事件應對委員會》（第 297/2012 號行政長官批示）和《設

立檢討重大災害應變機制暨跟進改善委員會》（第 275/2017 號行政長官

批示）等相關的權限和機構設置的法律制度以及散見於《災民中心的規

範性規定》（第 2/2004 號行政法規）等其他法規中災害應對可採取的措

施的規定，澳門已經初步具備了關於緊急狀態處置的制度性框架和基本

內容，但是還缺乏體系化和協調性。 

（二）應急預案體系不健全。目前，澳門民防領域應急預案由民防

行動中心統一制訂和執行，當前的應急預案雖然對緊急情况做了預設，

但對於本次强颱風造成的災害後果和救災困難的叠加，沒有充分的估計。

由於本次災害除極具破壞的風災外，還有風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導致的海

水倒灌，同時破壞了澳門的水、電輸送系統，停水停電大大增加了救援

工作的困難；而颱風災害引發的次生災害，如城市內澇、救援通路嚴重

阻塞、停水、停電等，在預案中沒有提及，現行的應急預案仍有很大的

改進空間。 

（三）災害監測預警預報等技術標準需要進一步完善。在氣象預報

方面，澳門雖制定了多部技術性規範，但颱風預警、風暴潮等級設定等

業務規範較爲陳舊，與周邊和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不匹配。澳門颱風分級

標準尚未與國際接軌，不利於準確描述颱風强度變化，也不利於引起政

府和公衆對颱風危害程度的認識。風暴潮預報和警告不足問題較爲突出，

目前澳門風暴潮最高警告級別是黑色，即“估計水位高於路面 1m 以上

時”發佈風暴潮黑色警告，缺乏更加細化的風暴潮警告等級。現行懸挂

一號、三號、八號、九號及十號風球的颱風預警方法，但對何時懸挂何

種級別的風球無明確說法，實際操作時會有一定的隨意性，並可能導致

風球懸挂不及時。 

1.3.4 生命綫工程和重要基礎設施設防標準不高 

（一）防洪閘和防洪堤設防標準低。海堤、擋潮閘等設施設計標準

低，難以抵禦此次風暴潮的襲擊，容易造成海水倒灌嚴重。澳門半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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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即內港區）部分堤岸不足抵禦 10 年一遇潮位1；路環西側堤岸不足

抵禦 10 年一遇潮位。內港臨時防洪潮工程設計高程爲 2.3m，相當於潮

高 4.1m，而本次潮高達到 5.58m（澳門基面），未能阻擋海水涌入內港

一帶區域。 

（二）供水供電通信等重要基礎設施設防標準低。城市供水、供電、

通信等重要的生命綫設施缺乏統一規範的設防標準，自身抵禦災害能力

十分薄弱，很容易由於水浸等原因造成設備停運。“天鴿”颱風後，受

大面積停電及泵站水浸等影響，澳門主力水廠青洲水廠、大水塘水廠以

及路環水廠停止産水，造成澳門居民停水。青洲水廠和大水塘水廠地勢

低，存在水浸風險。電網建設應對災害標準不健全，電力基礎設施設防

標準不高。 

1.3.5 災害預警及響應能力亟待提高 

（一）專業技術人才和裝備相對缺乏。本次災害應對過程中，由於

氣象等專業技術人才及裝備缺乏，造成對此次颱風及引發的風暴潮預報

不及時，預警發佈後可供澳門社會應急準備的有效時間不够，使得相關

專責部門在救災救援時遇到較大困難。由於與救災直接相關的專業化救

援隊伍人員不足，澳門特區政府不得不讓紀律部隊全面投入救災工作，

長時間的工作使得一些人員身心疲憊，影響了救災救援效率。技術和裝

備不足也制約了救援活動的順利開展。 

（二）災害預警及響應能力薄弱。“天鴿”颱風的應對暴露出澳門

缺乏完善的災害預警信息發佈、傳播機制，災害預警信息發佈的及時性、

有效性、準確性和覆蓋面不够，沒有形成多語種、分災種、分區域、分

人群的個性化定制預警信息服務能力。8 月 23 日，8 號風球預報於淩晨

至清晨時間發出，但直到 9 時才改挂 8 號風球，直到 10 時 45 分才改挂

                                                        
1 “N 年一遇”在專業上準確的含義是“任意一年內都有百分之 N 發生概率的事件”。美國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使用 100-year event 這種概念用於風險評估，目的是評價“在百分之一概率

事件下，工程項目的可靠性”。相應的還有 10-year， 50-year 的使用——全部都是 10 分之一，

50 分之一發生概率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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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號風球，並在 11 時 30 分才改挂 10 號風球，由於颱風預警時間不足，

且未對强颱風造成的嚴重影響及風暴潮及時發出預警，以致政府機關和

廣大居民對風災可能造成的危害未引起足够重視，導致沒有充足時間制

訂有效的預警響應行動計劃並處理各類緊急情况，應急行動效率受到影

響。 

 

1.4 災後恢復重建成效明顯 

澳門特區政府及時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災後恢復重建，在多方的共同

努力之下，澳門社會秩序在“天鴿”台風災後很短時間內得到基本恢復。

澳門特區政府及時檢視現行的災害應對處置機制，尤其是氣象預報、民

防工作統籌、信息發佈協調，以及相關基礎設施的狀况。根據檢視評估

結果，迅速採取相應措施，包括未來災害應對處置的整體規劃，加强民

防行動框架下的應急協同效應，尤其在統一規劃、行動及發佈信息方面，

以提高災害應對能力。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國家减災委專家組提交的

《國家减災委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估專家組的工作報告》，尤其

是在氣象、電力、水利、通信、救援等專業領域，結合有關專家意見採

取了一系列改進措施，有效保障居民生命財産安全及維護社會和諧穩

定。 

1.4.1 改進應急管理體制機制 

（一）修訂與完善應急預案。針對災害應對過程中所暴露出的問題

與不足，澳門特區政府及時修訂有關應急行動預案，爲制定整體應急行

動預案做好準備。地球物理暨氣象局進一步改善預警信息發佈機制；海

事及水務局吸取“天鴿”颱風災害應對經驗，完善現有的《澳門供水安

全應急預案》。郵電局於 2017 年 11 月 1 日修訂更新了《電信範疇突發或

危機事件應變機制》。 

（二）及時調整民防架構。根據“天鴿”颱風災害應對情况，及時

調整民防架構成員單位，保安司提議行政長官批示新增加郵電局及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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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辦公室作爲民防架構成員，調整後的民防架構由兩個行動中心和

29 個部門/機構組成。强化民防架構成員間的溝通與合作，强制規定各部

門派駐民防行動中心的廳級以上級別和專業要求。明確民防架構成員的

職責劃分、合作義務、違反義務所應該承擔的紀律責任。 

（三）研究設立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保安司專門研究制定民

防應變及救災統籌方面的短、中、長期系列針對性計劃，擬設立專門預

防應對和善後自然災害和安全事故的專責部門——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

部門，主要職能是承擔統籌防災减災常規工作，包括民防綜合演練、全

社會緊急應變和安全意識日常教育、防災减災必要的物資管理、避險安

置等。 

（四）强化氣象災害監測預警機制。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著力提升對

颱風、風暴潮等災害性天氣的預警能力，採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進

一步改善預警信息發佈機制，讓市民能更清晰及時採取預防措施。及早

公佈不同風球的可能時段和可能性高低，增加發佈途徑（新聞局網站及

民防行動中心）；二是檢討各類惡劣天氣警告的標準及相關技術指標（如

風速的平均時段）；三是加强信息系統及供電系統的穩定性，完善備用系

統和應急方案；四是加强對熱帶氣旋信號及風暴潮警告的推廣和教育；

五是繼續加强颱風風力預測及相關風暴潮預報能力。 

（五）統籌城市規劃與防災减災工作。《澳門新城區總體規劃》第三

階段公衆諮詢文本中，提出了新城區都市防災的內容及建議，並配有新

城區綜合防災規劃示意圖，當中提出新城區採用高標準防禦風暴潮體系，

採用能抵禦 100 年一遇的防潮標準；合理佈局重要基礎設施，如供水、

供電、通信、供氣等生命綫工程設施，並需加以重點保護；合理佈局易

燃易爆危險品單位，完善各分區消防安全佈局；結合公園、綠地、廣場、

運動場等建設避災場所，完善城市避難疏散體系，提高新城區整體防災

抗毀和搶險救援能力。新城區的後續規劃及設計工作將在上述建議的基

礎上深化和落實。 

1.4.2 抓好災害救助政策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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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災害救助需求，澳門特區政府在風災善後工作中，緊急推出一

系列援助措施，幫助受災居民、商戶及中小企業緩解生活和經營壓力。

截至 2017 年 10 月，共實施援助項目 36 個，支出約 17.57 億元（澳門元）。

澳門特區政府對因風災事件影響的中小商戶（包括市販、營業車輛持有

人及自雇人士）開展災後經濟補助及扶持政策，落實“受‘天鴿’風災

影響的中小企業特別援助計劃”和“災後補助金措施”兩項政策。爲方

便商戶提交申請，實時與多個商會合作，儘量在各區設置申請地點，以

方便商戶提交申請，共設置了 13 個收件點。由於申請數量龐大，經濟財

政司下屬的所有部門均抽調人手來支持幫助，以加快處理申請。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援助項目支出約 21.6 億元（澳門元）。 

表 1-3 申請及審批情况 

 
災後補助金 特別援助計劃 兩項措施合計 

申請量（宗） 14,536 6,640 21,176 

已處理個案（宗） 12,784 5,061 17,845 

已處理個案（%） 88% 76% 84% 

已實地複查次數（次） 953 

工商業發展基金批准個案 12，462 4，995 17,457 

涉及金額（澳門元） 545,198,257 1,614,536,910 2,159,735,167 

注：數據截至 2017 年 11 月 29 日。 

土地工務運輸局在風災後得到澳門建築業界的全力支持，在風災後

連日得到多達三百家以上工程公司的積極響應，願意爲市民提供協助，

自 2017 年 8 月 25 日起至 9 月 3 日止，各工程公司積極派出人員、車輛

和機具，協助處理達四百宗個案，爲市民恢復正常生活出力。 

1.4.3 加强防颱風防潮防洪工作 

自 2017 年 9 月，土地工務運輸局跟進評估因受災而損壞的建築物，

完善對地下室、地下停車場的管理，優化風暴潮時的擋水機制，研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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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建築物窗戶抗風標準。 

（一）論證城市防洪潮工程。防洪潮工程主要針對沿岸防洪標準相

對較低的地區，主要包括內港區、外港區及路環西側，論證不同標準的

短中長期防洪工程。 

針對本次“天鴿”颱風影響最大的內港區，中長期方案是在灣仔水

道興建內港擋潮閘，相關方案研究正緊鑼密鼓地進行。2017 年 8 月底，

《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規劃總體方案報告》已獲中央多個部

委回覆，修建擋潮水閘提上議事日程。2017 年 9 月 12 日，崔世安行政

長官在廣州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會面共商建閘擋潮大計。雙方决定在既

有粵澳合作框架下，加强兩地對口部門溝通，繼續協調開展擋潮閘工程

的深度論證。 

內港興建擋潮閘預計實施完工至少需要數年時間，在此期間爲儘早

緩解內港風暴潮水浸壓力，盡最大努力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産安全，改善

內港民生環境，海事及水務局邀請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科學研究院

協助開展《澳門內港防洪潮排澇優化及應急方案研究》項目，研究沿內

港及筷子基北灣加高堤岸。內港初步構思以矮墻加擋水板的型式，在現

有防洪涵閘的基礎上進行優化，臨時防洪潮工程防禦標準設計爲 20 年一

遇，採用半活動式防洪墻，即“矮墻+移式防洪墻”；開展筷子基至青

洲臨時防洪工程研究，針對風暴潮海水越堤對筷子基及青洲造成的影響，

計劃加高林茂、筷子基及青洲的沿岸堤圍，提高防洪能力。 

編制《外港堤圍優化工程計劃》，對外港堤圍進行加高及重整，以及

對設施進行完善及優化；編制《路環西側防洪排澇規劃總體方案》，制定

防洪排澇規劃，以便展開下階段的工程研究及設計。 

（二）研究城市排澇工程方案。一是準備在內港北建設大型雨水箱

涵及泵房，增强排澇及蓄洪能力。二是計劃研究在內港建造地下蓄洪池、

雨水箱涵及排水系統，以緩解內港一帶的水患。三是在氹仔大潭山山坡

建造排水明溝，以便將大潭山的部分雨水分流至下水管道及大型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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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及時排放出海。 

（三）制修訂相關建築設施標準。通過對澳門黑沙環中街和東方明

珠街交界街區高層樓宇風洞實驗及計算流體動力學數值模擬，分析樓宇

所受到的風壓值，檢視、更新及完善《屋宇結構及橋梁結構之安全及荷

載規章》關於抗風及抗震的規定；草擬《建築物玻璃窗設計指引》初稿

（2017 年 11 月 29 日），確保建築物玻璃窗有足够的抗風能力。 

1.4.4 加强生命綫工程建設 

（一）電力。能源業發展辦公室積極開展“天鴿”台風災後的跟進

工作，高度重視國家减災委電力行業專家的意見建議，主要開展了以下

工作： 

（1）積極同南方電網公司聯繫，總結分析災情及推進相關工作。南

方電網公司組織開展了對受災情况和對兩地的影響的評估工作，在對現

有的電力設施防風標準與應急處置能力，及對基於現有網架的保底電網

存在的問題和解决措施評估的基礎上，提出了要進一步提升電力設施防

風標準；按照高標準（全電纜綫路+全戶內 GIS 變電站）完善對澳門供

電通道。雙方對加快推進落實第三輸電通道的建設達成了共識，經過會

議協調，第三輸電通道登陸點及路徑亦已基本確定，力爭 2018 年初完成

核准並開展建設，2019 年 6 月建成投運。雙方已著手起草相關文件，推

動完善聯動指揮機制及應急保障能力建設。 

（2）與澳門電力公司檢討事故。澳門電力公司加快推進澳門本地新

增燃氣機組的建設，目前已完成項目可行性研究工作，擬於 2018 年初開

展招標工作，爭取新機組在 2021 年底投運。由土地工務運輸局、能源業

發展辦公室和澳門電力公司三方組成的工作小組，正在檢討變壓房防水

設計、並開展了對低窪地區配電網改造方案研究。開展改善重要用戶供

電方案研究。加快調度中心建設工程及智能電錶安裝工程，加快推進離

島舊城區架空綫路轉地下電纜工程。澳門電力公司還對國家减災委專家

組提出的建議逐條進行了回應，提出了具體的落實措施和計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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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水。海事及水務局採取一系列措施提升澳門應對供水安全

突發事件的能力：一是要求自來水公司在下一風季來臨前，完成可抵禦

比本次“天鴿”颱風所引發的風暴潮水位更高標準的防洪措施，包括提

高各水廠的防水閘高度，並適當提高部分機電設備的座台高度等。二是

要求自來水公司增加重要供水設備零部件儲備及其他救災設備，以加强

水廠自身的防災减災救災能力。三是完善供水優先次序方案並優化管網

調度。四是加强水廠外設施的保護（包括中控室對青洲水廠以外其他水

廠的通訊設施、全澳各區的流量計、壓力點等）。五是要求自來水公司建

立多渠道、多方位的訊息收集與發佈途徑和手段，以達到快速收集信息

和發佈最新供水訊息。自來水公司改善客服熱綫系統（例如增加備用客

服熱綫）。六是與內地水利部門緊密合作，計劃 2018 年完成第四條原水

管道內地段工程，澳門段的工程已經動工，未來可提升自來水廠的安全

運行能力和應急備用儲水能力。 

（三）通信。澳門郵電局要求營運商採取了一系列恢復重建措施：

一是强化網絡設施和營運，主要包括：制定優先恢復供電地點的清單；

設立惡劣天氣情况下燃油補給安排；建立健全突發性服務中斷的應變機

制，並定期演練；加强室外設備的物理强度；檢查基站的不間斷供電設

備。二是加强應變溝通能力，檢視及優化信息發佈機制，建立跨營運商

的緊急事故應變聯合小組。三是建議營運商檢視和優化信息發佈機制。 

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兄弟省區及駐澳

機構的幫助下，澳門廣大居民守望相助，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克時艱，澳

門居民的生活逐步恢復正常，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2017 年 12 月 15 日，習近平主席會見崔世安行政長官，充分肯定崔

世安行政長官帶領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大力推動穩經濟、惠

民生工作，順利完成第六届立法會選舉，穩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和挑戰，

推動各項建設事業取得新進展。中央對崔世安行政長官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希望崔世安行政長官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團

結帶領澳門各界人士，增强大局意識和憂患意識，銳意進取，不斷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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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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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外防災减災救災最新動態和做法 

 

2.1 國內外應對颱風災害的主要做法和經驗教訓 

2.1.1 我國颱風災害特點及應對 

（一）主要特點。中國是世界上遭受颱風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具有發生頻次高、登陸强度大、影響範圍廣、受災程度重、災害群發性

强等特點。 

發生頻次高。影響和登陸我國的颱風主要來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孟加拉灣風暴對我國西南地區也有影響。據統計，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平

均每年約有 27 個颱風生成，約有 7 個颱風登陸我國，特別是廣東、台灣、

海南、福建、浙江等省沿岸是颱風登陸最集中的區域。 

登陸强度大。1949-2016 年間，共有 473 個颱風登陸我國，其中以

颱風、强颱風和超强颱風級別登陸我國的颱風有 228 個，占全部登陸颱

風的 48%，以强颱風和超强颱風級別登陸我國的颱風 81 個，占全部登

陸颱風的 17%。僅 2000 年以來登陸我國的超强颱風就有 7 個，分別是

2000 年“碧利斯”登陸台灣、2006 年“桑美”登陸浙江、2008 年“薔

薇”登陸台灣、2014年“威馬遜”登陸海南、2015年“彩虹”登陸廣東、

2016 年“尼伯特”和“莫蘭蒂”分別登陸台灣和福建，上述颱風均給當

地及周邊地區造成重創。 

影響範圍廣。全國約有五分之四的省級行政區可能受到颱風影響，

其中從華南到東北長 1.8 萬多公里的沿岸地帶更常遭受颱風之害。颱風

登陸地點幾乎遍及中國沿海各省。2000 年以來，全國因颱風災害造成的

受災人口年均 3151 萬人次，有近一半的省份發生了人員死亡或失踪情

况。 

受災程度重。2000 年以來，我國因颱風災害年均造成死亡失踪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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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直接經濟損失 462 億元。由於近年來我國加强對颱風災害的預警和

防禦，尤其是提前轉移處於危險區域和低窪地帶可能受到影響的居民，

死亡失踪人口總體呈現下降趨勢。同“十五”和“十一五”相比，“十二

五”因颱風災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口大幅减少，僅爲“十一五”的 2 成多、

“十五”的近 5 成。但是，因颱風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在增加。“十

二五”期間，我國因颱風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均爲“十五”和“十

一五”的 2 倍以上。 

災害群發性强。颱風災害常常引發洪澇、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災害，

特別是重大颱風災害多數是登陸颱風帶來的狂風、暴雨和大海潮的共同

影響以及颱風災害鏈所形成。當登陸颱風與其他環流系統相互作用時，

不僅會導致沿海颱風災害加重，而且可能深入內陸造成重大災害。2006

年强熱帶風暴“碧利斯”深入內陸後低壓環流維持時間長達 120 個小時，

雨量大，多地引發山洪地質災害，造成 843 人死亡，損失之重爲近年罕

見。 

表 2-1 新中國成立以來典型的颱風災害 

發生年份 颱風名稱 主要影

響範圍 

特點 災情 

1956 年 溫達（WANDA） 浙江、安

徽、河

南、山

西、陝

西、內蒙

古等省

份 

體積

大、深入

內陸深 

8 月 1 日夜間以 55m/s 的强度登

陸浙江象山。次日，進入安徽境

內並减弱爲低氣壓，爾後又經河

南、山西、陝西等省，在陝西與

內蒙古交界處附近消失，共造成

5000 餘人遇難。 

1973 年 馬格（MARGE） 海南 强度

大、生命

史短 

9 月 14 日淩晨，以其生命史中

巔峰强度（60m/s）在海南瓊海

登陸，350 噸重的烟囪在狂風中

轟然倒地，整個城區幾乎看不見

一座矗立的烟囪，整個海南至少

903 人遇難。 

1980 年 珀西（PERCY） 台灣、福

建 

强度大 9 月 18 日在台灣南部的恒春登

陸，登陸時强度爲 55m/s。9 月

19 日再次在福建漳浦登陸，登

陸强度是 5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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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年份 颱風名稱 主要影

響範圍 

特點 災情 

1996 年 莎莉（SALLY） 廣東 移速

快、生命

史短、風

力强、破

壞力巨

大 

在南海平均每小時移動速度達

到 38-40km/h，最高時速超過

40km，進入南海後僅 1 天就登

陸，成爲有記錄以來南海移動速

度最快的颱風。9 月 9 日 11 時

在廣東吳川至湛江一帶沿海登

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速

50m/s。登陸地數以百計的汽車

被吹翻，港口中幾百噸的龍門吊

被吹入海裏，至少 359 人遇難。 

2005 年 卡努（KHANUN） 浙江、上

海、江

蘇、安徽 

體積

小、移速

快、風力

强 

7 級風圈半徑爲 250km，移動速

度一度達到 30km/h，最强時中

心附近最大風速達 50 米/秒，在

巔峰之時於 9 月 11 日在浙江台

州登陸。浙江、上海、江蘇、安

徽共計 16 人死亡，9 人失踪。 

2006 年 桑美（SAOMAI） 浙江、福

建、江

西、湖北 

强度大 以 17 級（60m/s）的風速於 8 月

10 日 17 時 25 分在浙江蒼南縣

馬站鎮登陸，給浙江蒼南和福建

福鼎的部分地區帶來毀滅性的

破壞，兩省因颱風共造成 450

人死亡，失踪 138 人。 

2006 年 碧利斯（BILIS） 台灣、福

建、湖

南、廣

東、廣

西、浙

江、江西 

深入內

陸時間

長 

强熱帶風暴深入內陸後低壓環

流維持時間長達 120 個小時，雨

量大，造成福建、湖南、廣東、

廣西、浙江、江西共計 843 人死

亡，損失之重爲近年罕見。 

2014 年 威馬遜

（RAMMASUN） 

廣東、廣

西、海

南、雲南 

强度大 先後在海南文昌、廣東徐聞和廣

西防城港三次登陸我國。在海南

省文昌登陸時的中心附近風力

和最低氣壓均達到或突破有記

錄以來的歷史極值，共造成 88

人死亡失踪。 

 

（二）主要做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內地省市氣象監測和預報技

術水平不斷提高，颱風路徑預報和登陸點預報準確率有較大提升，預報

時效逐步延長，爲颱風災害應對提供了重要支撑。總結多年抗颱風經驗，

最根本的是進一步增强憂患意識、責任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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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圍繞“五個堅持”，完善颱風災害應急管理體制機制。經過不

斷摸索，內地在颱風災害預防與應對上逐步確立了“五個堅持”。在工

作方針上，堅持安全第一、以防爲主、常備不懈、全力搶險，努力爭取

防汛防颱風的主動權；在工作理念上，堅持以人爲本、服務大局，把確

保人民生命財産安全放在首位，力求不死人、少損失；在工作機制上，

堅持以行政首長負責制爲核心的各級各類防汛防颱風責任制，力求責任

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在工作措施上，堅持建管並舉、重在管理，不斷

夯實防汛防颱風的物質基礎和管理基礎；在應急搶險上，堅持軍民聯手、

區域聯動、部門配合，增强防汛防颱風搶險、災後救助的整體合力。 

二是圍繞“科學有序”，建立統一的組織指揮體系。防颱風工作既

是一項常態管理工作，更是一項應急管理工作，必須建立高效統一的組

織指揮體系。在各級黨委領導下，由各級政府負責防颱風應急管理具體

工作。在國家層面，國務院是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領導機

關。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中央層面設立國家减災委員會、國家防汛抗

旱總指揮部等機構，負責减災救災的協調和組織工作。在地方層面，地

方各級政府是本地區應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領導機關，負責本行政區域各

類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工作，是負責此項工作的責任主體。各級地方政府

成立職能相近的减災救災協調機構。爲强化落實防颱風責任，各地全面

建立和完善以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防汛防颱指揮部爲單位，以行

政村、社區防汛防颱風工作組爲單元，以自然村、居民區、企事業單位、

水庫山塘、堤防海塘、山洪與地質災害易發區、危房、公路危險區、船

隻、避災場所等責任區爲網格的基層防汛防颱風組織體系，力求做到責

任到人，不留死角。 

三是圍繞“規範實用”，建立高效的應急預案體系。我國已形成了

應對颱風的“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突發事件應急預案體系，即：國

家總體應急預案、國家相關專項應急預案、國務院有關部門應急預案、

地方政府相關應急預案、企事業單位應急預案。重大颱風及次生災害發

生後，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相關部門各司其職，密切配合，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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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管理，及時啓動應急響應，按照預案做好各項抗災救災工作。通過

建立突發事件應急預案體系，對應急組織體系與職責、人員、技術、裝

備、設施設備、物資、救援行動及其指揮與協調等預先做出具體安排，

明確了在突發事件事前、事中、事後，誰來做、做什麽、何時做，以及

相應的處置方法和資源準備等，確保了應對工作科學有序。總的看，全

國應急預案體系向多層次、全方位、寬領域、廣覆蓋方向不斷發展，突

發事件防範能力明顯增强。 

四是圍繞“精准及時”，建立先進的監測預警體系。在氣象災害監

測上，採取天、地、海、空立體手段無縫觀測，力求測得准、測得細、

測得快，切實提高氣象災害監測能力。在氣象災害預報上，力求報得准、

報得細、報得早，不斷提高氣象災害的預報準確率和精細化水平。目前，

我國對颱風的監測預報水平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對於此次颱風“天

鴿”路徑預報，中央氣象台 24 小時路徑預報誤差爲 66.7km，優於日本

（72.8km）和美國（98.3km）。24 小時强度預報誤差爲 3.7m/s，也優於

日本（6.1m/s）和美國（6.8m/s）。在最大級別預警提前量上，中央氣象

台 8 月 23 日 6:00 發佈 2017 年第 1 次紅色預警（最高預警級別），最大

預警提前量較颱風“天鴿”登陸（8 月 23 日 12:50）提前 6 小時 50 分。

在氣象災害信息傳播上，力求及時、準確、全面、覆蓋面廣，建立國家、

區域、省、市、縣等五級聯防的颱風監測預警服務體系，充分組織、動

員各級政府部門和公衆，利用政府網站、兩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戶

端）等互聯網渠道、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公共場所顯示屏、大喇叭等

發佈颱風動態和防災避險預警信息，力求做到信息覆蓋無盲區、無死角。 

五是圍繞“專業高效”，建立多方協同的應急救援體系。建設以解

放軍、武警、公安部隊及預備役民兵爲突擊力量，各專業應急救援隊伍

爲骨幹力量，企事業單位專兼職救援隊伍和社會義工爲輔助力量的應急

救援體系，是提高應急救援能力的重要保證。99%的縣級政府依托公安

消防部隊等成立綜合性應急救援隊伍，武警專業救援力量納入國家應急

體系，不斷加强國家核應急救援隊、國家衛生應急隊伍、國家礦山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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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隊、國家應急測繪保障隊等專業救援隊伍建設，應急救援和保障能

力快速提升。此外，初步建成佈局合理、種類齊全、規模適度、功能完

備、保障有力的救災物資儲備體系。中央主要存儲救災帳篷、棉大衣、

棉被、睡袋、折叠床等生産周期長的物資，以實物儲備爲主；地方根據

各自災害特點存儲部分上述物資和方便食品、飲用水等，採取實物儲備

和協議儲備兩種方式。各級政府根據常年受災程度確定物資儲備規模，

及時補充更新，以備應急救援實際之需。 

六是立足“大災巨災”，建設高標準工程防禦體系。江海堤圍是防

禦颱風風暴潮的基礎工程設施。由於一旦江海堤圍在颱風風暴潮中出現

問題，災情將難以有效控制。因此，江海堤圍必須達到一定的設防標準。

近年來，我國沿海省份根據江海堤圍保護範圍大小、重要程度、江海堤

圍走向與颱風經常襲擊的方向等因素，科學制定設防標準和結構形式，

開展了大規模、高標準的江海堤圍建設，在防颱風和暴潮中收到了良好

效益。以浙江省爲例，1994 年以前浙江省錢塘江的海塘防禦標準大約爲

20-50 年一遇，浙江東部沿海地區僅爲 5-10 年一遇的標準。1994 年 17

號强颱風造成的重大損失給浙江省防颱風工作起到了强烈的警示作用。

這次颱風之後，浙江省防颱風部門根據實測潮位、風速等最新資料，對

海塘工程技術規定作了若干修訂。浙江自此開始了大規模的、高標準的

海塘建設，其中“9711”颱風之後的 1997 年至 2002 年間浙江省就投入

50 多億元。目前浙江省 6600 餘公里海岸綫建有 2132 公里海塘（浙東海

塘 1732 公里，錢塘江海塘 400 公里），防潮標準爲 20 年一遇及以上標準

海塘長 1464 公里，其中 100 年一遇的 218 公里。浙江沿海形成了一條防

颱風防潮的生命綫，形成了比較完善的高標準海塘體系。浙江省高標準

的海塘有效地减輕了 2004 年“雲娜”、2006 年“桑美”等超强颱風的

損失。 

七是堅持“生命至上”，增强抵禦自然災害綜合防範能力。習近平

同志在主持浙江、上海工作期間，就對防範颱風工作提出要求，即：不

怕十防九空，不怕興師動衆，不怕“勞民傷財”，就怕給人民生命財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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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損失。面對災情變化、基礎薄弱、城市脆弱、社會輿情、應急不足

等防汛防颱風工作的新挑戰，切實推進依法防汛防風、科學防汛防風、

智慧防汛防風、精准防汛防風、全社會防汛防風。充分動員和利用社會

力量參與防災减災救災，强化社會組織和義工隊伍建設、强化保險公司

參與、强化社會媒體和公衆參與、探索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大力推進基

層防災减災救災體系建設，推進街鎮基層應急管理工作“有班子、有機

制、有預案、有隊伍、有物資、有演練”建設，並向村（居）委會延伸，

結合社區特點，因地制宜開展自救互救技能訓練。提升防颱風科技水平，

借力移動通信、衛星遙測、物聯網、大數據等先進技術，不斷改進颱風

預報關鍵技術和裝備，進一步提高颱風預報準確性和精細化程度，尤其

是提高對異常颱風（包括路徑突變和强度突變的颱風）的監測預報水平。 

2.1.2 美國飓風災害特點及應對 

（一）主要特點。美國幅員遼闊，地理位置獨特，氣候條件及大氣

環流狀况導致飓風等災害頻發。美國東部有阿巴拉契亞山脉、西部科迪

勒拉山系等，均呈南北走向，而中部主要是平原，南部和北部幾乎沒有

山脉阻擋，因此，來自北冰洋的冷空氣與來自熱帶的熱空氣容易長驅直

入，同時東部的阿巴拉契亞山脉比較低緩，對水汽阻擋作用不明顯，諸

多原因造成飓風數量多、强度大。美國的飓風季節是每年 6-11 月，高峰

期是 8-9 月。飓風可能衝擊的地區遍及整個大西洋沿岸，而最常遭受衝

擊的是佛羅裏達州、南卡羅來納州、北卡羅萊納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

克薩斯州等。據統計，儘管美國飓風的總數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略顯

下降，但强烈飓風特別是 4、5 級飓風的數量却在最近幾十年中呈增長態

勢，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 

（二）主要做法。美國應急管理工作基本理念是軟件重於硬件、平

時重於災時、地方重於中央。其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一領導、兩級管理的災害管理體制。美國政府根據《美國聯

邦災害緊急救援法案》設立了總統直接領導的美國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它直接對總統負責，專司國家災害和突發事件管理，負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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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災害的預防、準備、響 應和恢復工作。一旦突發飓風等重大災害，可

以調動美國所有人力、物力進行緊急救援。美國的災害管理實行統一領

導和分兩級管理的模式，災害應對的第一責任者是災害發生地區所在的

州，災害應急處置主要由所在州緊急救援管理局組織實施，當超出該州

能力時，州長向總統提出救援請求，聯邦政府提供支持。 

二是通過加强立法規範保障災害救援救助行動。在飓風等災害防治

方面，美國建有較爲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在總結多年防治災害經驗和

教訓的基礎上，出台了《美國聯邦災害緊急救援法案》《防洪法》《災害

救助法》《洪水災害防禦法》《聯邦災害法》《沿海區域管理法》《斯塔福

特救災與緊急援助法》等一系列有關災害的法律法規。《美國聯邦災害緊

急救援法案》以法律形式定義了美國災害緊急救援的基本原則、救助範

圍和形式、政府各部門、部隊、社會組織、公民的責任和義務，爲防治

災害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此外，美國制定了《國家緊急響應計

劃》和各專項計劃等系列防災减災規劃，規劃具備可評價性，視規劃執

行情况進行定量評估和比較分析，同時規劃强調以提高基層組織防災能

力建設爲基礎備災。 

三是建立現代化的災害監測預警體系。美國非常重視氣象災害預警，

在全美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備的現代化氣象災害預警體系。美國國家天氣

局（NWS）負責各種氣象災害監測預警和相關管理工作。按照屬地及責

任區原則，各種災害性天氣預警的製作、發佈由 NWS 和 122 個氣象台

負責。氣象災害預警信息通過互聯網、電視、廣播等新聞媒介隨時向社

會公佈，即便在偏遠山區，當地農民也能通過收音機接收，這種收音機

就算處於關閉狀態，一旦接收預警信息就能自動開啓播放。美國電視台

設有專門氣象服務頻道，全天候 24 小時不間斷播放氣象服務信息。 

在對飓風、龍捲風等極端天氣的預警方面，國家海洋大氣管理局

（NOAA）的國家强風暴實驗室（NSSL）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能力。

NSSL 的職責就是調查和研究災害性天氣的原因，致力於提高災害性天

氣預警水平，使人民生命財産减少損失。NOAA 氣象數據和衛星監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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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是氣象災害預警的重要依據。依靠衛星、雷達等提供的綜合數據，

NOAA 實現了 24 小時的實時氣候監測與分析，對飓風、龍捲風、暴風

雪以及其他極端天氣進行預警，NOAA 依靠科學家的研究分析能力，及

時提供有可能引發氣象災害的邊界氣象條件，並應用模式分析預測災害

的嚴重程度。 

四是運用先進科學技術，提升防災减災能力。美國一直開展飓風飛

機觀測業務，每當飓風靠近美國本土時，隸屬於 NOAA 的國家飓風研究

中心會立刻出動數架不同功能的研究專用飛機，直接飛入飓風中或繞行

其周圍，開展機載雷達觀測和下投探空觀測，用以充分掌握飓風的整體

結構及其環境和動態，所得數據用於數值模式可以使飓風路徑預測的準

確度提高 15%-30%。美國在氣象防災减災中還注重應用先進的技術設備，

地球氣象衛星、微波遙感技術早已用於氣象災害監測、預警；利用超級

計算機和數值模式（全球、區域及集合模式）開展飓風預報。 

表 2-2 美國歷史上發生的重大飓風災害 

發生年份 颱風名稱 影響範圍 損失情况 

1935 年 勞動節（Labor 

Day） 

美國東南部海岸 5 級飓風造成 423 人遇難，

經濟損失約爲 600 萬美元。 

1969 年 卡米耶（Camille） 密西西比州和路易

斯安那州 

5 級飓風造成大約 256 人遇

難，經濟損失約爲 120 億美

元。 

1989 年 吉爾伯特（Gilbert） 波多黎各和處女

島、北卡羅萊納州

和南卡羅萊納州 

5 級飓風造成 85 人遇難，經

濟損失約爲 150 億美元。 

1992 年 安德魯（Andrew） 佛羅裏達州和路易

斯安那州 

5 級飓風造成約 52 人遇難，

近 13 萬棟房屋受損或毀

壞，經濟損失約爲 300 億美

元。 

1999 年 弗洛伊德（Floyd） 南卡羅來納、北卡

羅來納、弗吉尼亞

州、新澤西州及華

盛頓、巴爾的摩、

費城和紐約 

飓風共造成 150 萬戶停電，

300 萬學生不能上學。 

2005 年 卡特裏娜

（Katrina） 

路易斯安那州、密

西西比州及阿拉巴

馬州、路易斯安那

5 級飓風造成 1836 人遇難，

705 人失踪，經濟損失至少

750 億美元。新奧爾良市

https://www.baidu.com/s?wd=%E5%AF%86%E8%A5%BF%E8%A5%BF%E6%AF%94%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8%B7%AF%E6%98%93%E6%96%AF%E5%AE%89%E9%82%A3%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8%B7%AF%E6%98%93%E6%96%AF%E5%AE%89%E9%82%A3%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4%BD%9B%E7%BD%97%E9%87%8C%E8%BE%BE%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8%B7%AF%E6%98%93%E6%96%AF%E5%AE%89%E9%82%A3%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8%B7%AF%E6%98%93%E6%96%AF%E5%AE%89%E9%82%A3%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5%BC%97%E6%B4%9B%E4%BC%8A%E5%BE%B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5%8D%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5%8C%97%E5%8D%A1%E7%BD%97%E6%9D%A5%E7%BA%B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5%BC%97%E5%90%89%E5%B0%BC%E4%BA%9A%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https://www.baidu.com/s?wd=%E5%BC%97%E5%90%89%E5%B0%BC%E4%BA%9A%E5%B7%9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AcYuWcYnWTvPHTvnHT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WbYrHfdr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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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年份 颱風名稱 影響範圍 損失情况 

州 80%的城區被洪水淹沒。 

 

2.1.3 日本颱風災害特點及應對 

（一）主要特點。日本作爲太平洋上的一個島國，因其位置、地形、

地質、氣象等自然條件的綜合作用，一年四季多發氣象災害。在日本的

氣象災害中，颱風災害無論從規模上還是程度上，都居首位。根據日本

氣象廳數據，1981-2010 年的 30 年間，平均每年約有 3 個颱風登陸日本

列島。颱風季爲 6-10 月，登陸最多的是在 8-9 月。日本曾先後發生過 1934

年“室戶”颱風、1945 年“枕崎”颱風、1954 年“洞爺丸”颱風、1959

年“伊勢灣”颱風、1958年“狩野川”颱風等，都對日本造成極大影響，

其中“室戶”颱風、“枕崎”颱風和“伊勢灣”颱風更被稱爲“昭和三

大颱風”，導致數千人遇難。 

表 2-3 日本歷史上發生的重大颱風災害 

發生年份 颱風名稱 影響範圍 傷亡情况 

1959 年 伊勢灣（VERA） 除九州之外的全國 遇難 4697 人、失踪 401 人 

1934 年 室戶 九州-東北 遇難 2702 人、失踪 334 人 

1945 年 枕崎 西日本 遇難 2473 人、失踪 1283 人 

1954 年 洞爺丸（MARIE） 全國 遇難 1361 人、失踪 400 人 

1958 年 狩野川（IDA） 近畿以北 遇難 888 人、失踪 381 人 

注：按傷亡嚴重程度排序。 

（二）主要做法。日本應急管理工作的特點是理念優先於制度，制

度優先於技術。其主要做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建立了較完整的應急組織體系。日本的應急組織體系分爲中央、

都道府縣、市町村三級，各級政府在平時召開災害應對會議，在災害發

生時，成立相應的災害對策本部。爲進一步提升政府的防災决策和協調

能力，進入 21 世紀後，日本政府將原國土廳、運輸廳、建設省與北海道

開發廳合並爲國土交通省，把原來設在國土廳內的“中央防災會議”提

升至直屬總理大臣的內閣府內，並在內閣府設置由內閣總理任命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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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命擔當（主管）大臣身份的“防災擔當大臣”。“防災擔當大臣”的

職責是：編制計劃；在制訂災害風險减少的基本政策時進行中心協調；

在出現大規模災害時尋求應對策略；負責信息的收集、傳播和緊急措施

的執行。此外，該大臣還擔任國家“非常災害對策本部長”以及“緊急

災害對策本部”副本部長（本部長由內閣總理大臣擔任）。 

二是建立了完善的法規體系，依法防災减災。日本十分注重防災法

律法規的建設。日本以《災害對策基本法》作爲防災减災的基本法規，

輔之以配套法規，針對災害的預防、防災體系建設、災後救援、災情調

查、恢復與補助等制訂了一系列規章細則，從而保證了防災、减災、救

災到災後恢復等工作的正常進行。日本水法規體系的核心是《河川法》。

在《河川法》的基礎上制訂了一整套與水和防災相關的法律，如《砂防

法》《災害救助法》《水防法》《水害預防組合法》《防災遷移財政特別措

施法》《公共土木設施災害恢復事業費國庫負擔法》《颱風常襲擊地帶災

害防禦特別措施法》《滑坡防治法》《特大災害特別財政援助法》《災害對

策基本法》《災害土木費國家補助規程》《海岸法》和《城市水資源對策

法》等。 

日本水法規體系能根據災害特點的變化及社會發展新要求不斷進行

發展和完善，並不斷制定頒佈相應配套法規，防災减災工作都建立在法

制體制之上，加强防災减災對社會各方面的約束和調節能力。日本早在

1896 年就建立了《河川法》；在經歷多次台鳳的嚴重襲擊後，1949 年出

台了《水災防治法》；隨著經濟發展用水問題的突出，1964 年修訂了《河

川法》。上世紀九十年代環境保護的呼聲加大，1997 年再次對《河川法》

進行了大幅度的修訂；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水災日趨嚴重，2001 年又

對有關的水法律進行了修訂。 

三是大力普及災害知識，培養民衆防災意識。在防災教育上，日本

政府十分注重强化公衆的風險意識、普及災害知識和培訓公衆自救技能。

政府組織編制的洪水風險圖有避難活用型（避難措施）、避難情報型、避

難學習型（中小學教材）三種。避難活用型側重於避災的各種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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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情報型側重於各種災情信息及其獲取，避難學習型側重於中小學生

災害認識的教育。在各社區開闢和標明了避難場所，即使是在地下街道、

地下商場都有非常醒目的避難場所和緊急出口標誌。飯店賓館的客房都

配備有應急避難的手電筒和自救升降梯等必備工具；研製了可以保存三

年的餅乾等應急食品。日本各級政府的防災指揮中心都編制了防災風險

圖，標明各地段的洪水風險及洪水能掩沒的範圍和水深，以及相應的避

難場所等，並發放給公衆。日本免費開放災害防禦教育館，通過影視、

模型、圖片、文字和現場親身體驗等方式開展公衆防災知識的宣傳和培

訓。 

日本政府將獲得的各類災害信息都向公衆公佈，公衆可以通過多種

渠道獲得災害信息。日本河川局管轄的 26 部雷達和氣象局管轄的 20 部

雷達分別對陸地和近海的降雨情况和天氣系統進行監測。目前日本的防

洪信息都是通過網絡進行傳輸並實現共享，公衆可以通過信息網站免費

獲得各種防災信息。對於特定的服務對象，還可以通過手機短信、電台

和專用收音機等方式快速獲取信息。 

當災害發生需要避災時，首先是民衆根據自身瞭解的信息自行選擇

是否避難；其次是當災害達到一定程度時政府發佈避難勸告，動員有關

民衆避難；最後是當災害達到或將達到嚴重程度時政府下達避難指示，

避難指示屬政府指令性質，民衆必須服從政府安排，不執行者則屬違法，

可以拘捕。 

四是重視風暴潮防護工程建設。風暴潮防護工程主要包括防潮堤、

防潮護岸、水門、陸閘和排水泵站等。“伊勢灣”颱風後，伴隨經濟的

高速發展，日本開始大興土木。1960 年日本建造的防潮堤和護岸的長度

已達 4400km。截至 20 世紀 90 年代，防潮堤和護岸的長度已達 9000km，

占日本海岸綫總長的四分之一以上。 

五是重視城市防洪以及地下設施的防護。目前日本的城市化率已達

70%左右，隨著日本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城市“熱島效應”很容易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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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强降雨。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的名古屋，半座城市處於暴雨中心區。

加之日本國土面積有限，城市大力向地下發展，地下設施發達，如地下

街道、地下商場、地下廣場、地下鐵路等比比皆是。因此，水災對城市

的威脅越來越突出。1998 年以來，先後襲擊富岡、東京的特大暴雨，都

造成了地下室裏淹死人的慘劇，給地下街道、地鐵造成重大損失。因此，

城市减災措施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日本政府開始在科研部門進行大型

物理模型試驗和研究，如日本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的大型城市立體空間

洪水試驗模型。日本城市防洪减災的綜合對策有：①通過保護生態環境，

减少廢氣、廢熱排放，植樹綠化改善環境等措施創造一個較好的氣候條

件；②建設雨水調節設施，在地下停車場建地下蓄水池，有條件的地方

則建更大的防災調節池，如公園地下建 5-10 萬噸的蓄水池，在道路下面

建直徑 20 米的調水池；③改造排水系統，如設置上下兩層雙排水管路，

河道改建和堤防整治；④推廣防洪新技術，如道路和廣場建設時考慮雨

水的下滲，路面不用水泥，而是用石子或滲水的瀝青。日本政府計劃城

市防洪能力按每小時 100mm 降雨來設防，其中 75mm 降雨産生的洪水

由河道排泄，15mm 降雨産生的洪水由蓄水池承擔，其它民間設施承擔

10mm 降雨産生的洪水。 

2.1.4 菲律賓颱風災害特點及應對 

（一）主要特點。菲律賓大部分地區年平均降水量約2000-3000mm，

由北向南漸多。北部呂宋島可分爲東、西兩部分，年平均降雨量爲

4000mm。南部棉蘭老島的大部分地區終年多雨，沒有明顯的旱季和雨

季。另外，宿務島和呂宋島的卡加延地則因山嶺屏蔽，年平均降水量不

到 1500mm，是全國比較乾燥的地區。颱風常常給菲律賓帶來嚴重災害，

只有米沙鄢群島以南地區很少受到颱風影響。菲律賓的颱風災害主要呈

現以下特點： 

一是常年遭受颱風災害襲擊。颱風是形成於西北太平洋地區的熱帶

氣旋，由於菲律賓群島特殊的地理位置，大約有 80%的颱風都會光顧菲

律賓，菲律賓也因此平均每年會遭到約 20 個颱風的吹襲，成爲全世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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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颱風破壞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二是颱風造成人員傷亡嚴重。由於颱風頻密登陸或影響，常常給菲

律賓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2011 年，熱帶風暴“天鷹”造成菲律賓 1200

多人遇難，30 萬人無家可歸；2012 年超强颱風“寶霞”也造成菲律賓近

1000 人遇難；2013 年 11 月 8 日超强颱風“海燕”襲擊菲律賓，造成 6009

人遇難，27022 人受傷，1779 人失踪，徹底毀壞了近 60 萬棟房屋，損壞

了 61 萬多棟房屋，近 400 萬人失去家園，颱風“海燕”成爲菲律賓歷史

上有記載以來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産受損最嚴重的天災之一。 

（二）主要做法和經驗教訓。菲律賓災害管理機構及組織主要包括

國家災害協調委員會（NDCC）、17 個區域災害協調委員會、79 個省級

災害協調委員會、113 個市級災害協調委員會、1496 個縣級災害協調委

員會和 41956 個基層災害協調委員會。綜合來看，菲律賓建立了以國家

災害協調委員會爲中心的災害應對機制。災害協調委員會包括從中央到

地方的系列協調組織，其主要活動由民防協調委員會完成。菲律賓建立

了自己的應急管理框架，有災害管理法和災害管理規劃，形成了比較完

整的防災减災體系。 

菲律賓防災减災體制機制的運作，注重業務科研部門的支撑。大氣

地球物理和天文管理局（PAGASA）是菲律賓的國家氣象水文部門

（NMHS），主要工作內容包括颱風、風暴潮、洪水等災害監測、預警及

發佈。警報和報告會及時轉至國家災害風險降低和管理委員會

（NDRRMC）、媒體、報紙、無綫電台和電視台、應急服務機構和其他

用戶。 

開展有效的災害風險管理需要培養和培訓災害管理者和專業人員以

及社會公衆。通過與 NDRRMC 的合作，菲律賓火山和地震研究所

（PHIVOLCS）、礦物和地球科學局（MGB）和國家地圖和資源情報廳

（NAMRIA）繪製多種災害風險地圖，培養當地居民的災害意識。

PAGASA 還提倡改善基於社區的洪水預警系統（CBFEWS）以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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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損性地圖繪製。 

但結合 2013 年颱風“海燕”應對工作，可以看出，菲律賓的災害應

急管理體系還存在較多薄弱環節。 

一是預報預警不及時。11 月 6 日 23 時，菲律賓大氣物理和天文管

理局發佈 1 號風暴警告信號，7 日淩晨 5 時發佈 2 號風暴警告信號，當

天 11 時發佈 3 號風暴警告信號，17 時發佈最高等級 4 號風暴警告信號。

菲律賓國家减災委員會同步發佈《减災委員會公告》，警告低窪地區和山

區居民注意洪水和滑坡。3 號風暴信號發佈後，菲律賓國家减災委員會

補充公告沿海地區可能遭受 7m 高的風暴潮。整個預警預報過程看似完

整，其實存在重大問題，主要是預警預報不及時。菲律賓氣象部門將海

燕定爲“颱風”等級的時間比我國中央氣象台晚 41h，比美國聯合颱風

警報中心晚 36h。“海燕”後期移動迅速，導致該國有效預警時間太短，

警告升級倉促。從 1 號警告升級到最高的 4 號警告僅間隔 18h，且第 1

次發佈警告是在深夜 23 點，待第 2 天早上大部分民衆獲悉時，形勢已非

常嚴峻，當天傍晚警告就升級到了最高級別，災前的有效處置時間不到

10h，造成了極其被動的防災局面。 

二是防禦措施不到位。雖然在颱風登陸前大約 10h，菲律賓總統發

表了全國電視講話，警告民衆風災非常强烈，非常危險，呼籲務必嚴加

防範，並啓動了系列防禦措施，但這些措施與之前幾場颱風的防禦並無

不同，更像是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比如颱風登陸前一天，全國僅有 3

個鎮和 1 個市採取了有組織的人員轉移。而據災後統計，實際受災人口

達 44 個省，因災轉移 400 萬人。根據歷史經驗，菲律賓台風致災的主要

原因是颱風暴雨引發洪水和泥石流。由於“海燕”移速非常快，因此有

專家認爲“海燕”駐留菲律賓的時間會很短，降雨不足，不會引發重大

的洪澇和泥石流災情。該國大氣物理和天文管理局官員接受採訪時曾表

示，測得風速最大的颱風不一定就是最具有破壞性或最致命的。這一判

斷經媒體傳播後，削弱了公衆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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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忽視了風暴潮災害。儘管菲律賓官方宣稱在 7 日發佈了風暴潮

預警，但實際上所謂的預警只是國家减災委員會颱風情况公告當中的一

句話：“同時，警告沿海發佈 2 號和 3 號颱風警告信號的區域可能面臨

高達 7m 的風暴潮”，並未予以特別强調，或發出特別警告。因此，當

海嘯般的風暴潮吞噬城市時，人們根本沒有相應的防禦準備。災後，菲

律賓社會福利和發展部部長科拉松·索利曼告訴《今日美國》報，政府曾

發佈風暴潮預警，但“沒人明白什麽是風暴潮”，他們只做了應對普通

颱風的準備。結果超强颱風“海燕”登陸時引起海水上升，並與當日最

高潮位的海潮叠加，形成了超過 6m 高的浪墻，瞬間把海島市鎮夷爲平

地。 

四是災後救援行動遲緩。儘管作爲一個颱風頻繁過境的國家，菲律

賓政府在應對“海燕”颱風時，不僅反應遲緩，而且缺乏切實可行的應

急機制和處置預案。比如，由於菲律賓的高等級公路普及率在東盟主要

國家中最低，全國僅有 20%的公路鋪有混凝土或瀝青，低下的道路建設

和管理水平阻塞了“救災通道”。非但如此，菲律賓政府還缺乏强有力

的應急機制和處置預案，致使“救災通道”長時間未能打通，國內外大

批救災物資積壓無法送抵災區。11 月 19 日，颱風已登陸 11 天之久，菲

律賓却仍有 60 萬颱風幸存者沒有得到任何援助，部分省份電力供應尚未

恢復，救援通道仍未打通，缺乏警力加之賑災物品遲遲不到，災區哄搶

事件層出不窮。 

五是颱風等級模糊，公衆難以判別風險程度。菲律賓氣象部門對颱

風的等級劃分却過於簡單，特別是將中心附近最大風力達到或超過 12

級的都籠統地稱“颱風”，而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多個國家都在此基礎

上進一步劃分了“强颱風”和“超强颱風”。這樣在開展宣傳時就能突

出風暴的威力，提醒公衆關注，引導社會各界採取相應的防禦措施。這

一問題在防禦超强颱風“海燕”的過程中反映非常突出，比如 11 月 6

日下午，“海燕”已加强成爲 17 級超强颱風，但根據菲律賓的公共風暴

警告信號發佈規則，颱風在 36h 可能影響本地，只能發佈最低等級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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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颱風預警信號；因爲無“超强颱風”的定義，在國家减災委員會的颱

風公告中，也只稱其爲“颱風”，與之前發佈過的其他颱風公告沒有什

麽差別，難以突出“海燕”潜在的巨大風險。 

六是綜合抗災能力薄弱。大量建築物被摧毀，是“海燕”吹襲導致

的主要災情。菲律賓頻遭颱風襲擊，但國內基礎設施沒有改進、普遍簡

陋，大多數建築由木板、茅草等輕質材料搭建而成，即使作爲避難場所

的學校、教堂和政府大樓，其建築標準也很低，很多是用磚頭砌成，防

風性能差，導致很多到此避難的人員也最終成了受難者。同時，該國沿

海防浪設施、城市排水系統以及電力和道路設施也非常落後，造成災前

轉移和災後救援的延遲、乏力和低效。針對本次颱風，菲律賓政府預先

僅準備不到 450 萬美元緊急救援基金，不到 10 萬個家庭應急包，以及屈

指可數的義工，如此少的物資和救援力量，相對於 44 個受災省份的 1600

多萬受災人口，以及海潮泛濫和交通、通信、電力等大範圍中斷的嚴峻

形勢，無疑是杯水車薪。 

 

2.2 國內外防災减災救災與應急管理先進經驗和發展趨勢 

2.2.1 我國防災减災救災的新理念和新做法 

近年來，在黨中央、國務院堅强領導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大力

加强防災减災能力建設，各司其職、認真負責、密切配合、協調聯動，

有力有序開展抗災救災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國家綜合防災减災救災

能力明顯提升。 

（一）全面貫徹防災减災救災新的指導思想。2016 年 7 月 28 日習

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唐山市調研考察時，就防災减災救災工作發表了重

要講話，對新時期防災减災救災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2016 年 10 月 11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 28 次領導小組會議，對推進防

災减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作出重大安排部署。2016 年 12 月 19 日中共中

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推進防災减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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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時期做好防災减災救災工作新的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即：緊緊圍

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牢固樹立和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正確處理

人和自然的關係，正確處理防災减災救災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在防

災减災救災工作中，堅持以防爲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减災和非

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後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

對單一災種向綜合减災轉變，從减少災害損失向减輕災害風險轉變。各

級黨委、政府，各級减災委、民政部門全面貫徹落實“兩個堅持、三個

轉變”新的防災减災救災指導思想，逐步將防災减災救災的工作重心關

口前移，通過加大災害預防和常態减災中的人力、物力投入，完善相關

制度，出台配套實施措施，將落實改革意見要求、轉變傳統的救災模式

作爲各級防災减災救災的工作重點。 

（二）確立新時代防災减災救災工作基本原則。在歷次重特大自然

災害防範應對過程中，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强領導下，各級黨委、政

府團結帶領社會各界全力做好防災减災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工作，確立

了新時代防災减災救災工作的基本原則。 

堅持以人爲本，切實保障人民群衆生命財産安全。牢固樹立以人爲

本理念，把確保人民群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保障受災群衆基本生活，

增强全民防災减災意識，提升公衆知識普及和自救互救技能，切實减少

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 

堅持以防爲主、防抗救相結合。高度重視减輕災害風險，切實採取

綜合防範措施，將常態减災作爲基礎性工作，堅持防災抗災救災過程有

機統一，前後銜接，未雨綢繆，常抓不懈，增强全社會抵禦和應對災害

能力。 

堅持綜合减災，統籌抵禦各種自然災害。認真研究全球氣候變化背

景下災害孕育、發生和演變特點，充分認識新時期災害的突發性、異常

性和複雜性，準確把握災害衍生次生規律，綜合運用各類資源和多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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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强化統籌協調，科學應對各種自然災害。 

堅持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爲主。根據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産損

失和社會影響等因素，及時啓動相應應急預案，中央發揮統籌指導和支

持作用，各級黨委和政府分級負責，地方就近指揮、强化協調並在救災

中發揮主體作用、承擔主體責任。 

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和市場機制廣泛參與。充分發

揮我國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堅持各級黨委和政府在防災减

災救災工作中的領導和主導地位，發揮組織領導、統籌協調、提供保障

等重要作用。更加注重組織動員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建立完善災害保險

制度，加强政府與社會力量、市場機制的協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三）健全防災减災救災體制機制。按照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爲主

的原則，內地進一步明確了防災减災救災管理新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明

確了中央和地方在防災减災救災工作中的事權劃分，進一步建立健全了

社會力量、市場力量參與防災减災救災的體制機制。 

一是中央層面，明確了統籌協調、分工負責的災害管理機制。强化

資源統籌和工作協調，明確了國家减災委員會對防災减災救災工作的統

籌指導和綜合協調作用；充分發揮主要災種防災减災救災指揮機構的防

範部署和應急指揮作用；建立各級减災委員會與防汛抗旱指揮部、抗震

救災指揮部、森林防火指揮部等機構之間，以及與軍隊、武警部隊之間

的工作協同制度；探索建立包括珠江三角洲等重點區域和自然災害高風

險地區在災情信息、救災物資、救援力量等方面的區域協同聯動制度。 

二是地方層面，强化地方政府在應急救災中的主體作用。進一步明

確了中央和地方應對自然災害的事權劃分。對達到啓動國家救災應急響

應等級的自然災害，中央發揮統籌指導和支持作用，地方黨委政府發揮

主體作用，承擔主體責任。地方政府根據應急預案，統籌調配各類應急

救援力量，統一指揮人員搜救、傷病員救治、基礎設施搶修、受災居民

轉移安置以及信息發佈等應急處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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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社會層面，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防災减災救災工作。支持、

引導、規範社會力量有序參與防災减災救災工作，目前正在進一步研究

制定和完善相關政策法規、行業標準、行爲準則，搭建社會組織、義工

等社會力量參與的協調服務平台和信息導向平台，完善政府與社會力量

協同救災的聯動機制，研究爲社會力量參與救災提供裝備、培訓及服務

等支持措施。 

四是市場層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災害風險綜合保障等方面作用。

堅持政府推動、市場運作原則，强化保險等市場機制在風險防範、損失

補償、恢復重建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加快巨災保險制度建設，不斷擴大

保險覆蓋面，逐步形成財政支持下的多層次巨災風險分散機制，完善應

對災害的金融支持體系。 

（四）加快實施防災减災救災重點工程項目。各級牢固樹立災害風

險管理理念，將防災减災救災納入各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

作爲國家公共安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著力加强工程防禦、監測預警、

科技支撑以及基層綜合防災减災能力建設。 

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加大投入，相繼實施了重大水利工程、農村危

房改造工程、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地質災害治理工程、生態建設工程

等重大防災减災工程。“十二五”時期開工建設了 85 項重大水利工程；

全面啓動黑龍江、松花江、嫩江流域防洪治理；完成 4.7 萬座中小型病

險水庫除險加固；安排 1440 億元支持 1794 萬貧困農戶改造危房；安排

3800 億元實施全國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改造 14 萬所學校的 3.47 億 m2

校舍；投入地質災害防治專項資金 210 億元，避讓搬遷 46.6 萬戶、162

萬人，有效治理 480條特大型泥石流溝、1780處特大型滑坡等災害隱患；

繼續實施京津風沙源治理、三北防護林建設、退耕還林還草等生態建設

工程，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積 1000 萬公頃。 

進一步加强自然災害立體監測體系建設，完善各類自然災害監測預

警預報和信息發佈機制。建有 60292 個自動氣象站、2075 個自動土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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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觀測站、181 部新一代天氣雷達以及覆蓋全國大部分鄉鎮的暴雨監測

站，全國 36 個大城市建立了精細到街區的預報業務，35639 個鄉鎮建立

了氣象預報業務，颱風 24 小時和 48 小時路徑預報誤差分別减小到 66km

和 121km，建立了水平分辨率爲 110km 的全球氣候預測模式系統，極端

氣候監測能力進一步加强。建立了大江大河主要河段洪水預報系統，在

29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58 個縣初步建成山洪災害監測預警系統，

對 1973 個滑坡專業監測站（點）和 24 萬處突發性地質災害建立群測群

防體系，建設完善 10 處國家級地質災害監測預警研究基地。國家突發事

件預警信息發佈系統投入業務化運行，實現了民政、安全監管、食品藥

品監管、農業、林業、旅遊、國土、水利、地震、交通、氣象等 11 個部

門 50 類預警信息的實時收集和共享，可通過多種手段統一權威發佈預警

信息。 

進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工作。成功發射資源系列衛星、環境

减災系列衛星、北斗導航系列衛星、風雲系列衛星、高分系列衛星、無

人機和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高新技術在防災减災救災中得

到有效應用。初步建立重特大自然災害損失綜合評估技術體系，災害快

速評估機制初步建立，實現災後 1 小時內完成地震災害評估、3 小時內

完成颱風和洪澇災害預評估，防災减災科技支撑能力明顯增强。 

進一步加强城鄉基層綜合防災减災工作，結合新農村建設、災後重

建和扶貧工作等，大力推進區域和城鄉綜合防災减災能力建設。全國自

然災害災情管理系統實現鄉鎮全覆蓋，建成 74.3 萬人的全國災害信息員

隊伍並實現信息入庫統一管理，災情信息報送處理效率大幅提升。各省

普遍建立應急避災場所體系，浙江、福建分別建成各級避災安置場所

12784 個和 20043 個，形成全面覆蓋縣、鄉、村三級的避災網絡。各地

普遍建立廣播預警系統，其中廣西在全區建成 5000 套氣象預警大喇叭系

統和 7350 台山洪災害無綫預警廣播系統。全國創建綜合减災示範社區

6551 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命名省級綜合减災示範社區近 1 萬個，

推動了社區减災設施、救災裝備、應急避難場所建設，城鄉綜合防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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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能力得到全面加强。國家積極推動社會力量參與防災减災宣傳教育工

作，積極構建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和義工共同參與防災减災的聯動機

制，注重加强城鄉社區綜合减災工作，充分調動和發揮社區居民和轄區

企事業單位在社區减災工作中的積極性，形成社區减災合力。 

（五）制定並實施“十三五”時期應急體系建設和防災减災救災規

劃。我國在“十一五”、“十二五”應急體系建設和防災减災救災工作

基礎上，又制定並實施了《國家突發事件應急體系建設“十三五”規劃》

和《國家綜合防災减災規劃（2016-2020 年）》，各有關部委也制定並實

施了相應規劃。 

一是實施《國家突發事件應急體系建設“十三五”規劃》。“十三五”

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决勝階段，黨中央、國務院把維護公共

安全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

享的發展理念和安全發展理念，把公共安全作爲最基本的民生，爲人民

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編織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

全網。堅持目標和問題導向，著力補短板、織底網、强核心、促協同，

推進應急管理工作法治化、規範化、精細化、信息化，最大程度减少突

發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失，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安全保障。通過加强

應急管理基礎能力、核心應急救援能力、綜合應急保障能力、社會協同

應對能力、進一步完善應急管理體系四個方面建設，依托現有資源，實

施 8 個具有綜合性、全局性的重點工程項目，到 2020 年建成與有效應對

公共安全風險挑戰相匹配、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相適應、覆蓋應急

管理全過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突發事件應急體系。 

二是實施《國家綜合防災减災規劃（2016-2020 年）》。防災减災救

災工作事關人民群衆生命財産安全，事關社會和諧穩定。爲貫徹落實黨

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强防災减災救災工作的决策部署，提高全社會抵禦

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範能力，“十三五”時期，各級黨委、政府統籌將防

災减災救災工作納入各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加快建立並完

善多災種綜合監測預報預警信息發佈平台，著力提高重要基礎設施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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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共服務設施的災害設防水平，進一步完善自然災害救助政策，加快

防災减災知識在社會公衆特別是在校學生的全面普及，加快實施自然災

害綜合評估業務平台、民用空間基礎設施减災應用系統、全國自然災害

救助物資儲備體系、應急避難場所體系建設等重點工程，確保年均因災

直接經濟損失占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1.3%以內，年均每百萬人口

因災死亡率控制在 1.3 以內。 

2.2.2 國外災害應對和應急管理的典型經驗做法 

近年來，爲有效應對嚴峻複雜的災害和公共安全形勢，美國、日本、

德國等發達國家都在總結反思，加强了綜合應急體系建設，呈現出了一

些值得我們重視的發展態勢： 

（一）堅持綜合應急管理理念。應急管理過程是針對各類突發事件，

從預防準備、監測預警、處置救援到恢復重建的全災種、全流程、全社

會、全方位的管理，無論是聯邦制國家還是單一制國家，綜合的應急管

理理念都在不斷得到强化，應急管理的對象經歷了由單災種向多災種的

轉變。應急管理模式實現了從“重響應、輕預防”向“全流程管理”的

逐步完善。應急管理的主體呈現出從單一的政府向多元化主體轉變的特

點。應急管理實現了各部門全方位的聯合，如日本警察、消防、自衛隊

三大應急力量相互協助的應急事項，俄羅斯緊急情况部有權協調有關部

門並調用本地資源。 

（二）普遍設立了高規格、權威的應急管理機構。發達國家在近三

十年的應急管理實踐中較爲普遍地建立了權威、高效、協調的應急管理

體系。無論是聯邦制國家，還是單一制國家，在强化應急管理體系的權

威性和協調力方面呈現出很大的相似性。美國等發達國家應急管理體系

建設的經驗主要表現爲：普遍構建了以國家元首負責、多部門聯動的中

樞指揮系統。該系統代表了國家最高領導層的戰略决策效能和危機應變

能力，發揮著危機管理核心决策和指揮的重要作用。這種指揮系統有利

於在最短的時間內調動舉國資源進行高效的應急管理與救助，將危機損

失降到最低。如美國應對大規模災害的綜合協調和决策指揮的最高領導



 56 

是國家總統，國會吸取卡特裏娜飓風應對的經驗，對聯邦應急管理署

（FEMA）進行改革和强化，規定其在緊急狀態下可以提升爲內閣部門，

直接對總統負責；日本應急管理體系以內閣首相爲最高指揮官，內閣官

房負責整體協調和聯絡；俄羅斯則在國家層面形成了以總統爲核心，以

聯邦安全會議爲决策中樞，以緊急情况部爲綜合協調機構，由聯邦安全

局、國防部、外交部、聯邦通訊與情報署、對外情報局、聯邦邊防局、

外交部等權力執行部門分工合作、相互協調的應急管理組織體系。 

（三）形成了政府主導下全社會參與的應急體系。在西方發達國家

應急管理實踐中，政府和社會、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良好合作，

普通公民、工商企業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在應急管理中的高度參與，是

實現科學應急管理的重要經驗。在應急準備階段，各國都無一例外地强

調全民參與的原則，依托全體國民，基於社區開展宣傳教育，組織應急

演練，培育和引導全體國民的風險防範意識和理性應急行爲。同時，在

長期的應急管理實踐中，許多發達國家形成了數量龐大的義工隊伍，義

工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和非正式制度參與到應急準備、應急救援、災後重

建等各個環節之中，成爲政府應急管理的有益補充。非政府組織在應急

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各類基金會、義工組織、社區等在應急準備與宣

傳、開展自救與互救、恢復重建的資金籌集、專業人員儲備等方面均發

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國家有關立法或政策的引導，形成了較爲成

熟的有序參與機制。 

（四）應急管理的法制體系比較完善。西方發達國家高度重視突發

事件應對法律體系建設。美國、日本、俄羅斯、英國、意大利、加拿大

等許多國家，都相繼建立起了以憲法和緊急狀態法爲基礎、以應急專門

法律法規爲主體的一整套應急法律制度。應急法律的主要任務是明確緊

急狀態下的特殊行政程序的規範，對緊急狀態下行政越權和濫用權力進

行監督並對權利救濟做出具體規定，從而使應急管理逐步走向規範化、

制度化和法制化軌道。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突發事件的發生頻率以及

造成的影響在不斷加大，西方國家根據實際情况不斷制定和修訂出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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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規定。“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發佈愛國者法案，以防止恐怖

主義的名義擴大了美國警察機關的權限。日本的《災害對策基本法》自

1961 年頒佈實施以來，根據各種實際災害應對情况迄今已進行了 23 次

修訂。加拿大、俄羅斯、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都根據本國面臨的實際

威脅和危害，制定或修訂了緊急狀態的專門法律制度。 

（五）注重發揮科學技術在應急管理中的作用。西方發達國家將發

展應急管理基礎理論和關鍵技術上升到戰略高度，通過科技政策引導應

急管理科技的發展方向，並加强科技方面的財政投入。美國應急管理方

面的科技政策由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負責協調制定，注重應

急技術的戰略性選擇，總結出了災害信息實時獲取、災害事故機理研究、

防災策略和技術等美國防災减災和應急管理的六大科技挑戰和九個關鍵

環節。日本十分注重災害發生機理及災害預防的基礎科學研究，並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各種災害的基礎資料和數據庫。日本政府在防災預算中防

災科學技術研究費保持在 1.5%左右，並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顯示了防災

减災方面的科學技術研究的重要性。 

2.2.3 减少災害風險的全球共識 

根據第三届聯合國世界减災大會統計，近十年來全球各類自然災害

共造成超過 15 億人受到影響，70 多萬人喪生，140 多萬人受傷，約 2300

萬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總額超過 1.3 萬億美元。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强

度，特別是重特大自然災害發生的次數與損失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上升

趨勢，嚴重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與生活。其中，婦女、兒童和處境脆弱

的群體受到的影響更爲嚴重。有關證據表明，各國災害風險的增長速度

高於减少脆弱性所付出的努力，造成新的災害風險在不斷增加。從短、

中、長期來看，頻發的中小災害和緩發性災害在全部災害損失中占有很

高的比例，給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造成重大影響，特別是在地方和

社區層面，給社區、家庭和中小型企業造成嚴重影響。 

爲减少各國災害風險和災害損失，特別是大幅减少因災造成的人員

傷亡，2015 年 3 月第三届聯合國世界减災大會上，187 個國家的代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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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災害風險框架》，確立了全球减災七大目標

和四個優先行動領域。 

（一）全球七大减災目標。爲評估全球在實現仙台减災框架方面取

得的進展，確定了七個全球目標，分別是： 

一是到 2030 年大幅較少災害死亡人數，使 2020-2030 年全球年平均

每十萬人災害死亡率低於 2005-2015 年； 

二是到 2030 年大幅减少受災人數，使 2020-2030 年全球年平均每十

萬人受災人數低於 2005-2015 年； 

三是到 2030 年，减少災害直接經濟損失占全球國內生産總産值

（GDP）的比例； 

四是到 2030 年，大幅减少重要基礎設施的損壞和基本公共服務的中

斷，特別通過提高抗災能力降低衛生和教育設施的災害損失程度； 

五是到 2020 年，大幅增加已制訂國家和地方减輕災害風險戰略的國

家數量； 

六是到 2030 年，提高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水平，爲發展中國家

實施仙台减災框架提供充足和可持續的支持； 

七是到 2030 年，大幅增加民衆可獲得和利用多災種預警系統以及災

害風險信息和評估結果的機會。 

（二）四個優先行動領域。爲實現全球七大减災目標，國際社會普

遍認可並同意採取四個優先領域的重點行動： 

一是理解災害風險。關於災害風險管理的政策與實踐應當基於對災

害風險所有層面全面理解的基礎上，包括脆弱性、風險防範能力、人員

與財産的暴露、致災因子和孕災環境的特點。瞭解這些知識有助於開展

災前風險評估、防災减災、制定執行有效的備災措施、高效應對災害等。 

在國家和地區層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加强災害相關信息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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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管理及使用；加强對包括地理信息系統在內的可靠數據的實時獲

取，優化數據的收集、分析、傳播；加强災害風險相關方法和模型的科

研和應用；定期對災害風險進行評估；編制並定期更新災害風險地圖；

制定實施减輕災害風險政策措施；系統地評估災害損失，結合損失情况

加深災害對經濟社會影響的理解；在開展災害風險評估以及制定政策方

案時適當借鑒本地傳統經驗做法；推動防災减災知識納入正規教育以及

各類培訓；通過社區、媒體、活動等開展防災减災教育宣傳；通過分享

防災减災救災方面經驗教訓、實踐、培訓與教育等，加强政府、科技界、

社會、社區、社團組織、義工、社區居民之間的知識儲備與溝通合作。 

在國際合作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在聯合國國際减災戰略支持下

加强科研和科技合作；鼓勵科技創新，支持對長期、多災種、以問題爲

導向的災害風險管理研究；促進對多災種災害風險的深入調查評估；推

動科技界、學術界和私營部門互利合作；借鑒現有活動（如“百萬安全

學校和醫院”倡議、“建設更堅强的城市：我們的城市正在作好準備中”

運動、“聯合國减輕災害風險笹川獎”和一年一度的聯合國國際减災日），

開展有效的全球和區域活動。 

二是加强災害風險防範，提升災害風險管理能力。加强災害風險防

範，需要加强包括防災、减災、備災、救災、恢復和重建在內的系統性

災害風險防範工作；需要在部門內部和各部門之間制訂明確的構想、計

劃，劃定職權範圍，制定指南和協調辦法；需要利益相關方參與，促進

各機構之間的協作，推動有關政策文件的執行。 

在國家和地區層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將减輕災害風險作爲部門內

部和部門之間防災减災救災的主流工作並加以整合；制定和實施國家和

地區减輕災害風險策略和計劃；對災害風險管理的技術、財務和行政能

力進行評估；加强災害風險管理，與現行法律規章中的安全規定協調一

致，通過立法和法律手段，鼓勵加强必要的防災减災機制和激勵措施；

通過監管和財政等手段，强化地方政府災害風險管理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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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合作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積極參與全球减災平台；加强

災害風險監測、評估以及跨界災害風險協同應對；促進全球和區域减災

機制和機構相互協作，根據實際情况統一减災相關的行動措施，如氣候

變化、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環境、農業、衛生、糧食

和營養等方面合作。 

三是投資减輕災害風險，提高抗災能力。公共和私營部門在預防和

减輕災害風險方面的投資，是提高個人、社區、國家抗災能力的必要措

施。相關投資是促進創新、增長和創造就業强有力的驅動因素。這些投

資是必要的成本，有助於挽救生命，防止和减少損失，並確保有效恢復

重建。 

在國家和地區層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各級行政部門根據實際情况

爲减災工作提供資金、資源等支持；加强公共和私營部門投資，提高重

要設施特別是學校、醫院、基礎設施等减災抗災能力；提高工作場所、

企業、供應鏈、生活和生産性資産、旅遊業等抗災能力；加强歷史遺址、

文化遺産、宗教場所、文化場所等的保護；推動將災害風險評估納入規

劃和土地使用政策；加强山區、河流、海岸帶泛洪區域、乾燥地、濕地

和其他多災易災地區災害風險評估、製圖和管理；鼓勵國家或地區根據

實際情况制定修訂新的建築抗災標準規範，制定完善災後安置與重建政

策措施；在制定風險管理政策和規劃時考慮婦女、兒童、危重、患有慢

性疾病等特殊困難民衆的需求；加强受災人員和安置社區的抗災能力；

促進適當的災害風險轉移、共擔和保險機制；根據實際情况推動减輕災

害風險與金融財政措施的結合；加强生態系統的可持續利用和管理，制

定實施包含减輕災害風險在內的資源環境管理辦法。 

在國際合作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推動與可持續發展、災害風險

管理相關的協作；推動學術、科研機構、網絡機構與私營部門之間的合

作；推動全球和區域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評估和預測災害對各國經濟

社會潜在的影響；加强衛生管理部門之間的合作；加强和擴大通過减災

消除饑餓和貧困的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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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備災以有效應對，並在恢復、安置和重建中“讓災區建設

得更美好”。災害風險不斷增加，人口和資産的暴露程度越來越高，結

合以往災害應對的經驗教訓，必須進一步加强備災響應，將减輕災害風

險納入應急準備，確保各級有能力開展有效的應對和恢復工作，特別要

注意確保婦女和殘疾人的平等權利。同時，災害事件也表明，恢復、安

置和重建需要在災前就統籌考慮，這是“讓災區建設得更美好”的重要契

機，通過將减輕災害風險納入各項發展措施，使國家和社區具備較高的

抗災和恢復能力。 

在國家和地區層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制訂並定期更新備災和應急

政策、計劃和方案；建立健全多災種、多部門的災害監測、預報和預警

系統以及應急通信系統；提高新的和現有關鍵基礎設施抗災能力，包括

供水、交通、通信、教育、醫療等設施，確保這些設施在發生災害後仍

具有安全性、有效性和可用性；建立以社區爲單元的救災救助物資儲備

中心；定期開展備災、救災和恢復演習；制定災後重建工作指導方針；

建立完善救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災後恢復重建工作；推動災害風險管

理納入災後恢復重建進程；推動將災後重建納入災區的經濟和社會可持

續發展；確保規劃和執行的連續性，包括災後的社會經濟恢復和基本服

務的提供；在災後重建中，盡可能將公共基礎設施遷出高風險區域；建

立個案登記機制和因災死亡人員數據庫，改進人員因災致病和死亡的預

防工作；改進恢復方案，向所有需要者提供心理援助和精神健康服務；

評估和改進國際救災和恢復重建合作的法律法規。 

在國際合作方面採取的主要措施有：加强區域協作，在超過單一國

家應對能力的情况下能够確保迅速有效的開展災害應急響應；根據《全

球氣候服務框架》，進一步建立完善區域多災種預警機制；支持聯合國相

關機構加强水文氣象事件的全球機制研究；支持聯合演練、演習等區域

備災合作；促進區域在災中和災後共享救災能力和資源；完善災後恢復

政策、實踐、計劃等國際交流合作機制。 

《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災害風險框架》確立的全球七大减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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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個優先行動領域是全球减少災害風險的一致共識和共同目標。我國

是仙台减災框架的制定參與國，框架的內容和主要思想、行動措施也體

現在“十三五”時期防災减災救災和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最新規劃中。

在與現行法律制度和有關規定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結合澳門實際，全球

一致共識的七大减災目標和四個優先行動領域，可以作爲優化澳門防災

减災救災和應急管理體系的重要參考。 

2.2.4 建設安全韌性城市成爲全球發展趨勢 

近年來，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城市這個開放的複雜巨系統面臨的

不確定性因素和未知風險也不斷增加，城市公共安全保障與風險治理面

臨著巨大的挑戰和考驗。在各種突如其來的自然和人爲災害面前，城市

的脆弱性凸顯。爲有效應對各類風險挑戰，國際組織和世界各國在安全

領域開始廣泛使用韌性（Resilience）概念，並積極推進安全韌性城市

（Resilient City）建設。 

（一）“安全韌性城市”理念。2002 年，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

理事會（ICLEI）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全球峰會上提出“韌性”概念；

2012 年，聯合國减災署啓動亞洲城市應對氣候變化韌性網絡；2015 年聯

合國减災大會和 2017 年聯合國减災平台大會上，建設安全韌性城市均爲

重要議題；2016 年 10 月，第三届聯合國住房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大會（人

居Ⅲ）通過的《新城市議程》，提出未來城市的願景是可持續的、韌性的

城市，韌性城市的目標是加强城市韌性，减少災害風險，减緩和適應氣

候變化，通過採取和落實災害風險减輕和管理措施，降低脆弱性，增强

復原力以及對自然和人爲災害的反應能力，爲市民提供基本的健康和良

好的環境；國際標准化組織 ISO 新組建了一個國際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

會（ISO/TC 292），將 Security 拓展爲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國家層面上，美國在 2010 年《國家安全戰略》、2014 年《國土安全

報告》中均提出增强國家韌性，强調建設一個安全韌性的國家，使整個

國家具有預防、保護、響應和恢復能力；2015 年，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委和國家標準局分別出資 2000 萬美元資助城市韌性研究，其中一個資



 63 

助方向，就是從構建韌性城市邁向韌性智慧城市；歐盟第七框架計劃也

將城市安全作爲重要研究方向，包括了建立城市空間安全事件數據庫、

安保和恢復整合設計框架，建立一系列綜合設計方法和支撑工具，有基

於網絡决策的支撑系統；英國制定了國家韌性計劃，由首相擔任部長級

韌性小組組長，旨在提高英國遭受突發緊急情况時的應對和恢復能力；

日本、墨西哥、英國、澳大利亞等國也制定了各自的韌性計劃。 

安全韌性城市是指自身能够有效應對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對其社會、

經濟、技術系統和基礎設施的衝擊和壓力，能維持基本功能、結構、系

統，並具有迅速恢復能力的城市。 

“安全韌性城市”目標：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證公衆生命安全；經濟

社會具有承受大災巨災的能力，其基本功能、結構、系統能够維持運行；

能够最大限度减少次生衍生災害，减少公衆財産和公共設施損失；具有

迅速恢復能力。 

“安全韌性城市”特徵：功能多樣性（系統能够抵禦多種威脅）；系

統冗餘性（通過多重備份來增加系統的可靠性）；承載穩健性（具有抵抗

和應對外部衝擊的能力）；快速恢復力（城市受到衝擊後能快速恢復原有

的結構和功能）；適應性（根據環境的變化，能够調節自身的形態、結構

和功能，以便與變化的環境相適應）。 

（二）“韌性城市”建設範例 

（1）倫敦韌性城市實踐 

英國爲了將韌性城市與國家韌性戰略緊密結合起來而成立了“氣候

變化和能源部”，同時，設立專職公務員專門負責制定韌性城市計劃。

2001 年，倫敦建構了政府、企業和媒體多方參與的“倫敦氣候變化公私

協力機制”。2002 年，倫敦出台了《英國氣候影響計劃》，主要是推動

制定氣候變化的韌性政策及開展韌性研究計劃。爲了應對洪水風險的衝

擊，倫敦制定增加公園和綠化計劃。同時，倫敦計劃到 2015 年更新和改

造 100 萬戶居民家庭用水和能源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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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倫敦以應對氣候變化、提高市民生活質量爲目標制定《風

險管理和韌性提升》（Managing Risks and Increasing Resilience）計劃，

主要內容分爲四大部分、共十個章節。 

第一部分：規劃背景，包括瞭解氣候變化的未來趨勢、明確目前存

在的關鍵問題和規劃實施的責任主體等。 

第二部分：災害風險分析和管理，主要針對氣候變化下威脅倫敦的

三大主要災害（洪水、乾旱和酷熱），提出“願景-政策-行動”的框架和

內容，並從背景分析、現狀風險評估、未來情景預測、災害風險管理等

方面進行系統研究。 

第三部分：跨領域交叉問題的分析，研究氣候變化下各類風險對健

康、環境、經濟（商業和金融）和基礎設施（交通運輸、能源和固體廢

弃物）的影響。 

第四部分：戰略實施，制定“韌性路綫圖”，總結提出關鍵的規劃

措施的行動計劃。 

該計劃提出氣候變化的趨勢不可避免，應儘早採取適應性措施以降

低災害風險、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相比而言，前瞻性的行動計劃比緊

急性的應急響應更經濟、更有效。但有一些適應行動非常複雜，需要調

動大量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通力協作。 

（2）紐約韌性城市實踐 

2012 年 10 月 29 日，紐約遭遇歷史罕見的“桑迪”飓風襲擊，損失

慘重。爲解决迫在眉睫的氣候變化帶來的災害風險，爲了修復桑迪飓風

帶來的毀滅性影響，紐約制定了全面韌性計劃，以“韌性城市”爲核心

理念，以應對氣候變化、提高城市應對風險能力爲主要目標，以風險預

測與脆弱性評估爲核心，以加强基礎設施和災後重建爲突破口，以加大

資金投入爲保障，形成完整的韌性城市建設體系。 

第一，在氣候災害韌性層面，爲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尤其是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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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颱風和暴雨等極端氣候對紐約的衝擊，紐約大力改進沿海防洪設

施，同時强調硬化工程和綠色生態基礎設施建設相結合，尤其關注城市

基礎設施工程的彈性。紐約還計劃建立一個整合的防洪體系，通過美化

防洪墻以抵擋嚴重的風暴衝擊。同時，在特定場地設立14個風暴潮屏障，

在 5 個行政區建立 37 個沿海保護措施並分區對海灘進行重建。此外，還

設立社區設計中心，爲房屋受損家庭提供新的設計方案，也爲業主搬遷

到不易受淹區提供選址幫助。 

第二，在組織韌性層面，2004 年，紐約環保署制定了爲期四年的《韌

性城市建設規則》。2006 年，爲了應對環境减排和韌性城市建設成立了

“長期規劃與可持續性辦公室”。2007 年，推出了“規劃紐約計劃”。

2008 年，制定了《氣候變化項目評估與行動計劃》。2010 年，成立了“紐

約氣候變化城市委員會”。2012 年 11 月，基於應對桑迪特大風災的經

驗教訓，推動了《紐約適應計劃》的出台。2013 年，頒佈了《一個更强

大、更具韌性的紐約》（A Stronger，More Resilient NewYork）。在這份長

達 438 頁的報告中，扉頁上有這樣一段醒目的文字：“謹獻給在桑迪飓

風中失去生命的 43 個紐約人及他們的親人。紐約將與受災的家庭、企業

和社區一起努力，確保未來的氣候災難不再重演。”這份報告報告主要

包括了六大部分，分別是：桑迪飓風及其影響、氣候分析、城市基礎設

施及人居環境、社區重建及韌性規劃、資金和實施。其中城市基礎設施

及人居環境中又包括海岸帶防護、建築、經濟恢復（保險、公用設施、

健康等）、社區防災及預警（通訊、交通、公園）和環境保護及修復（供

水及廢水處理等）。 

（3）日本韌性規劃實踐 

2011 年，日本“3·11”大地震和海嘯之後，日本社會和學界開始集

中反思，探討將實現國土强韌化等韌性理念上升爲國家戰略並加以落實

的可能性。2013 年 12 月，日本頒佈了《國土强韌化基本法》，爲强韌化

規劃的編制和實施創造了具有强大約束效力的法律框架，確保了規劃的

地位和嚴肅性。日本政府成立了專門的內閣官房國土强韌化推進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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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2014 年 6 月發佈了《國土强韌化基本規劃》。 

國土强韌化規劃的核心在於針對災害的脆弱性評估，以及基於評估

之上有計劃的實施步驟。日本推行國土强韌化規劃有四個基本目標：①

最大限度地保護人的生命；②保障國家及社會重要功能不受致命損害並

能繼續運作；③保證國民財産與公共設施受災最小化；④迅速恢復的能

力。 

《國土强韌化基本規劃》的內容主要涉及四個方面。首先，闡述了

國土强韌化的基本考量，包括目標理念、政策方針和特殊考慮事項。其

次，規定了脆弱性評價的框架和步驟，重點是確定 45 項需規避嚴重事態

假定。再次，通過 12 個不同結構組織及 3 個橫向議題，規定了國土强韌

化的主要推進方針。最後，提出了國土强韌化規劃的細化策略和修正完

善的方法，包括制訂年度行動計劃、15 個重點需規避嚴重事態假定、制

定地域規劃以及對地方的技術支援和人員培訓等項目。 

國土强韌化規劃主體部分由國土强韌化基本規劃和國土强韌化地域

規劃（亦稱地域强韌化規劃）組成，分別由國家和地方編制。 

（4）我國內地韌性城市實踐探索 

2013 年，洛克菲洛基金會啓動“全球 100 韌性城市”項目，中國黃

石、德陽、海鹽、義烏四座城市成功入選，一躍與巴黎、紐約、倫敦等

世界城市同處一個“朋友圈”。 

2014 年北京“7·21”暴雨洪災後，國家高度重視城市洪水問題，發

佈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在提升城市雨洪韌性方面邁出了開創性的一

步。 

2017 年中國地震部門啓動“韌性城鄉”工程。“韌性城鄉”計劃，

讓內地的地震災害風險評估、工程韌性抗震、社會韌性支撑等領域達到

國際先進水平，率先建成一批示範性韌性城鎮。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 年）》獲得



 67 

國務院批復原則同意。該規劃全面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的發展理念。高度重視城市公共安全，加强城市安全風險防控，增强抵

禦災害事故、處置突發事件、危機管理能力，提高城市韌性，讓人民群

衆生活得更安全、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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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系的總體思路和建議 

 

3.1 總體思路 

面對公共安全的風險挑戰，順應國內外應急管理的發展趨勢，健全

公共安全體系、提升應急管理能力越來越成爲全面履行政府職責的重要

體現，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內容，社會公衆的重要期盼和經濟社會持續

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在認真總結“天鴿”颱風應對經驗教訓的基礎上，

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和理念，亟需加强頂層設計，優化應急管理體系，

進一步提高澳門特區政府的執政能力與公信力，使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3.1.1 堅持先進理念 

——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澳門特色、高點定位。立足當前，

著眼長遠，以世界眼光、戰略思維、國際標準謀劃推進澳門應急管理體

系建設，正確處理安全與發展的關係，建立和完善適應澳門公共安全需

求的體制機制法制，準確把握澳門公共安全發展趨勢，提出具有前瞻性

的發展思路、任務和舉措，持續提升公共安全領域的科學化、現代化水

平。 

——堅持以人爲本，爲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提供有力保

障。把確保居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增强全社會憂患意識，提升公衆自

救互救技能，提高防災减災的能力和水平，切實减少人員傷亡和財産損

失。遵循自然規律，通過减輕災害風險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努力

爲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和

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使澳門居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

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始終準確把握“一國”

和“兩制”的關係，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切實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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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抓住國家發展機遇，

發揮澳門獨特優勢，使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堅持以防爲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减災和非常態救災相

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後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

向綜合减災轉變、從减少災害損失向减輕災害風險轉變，突出風險管理，

著重加强監測預報預警、風險評估、工程防禦、宣傳教育等工作，堅持

防災抗災救災有機統一，綜合運用各類資源和多種手段，强化統籌協調，

推進各領域、全過程的災害管理工作，著力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

相適應的應急管理體制機制，全面提升全社會抵禦災害和風險的能力。 

——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衆參與、法制保障。堅持政府在

防災减災救災工作中的主導地位，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的重要

作用，加强政府與社會力量、市場機制的協同配合，發揮社會各方面的

積極性，推動形成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良性互動的局面，形

成工作合力。堅持法治思維，依法行政，提高應急管理法治化、制度化、

規範化水平。 

3.1.2 總體目標 

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爲指導，以保障公衆

生命財産安全爲根本，以做好預防與應急準備爲主綫，堅持“一國”之

本，善用“兩制”之利，到 2028 年，基本建成與有效應對公共安全風險

挑戰相匹配，與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政府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

覆蓋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全過程、全方位的突發事件應急體系，使澳門

成爲安全韌性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3.1.3 分階段目標 

短期目標：到 2019 年底，以加强“一案三制”（制定修訂應急預案、

建立健全防災减災救災與應急管理體制機制法制）爲抓手，進一步優化

澳門應急管理體系，按計劃實施防災减災重點工程，建立健全與澳門公

共安全風險挑戰相匹配的粵港澳區域協同聯動機制。 



 70 

中長期目標：到 2028 年，城市安全運行能力不斷加强，水、電、油、

氣、通信、地下管網等生命綫工程和重要基礎設施設防標準不斷提高，

防災减災救災與應急管理人才體系不斷健全，專兼職應急救援隊伍體系

基本完善，基本建成與有效應對公共安全風險挑戰相匹配，與澳門經濟

社會發展相適應，政府主導、全社會共同參與，覆蓋公共安全與應急管

理全過程、全方位的突發事件應急體系，使澳門成爲安全韌性的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 

3.1.4 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基本原則 

應急管理是針對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

件等各類突發事件，從預防與應急準備、監測與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

恢復與重建等全方位、全過程的管理，其目的是爲了預防和减少突發事

件的發生，控制、减輕和消除突發事件引起的嚴重社會危害，保護人民

生命財産安全，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環境安全和社會秩序。由於

突發事件的不確定性、複雜性、高變異性、緊迫性、關聯性和當代信息

網絡的快速發展，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成爲一個複雜的、開放的、巨大

的系統工程。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基本原則是： 

——以人爲本，减少危害。切實履行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

能，堅持生命至上，把保障公衆健康和生命財産安全作爲首要任務，最

大程度地减少突發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危害。 

——居安思危，預防爲主。高度重視公共安全工作，常抓不懈，防

患於未然。增强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堅持預防與應急相結合，堅持常

態與非常態相結合，做好應對突發事件的各項準備工作。 

——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在特區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健全分

類管理、分級負責的應急管理體制，在特區行政長官的領導下，實行行

政領導責任制，充分發揮專業應急指揮機構的作用。 

——依法規範，加强管理。依據有關法律和行政法規，加强應急管

理，維護公衆的合法權益，使應對突發事件的工作規範化、制度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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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 

——快速反應，協同應對。加强應急處置隊伍建設，建立聯動協調

制度，充分動員和發揮社區（堂區）、私人部門、社會團體和義工隊伍的

作用，依靠公衆力量，發揮粵港澳區域協同聯動優勢，形成統一指揮、

反應靈敏、功能齊全、協調有序、運轉高效的應急管理機制。 

——依靠科技，提高素質。加强公共安全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採

用先進的監測、預測、預警、預防和應急處置技術及設施，充分發揮專

家隊伍和專業人員的作用，提高應對突發事件的科技水平和指揮能力，

避免發生次生、衍生事件；加强宣傳和培訓教育工作，提高公衆自救、

互救和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綜合素質。 

3.1.5 應急管理的體系架構 

推進以“一案三制”爲核心內容的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建立健全應

急預案體系和應急管理體制機制法制，加强專業應急隊伍能力建設。建

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應急預案體系，建立健全特區政府統一領導、

有關部門分工負責、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應急管理體制，構建統一指揮、

功能齊全、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管理機制，實現部門配合、條塊

結合、區域聯合、資源整合，建立健全符合澳門特點的法律法規和標準

體系，形成源頭治理、動態監管、應急處置相結合的長效機制。 

3.2 健全完善應急管理體制 

在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領導下，健全“統一領導、綜合協調、部門聯

動、分級負責、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的應急管理體制，提高保障公共

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建議設立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承擔

應急管理的常規工作，强化綜合協調職能，統籌預防與應急準備工作。 

根據澳門現行法律規定，應急管理具體工作繼續由民防架構承擔。

建議進一步健全民防架構及其專責部門，建立健全現場應急指揮官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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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架構在特區政府領導下開展工作，指揮長建議由保安司司長擔

任，副指揮長由警察總局局長擔任。應急管理的具體工作由新組建的民

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承擔。 

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的職能主要是：承擔自然災害、事故災難、

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工作，開展突發事件

的值守應急、信息管理、監測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災後救助、恢復

與重建、宣傳教育等工作。 

民防架構具體成員包括： 

軍事化部隊及治安部門建議根據實際需要調整； 

政府部門建議增加經濟局、體育局、建設發展辦公室、環境保護局

以及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漁業發展及援助基金、樓宇維修基金等； 

私營單位建議增加澳門廢物處理有限公司、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澳門基本電視頻道股份有限公司、澳門有綫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南光天

然氣有限公司、中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建築業範疇的商會。 

 

3.3 建立健全應急管理機制 

應急管理機制是涵蓋了突發事件事前、事發、事中和事後的應對全

過程中各種系統化、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和理論化的方法與措施，

對於應急管理體制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和補充作用。包括監測預警機制、

信息報告和發佈機制、應急響應機制、决策指揮機制、公衆溝通與動員

機制、區域聯動機制、應急保障機制、恢復重建機制、評估和獎懲機制

和風險分擔機制等。結合澳門實際，建議首先强化以下幾個方面應急管

理機制建設。 

3.3.1 監測預警機制 

建立健全監測預警機制，完善“分類管理、分級預警、平台共享、

規範發佈”的突發事件預警信息發佈體系，拓寬預警信息發佈渠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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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針對特定區域、特定人群的精准發佈能力，提升預警信息發佈的覆蓋

面、精准度和時效性。 

（一）監測預警及響應。整合各部門的監測預警信息，建立覆蓋自

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四大領域突發事件的

綜合監測預警信息共享機制，加强部門協作，依托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

部門，實現各類突發事件監測預警信息的實時匯總、綜合分析、態勢研

判。建立健全各類突發事件監測預警制度和相關技術標準，强化氣象、

水文、海洋環境及水、電、氣、熱、交通等城市運行情况的監測預警，

實現全澳公共安全突發事件信息的快速傳遞、及時響應和迅速反饋。 

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應根據各類公共安全突發事件監測預警

信息，結合可能受影響區域的自然條件、人口和經濟社會狀况，對可能

出現的災情進行預評估，提前採取應對措施，及時啓動預警響應，視情

向可能受影響地區的公衆和遊客以及民防架構成員單位通報預警響應信

息，提出預警響應工作要求，明確具體工作措施，將預警響應工作納入

規範的災害管理工作流程。 

（二）信息發佈。加快建設統一發佈、高效快捷、覆蓋全澳的突發

事件預警信息發佈機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預警信息發佈的强制性制度

規定。預警信息發佈網絡應以公用通信網爲基礎，合理組建災情專用通

信網絡，確保信息暢通。要進一步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確保郵電局、澳

門電訊有限公司、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基本電視頻道股份

有限公司、澳門有綫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等政府機構及私營部門，依法保

障傳送網絡暢通，依法快速向公衆發佈預警信息。 

在預警信息的發佈過程中，要進一步完善預警信息發佈、傳輸、播

報的責任機制。指導和規範政府相關機構及私營部門充分利用各種傳播

渠道，通過手機短信、廣播、電視、電子廣告牌、社區電子顯示屏、網

絡、微信、手機 APP 等多種途徑及時將預警信息發送到在澳的公衆和遊

客，顯著提高災害預警信息發佈的準確性和時效性，擴大社會公衆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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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中，要重點確保地勢低窪地區、地下車庫等地下空間、內港水浸

區等易災地區以及老年人、兒童、殘疾人及其他行動不便弱勢群體提前

獲悉預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險轉移等防災避災工作，確保居民人身安全。 

3.3.2 突發事件信息報告機制 

突發事件信息是救災工作的重要决策依據，直接關係應急處置、救

援救助、恢復重建等各項工作開展。科學準確、及時快速的突發事件信

息，有利於政府掌握突發事件動態和發展趨勢，採取積極有效的應對措

施。建議儘快建立健全突發事件信息報告機制，按照及時、準確、規範、

全面的原則，加强和規範突發事件信息的報告管理。 

（一）制定科學的突發事件信息統計報告制度。將突發事件信息統

計報告制度作爲全澳突發事件信息統計報告工作的核心依據，對突發事

件信息統計報告的責任主體、指標要求、報送時限、報表體系等工作進

行系統、全面的規定。同時，注重將突發事件信息統計與救災救助緊密

銜接。突發事件信息報告內容不僅包括人員傷亡及損失情况，而且包括

救災救助需求和進展情况，實現突發事件災情與救災救助信息緊密結合、

相互校驗。 

（二）實現突發事件信息化管理。基於突發事件信息報告機制，設

計澳門突發事件信息統計報送系統，實現桌面端和移動客戶端同步報災，

北斗終端做應急保障，使用範圍涵蓋全澳所有社區。系統以突發事件信

息統計報告制度的報表體系、指標體系和報送流程爲設計基礎，形成信

息化支撑下的突發事件信息報告全流程管理。 

3.3.3 决策指揮機制 

民防架構實現平災結合，在日常的應急管理工作中强化部門間的信

息溝通、資源共享、技術交流，做到部門配合、資源整合、協調聯動。

在應急狀態下，要實現應急搶險、交通管制、人員搜救、傷病員救治、

衛生防疫、基礎設施搶修、房屋安全應急評估、受災民衆避險轉移安置

等的一體化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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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在機構和制度建設中，應重點强化突發事

件現場指揮體系；强化各類應急救援力量的統籌使用和調配體系；强化

預警信息和應急處置信息發佈體系，實現統一指揮調配。 

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建立健全突發事件現場指揮官制度，出台相

關制度和辦法，賦予現場指揮官决策指揮、資源調度、協調各方、依法

徵用等權責。做好指揮官的培訓和任命，提高突發事件現場應急處置能

力。 

民防架構各成員單位根據各自職責，分工負責，協助做好預警信息

發佈，做好本系統應急處置工作。特別是加强學校、醫院、應急避難場

所、生命綫基礎設施等的防災抗災和維護管理，做好傷病員救治、衛生

防疫，受災民衆避險轉移安置等工作。 

3.3.4 應急保障機制 

按照底綫思維的理念，立足應對超强颱風等大災、巨災，提前做好

救災物資儲備體系、應急避難場所體系等應急保障機制建設工作。 

（一）建立健全救災物資儲備體系。建立健全覆蓋全澳門的救災物

資儲備體系，在內地中央救災物資儲備體系支持下，結合澳門居民的生

活習慣、歷年災害情况以及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情况等，科學確定帳篷、

衣被、食品、飲用水等生活類救災物資以及搶險救援、傷病員救治等物

資儲備品種及規模，建立科學的物資儲備、調配和輪換周轉機制。可以

結合與企業、超市等私營機構開展協議儲備、委託代儲，將政府物資儲

備與企業、商業以及家庭儲備有機結合，同時逐步建立健全救災物資應

急採購機制和粵港澳應急救災物資快速通關機制，拓寬應急期間救災物

資供應渠道。 

（二）建立健全應急避難場所體系。編制應急避難場所建設指導意

見，明確避災場所功能。推動開展示範性應急避難場所建設，並完善各

類應急避難場所建設標準規範。結合目前現有的公共空間、綠地、體育

場館、學校、大型綜合體及娛樂場等，改擴建或預先規劃應急避難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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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根據人口分佈、城市佈局和災害特徵，建設形成覆蓋全澳門、佈

局合理、功能完備、滿足公衆避險需要的應急避難場所。 

3.3.5 風險評估和風險分擔機制 

强化風險管理和風險防範意識，組織開展全澳門範圍的社區風險識

別與評估。充分發揮保險等市場機制作用，通過多種渠道分擔大災、巨

災等災害風險。 

（一）開展社區風險評估與防範工作。全澳門範圍，特別是內港水

浸及易災地區，組織編制社區災害風險圖，加强社區災害應急預案編制

和演練，加强社區救災應急物資儲備和義工隊伍建設，視情組織開展綜

合减災示範社區創建活動。推動制定家庭防災减災救災與應急物資儲備

指南和標準，鼓勵和支持以社區爲基礎、以家庭爲單元儲備災害應急物

品，提升社區和家庭自救互救能力。 

（二）發揮保險的風險分擔作用。完善應對災害的金融支持體系，

擴大居民住房災害保險、災害人身意外保險覆蓋範圍。可以參考內地寧

波、厦門、深圳等城市巨災保險實踐經驗，逐步建立覆蓋全澳門居民，

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四大類突發事

件在內的巨災保險制度，以全覆蓋的政府政策性保險爲基礎，以商業性

保險爲補充，爲全澳門居民提供全覆蓋的人身意外保險、基本住房保險、

財産損失保險等。 

 

3.4 建立健全應急管理法制 

健全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是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系、提升應急管

理能力的內在要求和法制保障。建議修訂應急管理相關法律法規，不斷

完善應急管理標準體系，强化法律法規和標準的宣傳貫徹，爲優化澳門

應急管理體系提供法制保障。 

3.4.1 修訂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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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澳門民防綱要法》（第 72/92/M 號法令）等有關突發事件應對

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進一步明確和細化突發事件預防與準備、監測與

預警、處置與救援、恢復與重建等相關內容。 

建議做好突發事件應對相關法律法規規章的統籌設計，對修訂與擬

制定的法律法規做好銜接。 

3.4.2 優化應急管理標準體系 

標準化是統籌協調部門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和水平的現實需求，技

術標準能够爲應急管理相關法律法規的執行提供技術支持，同時應急管

理標準化是規範應急管理業務工作的內在要求，日常减災、災前備災、

災中救災和災後恢復重建等業務工作都需要技術標準的支撑。建議緊緊

圍繞澳門應急管理重點領域和業務需求，研製一批重要技術標準，實現

重點突破，以點帶面，發揮示範帶動效應，提升應急管理標準化工作水

平，並依法賦予其强制性和約束力，以促進應急管理工作規範化。 

建議抓緊研究和制修訂以下六個方面的技術標準： 

（1）颱風和風暴潮等級劃分方面的標準； 

（2）水利設施防洪（潮）方面的標準； 

（3）建築物窗戶抗風方面的標準； 

（4）電力設施安裝設計及防護方面的標準； 

（5）通信基站、機房等設施安全防護方面的標準； 

（6）地下室、停車場防浸水方面的標準。 

3.4.3  加强法律法規的宣傳 

澳門特區政府及相關部門在突發事件應對相關的法律法規制修訂完

成後，應及時面向不同群體、採取多種形式廣泛開展法律法規和標準的

宣傳工作，研究制定與法律法規相配套的規章、指引和技術標準，引導

私人部門、學校、醫院、社會團體、社會公衆等學習和遵從相關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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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進一步夯實突發事件應對的法制基礎。突發事件應對相關的技術標

準發佈後，應及時開展標準的宣傳貫徹工作，引導氣象、水利、電力、

通信等部門和單位積極採用最新技術標準開展相關工作，進一步提升防

災减災救災能力。 

3.5 建立健全應急預案體系 

建立健全應急預案體系的宗旨是提高突發事件的處置效率。要按照

“統一領導、分類管理、分級負責”的原則和不同的責任主體，針對自

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及社會安全事件等各類突發事件制定

修訂應急預案，並統籌規劃應急預案體系，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

同時要注意各類、各層級應急預案的銜接，特別是部門之間的配合，私

人部門與政府的配合。要從最壞最困難的情况做好準備，針對大災、巨

災和危機等具有破壞性和高度複雜性特點的特別重大突發事件制定預案，

做好應急準備工作。同時，加强應急預案管理，廣泛開展應急演練，建

立應急預案的評估和持續改進機制。 

3.5.1 統籌規劃應急預案體系 

澳門突發事件應急預案體系應包括： 

（1）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總體應急預案是澳門應急預案體系的

總綱，是澳門地區應對特別重大突發事件的規範性文件。 

（2）突發事件專項應急預案。專項應急預案主要是澳門特區政府及

其有關部門爲應對某一類型或某幾種類型突發事件而制定的應急預案。 

（3）突發事件部門應急預案。部門應急預案是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根據總體應急預案、專項應急預案和部門職責爲應對突發事件制定的

預案。 

（4）基層社區（堂區）應急預案。具體包括：基層社區（堂區）突

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專項應急預案和現場處置方案。 

（5）社會團體、學校、醫院、私人部門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制定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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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預案。 

（6）舉辦大型慶典和文化體育等重大團體活動，主辦單位應當制定

應急預案。各類預案應根據實際情况變化不斷補充、完善，推進應急響

應措施流程化，增强應急預案的針對性、可操作性。 

3.5.2 制修訂應急預案 

制修訂應急預案應當在開展風險評估和應急資源調查的基礎上進行。

要針對突發事件特點，識別事件的危害因素，分析事件可能産生的直接

後果以及次生、衍生後果，評估各種後果的危害程度，提出控制風險、

治理隱患的措施，並全面調查可調用的應急隊伍、裝備、物資、場所等

應急資源狀况和粵港澳聯動區域內可請求援助的應急資源狀况，必要時

對居民應急資源儲備情况進行調查，爲制定應急響應措施提供依據。 

澳門特區政府要對本行政區域內發生的重大突發事件處置負總責。

各司及相關部門負責處置本範疇、本領域發生的突發事件；對涉及到相

關部門和基層社區（堂區）的，各有關方面要主動配合、密切協同、形

成合力。對關係全局、涉及多領域的應急預案，由牽頭司或部門負責組

織有關方面，協調各方制定，相關配套預案由有關部門自行制訂，做到

有主有輔。 

要做好基層社區（堂區）、學校、醫院、私人部門、重點區域的應急

預案編制，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加强預案的培訓、演練、磨合和

實施，增强全社會防災意識、自救意識、互救意識以及自救、互救的技

能，制定基層社區（堂區）災害風險圖、應急疏散路綫圖，規範應急疏

散程序，組織開展參與度高、針對性强、形式多樣、簡單實用的應急演

練，並及時修訂相關應急預案。 

通過構建颱風、大面積停電、停水、恐怖襲擊、疫情等重大突發事

件情景，研究重大突發事件情景可能出現的一般性過程、後果和基本應

對策略與具體任務，構建以“願景-情景-任務-能力”爲核心的應急準備體

系，進一步完善應急管理規劃，從而爲應急預案制定和應急培訓演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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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具有高度一致性和良好可行性的指導。 

爲使各部門和社區（堂區）、學校、醫院、私人部門等從實際出發編

制預案，應儘快制定《澳門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和修訂突發事件應急

預案編制指引》、《社區（堂區）、學校、醫院、私人部門突發事件應急預

案編制指引》，明確編制應急預案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內容要素、進

度要求等。 

建議研究制訂《重要基礎設施和關鍵資源保護計劃》。按照“設施分

類、保護分級、監管分等”的原則，對需要由澳門特區政府層面統籌協

調的重要基礎設施和關鍵資源的防護抓好落實，建立健全重要基礎設施

和關鍵資源保護體系的長效工作機制。 

針對全球恐怖活動、恐怖主義的現實危害上升趨勢和澳門建設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的實際，要儘快編制《澳門特別行政區處置恐怖襲擊事件

應急預案》，加强反恐怖能力建設，不斷提升反恐怖工作水平，注重主動

進攻，先發制敵；注重專群結合，整體防範；注重標本兼治，源頭治理；

注重提升情報獲取能力和預警能力。 

3.5.3 加强應急預案管理和演練 

（一）制定應急預案管理辦法。爲深入推進應急預案體系建設，加

强應急預案的管理，應儘快制定《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管理辦法》，明確應

急預案的概念和管理原則，規範應急預案的分類和內容、應急預案的編

制程序，優化應急預案的框架和要素組成，建立應急預案的持續改進機

制，加强應急預案管理的組織保障，强化應急預案分級分類管理。 

（二）廣泛開展應急演練。制定《突發事件應急演練指南》等應急

演練制度，制定應急演練工作規劃，針對社區（堂區）、學校、企業以及

酒店、娛樂場等人員密集場所等定期開展各種形式和各具特色的應急演

練。通過開展應急演練，查找應急預案中存在的問題，進而完善應急預

案，提高應急預案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檢查應對突發事件所需應急隊

伍、物資、裝備、技術等方面的準備情况，發現不足及時予以調整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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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應急準備工作；增强演練組織單位、參與單位和人員等對應急預案

的熟悉程序，提高其應急處置能力；進一步明確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職責

任務，理順工作關係，完善應急機制；普及應急知識，提高公衆風險防

範意識和自救互救等災害應對能力。同時强化演練評估和考核，提倡桌

面推演與實戰演練相結合，切實提高實戰能力，推動應急演練工作的規

範、安全、節約和有序開展。 

（三）建立應急預案及演練評估機制。應急預案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在於不斷的更新和改進，持續改進機制是應急預案系統中一個重要組成

部分，完善風險評估和應急資源調查流程，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

智能輔助决策等新技術，在應急管理相關信息化系統中推進應急預案數

字化應用。應急預案編制單位應當建立定期評估制度，分析評價預案內

容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實現應急預案的動態優化和科學規範

管理。同時要對應急演練進行評估，在全面分析演練記錄及相關資料的

基礎上，對比參演人員表現與演練目標要求，對演練活動及其組織過程

作出客觀評價，並編寫演練評估報告，可通過組織評估會議、填寫演練

評價表和對參演人員進行訪談等方式進行。應急演練評估的主要內容包

括：演練的執行情况，預案的合理性與可操作性，指揮協調和應急聯動

情况，應急人員的處置情况，演練所用設備裝備的適用性，對完善預案、

應急準備、應急機制、應急措施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等。 

3.6 提升氣象及海洋災害監測預警能力 

3.6.1 災害監測 

對災害準確、及時、有效的監測是災害預警及防災减災救災的基礎

和前提。應加强災害監測站網佈局，彌補觀測短板，修訂完善相關觀測

規範，加强粵港澳地區監測資料共享能力建設，提高颱風等災害性天氣

定量監測能力，建立高效集成的資料處理平台等，以提高災害綜合監測

能力。  

（一）完善監測站網佈局。在現有觀測能力基礎上，經科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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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補觀測盲點，完善風、雨、水、潮、浪、流等信息測報站網佈局，加

强交通幹綫和航道、重要輸電綫路沿綫、重要輸油（氣）設施、重要水

利工程、重點保護區和旅遊區等的氣象和海洋監測設施建設。在有條件

的地方（如友誼大橋、港珠澳大橋）開展 10m 風和不同高度風的對比試

驗，爲不同高度風的定量訂正提供支撑，以便更準確描述不同災害性天

氣風力大小。另外，針對澳門特區新增海域，應加强海洋氣象和海洋水

文環境觀測能力建設，獲取海面風、氣壓、沿岸及離岸潮位、海浪波高、

波向及波周期等觀測信息，爲拓展海洋預報預警及服務奠定基礎。 

（二）修訂颱風風速觀測業務。不同氣象機構描述颱風風力大小所

用平均時段不同，如中國內地用 2 分鐘平均風速、中國香港及日本用 10

分鐘平均風速，美國用 1 分鐘平均風速描述颱風强度。在保留 1 小時平

均風速觀測（主要用於歷史比對分析）基礎上，開展 10 分鐘或 2 分鐘平

均風速觀測業務，既與周邊氣象機構保持一致性、增加可比性，又更準

確捕捉颱風强度，及時發佈有效預警。 

（三）加强與內地及香港地區監測資料共享能力建設。近年來，中

國內地及香港在珠江口及南海北部新增了很多島嶼、浮標、石油平台等

自動氣象站和潮位站，這些觀測站在提高颱風、暴雨、强對流及風暴潮

等災害監測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對提高颱風定位和定强分析

精度方面功不可沒。另外，近年中國內地持續加大衛星觀測投入力度，

風雲三號 D 星和風雲四號 A 星即將投入業務運行，爲災害天氣監測提供

了新的支撑。要加强與內地和香港地區觀測資料共享能力建設，升級網

絡帶寬，提高資料共享的廣度和時效性，爲切實提高氣象和海洋災害監

測能力奠定基礎。 

（四）提高颱風等災害性天氣定量監測能力。建立規範的、世界氣

象組織推薦的 DVORAK 颱風强度分析業務，提高預報員對衛星定量分

析和應用能力，提高預報員對台風雲型結構、眼區溫度、雲頂量溫（TBB）

等與强度變化關聯度的認知能力，提高颱風强度分析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减少主觀性和隨意性；加强基於地面自動站、雷達、衛星等綜合觀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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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對暴雨、强對流、霧霾等災害性天氣定量監測，開展基於閾值的自動

監測報警業務。 

（五）建立高效集成的資料處理平台。隨著數值預報模式精細化程

度的提升和高時空分辨率的衛星、雷達以及分鐘級/秒級自動觀測站數據

的應用，氣象監測數據量級呈幾何級增長，需開發對陸基、島嶼、船舶、

浮標、衛星、雷達、數值模式等多源異類數據的處理及高效集成顯示，

提高對各類氣象監測信息的立體化（海、陸、空）、精細化和客觀化分析

水平，實現對主要災害性天氣的全天候無縫隙監測能力。 

3.6.2 災害預警 

修訂和完善颱風、風暴潮等災害等級劃分、修訂颱風風球信號發佈

標準，逐步建立首席負責制的災害性天氣會商流程，建立以數值預報爲

基礎，各種主客觀方法相結合的災害性天氣預警業務，提升對颱風、暴

雨、風暴潮、大風、高溫、雷電、大霧、霾等災害預警能力。 

（一）修訂颱風等級標準。隨著全球變暖，以登陸颱風爲代表的極

端天氣事件呈現增多趨勢，2006 年超强颱風“桑美”、2014 年超强颱風

“威馬遜”、2015 年超强颱風“彩虹”、2016 年超强颱風“莫蘭蒂”登

陸華東或華南沿海、給我國帶來嚴重影響。內地和香港分別於 2006 年和

2009年修訂了颱風等級標準，將風力超過 12級以上的颱風細分爲颱風、

强颱風、超强颱風（表 3-1）。這樣的細緻劃分不僅能更準確描述颱風强

度，同時也更能引起政府和公衆的關注，從而採取更有效防範應對措施，

减輕颱風災害。因此，可參考周邊氣象部門颱風等級標準，結合澳門特

點和過往使用習慣，對颱風等級標準進行修訂，制定科學、合理又被公

衆廣泛認可的颱風等級標準，爲製作和發佈颱風預警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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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國內地及港澳台氣象機構熱帶氣旋等級劃分 

風力等級 

大陸 

（2006 年） 

香港 

（2009 年） 

澳門 台灣 

6 級 

熱帶低壓 熱帶低氣壓 無明確定義 熱帶性低氣壓 

7 級 

8 級 

熱帶風暴 熱帶風暴 熱帶風暴 

輕度颱風 

9 級 

10 級 

强熱帶風暴 强熱帶風暴 强熱帶風暴 

11 級 

12 級 

颱風 颱風 

颱風 

中度颱風 

13 級 

14 級 

强颱風 强颱風 

15 級 

16 級 

超强颱風 超强颱風 强烈颱風 17 級 

17 級以上 

 

（二）修訂風暴潮警告等級標準。這次“天鴿”颱風災害暴露出風

暴潮預報和警告不足的問題較爲突出，目前澳門風暴潮最高警告級別是

黑色，即“估計水位高於路面 1m 以上時”發佈風暴潮黑色警告，而“天

鴿”颱風侵襲期間水位高於內港路面約 2.5m。同時也注意到“天鴿”僅

是强颱風級別，比 2006 年登陸浙閩交界的超强颱風“桑美”和 2014 年

登陸海南的超强颱風“威馬遜”還有一定差距。因此從立足防超强颱風、

防超高潮位的角度出發，有必要對風暴潮警告等級重新進行審視，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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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於路面 1m 以上時，細化現有風暴潮警告等級，既警示風暴潮的嚴

重程度，又科學指導防潮避險。 

（三）完善颱風風球信號發佈規範。澳門現行熱帶氣旋信號（第

16/2000 號行政命令）分爲一號、三號、八號、九號及十號風球，但對何

時懸挂何種級別的風球並無明確說法，實際操作時有一定隨意性。內地

的做法是：颱風預警分爲國家級預警和省級預警信號，國家級颱風紅色

預警表示“預計未來 48 小時將有强颱風（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風速 14-15

級）、超强颱風（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風速 16 級及以上）登陸或影響我國

沿海”；省級颱風紅色預警信號表示“6 小時內可能或者已經受熱帶氣

旋影響，沿海或者陸地平均風力達 12 級以上，或者陣風達 14 級以上並

可能持續”。國家級颱風紅色預警明確了最大時間提前量達 48h，省級

颱風紅色預警信號最大時間提前量是 6h。建議澳門在颱風預警信息發佈

上盡可能及早讓民衆瞭解懸挂風球信號的可能時段，同時借鑒內地的做

法和經驗，與民防相關部門協調，因應防災應變措施等需求，在民防總

計劃或相關應急預案中，明確風球懸挂提前通報的時間，增强可操作性。 

（四）提高災害預警科技支撑和能力建設。通過典型氣象災害案例

的深度分析和總結，提高預報員對氣象災害演變機理認知水平；提高對

衛星、雷達、微波及其他新型觀測資料定量分析水平和應用能力；加强

對數值模式，特別是集合模式的解釋應用和定量訂正能力，提高對颱風

路徑、强度、風雨等預報準確率和精細化水平；積極探討大數據和人工

智能技術在災害性天氣預報預警上的研究和應用。 

綜合考慮周邊海域地理和水文環境特點，建立覆蓋澳門及鄰近區域

的精細化風暴潮數值預報系統，開展精細化風暴潮預報和街區尺度風暴

潮淹沒預報。綜合考慮風暴潮災害的危險性以及承災體重要性、人口密

度、經濟密度等脆弱性，編制風暴潮災害風險圖，逐步開展基於精細地

理信息的風暴潮災害風險評估，爲防禦風暴潮災害提供有效對策。 

（五）建立災害預警聯動會商機制。不同災害性天氣的可預報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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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難度是不一樣的，現今數值預報模式和各類觀測/分析資料提供了海

量可供參考的信息，而預報員個體的知識、經驗和時間是相對有限的，

因此，面對災害性天氣時，舉行集體會商是非常有必要的。應當建立包

括領導、主管和氣象專業人員參與的災害性天氣會商機制。同時加快培

養高級氣象專業技術人才，加快推動氣象綜合分析系統和客觀預報系統

的建設，逐步創造條件，適時建立首席預報員負責制的會商機制和業務

流程。 

同時，應建立粵港澳重大災害預警聯動會商機制，當遇颱風等重大

災害性天氣時，粵港澳任何一方可申請或組織聯合會商，中央氣象台也

可召集或參與聯合會商，這樣既能充分溝通交流，又盡可能保持預警的

一致性，减少公衆的猜疑和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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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预警等级

 

圖 3-1 中央氣象台熱帶氣旋會商框圖 

（六）優化災害預警信息發佈系統。完善災害預警信息發佈制度，

明確氣象及海洋災害預警信息發佈權限、流程、渠道和工作機制等，細

化災害預警信息發佈標準和警示事項等；加快災害預警信息接收傳遞設

備設施建設，建立充分利用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短信、微信等各

種手段和渠道的災害預警信息發佈機制或平台以及快速發佈“綠色通

道”，提高預警信息發送效率，通過第一時間無償向社會公衆發佈災害

預警信息，重點是學校、社區、機場、港口、車站、口岸、旅遊景點、

娛樂場等人員密集區和公共場所，擴大預警信息公衆覆蓋面，提高發佈

頻次，實現預警信息的滾動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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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提升災情統計評估能力 

3.7.1 災情統計報送 

針對災情信息報送和服務的及時性、災情信息統計的準確性、災情

信息服務的廣覆蓋等現實需求，加强災情統計報送能力建設，提升災情

信息對救災救助决策的支撑作用。 

（一）建立多元化的災情統計報送體系。在現有統計制度的基礎上，

進一步建立完善災情統計報送的制度設計和業務標準，建立災害發生後

更加豐富的海量災情原始數據提供渠道，拓展災情統計報送的空間與範

圍，提高災情統計數據的完整性和及時性。 

（二）建立災情報送與服務大數據信息平台。充分利用“衆包” 

(Crowdsourcing)模式下的數據採集與服務平台建設和運行方式，建立集

共享、服務、查詢、應用於一體的面向社會組織和公衆的災情數據資源

共享平台，充分調動各方資源，形成統一管理系統下資源互補、信息共

享的運行機制，提高災情數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三）建立空地一體化的災情信息獲取平台。以災害現場信息獲取

“看得清、看得准、看得快”爲目標，綜合應用無人機、通信傳輸、信

息處理等領域的新技術、新裝備，建立“現場—後方”互通、聯動、協

同的災害信息獲取業務平台，實現災害現場情况的空地一體化信息全景

展現。 

（四）建立部門間災害信息共享平台。以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

爲牽頭單位，以增强部門間信息共享爲抓手，建設災害信息共享平台，

統一標準規範，劃定共享信息資源類別，確定彙集、交換、存儲、處理

和服務的共享信息範圍，對信息的使用、存儲、更新、備份管理等進行

細緻規定，建設數據共享信息化保障環境，實現各種災害風險隱患、預

警、災情以及救災工作動態等信息在部門間的及時有效共享。 

3.7.2 災害損失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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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提高災害損失評估的時效性和精准性的現實需求，各有關部門

按照職責，加强災害損失評估能力建設，推動評估結果爲救災决策、防

災規劃提供參考依據。 

（一）制定災害損失評估工作規程。立足颱風、風暴潮及其引發的

洪澇、泥石流、滑坡等地質災害評估工作需求，制定程序嚴謹、指標系

統、方法科學、責任明確的災害損失評估制度，明確工作目標和要求，

規範評估基本流程、工作時限。 

（二）建立災害損失評估技術標準。針對颱風、風暴潮及其引發的

洪澇、泥石流、滑坡等地質災害，建立系列損失評估技術標準，對災害

評估的工作內容、技術指標和方法制定精細化的技術規範，保障相關技

術工作的有序有效開展。 

（三）建立高精度基礎本底數據庫。針對災害損失評估對高精度承

災體和社會經濟數據的使用和更新需求，建立覆蓋全澳，以社區爲基本

單元，涵蓋人口、房屋、經濟等基本指標的高精度基礎本底數據庫；彙

集通信、電力等部門的實時業務數據，建立基於手機、固定電話、基站、

電力等實時位置服務數據的重點區域實時數據庫。 

（四）建立災害損失評估指標體系。針對災害發生之前的損失預評

估、災害發生過程中的監測性評估、災害發生之後現場的實測評估等不

同階段對損失評估的需求，建立災害造成的社會影響及破壞情况的一整

套評估指標體系，滿足對災害損失相對量和絕對量的科學判定要求。 

 

3.8 加强生命綫工程和重要基礎設施防災减災能力 

3.8.1 防颱風防汛骨幹工程 

目前，澳門防禦風暴潮的措施主要是堤防（岸）工程，其標準不一，

防潮能力在 2-100 年一遇之間。澳門半島東北側地勢比較高，南側建有

堤防，標準可達到 50-100 年一遇，西側爲內港海傍區和筷子基段，堤防

（岸）現狀防洪潮能力在 2-5 年一遇之間，堤防標準低或基本處於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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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狀態。路環島、氹仔島地勢較高，島區中、北部區域地面高程較低，

沿岸建有堤防，防洪潮能力 50-100 年一遇。 

“天鴿”颱風及近年的幾場風暴潮對澳門帶來了嚴重的影響，暴露

出澳門防禦風暴潮措施方面的不少問題，需要全面規劃，針對出現的問

題提出切實可行的工程措施方案和非工程措施方案。爲此，建議澳門政

府組織編制澳門防洪潮排澇規劃，針對澳門的地理特點，水患災害防治

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科學制定本地區防洪潮與排澇標準，提出澳門

地區防洪潮排澇工程總體佈局方案。 

在全面審視應對“天鴿”台風暴潮設施能力不足的基礎上，對澳門

的防颱風防汛骨幹工程作進一步系統調查評估，本著全面規劃、綜合治

理、因地制宜、突出重點、近遠結合、分期實施的原則，開展以下工程

系統的優化與建設，提高澳門防洪潮工程的防災减災能力。內港海傍區

建議採用擋潮閘工程來防禦台風暴潮，可按200年一遇的標準進行設防，

其它區域防禦標準應結合其區域的重要性、致災後的損失大小及工程建

設對環境影響等各個因素綜合論證後確定。 

（一）灣仔水道出口建設擋潮閘工程。爲從根本上解决內港海傍區

水患的問題，借鑒紐約、俄羅斯聖彼得堡和荷蘭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防汛

防潮經驗，在澳門灣仔水道口設置擋潮閘工程（類似東京的多個洪水閘

系統，日本東海岸的海嘯屏障），在颱風影響期間通過人工調控內港潮水

位，降低風暴潮對內港區的影響，從而减少或消除颱風對人口密集區域

的威脅。同時，擋潮閘工程設計應體現景觀要素，主體建築物應與周邊

景觀相協調。 

（二）堤岸加高加固工程。澳門半島南部、路氹區的北部、東部和

西部堤岸，現存堤岸規整，施工條件較好，且人口密集、重要設施較多，

可按較高的標準對該區域的堤岸進行整修加高加固。對澳門半島東側和

路環島西側區域，因施工條件較差，且防護區域面積不大，可採用分倉

防護，結合技術經濟論證，合理選定設防標準，對堤岸進行整修加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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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或新建。 

（三）內港海傍區堤岸臨時工程措施。在擋潮閘建成之前，內港海

傍區尚無有效措施來應對風暴潮帶來的水患問題，建議採用先進材料和

可行技術，採取臨時工程措施來减免風暴潮對該區域的影響。颱風發生

期間可在沿綫堤岸段建立臨時防洪墻工程，臨時防洪墻結構可採用半活

動式防洪墻，合理設定防禦標準，並應處理好與內港海傍區堤岸整治工

程銜接的問題。臨時防洪墻具有安裝速度快、存放空間小、人力調配數

量少的特點，可於災害預警時應急使用。 

（四）增設內港南、北兩側泵站。針對內港海傍區等低窪地區防洪

排澇設施不足的問題，在內港南、北兩側增設排澇泵站，並修建大型雨

水箱涵、自排閘等多種防洪排澇設施，在發生强降雨期間可快速抽排澇

水，以解决一定量級的暴雨水浸問題。 

（五）完善城市管網排水系統。通過完善排水管網、增設排水渠道

及排澇泵站等措施應對城市澇水，並加强積水點改造，市政排水管網改

造工程，完善城市雨水排水系統，增加雨水下滲，减小內澇風險。 

（六）建立堤岸風險辨識及監控系統。堤岸因長期受水流、風浪侵

蝕和沖刷，導致局部堤岸下部掏空，有可能造成上部堤岸坍塌或滑坡，

從而影響到相毗鄰地面道路正常運營及重要建（構）築物等重要設施的

正常使用，爲此，應及時勘探其沖刷破壞程度，並對可能造成的影響進

行風險評估，提出對策和措施。同時，對沖刷破壞特別嚴重區段應建立

實時監控預警系統，動態掌握堤岸安全狀况。 

（七）建立防颱風防汛工程運營狀况監測預警系統。針對防洪墻建

立防洪滲漏無損檢測系統，並對雨污泵站、水閘等綜合設施實際運營狀

况建立監測預警系統，包括排水管網、泵站監控系統及水閘運行監控系

統等，以充分發揮防颱風防汛工程措施的內在效能，全面掌握城市內澇

狀况，實現排水統籌調度，更好的服務於災害事故預警、現狀評估以及

改造方案設計等分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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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設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監控系統。颱風容易導致滑坡、

泥石流等衆多次生地質災害，因此針對澳門山體、邊坡、堆積體等地質

災害危險區域，應借助 3S 技術、地球物理勘探、合成孔徑干涉雷達等

多種手段，構建地表位移及深部位移監測爲主，降雨量、地下水位及結

構應力監測爲輔的災害監測體系，對危險區域的變形進行實時監測、動

態分析以及智能預警，並據此進行安全性評價。 

3.8.2 供水工程 

澳門原水供應主要依靠珠海市供水系統。珠海南供水系統竹仙洞水

庫的原水通過三條輸水管以自流方式輸送到澳門青洲水廠、大水塘水廠

和路環水廠，總輸水能力合計每日 50 萬 m3。 

澳門本地供水系統由蓄水水庫、自來水廠、高位水池和供水管網組

成。蓄水水庫的有效蓄水總量爲 190 萬 m3，其中大水塘水庫 160 萬 m3，

石排灣水庫 30 萬 m3。青洲水廠、大水塘水廠和路環水廠設計供水能力

分別爲 18萬 m3/d、18萬 m3/d、3萬 m3/d，占全澳總設計供水能力的 46%、

46%、8%。高位水池設於松山及大潭山作爲儲備自來水之用，總儲蓄量

約爲 5.1 萬 m3。全澳供水管網總長爲 574km，供水管網漏損率約 10%。 

目前，澳門地區日供水量約 26.6 萬 m3，最高日供水量約 29.8 萬 m3。 

供水工程是澳門地區生命綫工程之一，爲有效應對突發事件，保障

澳門地區供水安全，加强澳門地區供水設施建設是十分必要的。 

（一）完善澳門原水系統設施建設。澳門原水水源的特點是對珠海

供水系統依賴程度高。珠、澳兩地原水系統合爲一體，原水風險一是枯

水期受珠江口鹹潮影響，取淡水時間少，原水保障程度受到影響；二是

易受原水水源地西江水系和澳門本地水庫突發性環境事件及污染影響。 

2008 年國務院批復的《保障澳門、珠海供水安全專項規劃》對澳、

珠供水系統建設提出了近遠期規劃，規劃基準年爲 2004 年，近期規劃水

平年爲 2010 年，遠期規劃水平年爲 2020 年。規劃提出的控制性水源工

程竹銀水源工程已基本建成，對保障澳門、珠海的供水安全發揮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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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由於澳門、珠海兩地需水量增加較快，已逼近規劃水平年預測

值，系統最大供水能力爲 100 萬 m3/d，而目前珠海主城區、澳門供水量

爲 99 萬 m3/d，供水系統已滿負荷運行。針對澳門、珠海原水供應形勢，

粵澳雙方正合作建設第四條對澳供水管道以及第二期平崗廣昌西水東調

系統的建設工程，届時，供澳原水的總輸水能力達到每日 70 萬 m3。爲

了進一步鞏固粵澳兩地供水安全，應從長計議，提前謀劃，按城市發展

規劃、土地利用規劃、供水需求預測等情况，建議澳門政府儘快提出對

《保障澳門、珠海供水安全專項規劃》進行修編的要求，研究制定保障

珠海、澳門遠期供水安全的規劃方案。 

（二）加强澳門本地的供水設施建設。澳門本地儲水設施風險隱患

主要表現爲：一是本地儲蓄水庫儲蓄量僅 190 萬 m3，僅能滿足澳門地區

7 天用水需求，儲水量不足，抗風險能力低；二是青洲水廠和大水塘水

廠地勢低，有水浸風險；三是跨江供水管道及主要管道存在破裂風險等。 

爲此，建議儘快加强澳門本地的供水設施建設： 

（1）建立澳門本地多點多源的供水系統，加快路氹區水廠建設。目

前澳門用水增長點主要在路氹區，該區用水目前主要依靠澳門半島供應，

建議澳門加快路氹水廠建設，形成路氹區和澳門半島之間的供水互補關

係。同時加快推進對澳門供水第四條管道的建設，早日與珠海境內的管

道進行接駁，儘快實現澳門多點互補、管綫相通的供水網絡系統，保障

澳門的中長期供水安全。 

（2）調蓄設施建設。針對澳門應對供水安全風險措施不足的問題，

澳門特區政府規劃建設九澳及石排灣水庫擴容整治項目，計劃於 2020

年前將兩水庫的庫容量合共提高至 105 萬 m3，届時，在現有 190 萬 m3

儲蓄水量的基礎上將澳門地區的儲蓄水量提高 40%，可增加至約 9 天半

的用水需求，以應對供水突發事件的發生，提高供水應急保障程度。 

（3）高位水池建設。目前在松山及大潭山分別設有兩組高位水池，

容量可維持全澳約 4 小時的用水，且在風災期間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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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容量相對先進國家或地區仍然偏低，因此，選取適宜地點建設高位水

池，以增加高位水池的蓄水容量，力爭達到可維持全澳約 10-12 小時用

水的容量，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 

（三）建立應急保障機制。加强節水型社會建設，加强節水宣傳，

節約用水。完善突發事件供水保障應急預案與保障措施，並完善與珠海

跨地域的應急聯動機制。 

3.8.3 供電工程 

“天鴿”颱風災害導致澳門供電設施損毀嚴重。澳門一度電網全黑、

全澳停電，超過 25 萬戶受影響。雖然此次應對“天鴿”颱風災害採取了

一系列措施，但也反映出澳門電網供電保障方面的問題和不足，主要表

現在：電網建設災害應對標準不够健全；電力基礎設施設防標準不高，

抵禦災害能力脆弱；電力防災减災與應急搶修體制機制不够健全；電網

運行監測預警、處置救援等能力亟待提高。因此，儘快推進相關工程和

系統建設迫在眉睫。 

（一）進一步提高區外供電的可靠性。積極推進澳門電網與南方電

網第三回輸電通道建設，優化澳門電網與南方電網聯網方案，增强南方

電網向澳門供電電源的可靠性。 

構建 500kV 雙電源互聯互備、全電纜綫路、變電站戶內佈置的北、

中、南三個免受自然災害影響的對澳供電 220kV 關鍵通道。强化珠海本

地支撑電源建設，支持極端自然災害情况下澳門、珠海電網孤網運行。 

（二）加强澳門應急電源建設及南北輸電通道建設。推進澳門本地

新增燃氣機組的建設，提高緊急情况下澳門電網自主供電能力。加强澳

門電網南北輸電通道建設，增强氹仔（路環）與本島之間電力互供能力，

提升電網供電的靈活性。 

針對澳門地區颱風、雷暴等極端自然災害，推進防災抗災型電網建

設，提升電網整體安全及設備供電安全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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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建澳門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研究澳門電網在與南方電網事

故解列情况下的孤島運行方案及安全穩定控制措施，確保重要負荷的不

中斷供電。構建預防性控制措施、緊急控制措施、恢復性控制措施體系。

開展電網安全防禦體系專項研究及系統仿真，研究具體措施的必要性和

有效性，提出構建澳門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的總體方案。在重大災害預警

或與珠海互聯通道發生嚴重故障時，應調整運行方式，應對重大災害的

發生；在澳門電網與南方電網事故解列情况下應採取緊急控制措施，保

證澳門電網穩定；在災害發生後應儘快採取恢復性控制措施，緊急調整

運行方式，最大程度地快速恢復停電區供電。 

（四）加强運行監控系統建設。加强電網運行監控系統的建設，實

現全網的可觀可測、智能决策、自動控制。系統應全面覆蓋各電壓等級

的電網及各發電廠、大用戶，並與珠海電網實現信息的實時交互，構建

閉環控制體系。 

構建高級量測體系。全面安裝智能電錶，開展智能用電服務。 

構建調配運營一體化系統及一條龍閉環指揮運維體系，實現電網故

障自動定位和告警，自動恢復非故障段供電，自動組織檢修，全面提高

電網事故感知能力，形成快速反應機制，大幅提升事故處理效率，有效

縮短事故停電時間，提高供電可靠性。 

（五）加强配電網升級改造，構建先進的配網自動化系統。加强和

完善配電網結構，構建强簡有序、靈活可靠的配電網架構。根據澳門電

網的實際情况，制定重要綫路設計與建設標準，合理選取颱風區域綫路

和網絡結構，從規劃源頭提高電網防颱風水平和轉供電能力，對停電造

成重要社會影響或經濟損失的供電區域可在當地基本風速分佈圖的基礎

上適度提高設防標準。 

推進配電網自動化及光通信網絡建設。應對配電網進行升級改造，

實現雙電源閉環運行，進一步提升配網自動化水平，實現配電網可觀可

控。應加大推進配電網光纖建設力度，儘快實現中壓網光纖全覆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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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實現光纖入戶。必要時，可租用電信部門的光纖，建立電力通信網絡。

在過渡期可研究無綫通信的方式實現遙控，也可採用就地型配網自動化

模式，通過開關之間的配合就地實現故障隔離和自動恢復非故障段供電。

加强配電網搶修和不停電作業能力，有效减少停電時間。 

（六）加强電網在發生重大事故後的應急響應和快速恢復能力建設。

加强澳門電網黑啓動電源建設，和快速恢復供電及孤島運行能力建設，

加强應急預案的研究和仿真、演練。完善與南方電網的協作機制。構建

與南方電網的合作研究、聯合仿真、聯合演練機制，及協調調控、應急

指揮、聯動機制，構建應急物資、應急搶修隊伍快速調配的綠色通道。 

（七）加强重要客戶供電系統建設。對重要負荷的供電方案進行全

面的檢查，水廠、醫院、通信、澳門特區政府、駐澳部隊、民防及應急

協調專責部門等應按一戶一方案，嚴格落實保電方案，做到 2-3 路供電，

並結合用戶後備電源建設方案統籌考慮系統後備方案。制定指導用戶後

備電源配置的標準規範。 

優先開展對重要客戶配電設施及協調用戶側負責的電力設備防風防

水專項改造工程，確保電力設備在重大災害發生時不會遭水浸。加强對

重要用戶的日常運維和帶電搶修。 

（八）提高水浸區建設標準。應根據歷年來颱風造成的水浸區歷史

數據，建立水浸區分佈圖，並精準確定每個區域、每個建築的最高水浸

綫，在此基礎上制定不同區域的電力設施安裝標準、防風防水設計標準，

形成相應的法規，指導電網和用戶開展水浸區電力設施建設和改造。 

對現有電力設施的安裝位置、防風、防水設計及標準進行全面檢查

評估（包括相關電網及用戶側設施），提高設防等級，合理抬升電力設施

安裝位置，確保重要電力設施不發生水浸事故。對重要電力設施和站點

加裝防水閘門、水位報警系統等，提高水浸應對能力。 

（九）構建事故仿真分析系統。爲滿足澳門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和電

力優化調度需求，構建澳門電網事故仿真分析系統及在綫安全評估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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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决策系統，實現對“天鴿”颱風電網事故及恢復全過程的仿真分析及

事故反演，不斷優化和加强電力系統應對重大自然災害等極端事故的能

力；實現靜態安全分析、暫態穩定分析等全面的在綫安全穩定評估；開

展電網調度策略的安全穩定校核及調度處置預案智能生成，從安全裕度

評估、預防措施、校正策略等方面，對電網及相關調度策略進行全面評

估，自動生成負荷轉供和拉减、機組出力調整、運行方式調整等方案，

全面提升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和應對極端事件的能力。 

（十）加强電網調度中心和應急指揮中心建設。加快澳門電網新調

度中心建設。對現有調度系統進行全面升級改造，建設新一代電力調度

系統 SCADA/EMS/ADMS，提升電網實時分析應用水平，全面提升澳門

電網協調調控能力。可考慮在新調度中心建成投運後，將現有調度中心

作爲備調保留使用。加快推進應急指揮中心建設。應急指揮中心平台可

考慮與調度員培訓仿真系統合建，平時用於調度員培訓仿真，災害仿真

分析研究，演練、聯合演習等，災害發生時用於應急指揮，以便提高平

台的利用效率並保證平台的日常維護。加强粵澳兩地聯合反事故演習，

提升兩地聯動協調調控水平。 

（十一）加强電網規劃和研究工作。開展《澳門電網防災抗災總體

規劃》研究，推動建設和改造項目快速和有序的實施；開展《配電網改

造及高可靠性配電網建設規劃》研究；開展《澳門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研

究及方案設計》研究，爲構建澳門電網整體安全防禦體系提供支撑。 

3.8.4 通信工程 

隨著澳門經濟和旅遊業的發展，澳門通訊基礎設施不斷改進和創新，

現有固定公共電信網絡及服務運營商 2 個，公共地面流動電信網絡及服

務（2G）運營商 3 個，電信網絡及服務（3G）運營商 4 個，公共地面流

動電信網絡及服務（LTE）運營商 4 個，互聯網服務運營商 21 個，收費

電視地面服務運營商 1 個，衛星電視廣播系統運營商 1 個，衛星電視廣

播服務運營商 3 個。“天鴿”颱風期間，澳門通訊設施總體上經受住了

考驗，但部分區域手機通訊和移動上網功能一度中斷，需要加强應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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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設施建設和對外通訊設施建設，提升通訊設施的抗毀性，提高網絡安

全保障能力。 

（一）加强澳門本地通訊設施建設。統籌部署應急通信基站，强化

相關部門專用通信網絡備份能力，保障應急救援時信息傳遞與協調指揮。

通過短波通信、微波通信、集群通信等通訊方式，進一步保障災害現場

救援、受困公衆的通信需求。 

（二）加强澳門對外通訊設施建設。加强建設澳門應急輔助通訊能

力，推動短波、衛星等通訊手段的部署應用，建立海上通信中繼，開展

與北斗衛星、國際海事衛星等衛星通信資源的協同調配，提升對外通訊

的可靠性及可用性。 

（三）加强通訊設施的抗毀性。提高通信基站、機房等通訊設施安

全防護的性能標準，將低窪地區機樓、電信設施以及室內布綫等通訊設

施設在較高位置，通過採取應急燃油補給、交換中心冗餘電力回路、不

斷電供應系統及電池檢查、流動網絡容量提升等保障措施，增强通訊設

施的抗毀性和可靠性。 

（四）强化通訊基礎設施建設管理。簡化通訊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

流程，推進公共通信網絡與電力、交通、教育等專用通信網絡基礎管綫

和基站的共建共享，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强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

的運用，强化數據融合和信息感知，提高城市感知水平和經濟社會智慧

化運營水平，爲建設智慧安全澳門提供支撑。  

（五）提高網絡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澳門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建設，

完善網絡信息安全防護技術與手段，進一步明確公共通信網絡運營商、

相關部門專用通信網絡的管理權限和責任，進一步健全“電話實名制”，

形成網絡安全的監測、預警與應急處置等管理標準與流程體系，確保通

信網絡運行良好、網絡數據保密與完整。 

（六）加大對通訊設施的保護力度。依法懲治破壞通信網絡基礎設

施的行爲。加强保護通訊網絡基礎設施安全的宣傳，積極强化公衆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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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基礎設施重要性的認知，多方面提高對通訊系統基礎設施的保護

力度。 

3.8.5 重要基礎設施 

（一）交通運輸系統。交通運輸系統是城市基礎設施的核心部分。

面對颱風、洪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城市交通運輸系統一旦出現功能

不正常或喪失某些應有的功能，必將進一步加重災害的破壞力。 

（1）道路橋梁 

澳門跨境行車大橋（蓮花大橋、港珠澳大橋等）、跨海大橋（嘉樂庇

總督大橋、友誼大橋、西灣大橋）、主幹高速公路、城市街道等道路橋梁

的安全性、通暢性和防汛排澇工作，是防颱風防汛、災害救援的重點工

程。 

對於在建或改建的城市道路，有條件地區可使用透水性鋪裝材料，

並可考慮建立雨水收集利用系統，建設排水泵站和地下排水設施，提高

道路的防洪防汛能力；針對災時、災後可能出現的道路嚴重積水區域，

佈置固定式、移動式泵站，加强道路應急排澇工程建設；同時應加强專

業橡皮艇救援隊伍的建設，爲災害發生時嚴重水浸路段的行人或低窪積

水社區受困居民提供應急救援服務；完善積水深度標識工作，如有條件

可在易積水路段設置水深預警系統或安裝水深警示標誌（道路水尺、涉

水綫等）；明確電車、汽車涉水深度，超過規定水深時，禁止車輛通過。

對於災後垃圾淤積區域、樹木倒伏與山泥傾瀉造成的車輛無法通行路段，

應建立專業的應急搶險隊伍，同時鼓勵和引導企業、社區、志願團體等

積極參與受損道路的搶修救援，及時清理路面，儘快恢復道路暢通。 

（2）碼頭口岸 

澳門內港碼頭、內港客運碼頭、外港客運碼頭、氹仔客運碼頭、沿

江作業區域及庫場等重要區域的設備設施，是澳門碼頭口岸防颱風防汛、

排澇救援的重點防禦地段。颱風來臨前後，應保障碼頭口岸的水上作業

安全，做好水上交通管理工作，並根據風力和潮位對船舶、輪渡的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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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或短駁、裝卸進行限制，確保水上作業、輪渡服務的安全和穩定；

結合港口碼頭的實際地形特徵、建築物結構，以及現有的防洪設施、淹

沒損失情况，對防洪涵閘進行優化，加强防洪墻建設，提高防洪潮工程

的防禦標準；建立專業的搶險隊伍，配備充足的應急資源，並根據不同

等級的颱風預警狀態，制定相應的搶險救災預案及不同層級的防颱風防

汛行動方案；災害預警狀態解除後，檢查和統計碼頭口岸各區域的受損

情况，以及各類設備、設施的運行狀態，並及時進行維護和維修，確保

其保持正常狀態。 

（3）國際機場 

澳門國際機場是防颱風防汛的重要防禦地段，主要包括候機樓周圍、

登機橋、排水泵站、供電室、通信機房、機場配套交通設施等。在颱風、

洪澇災害發生期間，機場安保、消防機構等部門應協調聯動與密切配合，

落實機場各項安全防護措施，保障機場應急疏散管理工作有序開展，爲

滯留旅客提供安全的環境和後勤保障服務，並根據天氣狀况，及時更新

航班動態，確保機場運行秩序，儘快恢復機場正常運行。 

（二）地下工程設施。地下工程設施極易受氣象災害、地形地勢、

城市排水系統、地下空間自身擋排水能力等因素的影響，是城市的易澇

點。因此，澳門城市地下空間工程設施是防汛排澇、應急救援的重點，

主要包括澳門已建和在建的大型地下商場、地下停車庫、行車隧道（如

九澳隧道、松山隧道、氹仔隧道）、行人地道等。 

地下空間的防汛减災能力建設，應堅持“以防爲主、以排爲輔、防

排結合”的原則，編制地下空間防汛安全管理規定及地下空間防汛設防

標準，改建和完善地下空間所在區域的外圍排水系統及防汛設施，設置

合理的出入口止水閘門，配置集水井、抽水設備及備用設備，從而提高

地下空間的整體防災减災能力。從本次颱風災害所造成的 7 例地下空間

致死案例，反映了市民應對地下空間防洪防汛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因此有必要在地下空間內部顯著位置標識人員撤離路綫，加强地下空間



 101 

防汛知識、疏導撤離等方面的培訓工作。 

（三）大型綜合體及娛樂場。龐大的大型城市綜合體及娛樂場是城

市時尚生活的中心，已成爲城市的地標建築，具有空間尺度超大、通達

性好、環境宜居性良好等特點。大型城市綜合體及娛樂場是人口密集區，

其防颱風防汛、防災减災能力建設不容忽視。增設抽水設備及備用設備，

提高大型城市綜合體及娛樂場的低層建築、地下車庫、地下室等低窪處

的應急排澇能力；在颱風洪澇期間，保障大型城市綜合體及娛樂場的應

急疏散引導工作，提供無間斷的安全環境，並做好公共服務保障工作，

提供如毛毯、飲水、網絡服務等；對滯留顧客或遊客進行安撫，消除其

恐慌情緒。 

（四）公共服務設施。重點是加强電廠、醫院、車站、幼兒園、學

校、大型商場等公共服務設施的防災减災能力建設。 

一是開展澳門地區重要公共服務設施受水浸及周邊防水浸排水工程

情况調查。對“天鴿”颱風災害中發生水浸的重要公共服務設施進行實

際情况調查，重點調查公共服務設施的地下車庫、地下綜合設備層、電

訊公司機房等受水浸後對設施正常運營的影響及其誘發的次生災害情况

等，編制澳門地區重要公共服務設施水浸災害分級分佈圖，爲建立內澇

分級防治及預警系統建設奠定基礎。 

二是對重要服務設施防水浸排水系統進行加固改造與建設。建議委

託專業機構，針對排水工程改造與建設方案提出規劃和設計，科學合理

確定分區排水，適度提高排水工程設計的標準，對全區範圍內實施的重

要排水工程的設計參數選取提出强制性要求。 

三是加强防水浸排水設施的維護管理。研究制定排水工程維護疏浚

的管理制度，切實加强排水工程的維護管理力度。 

四是啓動全區防洪滯洪工程可行性研究與規劃建設工作。研究論證

澳門地區建設防洪滯洪工程的可行性、規劃與建設方案，確定蓄洪空間

的合理位置。對城市中的校園、公園綠地、運動場、停車場等地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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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工程設計，使其具備滯洪功能。研究建設地下調節池、超大型蓄洪

設備等，增强城市調蓄水體，結合城市自然景觀和美化建設排蓄雨水。 

（五）其他。廣告招牌、危舊房屋、高空構築物、室外空調機、電

梯安全、電綫杆、行道樹等在颱風災害期間極易對市民的生命財産安全

造成威害，在防颱風防汛、防災减災能力建設中不容忽視。針對澳門颱

風期間高空墜落物傷人事件，應對區內廣告牌、檐篷、棚架等具有安全

隱患的設施進行安全排查，及時拆除或改造違規廣告牌或臨時建築物，

對（高空）建築物外墻存在脫落隱患及時排查和處理，减少和杜絕安全

事故。 

以上生命綫工程和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應當牢固樹立創新、協調、

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注重遠近結合、

符合澳門實際情况和發展要求，統籌推動、系統建設、過程管控，重在

提升各類基礎設施對城市運行的保障能力和服務水平，確保城市生命綫

穩定運行，增强抵禦災害事故、處置突發事件、危機管理能力，提高城

市韌性，讓人民群衆生活得更安全、更放心。 

 

3.9 健全完善粵港澳應急聯動協作機制 

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通過健全完善

粵港澳應急聯動協作機制，提升澳門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减

輕災害風險、减少災害損失。 

3.9.1 建立粵港澳應急管理聯席會議制度 

每年定期召開會議，統籌研究粵港澳三地信息共享、物資調配、人

員交流培訓等應急管理有關重大問題，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

機制，加强專業領域的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爲應急信息通報、聯合應

急處置、救援資源儲備與共享、聯合應急演練、救援培訓交流等工作提

供規範性和指導性意見，構建適應協同發展和應急管理合作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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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健全監測預警信息共享機制 

結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粵港澳相關應急預案的相互銜接，明

確任務分工，優化細化處置流程，實現粵港澳區域突發事件監測預警信

息共享，進而實現圖像信息和數據實時共享。 

3.9.3 推動粵港澳人員交流培訓 

實現應急隊伍及專家等各類資源共享，定期舉辦粵港澳綜合應急演

練、人才交流、培訓等活動，提高共同應對重大突發事件的能力。 

建立澳門同內地應急管理人員合作與交流互訪機制，創新應急管理

培訓、交流、考察、鍛煉等工作方式，建立暢通的人員交流渠道，推動

跨區域應急管理合作，爲應急人員互訪與交流提供機制保障。 

（一）拓寬應急人員交流合作渠道。抓住機遇，積極作爲，主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

國家發展戰略，深化澳門同內地的交流合作。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公務

員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來內地交流訪問，包括參加培訓、到內地災害與應

急管理部門長期訪問、來內地有關部門短期交流等，通過形式多樣的交

流訪問方式方法，把內地應急管理工作的經驗做法結合澳門實際加以實

施；另一方面，內地應急管理專家和相關專業人才也要到澳門實地訪問，

結合澳門民防行動實際、經濟社會發展狀况有針對性地爲澳門防災减災

與應急管理工作建言獻策。 

（二）積極推進應急管理專業人才交流。充分利用粵港澳協同創新

機制，重點加强粵港澳在防災减災與應急管理領域的合作，加强專業領

域的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努力構建適應粵港澳協同發展和公共安全形

勢需要的粵港澳應急管理合作格局。鑒於澳門相關專業領域人才儲備不

足，專業技能需要進一步提升，在整體合作交流框架下，氣象、消防、

水利、電力、醫療衛生等專業部門需要制定自身的應急人員能力提升計

劃，與內地相關部委、省市建立起專業人才交流與合作機制，有力地推

動應急人員整體能力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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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 建立緊急救災物資快速通關和綠色通道機制 

建立粵港澳應急物資共享與協調調配制度，指導粵港澳三地應急物

資管理相關部門和機構協同完成工作，規範物流機構、口岸機構和相關

部門協作完成應急物資跨區域調配工作。 

3.9.5 健全生命綫工程協調保障機制 

堅持“解决當前難題和益於長遠發展有機結合”的原則，對粵港澳

水、電、油、氣等生命綫工程的聯動計劃、調度、存量等運行信息進行

實時採集和整合，建立聯調統配工程體系框架，提升非常態下生命綫工

程的資源調配能力和響應效率。在河道管理、用水需求管理、流域及當

地水資源配置體系，逐步建立起跨流域、跨地區，覆蓋珠三角的科學配

置、高效統一的供水網絡。繼續加强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和提升聯網能力，

全面提高供電可靠性和保障能力，推動兩地聯網電力企業持續完善工作

細則和應急處置機制，進一步提高清潔能源輸送比例，促進兩地資源優

化配置。在持續做好澳門油氣産品穩定供應同時，積極開拓澳門天然氣

管網建設，推動天然氣管道鋪設及推廣範圍持續擴大，多渠道開拓能源

資源，促進資源共享，提升管理水平。 

3.9.6 粵港澳巨災保險聯動機制 

（一）粵港澳巨災風險特徵。一是粵港澳地區爲我國颱風等巨災風

險的高發區。二是粵港澳爲財富高度聚集區；三是粵港澳缺乏一定的地

理縱深，吸納風險的餘地相對小，回旋範圍有限，“天鴿”襲擊澳門就

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四是面臨的巨災風險相對單一，缺乏不同風險之間

的分散可能，導致在國際再保險市場的議價能力相對較弱，巨災保險供

給不足。 

香港和澳門回歸之後，粵港澳地區加强了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並取得明顯成效。但客觀上看，由於行政區劃和制度的差異，導致粵港

澳的巨災風險管理仍缺乏一種更有效的協調機制和制度安排。 

（二）構建“粵港澳巨災保險聯動機制”。針對粵港澳巨災風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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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以及管理中面臨的挑戰，以“一國兩制”爲方針，以“共建共治共享”

和“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爲思路，以“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爲依托，參考“加勒比海巨災保險基金”模式，探索建立粵港澳巨

災保險聯動機制，統一協調粵港澳的巨災風險管理，包括災害信息共享、

備災物資管理、經濟損失評估、重建資金保障、巨災風險研究、研究開

發巨災保險專門産品、加强宣傳培訓等。 

 

3.10 建立健全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衆參與的應急管理格局 

3.10.1 提高政府官員應急决策指揮能力 

各級官員要牢固樹立將民衆的生命安全置於首位的理念，通過模擬

演練、案例教學、現場教學、專家講授等形式多樣的培訓活動，以及親

身參與各類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實踐，提高反應快捷準確的研判力、科學

民主果斷的决策力、遏制事態惡化的掌控力、全面統籌整合的協調力、

敢於衝鋒陷陣的行動力和輿論引導力。使政府官員具備應對突發事件的

基本功：對下有行動，先期處置、控制事態；對上有報告，爭取指導和

支援；對相關單位有通報，做到信息共享、協調聯動；對媒體和社會主

動發聲，及時準確引導輿論。 

積極開展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培訓，提升公務人員在突發事件指揮和

應變統籌能力，以預防、控制和减輕突發事件造成的後果。制訂培訓計

劃，對各級官員進行培訓，不定期舉行短訓班或專題研討班；要開發適

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專業性、系列性、層次性應急管理培訓課程體系，

綜合運用專題講授、案例教學、結構化研討、模擬演練、現場考察等各

種教學方式，充分利用澳門本地、內地、國際上各種教學培訓、科研諮

詢力量，切實提升澳門特區政府各級官員應急决策指揮能力。 

3.10.2 提高公務人員和專業救援隊伍的素質和能力 

（一）加强專業應急隊伍能力建設。加强消防、治安、水上、緊急

醫學等專業應急救援隊建設，强化救援人員配置、裝備配備、日常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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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勤保障及評估考核，健全快速調動響應機制，提高隊伍應急救援能力。

依托消防隊伍建設澳門綜合應急救援隊，使之成爲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

骨幹力量。加强治安警察隊伍建設，强化防暴制暴、攻擊防護等裝備配

備，提高應急處突、反恐維穩能力。加强水上應急救援和搶險打撈能力

建設。開展緊急醫學救援能力建設，構建陸海空立體化、綜合與專科救

援兼顧的緊急醫學救援體系，加强航空醫療救援和轉運能力，建立健全

突發事件心理康復隊伍、突發急性傳染病防控隊伍建設。 

（二）加强專業領域合作交流。加强與內地、國際防災减災和應急

管理的交流合作，通過與各部委、省（區、市）的交流研討、國家行政

學院等院校的專題培訓、邀請內地專家赴澳講座、人員短期交流和訪問

學習等多種方式，切實提高氣象、治安、消防、電力、水利、通信、防

災减災、應急管理等領域業務人員的專業素質和能力。 

（三）積極提升應急管理研究實力。加大科技研發投資，加强産學

研結合，尤其是通過落實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框架協議，加强科技合作，

促進科技創新。加大與澳門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培訓機構等優質

培訓資源合作力度，積極提高澳門特區政府應急管理研究能力。 

（四）推動各類專業培訓基地建設。建議澳門特區政府依托內地，

與廣東省共建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培訓基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承擔

提高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應急能力的任務。同時，完善澳門民防行動各

級領導與專業隊伍應急管理培訓機構，開發應急處置情景模擬互動教學

課件，組織編寫適用不同崗位領導幹部與應急管理工作人員需要的培訓

教材。推動消防等專業救援隊伍的培訓基地建設，深化防災减災人力資

源開發，建設專業高效的應急救援隊伍，提升專業救援隊伍應急處置能

力。 

3.10.3 加强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宣傳教育 

深入推進公共安全文化建設，進一步提升公衆風險意識與防災减災

能力，建立健全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宣教工作機制，統籌有關部門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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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整合面向基層和公衆的應急科普宣教渠道。以普及應急知識

爲工作要點，提高公衆預防、避險、自救、互救和减災等能力，按照突

發事件類型及其各個階段，分類宣傳普及應急知識，從而有效防範和妥

善處置各類突發事件，最大限度預防和减少突發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害，

保障公衆生命財産安全。 

（一）推動公共安全科普宣傳教育基地建設。面向社會公衆、義工，

特別是中小學生，充分利用現有科普教育場館，建設融宣傳教育、展覽

體驗、演練實訓等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防災减災科普宣傳教育基地，滿

足防災减災宣傳教育、安全知識科普、突發事件情景體驗、逃生疏散模

擬演練等需求，提高全社會憂患意識和自救互救能力。 

（二）加强防災减災知識在學校的普及。加强大中小學、幼兒園的

公共安全知識教育普及工作，切實把公共安全教育列入各級各類學校必

修課程，制定《學校防災工作指引》，研究編制中學、小學、幼兒園的《安

全教育補充教材》，推動公共安全常識進校園，建立學校公共安全教育的

長效機制。各級學校每年定期組織開展應急演練，並充分利用“國際减

災日”、“消防日”，以及教育營等，組織教學活動和實踐活動，確保

每名學生都接受公共安全教育。 

（三）開展形式多樣的科普宣教活動。建立實體陣地和媒體陣地相

結合、公衆宣傳與專業培訓相結合、宣傳講解與模擬演練相結合、學校

教育與公衆科普相結合、政府引導與媒體宣傳相結合、專業隊伍與義工

相結合的科普宣教模式。寓教於樂，開發基於安全情景劇角色的中小學

生科普宣教。以校園安全情景劇爲基礎，針對小學生安全教育的特點和

不足，通過舞台模擬、VR 等形式，真人參與模擬災害發生情景，測試

學生災害發生時應急處置能力和水平，並通過正確應急避災展示，達到

修正應急避災反應的目的，有效提升中小學生的防災减災技能，爲澳門

中小學生探索有效降低校園風險的好方法。 

3.10.4 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有效有序參與防災减災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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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减災救災工作不可能由政府單獨完成，社會力量在災害應急響

應和災後恢復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澳門特區政府必須把社會

力量的參與納入到防災减災救災計劃中，並把社會力量作爲重要的合作

夥伴。 

（一）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日常减災工作。在常態减災階段，

政府應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日常减災各項工作，注重發揮社會

力量在人力、技術、資金、裝備等方面的優勢，開展防災减災知識宣傳

教育和技能培訓；依托醫院、私營部門、慈善團體等，加强專兼職應急

救援人員的培訓，加强緊急醫學救援技能的普及；建立應急救護技能培

訓制度，建議重點行業、重點部門工作人員應急救護技能培訓普及率達

到 80%以上。制定各類災害應急救援義工隊伍技術培訓和裝備配置標準，

建立健全隊伍管理模式和統一調配機制，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提高

應急義工隊伍組織化與專業化水平，引導其有序參與防災减災救災工

作。 

（二）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應急救災工作。在應急救災階段，

要突出救援效率，政府應統籌引導具有救災專業設備和技能的社會力量

有序參與，協同開展人員搜救、傷病員緊急運送與救治、緊急救援物資

運輸、受災人員緊急轉移安置、救災物資接收發放、災害現場清理、疫

病防控、緊急救援人員後勤服務保障等工作。同時，爲了充實澳門本地

救災社會力量，鼓勵和支持應急救援社會組織在澳門建立分支機構（分

隊），以便災害發生後可以第一時間協助政府開展救災工作。 

（三）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參與災後恢復重建工作。在災後恢復重

建階段，政府應注重支持社會力量協助開展受災居民安置、傷病員照料、

救災物資發放、特殊困難人員扶助、受災居民心理輔導和心理治療、環

境清理、衛生防疫等工作，扶助受災居民恢復生産生活，幫助災區逐步

恢復正常社會秩序。政府應幫助社會力量及時瞭解災區恢復重建需求，

支持社會力量參與重建工作，重點是參與居民住房、學校、醫院等民生

重建項目，以及參與社區重建、生計恢復、心理康復和防災减災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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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復重建工作。 

3.10.5 加强社區和家庭防災减災能力建設 

社區和家庭的應急準備是自然災害預防、减輕、響應和恢復的最有

效方法之一，居民個人和社區最有效的防災减災救災方法就是提前把應

急準備工作做好。如果每個家庭都制定了家庭應急計劃並能在斷電缺水

的住宅內儲備 3-5 天的家庭應急物資，社區制定了應急預案並儲備了一

定數量可供本社區居民緊急使用的應急物資，那麽就會减少對外部應急

資源的需求，其他有限的救災資源就可以投入到更需要的地方。 

（一）加强社區和家庭應急物資儲備。推動制定社區、家庭必需的

應急物資儲備指南和標準，鼓勵和支持以社區爲單元設立災害應急物資

儲備點。家庭應急救災物資儲備是指以家庭爲單元提前準備應對各種緊

急情况的應急用品，這些應急用品能够提高居民災後生存能力並幫助居

民在緊急情况後從非正常生活狀態恢復到正常生活狀態，例如儲備方便

食品、瓶裝飲用水、醫療應急包、滅火器、逃生器具等。社區應急物資

儲備是指將應急物資集中儲備在社區應急物資儲備點，災害發生時可以

爲居民進行救災物資的發放及救助工作，例如儲備方便食品、桶裝飲用

水、帳篷、破拆工具等。相對於家庭而言，社區可以儲備數量更大、種

類更多的救災物資，通過將應急救災物資儲備在社區中，民衆可以進行

有效互助、互救，顯著提高整個社區所有住戶的自救互救能力。 

（二）加强社區和家庭防災减災救災科普宣傳與教育。加强防災减

災救災和災害自救互救知識的宣傳教育。開發針對社區和家庭的防災减

災科普讀物、教材和挂圖等，開發動漫、游戲等防災减災文化産品，提

升家庭和居民自救互救能力。充分利用“國際减災日”、“消防日”等，

面向社區和居民廣泛開展防災减災知識宣講、技能培訓、應急演練等形

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提升居民的防災减災意識和自救互救技能。加

强災害警示教育，如在“天鴿”颱風造成的水浸區將水浸綫作爲永久警

示標識等。 



 110 

（三）推動創建綜合减災社區。制定綜合减災社區標準，從建設社

區日常减災和應急工作組織與管理機制，開展社區災害風險調查與評估，

編制社區災害風險地圖，制定社區災害應急預案，配置社區綜合减災基

礎設施，儲備社區應急物資，開展社區减災宣傳與教育，進行社區應急

演練等方面確定綜合减災社區的創建要求和標準，實現社區减災有隊伍、

有培訓、有預案、有演練、有平台、有裝備，全面提升社區在日常减災、

災中應急和災後恢復重建中的作用。 

3.10.6 建設澳門公共安全應急信息網 

澳門現有的公共安全信息發佈基本都分佈在政府各部門網站，內容

主要集中在公共安全政策、法規和突發事件的報道和發佈，發佈的公共

安全相關信息比較分散，發佈的手段相對比較單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了信息發佈的效果。因此，建議充分利用公共基礎信息設施和各種媒體，

依托業務部門現有業務系統和信息發佈系統，建設澳門公共安全應急信

息網，强化突發事件信息公開、公共安全知識科普宣教等功能，充分發

揮微博、客戶端等新媒體的作用，形成突發事件信息收集、傳輸、發佈

的綜合服務型網絡平台。具體內容包括： 

（一）建設澳門公共安全宣傳教育數字資源庫。通過收集整理國際、

內地以及港澳台地區現有公共安全相關宣傳教育資源，建立公共安全宣

傳教育資源數據庫、典型案例庫和專家資源庫，建設防災减災救災互動

性、共享性的數字圖書館，內容包括防災减災救災相關法律法規、預案、

技術標準、重大災害應對案例、災害基本知識、自救互救技能培訓視頻

動漫，可以實現相關資源的快速檢索、動態展示、實時共享等。 

（二）開發公共安全應急信息網及 APP。公共安全應急信息網及

App 的主要功能包括：一是介紹澳門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組織架構和基本

情况；二是共享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政策法規、應急預案、技術標準、應

急手册、社區與家庭應急物資儲備指南等基礎資料和文件；三是分享自

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的準備、應對和自救

互救的基本知識；四是發佈災害預警、災害事件動態跟踪報告、災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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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響應、災後恢復重建等動態信息；五是國內外突發事件應急管理基礎

理論研究、最新技術應用、重大災害應對等方面的信息；六是提供在綫

交流、遠程宣傳教育等互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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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系的重點建設項目建議 

 

4.1 綜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項目 

綜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是應急管理建設的前提，通過調查與評估

澳門綜合風險情况，瞭解城市安全薄弱環節，並有針對性的進行應急能

力調查與評估，爲改進應急管理提供科學依據。 

4.1.1 建設目標 

澳門特區政府應根據實際情况，逐步推進澳門綜合風險和應急能力

評估項目，完成如下目標： 

制定綜合風險評估制度，建立綜合風險評估體系，對自然災害或危

險工程進行綜合風險評估，全面瞭解澳門潜在災害發生可能性，爲風險

管控和應急管理奠定基礎。 

制定應急能力評估制度，建立應急能力評估體系，確定應急能力評

估方法，全面掌握澳門應急能力存在的薄弱環節，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

議，優化澳門應急管理體系。 

4.1.2 建設框架 

綜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項目建設框架如圖 4-1 所示，主要涵蓋綜

合風險評估與應急能力評估兩項工作內容。首先是建立澳門綜合風險評

估體系，包括綜合風險識別、風險分析、風險評價以及繪製風險分級區

劃圖；同時進行應急能力評估的建設工作，包括應急能力指標體系構建、

評估模型建立、評估系統開發以及動態評估制度設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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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风险与应急能力评估

建设澳门综合风险评估体系 建设澳门应急能力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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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澳門綜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項目建設框架 

 

4.1.3 建設內容 

（一）建設澳門綜合風險評估體系。綜合風險評估工作，首先基於

澳門歷史數據構建出澳門在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

安全事件基礎數據庫；然後對風險清單上的各類風險發生頻率和破壞程

度構建風險矩陣，對綜合風險進行分析和評價，然後繪製出綜合風險區

劃圖。 

（1）綜合風險識別 

風險評估應以風險的全面辨識爲基礎，主要從自然災害、事故災難、

公共衛生事件、社會安全事件等四大類突發事件入手，辨識事件風險大

小，再結合實際情况，建立全面的危險災害清單。具體工作的開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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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風險指標體系構建、風險評估、風險清單建立三個環節。 

 

表 4-1 風險清單 

4 大類 分類 風險名稱 

自 

然 

災 

害 

水災災害 洪水災害風險 

氣象災害 
颱風災害風險 

暴雨災害風險 

地震災害 地震災害風險 

地質災害 滑坡、泥石流災害風險 

生物災害 
動物疫情風險 

外來植物（動物）入侵風險 

事 

故 

災 

難 

工商貿企業等安全事故 

危險化學品儲存、運輸風險 

建設工程施工安全風險 

涉塵、涉爆企業風險 

火災事故 火災風險 

交通運輸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風險 

軌道交通運營風險 

公共電汽車運營安全風險 

鐵路行車安全風險 

航空安全風險 

水上交通安全風險 

公共設施和設備事故 

供水突發事件風險 

排水突發事件風險 

電力突發事件風險 

燃氣事故風險 

供熱事故風險 

地下管綫風險 

道路風險 

橋梁（隧道）風險 

堤壩質量風險 

網絡與信息安全風險 

人防工程建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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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類 分類 風險名稱 

特種設備風險 

核事件與輻射事故 
輻射風險 

核事件風險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事

件 
突發環境事件風險 

公共 

衛生 

事件 

傳染病疫情 重大傳染病疫情風險 

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 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風險 

食品安全和職業危害 

食品安全 

飲用水安全風險 

職業中毒風險（職業病） 

動物疫情 重大動物疫情風險 

其他嚴重影響公衆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藥品安全風險 

社 

會 

安 

全 

事 

件 

恐怖襲擊事件 恐怖襲擊風險 

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風險 

經濟安全事件 

生活必需品供給風險 

糧食供給風險 

能源資源供給風險 

金融突發風險 

涉外突發事件 
涉外突發事件風險 

境外涉及澳門突發事件風險 

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風險 

民族/宗教群體性事件風險 

校園安全風險 

其他 

新聞輿論風險 

旅遊突發事件風險 

娛樂場所安全風險 

機場突發事件風險 

 

（2）綜合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是對風險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進行分析。發生頻率和破壞

程度主要依據轄區內災害或風險事件的歷史數據以及評估結果綜合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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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① 設立風險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的分級標準 

風險發生頻率：發生頻率的分級方法是根據風險事件發生頻率，從

高到低分爲四個等級，等級 P 以分值表示（表 4-2）；然後根據單個風險

的不同情况，進行頻率的具體描述。以洪水災害爲例說明風險頻率等級

的分級標準（表 4-3）。 

表 4-2 風險發生頻率分級 

頻率等級分

值 P 

風險發生

頻率 
備注 

1 極高 頻率等級爲極高，風險事件在較多情况下發生 

2 高 頻率等級爲高，風險事件在某些情况下發生 

3 中 頻率等級爲中，風險事件很少發生 

4 低 頻率等級爲低，風險事件幾乎不發生 

 

表 4-3 內地洪水災害風險發生頻率分級標準 

頻率等級

分值 P 

風險發生

頻率 
備注（用年遇水平表示頻率） 

1 極高 
小於等於 10 年一遇，頻率爲極高，風險事件在較多情况下

發生 

2 高 
大於 10 年一遇至 50 年一遇，頻率爲高，風險事件在某些

情况下發生 

3 中 
大於 50 年一遇至 100 年一遇，頻率爲中，風險事件很少發

生 

4 低 大於 100 年一遇，頻率爲低，風險事件幾乎不會發生 

 

風險破壞程度：破壞程度的分級方法是根據災害風險事件産生後果

指標的等級分值，將後果從大到小分爲四個等級，分別用等級 C 的分值

表示；一次災害風險事件的多個後果指標的等級分值不同時，後果等級

分值 C 取其指標等級分值中的最大者（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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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破壞程度分級 

破壞程度

等級分值

C 

破壞程度 

後果指標分值 

指標 1 指標 2 指標 3 指標 4 其他指標 

1 極高 1 1 1 1 1 

2 高 2 2 2 2 2 

3 中 3 3 3 3 3 

4 低 4 4 4 4 4 

 

以內地洪水災害爲例（表 4-5），具體說明破壞程度等級 C 的取值方

法。以洪水災害導致的死亡人數、緊急轉移安置或需緊急生活救助人數、

倒塌和嚴重損壞房屋的數量作爲産生的破壞程度分級指標。當一次災害

風險事件破壞程度的指標是不同的分值時，其等級 C 的分值取該指標分

值中的最小者，也就是最嚴重者。建議澳門根據實際情况，對指標及參

數進行調整。 

表 4-5 內地洪水災害風險事件的破壞程度等級分值 

破壞程度
等級分值

C 

破壞程度 

後果指標 

死亡人數（人） 

緊急轉移安置或
需緊急生活救助
人數（萬） 

倒塌和嚴重損壞房屋的數
量 

（萬間） 

1 極高 >200 >100 >20 

2 高 101-200 81-100 16-20 

3 中 51-100 31-80 11-15 

4 低 30-50 10-30 1-10 

備注： 

（1）死亡人口：因災直接導致死亡的人數； 

（2）緊急轉移安置或需緊急生活救助人數：因災害影響需緊急轉移安置或緊急生活

救助的人數； 

（3）倒塌和嚴重損壞房屋的數量：因災害造成倒塌和嚴重損壞房屋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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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調研轄區內風險清單上的單個風險的歷史災害數據 

爲了分析澳門風險清單上單個風險的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採用災

害歷史資料搜集、實地調研、專家評價等手段和方法，對澳門風險清單

上的綜合風險展開詳細的調研，主要是針對每個災害歷史發生的頻率和

造成的損失後果。同時爲了下一步進行風險區劃圖的繪製，調研對象建

議包含澳門各個社區（堂區）。 

③對單個風險的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進行分析 

搜集完澳門各個社區的歷史災害數據之後，就可以依據風險發生頻

率和破壞程度的評分標準，對澳門各個社區的風險進行分析。 

（3）綜合風險評價 

綜合風險等級的預測及評定是應急管理的基礎，根據不同等級落實

應急管理的責任和提高應急處置的效能。 

綜合風險分級評價由各個風險事件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來决定。以

P 代表風險事件發生頻率的分級，以 C 代表風險事件破壞程度嚴重性的

分級，以 R 代表風險。風險 R 的分級由 P 和 C 的乘積决定。 

R = P × C               

式中：R 表示突發事件風險；P 表示風險事件發生頻率；C 表示風

險事件破壞後果的嚴重性。 

根據風險事件的可能性等級 P 的分值和的風險事件的後果嚴重性等

級 C 的分值，進行單個風險的分級評定，進而建立澳門風險矩陣。 

風險等級的標準設定，依據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緊急程

度和發展勢態，劃分爲四級：I 級（特別嚴重）、II 級（嚴重）、III 級（較

重）和 IV 級（一般），依次用紅色、橙色、黃色和綠色表示。 

將由上式計算得出的 R 值參考表 4-6 的分級說明，歸入相應分區，

進行分級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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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風險矩陣分級說明 

風險等級分值 R 

破壞程度等級分值 C 

極高 高 中 低 

1 2 3 4 

發生頻率等級分值

P 

極高 1 1 2 3 4 

高 2 2 4 6 8 

中 3 3 6 9 12 

低 4 4 8 12 16 

注 1：風險等級分值 R 爲突發事件的可能性等級分值 P 與後果等級分值 C 相乘的

結果。 

注 2：風險等級分值 R 劃分爲四個等級並賦以四種顔色，表示風險的四個等級：

紅色代表極高風險，R 分值爲 1-2；橙色代表高風險，R 分值爲 3-4；黃色代表中

風險，R 分值爲 6-9；綠色代表低風險，R 分值爲 12-16。 

爲更清楚的展示未來項目的工作，以某城市的綜合風險爲對象，按

能獲得數據進行風險分級評定，對城市綜合風險分級評定後建立的風險

矩陣給出示例（見圖 4-2）。 

 

損 災難性 極嚴重 
中等 

嚴重 
輕微 

 

經常發

生 
    

發

生

頻

率 

相當可

能 
    

可能，但

不經常 
    

可能性

小，完全

意外 

    

 破壞程度  

圖 4-2 風險矩陣 

注：風險矩陣網格內填入的數據應爲風險指標的序號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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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繪製澳門風險區劃圖 

依據上節澳門綜合風險評估方案對澳門各社區進行風險評定，建立

澳門風險數據庫，並進行動態評估，同時將社區風險信息繪製成澳門綜

合風險區劃圖，發現重點區域，進行監管。 

（二）建設澳門特區應急能力評估體系。應急能力是檢驗具體評估

對象在應對突發事件時所擁有的人力、組織、機構、手段和資源等應急

因素的完備性、協調性以及最大程度减輕損失的綜合能力。因此應立足

突發事件的全過程，側重對於風險應急管理體系進行全方位分析。 

（1）構建應急能力評估指標 

以澳門現有應急管理的處置策略爲基礎，借鑒美國、日本、我國內

地的應急能力評估體系，構建應急能力評估指標。 

依據應急管理的範疇，進行應急能力分析（見圖 4-3），在此基礎上

構建應急能力評估指標。應急能力評估將從事前、事中和事後分段展開，

其中應急準備和監測預警屬事前，應急響應主要發生在事中，而應急恢

復則屬事後。應急準備和監測預警，主要是通過事前的預防和準備活動

减少突發事件發生頻率，而監測預警則是利用先進的預警管理系統及早

發現已經發生的突發事件。應急響應則是在突發事件發生後儘快在短時

間內對事件作出回應，通過科學决策和指揮系統，調動必要的資源盡可

能的將損失减少到最低。應急恢復則是在響應結束後的現場清理、災後

重建、評估等。而應急體系的建立則爲應急處置的全過程提供了方方面

面的保證，因此，應急能力評估將對災害風險的事前、事中、事後三個

階段，立足於應急全過程，重點對應急體系的組織體系、運行機制、法

律制度、保障體系、應急預案的應急能力的各方面進行全方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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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應急能力評估指標體系分析框架 

初步構建應急管理能力的一、二、三級指標（表 4-7）。一級指標以

應急管理的四個過程爲序（圖 4-3），從應急管理的法理依據——法律法

規和預案體系開始，評判應急管理的總體落實情况和各項具體預防準備

工作——風險評估；然後再具體分析應急管理預防準備工作的“軟件”：

應急隊伍、宣教演練；“硬件”：應急保障、治理防範；接下來則是應

對階段的監測預警，應急處置與救援，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信息管理和危

機溝通；最後則是恢復階段的社會參與和恢復重建。 

表 4-7 應急能力評估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應急管理基礎 

法律法規 法律法規的制定；法律法規的執行；法律法規

的修訂完善  

預案體系  預案的可操作性；預案的修訂、改進  

監管落實  管理效果；日常監管  

風險評估 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危害評價；風險告知  

預防與應急準備

軟件 

應急隊伍  隊伍管理；綜合救援隊伍；義工隊伍  

宣教演練  准專業人員培訓；公衆教育；演習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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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預防與應急準備

硬件 

應急保障  通信保障；物資保障；技術保障  

治理防範  災害防禦；生命綫工程綜合治理；重要設施保

護；避難設施建設；培訓基地建設  

監測與預警 監測預警  實時監測；預測預報；預警發佈機制  

應急處置與救援 應急處置與

救援  

决策指揮；災情應急快速評估；應急救援；跨

區域應急聯動  

信息管理  公共信息收集制度；信息發佈制度；信息公開

制度；信息發佈的時機選擇  

危機溝通  應急管理組織間的溝通；媒體在溝通中的作

用；組織與公衆的溝通；危機溝通的雙向互動

性  

事後恢復與重建 社會參與  社會動員機制（社會組織參與）；企業社會責

任；社會分擔機制（災害保險）  

恢復重建  損失評估及事故報告；快速恢復；社會救助（標

準）；心理援助；災區復興  

 

（2）建立應急能力評估模型 

應急能力評估模型主要是在以各級指標進行評分爲基礎，進而得到

評估應急能力分項水平及整體水平。 

應急能力各指標評分標準，根據所評價指標的內涵，設計能反映出

能力水平差距的定量的打分標準，例如對“演習演練”的打分標準設爲：

以下 5 項要求中，每滿足一個指標得 1 分，如全部滿足則取分值爲 5 分。

①制訂各類應急演練大綱；②所有相關部門熟知各自的工作內容；③演

練大綱得到定期演習實踐的；④根據演練情况對演練進行評估；⑤對演

練結果進行整改。 

國際上一些應急能力評估體系中，針對整體應急能力的評價，主要

基於木桶理論，所有指標都被賦予了相同的權重。而當前的一些研究則

考慮實際中某些評估項是對應急能力更爲重要，爲不同指標設立不同權

重。澳門應急能力評估應在參考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澳門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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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建立科學合理的評估模型。 

（3）開發應急能力評估系統 

爲更方便的進行應急管理能力評估，將應急能力評估體系的指標及

評估模型進行可視化和人機交互界面設計的計算機軟件系統開發。 

（4）建立應急能力動態評估機制 

爲了適應新時代應急能力管控的新要求，應急能力評估應定期動態

進行，依據應急能力評估系統，查找應急能力短板，爲後續提升應急能

力水平指明方向。同時設置相應動態評估制度，落實評估責任、數據採

集準確性、評估周期、反饋路徑、改善方案等。 

4.1.4 實現路徑 

綜合風險及應急能力評估項目的工作開展，由澳門特區政府相關部

門組織成立“綜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項目領導小組”，組織專家設計

實施方案，確定評估方法及模型，結合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建設綜

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體系。具體實現路徑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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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估工程的工作对象和范围

确定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评估工程的工作组织机构

工作目标 工作内容 工作方法

1.建立评估工程的实施方案 方案设计、方案讨论、实施计划

建立澳门风险清单

展开损失频率和损失程度的风险
分析

进行澳门脆弱性/风险评价

绘制澳门风险地图

构建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应急能力评估模型

文献、实地、专家评价（历史数
据、定性定量）

文献、实地调研、专家访谈

开发应急能力评估系统

设立应急能力评估制度

对澳门应急能力进行评估

2.建设澳门综合风险评估体系

3.建设澳门应急能力评估体系

负责部门牵头，能源、水务等各
涉及部门配合

风险矩阵法、AHP、Borda

风险数据库

文献及专家调研

均值模型或者AHP-灰色综合评价
模型

可视化编程

组织构架、数据采集方案、评估
周期、反馈路径、改善方案等

搜集数据、评估结果、结果告知

组织及制度保障

 

圖 4-4 綜合風險與應急能力評估項目建設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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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應急避難及轉移安置場所建設工程 

4.2.1 建設目標 

堅持以人爲本的理念，按照“安全方便、規模適度、功能齊備、穩

定有序”的總體要求，科學規劃和建設應急避難場所體系，提供安全、

高效、規範、有序的基本生活服務保障，確保應急避難以及受災轉移和

安置的人員有安全住處、有飯吃、有衣穿、有乾淨水喝、有病能得到及

時醫治，確保受災人員基本生活，確保社會秩序安定有序。 

4.2.2 建設框架 

（一）科學規劃應急避難場所體系。根據澳門人口分佈、災害特點、

受災人員避難轉移和生活安置的實際情况，開展應急避難場所體系建設

專項規劃，明確應急避難場所體系建設的短、中、長期目標，編制應急

避難場所建設標準或指導意見，指導各區和各社區（堂區）加快建立形

成覆蓋全澳門的應急避難場所體系。 

（二）應急避難場所新建工程。結合澳門城市規劃和土地利用計劃，

在新區和新的社區建設過程中，統籌規劃，建設一定數量能够覆蓋主要

居民區、危險點和風險地區，具備應急避險、生活安置和救援指揮功能

的綜合型應急避難場所，在澳門本島、路氹各建有與人口相匹配的大型

綜合應急避難場所。 

（三）應急避難場所改擴建工程。結合澳門目前的人口、水浸區、

災害隱患點等的分佈情况，加大對現有的社區公共空間、綠地、體育場

館、中小學校、大學、大型綜合體及娛樂場等統籌規劃考慮，根據實際

情况和可利用的空間，改建、擴建或協議設置一定數量、能够滿足澳門

本地居民和外來遊客應急避難需要的避難場所體系。 

（四）依托內地强化綜合風險保障。內地作爲保持澳門繁榮穩定發

展的堅强後盾，發生大災後，統籌考慮依托與澳門臨近的珠海等地應急

避難及轉移安置場所，依托內地受災人員轉移安置和生活保障的救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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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資源，全面强化澳門應對重特大災害的綜合風險托底保障工作。 

4.2.3 建設內容 

應急避難場所是城市建設的一部分，是經規劃、建設與規範化管理，

具有應急避難服務設施，爲社區居民提供緊急、快速、就近、安全避難

的安全場所；是避難人員緊急疏散或臨時安置的安全場所，也是避難人

員集合並轉移到固定避難場所的過渡性場所，主要功能是用於接到災害

預警或災害發生時供人員緊急避難或臨時安置，也是避難人員集合並轉

移到固定避難場所的過渡性場所。建設內容主要包括：避難場地、避難

建築、配套應急設施以及必備的救災儲備物資。 

（一）避難場地。可供應急避難或臨時搭建帳篷和臨時服務設施的

空曠場地。應急避難場所應以避難場地爲主，社區的綠地、廣場、小游

園或活動場地等可以作爲避難場地，滿足就近疏散避難的需要。日本防

災避難場所的建設實踐表明，面積在 500 ㎡左右的街心花園，可作爲應

急避難場地，並能够有效發揮避險安置作用。 

（二）避難建築。爲“老、弱、病、殘、孕”及受傷人員等避難人

員提供住宿、休息和其他應急保障的建築。避難建築應因地制宜。新建

避難建築應經過規劃、建設，做到規範化管理；已經建成的社區通過對

既有場地或建築進行改擴建成爲應急避難所，相應的建設和改造應滿足

避難建築的面積指標、安全防護以及應急設施配備等規定。 

（三）應急設施。避難場所內配置的用於保障避難人員生存的設施，

包括應急供電、應急供水、應急排水、應急厠所、應急廣播等設施，滿

足應急照明、供排水和信息傳達要求。 

（四）應急儲備物資。避難場所內儲備或協議儲備用於保障避難人

員生活的基本必須物資，包括一定數量的飲用水、食品、藥品、衣物、

被褥等，滿足短時間應急期內受災安置人員的基本生活需要。 

4.2.4 實現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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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急避難場所大小及建設規模。由於澳門地少人多，人口密

度高，城市發展公共空間不多，可根據澳門實際情况確定避難場所大小

及建設規模。 

（二）應急避難場所規劃佈局。應急避難場所的性質是爲社區居民

和遊客提供緊急、快速、就近、安全避難的安全場所，規劃設計應當服

務於域內所有避難人員，需滿足所有避難人員的緊急避難需求。 

結合對我國東北、華北、華中和華東 4 個地區的典型城市中 19 個各

類城市應急避難場所進行的實地考察，並與地方民政局及應急避難場所

相關工作人員進行座談，瞭解到的當地應急避難場所建設和使用的實際

情况，城市應急避難場所的服務半徑一般應以避難人員步行可以快速到

達避難場所入口爲原則確定，通常情况下，應急避難場所的服務半徑不

宜大於 500m。 

（三）應急避難場所新建工程。新建的城市社區應急避難場所考慮

避難場地和避難建築，場地可選擇學校、公園、綠地、廣場、健身活動

場等，並按避難場地建設。 

（1）選址。對於新建社區以及新區，考慮居民尚未全部入住，可按

規劃人口確定避難人員，結合公共空間規劃建設應急避難場所。場所的

選址設計應當遵循場地安全、交通便利和出入方便的原則，選擇地勢較

高、地質條件穩定，空曠，易於排水，適宜搭建帳篷的場地。考慮避難

人員能順暢進入避難場所或向外疏散轉移，選址應選擇利於人員和車輛

進出的地段。 

（2）項目構成。新建應急避難場所項目應包括避難場地、避難建築

和應急設施。 

避難場地應包括應急避難休息、應急醫療救護、應急物資分發、應

急管理、應急厠所、應急垃圾收集、應急供電、應急供水等各功能區。 

避難建築應由應急避難生活服務用房和輔助用房構成。其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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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用房宜包括避難休息室、醫療救護室、物資儲備室等；輔助用房宜

包括管理室、公共厠所等。 

應急設施應包括應急供電、應急供水、應急排水、應急廣播和消防

等。 

（3）應急避難場地。考慮避難人員的承受能力、大規模聚集人員的

安全和人員流動的需要，每個避難區避難人數不宜大於 2000 人，且每個

避難區之間應留有寬度不小於 3m 的人行通道作爲緩衝區進行分隔。 

（4）應急避難建築。 

城市社區應急避難建築方案示意，適合於人數在 1-1.5 萬人的小區

覆蓋範圍。 

 

圖 4-5 小區應急避難建築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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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小區應急避難建築二層平面圖 

 

（5）應急設施和物資儲備。 

一是住宿設施。應有足够的場地空間搭建帳篷或臨時住房，帳篷（住

房）內應配有棉被、床等基本住宿設施。 

二是餐飲設施。應有足够的公共厨具、灶具和安全衛生飲水設施，

通過實物儲備、協議儲備等方式存儲一定數量的食品、飲用水等生活類

物資。 

在選擇避難場地時，應考慮該區域是否有市政給水管，可結合社區

現有市政給水管，在避難場地合適地點設置給水閥門井，或灑水栓井等。 

三是照明設施。應採取通電、自行發電等方式，爲受災群衆提供必

要的照明條件。 

四是醫療衛生設施。應根據集中安置點規模大小等因素設置固定醫

療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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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應急廣播設施。應配備高音廣播、喇叭等應急廣播設施或預留

端口，便於應急期或特殊緊急狀態下做好應急指揮、廣播宣傳和信息發

佈。 

六是環境防疫設施。爲滿足避難人員的基本的衛生需要，應設置應

急厠所、垃圾收集點。厠所參照新建住宅區公共厠所蹲位數設置指標爲

每千人 2-8 位，也可按每萬人 20 個蹲位數設置。避難場地宜優先使用附

近符合設防要求的建築物內的公共厠所，也應規劃設計應急厠所，應急

厠所可爲通槽式水沖厠所，平時用混凝土蓋板或鑄鐵蓋板蓋上，災時打

開並圍擋起來使用，應具備水沖能力，並附設或單獨設置化糞池，可以

安全、就近排入市政污水管道。 

（四）應急避難場所改擴建工程。根據應急避難場所的功能，需要

具備空間、地形地貌、環境等基本條件。 

（1）城市公園、體育場館、中小學校、大學等公共服務設施避險綜

合利用 

城市公園能滿足居民休閒、娛樂、健身等活動需要，起到改善城市

局部生態環境，形成良好城市景觀作用。在確保公園日常生態、景觀、

游憩、文化功能發揮的前提下，完善場地竪向、給水排水、植物種植及

園林建築等設計，規劃合理的避災場地、利用現有建築改造加固設計避

難建築，確定合理的災時避險人口容量，可以發揮公園的平災轉換和應

急避難功能。 

大型體育場館、中小學校、大學等公共服務機構，一般建築設防標

準相對較高、配套設施較爲完善，災害發生後，可以作爲受災人員臨時

避險、轉移和安置的場所。結合澳門情况，在已經計劃的下環區慈幼中

學、北區的中葡職中學校和體育館、路環少年飛鷹、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及九長慈青營等，以及大量人員需臨時安置考慮開放的塔石體育館A館、

氹仔體育館、澳門東亞運動體育館及災民中心等基礎上，綜合考慮澳門

大學、域內其他大學等大型公共服務機構避險安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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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型城市綜合體及娛樂場等私營大型機構避險綜合利用 

澳門的大型城市綜合體、賭場、娛樂場等私營大型機構數量多、分

佈範圍廣、建築質量和設防標準高、安全係數高、綜合服務及配套設施

好。建議在幫助提升各博企的災難應變及復原能力基礎上，一方面要求

各博企檢視自身的事故應急計劃及災難恢復計劃，包括娛樂場的後備支

援系統、災後復原能力、後備發電設備、公司信息發報機制等；另一方

面建議要求各博企根據下屬的城市綜合體、賭場、娛樂場等承擔能力，

在重特大災害發生後，提供和承擔與自身能力相適應的市民應急避難、

避險和臨時安置等公益功能，協助特區政府更好的共同管控災害風險。 

（3）城市社區應急避難場所改造 

城市社區的中心花園、綠地、廣場等公共空間和設施大多符合社區

避難場地的基本條件。通過對社區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進行改造建設，

增加應急設施、服務設施及安全方面的設施，能够達到應急避難場所的

功能要求。 

社區的空間結構通常分爲環型結構、帶形結構、網絡型結構和自由

型結構幾種類型。每種類型在防災方面存在差異，例如： 

環型結構的社區，可在社區中心設置大面積的綠地、廣場或小學校

等作爲社區應急避難場所，並保證其具有安全性和可達性。 

帶形結構的社區應在縱向主軸與橫向疏散通道的交叉處設置應急避

難場所，並控制社區規模，使得社區任意點到達最近的應急避難場所的

距離不超過 500m；橫向避難通道的間距也不宜過大。 

網絡型結構的社區，應分組團設置應急避難場所，利用社區現有的

資源在各組團之間設置防災隔離帶。 

對於自由結構社區，應根據社區的實際情况均衡佈置應急避難場

所。 

（五）依托內地强化綜合風險保障。內地作爲保持澳門繁榮穩定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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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堅强後盾，發生大災、巨災後，特別是超過澳門應對能力的特大災

害，建議統籌考慮粵港澳應急聯動機制，依托與澳門臨近的珠海等地以

及珠三角廣大腹地，和內地目前應急避難及轉移安置場所體系，結合內

地成熟的工作經驗和生活保障機制，發揮祖國强大的托底保障作用，全

面提高澳門應對特別重大災難及其他突發事件的能力。 

4.3 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建設工程 

4.3.1 建設目標 

澳門內港海傍區作爲歷史舊城區，現有居民 4-5 萬人，區內有不少

百年老店和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包括孫中山開辦的中西藥局遺

址、明清時代興建的康公古廟、福德祠、清朝海關遺址附近的舊建築），

但地勢低窪，工程現狀防禦標準不高。綜合考慮澳門內港海傍區經濟、

社會、環境等因素，參考國家《防洪標準》（GB50201-2014）、《治澇標

準》（SL723-2016），通過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相結合，建立澳門內港

海傍區防洪（潮）排澇體系，使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標準達到 200 年

一遇，排澇標準達到 20 年一遇，有效解决澳門內港海傍區水患問題，保

障居民生命財産的安全。 

4.3.2 現狀分析 

內港海傍區位於澳門半島西側，灣仔水道左岸，與珠海市灣仔隔江

相望，在水上街市至媽閣之間，長約 3km，是澳門重要的客貨上落點和

繁華商業中心。從澳門半島地形等高綫分佈情况看，澳門半島東西向地

形地勢呈現中間高兩面低，其中內港區地勢明顯較低，地面高程主要爲

1.3m-2.0m。 

內港海傍區中小商戶林立，現狀産業主要爲漁業、貨運、客運及商

業，共有 36 個碼頭，承擔港澳貨運和來往內地的客貨運，貨運、客運量

較大。內港片區內歷史建築和景觀較多，獨具特色的建築風貌、歷史悠

久的街道和商店、歷史遺迹媽閣廟等均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旅遊價

值。但由於區域地勢低窪，遇天文大潮、風暴潮、暴雨時，極易發生水



 133 

淹和海水倒灌。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發展，下墊面硬化加快了降雨産匯流

速度，區內滯澇水量增加，導致澳門內港海傍區水淹災害更甚，基本上

每年都受淹，給當地居民生産、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 

 

圖 4-7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圖 

澳門內港海傍區現狀防洪（潮）排澇工程體系尚不完善，防洪潮排

澇能力低。根據有關研究成果，200 年一遇潮位淹沒範圍覆蓋內港沿江

馬路一綫及後方陸域共 2.14km²的面積。暴雨導致的淹水主要在縱深區

永樂戲院與光復街附近，一般降雨和潮汐共同致災範圍主要在沿江馬路

內 

港 

海 

旁 

區 



 134 

一綫。2017 年颱風“天鴿”給澳門全局帶來極大災害，澳門海陸空交通

中斷，海水倒灌，水電系統受重創。據統計，“天鴿”颱風期間內水浸

面積 3.4km²，占澳門半島總面積的 36.6%。颱風吹襲期間適逢天文大潮，

颱風增水現象明顯。內港一帶及青洲等地區水浸嚴重，低窪地段最高淹

水深度達 2.5m，不少民宅一樓進水被淹，地下車庫進水導致車輛受損，

內港區一帶貨品被水淹，商戶損失嚴重。 

澳門地處珠江口，直面南海，經常受到台風暴潮的襲擊與影響，其

所處地理位置决定了防洪潮任務的艱巨性。澳門水患呈發生頻次加大，

影響程度加重的趨勢，嚴重影響澳門繁榮穩定與發展。目前風暴潮災害

防禦能力與澳門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天鴿”颱風充分暴露出澳門

防洪潮措施的薄弱，需儘快消除水利的瓶頸制約，提高區域防洪（潮）

排澇能力，做好澳門防洪潮排澇規劃與建設。 

（一）內港海傍區防洪潮現狀。內港海傍區地勢低窪且沿岸防護標

準低，常受水患災害的侵擾，防洪潮工程從澳門北側青州河邊馬路沿岸

到澳門南側西灣湖景大馬路，防護段全長約 7.6km。內港海傍區現狀堤

岸走向及佈置見圖 4-8。 

（1）青洲沿岸至筷子基段 

該段範圍是從鴨涌馬路東端至林茂海邊大馬路西端沿岸，防護長度

約 4.3km。 

青洲沿岸地勢較高，爲堤路結合堤防，高程在 3.1m-3.5m 之間，基

本能抵禦 50 年一遇潮位。筷子基北灣、南灣沿岸地面高程在 1.7m-3.2m

之間，除青洲塘及鄰近碼頭沿岸、政府船廠高樁碼頭後方陸域無堤防防

護外，其餘均爲堤路結合堤防，堤頂高程在 2.3m-3.2m 之間，現狀防潮

能力爲（2-50）年一遇。 



 135 

 

圖 4-8 內港海傍區現狀堤岸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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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港碼頭段 

該段範圍是從海港樓至航海學校的碼頭岸綫，防護長度約 2.1km。

此段碼頭岸綫由 34 個碼頭泊位和海港樓、水上街市工地、北舢舨碼頭、

南舢舨碼頭及航海學校組成。由於歷史原因，現狀碼頭岸綫犬牙交錯，

參差不齊。沿綫碼頭大多採用高樁結構，碼頭前沿高程多在 1.5m-2.0m

之間，逢颱風及天文大潮受淹頻繁。碼頭後方陸域無堤防防護，且地勢

低窪，路面高程大多在 1.3m-1.7m。該段是目前內港海傍區淹水的重災

區。 

（3）西灣湖景大馬路段 

該段範圍是從西灣湖景大馬路北端至西灣湖景大馬路南端融和門附

近，建有堤路結合的海堤，防護長度約 1.2km，且西灣湖景大馬路沿岸

地勢比較高，地面高程在 2.9m-3.7m 之間，基本能抵擋 20-100 年一遇潮

位。 

（二）內港海傍區排澇現狀。內港海傍區排水主要依靠市政管網、

集水箱涵及泵站收集排放雨水，灣仔水道沿岸排水管道出口共計 62 處，

直接排入灣仔水道各排水口分佈情况見圖 4-9。內港海傍區現有泵站主

要有新林茂塘、林茂塘、跨境泵站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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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內港海傍區排水口分佈圖 

4.3.3 建設框架 

內港海傍區防洪潮工程建設應按照全面規劃、系統治理的規劃思路，

堅持統籌兼顧、防治結合、以防爲主的原則，因地制宜、因害設防。工

程的建設還應與澳門、珠海城市規劃相協調，兼顧市政建設、水上交通、



 138 

兩岸聯絡及相關部門的管理要求，綜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進行工程建設

的總體佈局規劃。 

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體系主要由內港擋潮閘、內港堤岸整治

和市政排澇工程組成，內港擋潮閘的任務是解决由風暴潮引起的水浸災

害問題；堤岸整治主要解决常遇天文大潮倒灌引起的水浸問題；市政排

澇工程主要解决由强降雨引起的水浸災害問題，三項工程有機結合，形

成防洪（潮）排澇體系，有效解决澳門內港海傍區的水患問題，保障區

域防洪（潮）排澇安全。 

工程總體佈局爲：在灣仔水道出口段建設灣仔水道擋潮閘；對內港

海傍區沿綫 7.6km 的堤岸進行整治，改造現有排水管涵拍門及地下管網

廊道；在內港海傍區南、北兩端新建泵站並對陸域排水管網進行升級改

造。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工程總體佈局見圖 4-10。 

（1）內港擋潮閘工程 

澳門內港海傍區是商貿、客貨運輸交通中心，承擔港澳貨運和來往

內地的客貨運，目前區內人口密度大，且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較

多，不具備大規模建設高標準防洪潮堤的條件。爲提高內港海傍區的防

洪（潮）能力，在澳門與珠海的界河灣仔水道出口興建擋潮閘來防止海

水倒灌對內港海傍區的影響，將內港海傍區的防洪潮標準提高到 200 年

一遇，達到防禦“天鴿”台風暴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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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工程總體佈局圖 

 

（2）內港海傍區堤岸整治工程 

目前，內港海傍區防洪（潮）工程體系不完善，標準低，部分地段

不設防，地下排水通道及各類廊道多，高潮位時導致潮水從地下入侵，

致使內港海傍區洪（潮）澇災害頻繁，應根據地勢地形條件適當提高內

港海傍區的防洪（潮）工程標準。爲提升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標

準，建議在現有堤岸工程基礎上，採用先進材料和可行的技術，對內港

海傍區堤岸進行綜合整治，按照合適的標準加高加堤岸，提高內港海傍

區自身防禦潮水的能力，進一步完善區域防洪（潮）工程體系。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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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提高內港海傍區自身的防洪（潮）標準，今後內港擋潮閘建成後，

可减少擋潮閘啓用次數，避免在低標準風暴潮時頻繁啓用對上游排水帶

來不利影響。 

同時加强內港海傍區域排水管水拍門及地下廊道改造。地下排水管

網和地下廊道與外江連通，是高潮位時導致海水倒灌的主要因素，建議

對地下排水管網和廊道進行排查，並進行統一規劃，如有條件對地下排

水通道或廊道應進行合並改造建設，防止海水倒灌入侵。 

（3）排澇泵站建設 

爲防止强降雨導致的內澇，加强城區內部澇水外排的能力，建議在

完善內港海傍區防洪（潮）工程體系的基礎上，結合地下排水管網建設

改造，在區域內選擇合適的低窪地區，規劃建設城市排澇泵站，避免城

市內澇造成災害。 

（4）非工程體系建設 

建議研究建立澳門防洪（潮）指揮系統。防洪（潮）指揮系統包括

水雨情、工情信息採集系統，重點區域、重要防洪（潮）工程視頻監控

系統，通信與計算機網絡系統，數據彙集平台與應用支撑平台，防洪（潮）

綜合數據庫以及包括預測、預報和預警系統的業務應用系統等。加强台

風暴潮風險教育。加强宣傳，提高市民的災害風險防範意識，進行防洪

（潮）風險管理，劃定風暴潮風險分級區域、撤退綫路和避災場所，最

大限度地减少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 

4.3.4 建設內容 

（一）內港擋潮閘工程 

（1）閘址選擇 

從工程佈置、施工條件及對周邊的影響考慮，內港海傍區擋潮閘址

可選在灣仔水道出口處。灣仔水道位於澳門半島和珠海灣仔鎮之間，長

約 4km，目前河寬大部分在 500-800m 之間，最窄處約 330m。灣仔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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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上承中珠聯圍經前山河下泄的徑流，下納南海潮流，受洪潮交匯作

用，水文情勢比較複雜。 

（2）擋潮閘工程任務與規模 

擋潮閘的功能定位爲擋潮、排澇、航運等綜合利用。近期閘內控制

水位可按 1.5m 考慮，遠期待內港海傍區堤岸整治後控制水位可適度提高，

按 1.8m 控制爲宜。 

擋潮閘佈置宜採用擋潮閘與泵站相結合的方式。考慮上游前山河流

域的排水需要，擋潮閘的總淨寬應不小於 300m。同時爲控制閘內水位可

預留排澇泵站，使海傍區防洪（潮）標準達到 200 年一遇，排澇標準達

到 20 年一遇。 

（3）工程總體佈置原則 

從擋潮閘工程任務和功能定位考慮，擋潮閘工程應包括泄洪閘、通

航泄洪閘、排澇泵站以及船閘工程。其佈置原則爲：一是滿足上游前山

河流域澇水排泄；二是工程佈置應儘量保持水流平順；三是滿足內港航

運的需求；四是便於施工導流及圍堰佈置；五是便於工程管理區域佈置；

六是與周邊規劃工程的相協調；七是兼顧水閘本身及兩岸的景觀，與區

域景觀相協調。 

擋潮閘工程位於澳門與珠海的界河上，在景觀上有一定要求，可採

用大跨度新型閘門來實現。結合國內外類似工程經驗，大跨度通航孔閘

門主要型式有臥式水平單開或雙開弧形門、旋轉升臥式等；大跨度泄水

孔閘門主要型式有拱形上翻門、弧形閘門、旋轉升臥式等。在工程可行

性及初步設計中，應深入分析擋潮閘採用不同閘門型式的效益、利弊和

可行性等問題，尤其需探討旋轉升臥式閘門的淤積問題，解决閘門啓閉

可靠性難題，以確保擋潮閘將來運作的安全性。 

（二）內港整治工程建設。內港海傍區沿綫 7.6km 的堤岸進行綜合

整治，工程主要包括堤岸整治、排水口拍門與地下廊道整治等。對沿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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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岸進行適度加高，其堤頂高度可結合地勢地形條件，沿岸人文景觀要

求，擋潮閘閘內水位控制要求綜合論證選定；對沿綫地下排水管網和廊

道進行排查，並進行統一規劃，有條件的情况下地下排水通道或廊道應

進行合並改造建設。 

在擋潮閘建成之前，內港海傍區尚無有效應對台風暴潮災害的措施，

內港海傍區的水浸問題，可採用先進材料和可行技術，採取臨時措施來

解决常遇潮水對該區域的影響。 

（三）內港海傍區排澇工程建設。排澇工程佈置總體思路是在局部

地勢較低，排水口多且拍門漏水，受外江高水位頂托排水受阻地區建設

截留箱涵或者截留管道，收集雨水，然後在出口集中建設排水泵站和外

排水閘，解决排水出口問題；對於管道排水能力不足及錯接管道，採用

管道升級改造措施，解决排水問題。 

排澇工程主要包括新建排水泵站，截留箱涵和陸域排水管網升級改

造等工程。 

4.3.5 實現路徑 

“天鴿”颱風過後，澳門向中央提出支持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工

程的請求。目前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在前期工作的基礎上，

組織完成了《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總體方案》。內港海傍區防

洪潮排澇系統由擋潮閘、堤岸整治和排澇工程組成，系統的骨幹工程是

擋潮閘工程。堤岸整治工程和排澇工程屬澳門本地區的事務，而擋潮閘

工程建設涉及粵澳兩地，不同於內地一般大型水閘工程建設，應在“一

國兩制”方針指導下，按照“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有關精神，來解决內

港海傍區水患問題。擋潮閘建設可能影響珠海、中山市的防洪排澇，還

涉及到航運、水生態環境、台風暴潮期間水上救援以及建設管理體制等

諸多問題，因此，工程建設應統籌協調好內港海傍區水患治理與上游防

洪排澇及航運、水生態環境、海洋功能、台風暴潮期間的應急救援等方

面的關係，在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平台上，妥善解决好建設管理體制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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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問題，加快推進工程項目前期工作，儘早開工建設。 

實現路徑： 

一是完善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總體方案。目前澳門特區政府組織

完成了《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總體方案》，並徵求了國家相關

部委和廣東省的意見，應加快對總體方案的修改補充與完善，待達成一

致性意見後，《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排澇總體方案》可作爲內港海

傍區擋潮閘建設的規劃依據。 

二是建立擋潮閘工程建設管理體制。灣仔水道建閘方案涉及粵澳兩

地，建設期與運行管理期均與廣東珠海市、中山市關係密切，廣東省人

民政府在答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議時，也提出工程涉及粵澳兩地，在解

决澳門內港水患的同時，可能影響珠海、中山市的防洪排澇，還涉及到

航運、水生態環境、台風暴潮期間水上救援以及建設管理體制等諸多問

題，因此應加强建管體制研究，明確建設與管理方式。擋潮閘工程爲粵

澳跨界工程，屬公益性項目，借助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平台，協商研究制

定工程建設與管理體制，可委託其中一方管理，或委託第三方管理，成

立事業法人。 

三是建立前山河流域水閘聯合調度與信息共享機制。灣仔水道爲澳

門內港海傍區和上游中珠聯圍洪澇水的承泄區，受上游前山河來水、左

岸中珠聯圍防洪排澇和右岸澳門內港排澇要求的制約。擋潮閘的設置，

關係到兩岸三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工程的建設與運行離不開澳門與珠海、

中山的溝通及合作。擋潮閘工程的建設與運行，需充分考慮與前山河流

域（中珠聯圍）水閘運行聯調機制的協調關係，在現有七閘聯調的基礎

上擬定中珠澳八閘聯合調度機制，實行統一管理和調度，創新流域內跨

市合作機制和管理模式，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與信息供享機制，明確澳門、

珠海、中山在流域性工程管理中的職責和權益，統籌流域、齊防共治。 

四是專題研究建閘對珠海、中山防洪排澇影響。建閘方案跨粵澳兩

地，應專題分析建閘方案對珠海、中山的防洪排澇以及對航運交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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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並加强水閘運行管理及有效措施，减緩或消除影

響。 

五是建立擋潮閘調度預報預警系統。河口擋潮閘的調度運行需基於

天文潮及風暴潮預測預報系統，前山河流域及海傍區暴雨洪水預報模型

進行調度。需建立水務信息管理系統（包括信息採集、傳送、處理、數

據庫等）和大中型水閘、泵站的自動控制系統，在基礎上結合洪潮水位、

風、波浪及氣象監測等信息，以及降雨、大風等天氣預報信息，建立不

同預見期風暴潮水位、前山河流域及海傍區暴雨洪水預報模型，根據接

收上游中珠聯圍洪水信息、下游潮水信息和降雨信息進行處理，預測內

港海傍區洪潮水位，通過預警預報系統，産生汛情分析、洪水預報和洪

災預測成果，供相關决策部門對擋潮閘調度使用。 

4.4 智慧安全城市及公共安全運行與應急指揮平台項目 

4.4.1 建設目標 

著力補短板、織底網、强核心、促協同，推進應急管理工作規範化、

精細化、信息化，以應急標準體系爲基礎，通過構建先進的應急指揮平

台系統，建設突發事件信息接收報送、現場信息獲取、綜合風險監測、

突發事件趨勢分析、靶向預警信息發佈、綜合資源管理、以及協同指揮

調度等關鍵應急能力，最大程度减少突發事件及其造成的損失，全面提

升澳門應急管理能力。 

利用先進可靠的安全管理理念、公共安全科學技術、物聯網技術，

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决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

治理模式創新，實現政府决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務高效

化，形成覆蓋全澳門、統籌利用、統一接入的公共安全數據共享大平台，

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創

新智慧安全管理模式。 

4.4.2 建設框架 

本項目在頂層架構上呈現層次化的多級協作關係，總體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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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N”的設計模式，其中：“1”建設一個城市安全運行綜合監測

與應急指揮中心；“2”建設一網一圖，即澳門城市安全運行監測物聯網

和城市安全綜合監測與應急一張圖；“3”建設三大基礎支撑，即智慧城

市安全風險大數據系統、地理信息服務系統和標準規範體系；“N”建

設 N 個智慧公共安全專項系統。 

 

 

圖 4-11 智慧安全城市及公共安全運行與應急指揮平台建設架構 

 

各層級的邏輯關係如上圖所示，其各自的作用自上而下闡述如下： 

建設全澳統一的城市安全運行綜合監測與應急指揮中心，綜合治安、

消防、海關、交通、電力、氣象、水務、工務等民防架構成員單位和各

類社會資源，實現多部門（單位）信息的互聯互通和多方應急協調聯動，

共同保障城市安全運行，並爲粵港澳地區監測預警與應急指揮信息的共

享提供技術保障。 

通過城市安全運行監測物聯網（“一網”）和城市安全綜合監測與

應急一張圖（“一圖”）的系統化建設，形成服務城市風險監測和應急

響應的網絡體系，包括危險源監測、重點關注目標和場所監測、基礎設

施運行監測、災害前兆監測、社情採集等各個方面。通過城市運行物聯

網監測數據的採集、彙聚和分析，建立城市運行安全動態評估體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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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呈現城市安全運行動態風險圖。 

通過智慧城市安全風險大數據、地理信息服務和標準規範體系的三

項基礎體系支撑，爲平台的建設提供基礎支撑服務。 

智慧公共安全應用包括應急指揮應用系統和城市安全運行專項應用

系統。應急指揮應用系統支撑建立民防應急指揮平台框架，以應急管理

過程爲主綫，爲日常應急管理和突發事件處置提供技術保障；城市安全

運行專項應用系統通過有針對性地進行場景彙聚，爲對應職能政府部門

的行動决策和指揮調度提供直觀參考。 

4.4.3 建設內容 

按照前述總體設計架構，本項目主要包括以下建設內容。 

（一）城市安全運行綜合監測與應急指揮中心。對接澳門城市運行

和民防架構成員部門信息，平時作爲澳門城市公共安全綜合監測運行中

心，戰時作爲應急指揮中心，統一指揮協調調度全澳民防行動。 

（二）城市安全運行監測物聯網。由延伸到風險源、危險源、重要

設施、重點目標等城市運行載體的物聯網，覆蓋人群移動、交通運行等

城市社會系統的傳感網，以及數據傳輸網絡共同構成，是整體安全運行

狀態監測的數據來源，爲全澳安全運行狀態監測和應急指揮提供數據。 

（三）城市安全綜合監測與應急一張圖。基於地理信息系統，通過

對城市安全運行監測物聯網數據的採集、彙聚和分析，以綜合“一張圖”

形式呈現城市整體運行情况；並實現對危險源、防護目標、應急資源等

應急信息要素的多樣化地圖展示，並以豐富的 GIS 功能支持實時監測、

預測預警、綜合會商、决策分析及可視化服務。 

（四）基礎支撑系統。包括智慧城市安全風險大數據系統、地理信

息系統和標準規範體系三部分建設內容。 

（1）智慧城市安全風險大數據系統根據既有數據資源現狀和本規劃

系統的實際運行需求，適當增加計算資源、存儲資源、網絡資源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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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系統，構建大數據支撑服務系統，形成公共安全風險大數據的綜合

管理平台。 

（2）地理信息系統將接入已有和新建的地下管網、地上重要基礎設

施、高層建築的三維模型，實現地上建築和地下管綫空間的科學管理，

並爲公共安全綜合管理應用提供基礎支撑。 

（3）標準規範體系通過建設公共安全的基礎標準、支撑技術標準、

建設管理標準、信息安全標準、應用標準等，爲公共安全管理和各部門

業務、數據整合、系統建設與運行提供保障。 

（五）應急指揮應用系統。主要包括綜合業務管理、事件接報、預

警信息發佈、統一資源管理、災害和突發事件分析研判等業務子系統。

通過本系統的建設，初步形成民防應急指揮平台框架，未來隨著平台功

能的逐步豐富完善，最終實現功能全面、創新實用的應急指揮平台。 

（六）城市安全運行專項應用系統。叠加融合相關部門數據和實時

監測信息，根據各專項公共安全管理場景，實現風險分析、資源分析、

監測預警、協同會商、指揮調度等功能，全面展示風險隱患監測防控情

况，形成澳門綜合應急保障能力。 

4.4.4 實現路徑 

（一）城市安全運行綜合監測與應急指揮中心。作爲澳門智慧安全

城市及公共安全運行與應急指揮平台運行的物理場所，承載平台技術系

統，並與城市安全運行和民防架構成員部門各自的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在平時作爲城市基礎設施實時監控、綜合展示、預測預警、風險分析、

熱綫服務、隱患排查的城市安全運行監測運行中心；在戰時作爲信息報

告、綜合研判、輔助决策、資源協調、指揮調度的應急指揮中心。本中

心建設後將形成集監測分析預警、高效應急指揮調度於一體的綜合性中

樞機構。 

（1）應急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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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急指揮中心集成災害和突發事件監控信息的接入與展示、值守與

接報，並通過綜合研判、指揮調度、預警信息發佈等功能實現對全澳重

大災害和突發事件的統一領導和有序處置，並與民防架構成員部門實現

互聯互通，協同行動。 

應急指揮中心的建設可以首先通過對澳門現有民防指揮中心場所進

行軟硬件和安全保障系統的融合升級改造來實現應急指揮平台的核心功

能；後期根據新建指揮中心場所，全面提升功能區域和基礎設施水平，

最大限度發揮平台功效。 

（2）城市安全運行監測中心 

城市公共安全監測運行中心在應急指揮中心基礎上，依托澳門現有

公共基礎設施的保障與管理需求進行融合和升級，與各相關部門實現互

聯互通。 

（二）城市安全綜合監測與應急一張圖。城市安全綜合監測一張圖

基於地理信息系統（GIS），採集、彙聚和分析城市運行物聯網監測數據

及來自民防相關部門的監測信息、應急資源狀態、災情實時態勢等數據，

以“一張圖”形式呈現城市整體運行情况與應急管理要素，提供地圖展

示、查詢、標繪等 GIS 功能，並支持事件可視化輔助决策、研判分析、

協同會商與指揮調度等業務，輔助建立城市運行動態評估體系，實時呈

現城市安全運行動態圖。 

（三）基礎支撑系統。基礎支撑系統包括智慧城市安全風險大數據

系統、地理信息服務系統和標準規範體系，爲智慧安全城市及公共安全

運行與應急指揮平台提供基礎支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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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城市基礎支撑系統建設內容 

 

（1）智慧城市安全風險大數據系統 

智慧城市安全風險大數據系統包括大數據基礎平台和大數據服務平

台，提供數據存儲和分析處理能力，滿足數據聚合、管理和分析處理需

求，同時提供數據交換和共享服務。實現城市安全基礎數據、城市運行

實時監測數據、管理部門業務數據、社會數據的彙聚，並爲平台上的各

智慧公共安全應用提供分析服務。 

此外通過大數據挖掘，可實現對歷史和實時的重大災害和突發事件

數據的獲取和分析，推動分析研判和預測，輔助科學、高效和合理的應

急指揮决策。 

（2）地理信息服務系統 

地理信息服務系統通過收集、加工、整理的基礎設施、危險源和防

護目標等基礎信息進行三維 BIM 建模，滿足安全分析和系統直觀顯示需

求，並實現地上建築和地下管網的科學管理。 

（3）標準規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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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建設公共安全的基礎標準、支撑技術標準、建設管理標準、信

息安全標準、應用標準等，確保各業務部門和相關系統之間能够實現互

聯互通、信息共享、協調運作、安全可靠運行，爲綜合應急管理、各部

門業務與數據整合、系統建設與運行提供保障。 

（四）城市安全運行監測物聯網。通過佈設或接入不同類別的傳感

器，構建延伸到風險源、危險源、重要設施、重點目標等城市運行載體

的物聯網和覆蓋人群移動、交通運行等城市社會系統的傳感網；同時可

接入相關部門的基礎數據信息，在數據傳輸網絡工程建設基礎上，爲全

澳整體安全狀態監測和應急指揮提供數據基礎。 

（1）災害應急監測前端系統 

通過數據傳輸網絡接入民防應急相關部門信息系統，獲取物聯網環

境監測數據，實現對潜在災害風險和災害實時態勢的感知，同時集成現

有社會安全監控信息，爲整體安全狀態監測和應急指揮提供數據來源。 

（2）城市生命綫監測前端系統 

①橋梁監測前端系統 

澳門現有嘉樂庇總督大橋、友誼大橋、西灣大橋及蓮花大橋共四條

跨海大橋。據統計，目前有關橋梁的事故主要是航道上的船隻與護橋欄

發生碰撞。 

橋梁監測前端系統通過對橋梁結構變化的及時感知和分析，能够有

效識別結構損傷，在橋梁事故或病害發生初期及時預警，記錄結構狀態

及長期變化趨勢，避免風險進一步向更深層次發展，從而最大限度地延

長橋梁的服役年限、减少未來維修或加固的成本。 

② 供水管網監測前端系統 

目前澳門供水管網主要存在以下不安全因素：1）青洲水廠和大水塘

水廠地處地勢較低位置，有水浸風險；2）一旦公共電力供應發生中斷，

將無法保證水廠正常生産及供水；3）重要供水設施主要集中在澳門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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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跨海的供水管道及主要管道破裂風險；因工程引致供水管道破裂的風

險；5）部分地區存在土地沉降問題，導致該區入戶喉管容易被拉脫；6）

跨海原水供水管道佈設在跨海橋梁上，存在關聯風險。 

本系統建設提升城市供水管網運行的安全性和管理的科學性。通過

實時監測供水管網運行中的壓力、流量、聲波等具體特徵參數以及管道

位置偏移、地基沉降、應力集中等可能危害管網健康的信息，對由此産

生的風險如爆管、漏水、供水能力不足等進行及時預警，並結合水力學

模型預測定位管道災害發生的位置，分析管網風險帶來的次生衍生災害

事件，快速評估供水管網安全運行狀况，爲應急處置提供輔助决策支持。 

③ 排水設施監測前端系統 

澳門內港地勢低窪，遭遇颱風、風暴潮等惡劣天氣時經常發生水浸

及海水倒灌事件，急需及時掌握城市道橋的積水情况和各排澇站的工作

情况，提供汛情預警信息並採取應對措施。 

本系統通過對排水設施運行流量、液位、淤泥厚度、水質、可燃有

毒氣體濃度、井蓋啓閉狀態、泵站運行狀態、排出口處流量、河道水位、

閘門啓閉狀態、易積水點水位和現場視頻、雨量等指標進行在綫監測，

實現對排水設施運行狀態的實時感知，對排水管網、泵站等設施可能發

生的異常情况以及安全隱患進行及時報警、預測預警與分析，爲防洪指

揮調度和污水輸送調度提供基礎數據，並爲排水管網水力學模型、城市

暴雨內澇模型、防洪指揮調度模型和污水輸送調度模型校驗提供數據支

撑。 

（3）網絡傳輸工程 

網絡傳輸工程主要包括前端物聯網採集傳輸網絡和信息交換共享傳

輸網絡。 

前端物聯網採集傳輸網絡主要包括橋梁採集傳輸系統和管網採集傳

輸系統。在橋梁採集傳輸系統中，爲滿足傳輸加速度傳感器、沉降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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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靜力水準儀、動態稱重系統、位移傳感器及視頻傳感器等信息傳輸

要求，每座橋需租用 30Mbps 運營商專用綫路。在管網採集傳輸系統，

因傳感器安裝位置較爲分散，選用佈設較爲靈活的無綫傳輸網絡進行信

息傳輸。 

信息交換共享傳輸網絡主要實現城市安全運行綜合監測與應急指揮

中心與相關部門或分中心之間的信息交互及共享。考慮到共享信息中

BIM 模型更新發佈會産生較大的數據傳輸量，中心與相關部門之間需採

用 100Mbps 傳輸帶寬。 

（五）應急指揮應用系統 

（1）應急值守系統 

主要實現突發事件信息的上傳下達，例行報告的生成與報送，接報

情况的統計分析，預警信息的接收和查詢，應急席位狀態監控，應急相

關組織機構信息的維護，以及相關人員通訊錄等業務功能。 

（2）資源管理系統 

實現對人員、物資、資金、醫療衛生、交通運輸、通信保障等各類

應急資源和能力的管理，根據應急預案制定應急資源優化配置方案，支

持應急工作的高效進行。 

 

圖 4-13 資源管理系統（資源列表界面示例） 

（3）情景交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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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過濾災害和突發事件相關信息，以專題方式進行信息的綜合

展示，支持决策者直觀瞭解應急行動整體態勢。 

 

圖 4-14 情景交互系統（示例） 

（4）突發事件分析研判系統 

通過接入相關業務部門的數據和服務，系統結合實時信息，運用綜

合預測分析模型，進行快速計算，對事態發展模擬分析，包括可能的影

響範圍、影響方式、持續時間和危害程度等，預測潜在的次生、衍生事

件，並爲後續相關預警分級和發佈策略提供支持。 

 

圖 4-15 突發事件分析研判（周邊環境分析界面示例） 

（5）預警信息發佈系統 

預警信息發佈對全澳範圍內的預警事件信息進行統計、管理、審核

與備案，並結合突發事件分析態勢結果，利用多種預警信息發佈技術手

段，如手機 APP，微信，微博，Facebook 等，根據發佈對象的特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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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策略從而進行靶向發佈，合理使用資源，增强預警信息發佈時效和

接收效果。 

 

圖 4-16 預警信息發佈系統（預警列表界面示例） 

（6）智能輔助方案系統 

通過智能檢索和匹配技術，利用數字預案、預測預警模型分析結果、

歷史案例和現場情况等信息，經用戶適度參與調整，生成處置方案，並

幫助决策者全面瞭解應急行動的整體趨勢、相關處置部門及其職責等。 

 

圖 4-17 智能輔助方案系統（行動任務情况匯總界面示例） 

（7）指揮調度系統 

指揮調度系統支持應急指揮中心向各民防架構成員部門分發任務，

協調任務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並接收部門任務反饋，直觀地向應急

指揮人員顯示事件處置進程，輔助指揮人員做出進一步處理决策，從而

實現協同指揮、有序調度和有效監督，提高應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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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擬演練系統 

提供靈活的場景設置、脚本編輯和過程控制等功能。同時支持演練

全程記錄與回放、演練效果評估，從而直觀地檢驗各應急機構和人員在

事件處置過程中的應對能力，以及應急預案、方案、處置流程的合理性

與有效性。  

 

圖 4-18 模擬演練系統（過程控制界面示例） 

（9）新聞發佈系統（門戶） 

建立民防應急指揮中心門戶網站，向社會公衆發佈各類突發事件的

預警以及最新進展等信息，支持查閱各類預警和突發事件的歷史信息，

提供各類突發事件的應急常識以及相關的應急手册，幫助提升公衆應急

自救互救能力。 

（10）現場手持移動應急終端 

基於智能移動設備，內置定位模塊和高分辨率攝像頭，安裝應急客

戶端軟件，利用移動通信網絡實現語音通話、圖像採集與傳輸、通訊錄

管理、事件信息群發、GIS 地圖管理、位置標示、地理數據採集、草圖

繪製、預案查詢、文件上傳下載、視頻監控等功能。 

（六）城市安全運行專項應用系統。主要包括城市安全綜合應用系

統和橋梁、供水管網、排水設施等專項應用系統。 

（1）城市安全綜合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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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城市生命綫全壽命周期信息管理子系統、城市安全綜合分析子

系統和突發事件綜合應急輔助分析子系統，具體如下。 

城市生命綫全壽命周期管理子系統：主要包括生命綫工程基礎檔案、

隱患檔案、預警信息檔案、突發事件檔案、維護維修檔案、安全評估檔

案以及周邊環境信息。 

城市安全綜合分析子系統：主要包括風險評估數據融合處理、綜合

風險評估模型、綜合風險評估報告管理和城市風險評估綜合一張圖。 

突發事件綜合應急輔助分析子系統：針對惡劣天氣、事故災難和人

爲破壞等突發事件可能造成的城市生命綫破壞以及可能産生的次生衍生

災害進行綜合預測預警與處置建議，同時系統提供針對不同類型突發事

件處置所需的應急資源，實現與應急指揮應用系統的資源共享。 

 

圖 4-19 次生衍生災害綜合預測預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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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協同處置建議界面示例圖 

 

圖 4-21 應急保障分析界面示例圖 

 

（2）橋梁專項應用系統 

本專項系統由四項功能組成，如下所述： 

橋梁基礎信息管理：實現對城市橋梁基礎信息的一體化、精細化、

可視化管理，使橋梁管理“基本信息清楚，安全運行情况明晰”。 

監測運行可視化：將橋梁監測系統中功能性的信息以集成的方式顯

示於用戶終端，包括橋梁三維可視化、接入信息顯示、數據預處理和查

詢信息顯示等模塊。 

預警管理模塊：對橋梁安全事故的預測預警是建設橋梁監測系統的

核心目標。除了常規的對橋梁結構安全危險的分級預警，針對颱風等極

端環境影響橋梁安全的因素，監測系統也分別設置預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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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預警發佈系統示意圖 

輔助决策支持：定期進行橋梁性能、預警統計等深度分析，將專業

分析報告提供給相關的管理部門，使其對橋梁運行狀况有全面、宏觀的

把控。針對橋梁安全預警事件，系統可自動關聯預案、案例、知識、現

行的處理規範、以及匹配事件處置相關的機構和人員。 

（3）供水專項應用系統 

本專項系統包括基礎數據管理子系統、管網綜合監測子系統、管網

在綫預警子系統、管網風險評估子系統、應急支持决策子系統和管網實

時模擬子系統。 

基礎數據管理子系統：提供對供水管網安全監測平台全部基礎數據

的統一管理功能，爲各子系統提供數據支持，實現對管網綜合監測信息、

桥梁结构健康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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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網屬性信息、歷史漏損信息、周邊地質信息等多源數據的快速導入、

維護、分析、共享和使用。 

管網風險評估子系統：對地下管網風險隱患造成影響和損失的可能

性進行量化評估，建立風險評估模型，對管網資産、供水管道資産、歷

史事故記錄、漏水信息、在綫監測信息等信息進行綜合分析，識別需要

重點關注的高風險區域，定期發佈風險評估報告，爲地下管網安全管理

提供决策依據。 

 

圖 4-23 評估模型展示界面示例圖 

管網綜合監測子系統：綜合監控壓力、流量、漏損聲波等關鍵信息，

實現供水管網安全運行的動態監控。通過將地理信息數據、管網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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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數據整合在統一的信息平台中，實現信息的綜合管理與共享。通過

地圖視圖、趨勢圖等方式將地理信息數據、管網基礎信息和實時監測數

據通過地圖展現出來，並具有完整的監測點和信號點管理功能，實時準

確獲知監測信息並進行分析。 

 

圖 4-24 管網流量監測示例圖 

泄漏與風險預警子系統：通過建立適用的數據分析模型對信號進行

在綫分析處理，對可能的爆管、漏水等潜在風險因素進行動態識別，並

利用次生事件預測模型預測可能的後果，産生不同等級的預警預報信息，

爲城市供水安全隱患的快速排除提供决策依據。 

管網實時模擬子系統：通過設立各種模擬情景，對可能影響供水安

全的潜在情景、當前情景進行快速模擬，如爆管、漏損、高峰供水、管

道維修等，生成仿真模擬結果，科學的掌握管網動態運行狀况，預測可

能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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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爆管模擬分析界面示例圖 

應急决策支持子系統：針對應急事件進行分析研判並提供輔助方案，

包括統計分析、智能輔助方案等模塊。可以對供水管綫安全事故可能引

發的次生事件進行分析預測，通過對供水管網安全應急處置所需的各種

資源進行管理，實現各種車輛、人員的定位，實現現場音頻、視頻的實

時傳輸，實現監控中心與現場的應急指揮互動。 

 

圖 4-26 安全事故智能分析輔助决策示例圖 

 

（4）排水設施專項應用系統 

本專項系統主要包括基礎數據管理子系統、排水管網專業模型、三

維可視化管理子系統、風險評估子系統、實時監測與報警子系統、預警

分析子系統和輔助决策子系統。 

基礎數據管理子系統：主要實現對排水管網和排水泵站等排水設施

基礎數據的集成管理和顯示。系統提供對排水管網各類基礎數據的查詢、

編輯和統計功能，滿足對排水管網各類基礎數據進行管理的需求；同時，

系統以可視化的列表、圖表、報表等形式對排水管網各類基礎數據進行

顯示，方便全面、直觀地獲取排水管網各類基礎數據信息。此外，系統

還提供排水管網日常巡查養護數據、CCTV 檢測缺陷數據集成管理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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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支持對管網各類缺陷情况分類統計。 

排水管網專業模型：包括地表徑流過程模擬、徑流污染過程模擬和

管網傳輸過程模擬，實現基於在綫監測與模型模擬的城市排水管網系統

安全管理。 

 

圖 4-27 基於在綫監測與模型模擬的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排水管網三維可視化管理系統：採用 BIM 建模技術，依據排水管網

竣工圖紙進行三維建模。 

 

圖 4-28 排水管網三維可視化管理示例圖 

排水管网系统

雨水管网系统

污水管网系统

合流制管网系统

安全隐患

内涝

降雨入渗

溢流污染

淤积

错接

防洪调度

污水输送调度

解决方案

采用最大流量法，运用雨水管网模型，对现状管网排水输送能力进行分析

结合天气预报，运用城市暴雨内涝数学模型，进行内涝预警分析

采用长时间序列降雨数据，运用合流制管网模型进行模拟，获得溢流口溢流的频次、流量变化、

持续时间、总溢流量等信息，进而分析合流制管网系统设计缺陷和溢流原因

运用排水管网模型，对现状管网和清淤后管网情景进行模拟分析，分析管道淤积风险和清淤效果

结合流量、液位、淤泥厚度在线监测数据，对排水管网进行上下游分析

运用排水管网模型，采用RTK法，通过监测降雨量及雨季和旱季时排水管网内的流量，并进行入

流分析，进而进行合成单位过程线分析、RTK参数计算。

非雨天雨水管网流量在线监测数据观察

雨天污水管网流量变化趋势分析

综合天气预报信息、内涝预警信息，根据降雨量、管网、泵站、调蓄池、河道、道路等在线监测

数据，运用城市暴雨内涝数学模型对不同的调度方案进行模拟分析，择优选择调度方案

综合管网、泵站、污水厂在线监测数据，运用污水管网模型进行闭水模拟分析，计算分析各服务

区域污水管网的可调蓄容积，并对多种不同的控制策略进行模拟计算分析，择优确定污水泵站运

行及其与污水处理厂联合调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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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子系統：對排水管網風險隱患造成影響和損失的可能性，

定期對排水管網安全運行狀况進行風險評估，包括管道風險評估、管道

淤積風險評估和雨水箱涵大空間爆炸風險評估，優化排水系統運行資源，

進一步提高排水系統精細化管理水平。 

實時監測與報警子系統：通過在綫監測排水系統運行狀態，實時採

集前端設備的監測數據，全面掌握排水系統運行狀態，爲排水系統風險

評估、預警和模擬分析提供數據支持。 

預警分析子系統：通過基於在綫監測與模型模擬的預測預警功能，

實現排水管網系統運行故障及運行風險的早期預警、趨勢預測和綜合研

判。 

 

圖 4-29 管道淤積預警分析示意圖 

地面线

管顶线

下游管道阻塞

正常日变化
曲线

上游管道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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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暴雨內澇預警分析界面 

 

輔助决策子系統：對排水系統安全運行問題進行分析研判並提供智

能輔助决策方案，提供當前管網排水輸送能力分析、管道清淤分析、污

水管網降雨入滲分析、合流制管網溢流污染分析和安全運行評估。 

4.5 專業救援隊伍培訓基地建設項目 

4.5.1 建設目標 

（一）基地總體定位。針對澳門特區城市特點與面臨的風險挑戰，

重點結合“天鴿”颱風災害應對過程中暴露出的專業救援隊伍能力不足

等問題，强化民防架構各成員單位專業救援隊伍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

確保有效防範和應對各類突發事件，保障公衆的生命財産安全。 

（二）基地功能定位。根據澳門特區突發事件的區域特徵和專業救

援的需求，打造集救援産品儲備、應急物資儲備、决策指揮培訓、救援

技能培訓、實戰演習培訓、綜合應急演練等多種功能於一體的專業救援

隊伍培訓基地。 

（三）基地整體目標。吸收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從澳門實際出發，

积水点位置
管网办

积水区水情

积水影响分析

退水分析

市应急办

市交通局

市公安局

市建委

其他管线
权属单位

闸泵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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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規模適中、功能齊全、系統科學、裝備精良、設施完備的專業救援

隊伍培訓基地，實景化構建各類災害事故場景，構建多災種、多類別的

應急救援複雜條件，形成聯通互動、實時觀摩、模擬推演等功能的應急

救援場所，打造平時培訓演練、急時應急的綜合運營模式。 

4.5.2 建設框架 

（一）基地總體框架。專業救援隊伍培訓基地要實現救援産品儲備、

應急物資儲備、决策指揮培訓、救援技能培訓、實戰演習培訓、綜合應

急演練等多種功能於一體，其中核心功能是實訓演練。根據專業救援隊

伍建設的能力需要，開展决策指揮培訓演練與專業技能培訓演練兩大功

能模塊建設。圍繞這兩大模塊建設决策指揮演訓中心與專業技能實戰演

訓基地（包含多個實戰演訓功能模塊），培訓演練實現手段採用實戰場地、

虛擬仿真、沙盤推演等。爲實現基地多功能定位，還需配置物資裝備儲

備、裝備技術試驗、職業技能認證等相關功能。 

专业救援队伍培训基地

决策指挥培训

应急物资储备

救援产品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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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專業救援隊伍培訓基地總體框架 

（二）决策指揮演訓中心。决策指揮演訓中心重點在於利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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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盤、流程圖、計算機模擬、視頻會議等輔助手段，針對事先假定的演

練情景，討論和推演應急决策及現場處置的過程。决策指揮演訓中心模

擬建設應急指揮大廳、專家會商室、預案推演室、小組訓練室、新聞發

佈廳等環境場所，通過室內桌面推演，爲各級指揮管理人員培訓提供多

種災害事故處置體驗式教學演訓平台，滿足各級指揮人員應對災害事故

的體驗式應急管理培訓、演練與教學需要，使學員通過體驗式教學，深

切感受各類災害事故的突發性、破壞性和震撼性以及應對難度大、處置

規模廣、協調指揮極端複雜等特點，並通過體驗式培訓與演練，掌握災

害事故處置中如何快速響應、决策、處置與協調，實現交互式推演與演

練。 

（三）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重點在於利

用應急處置所需的設備和物資，針對事先設置的突發事件情景及其後續

的發展情景，建造實戰場地環境，通過實際决策、行動和操作，完成真

實應急響應的過程，從而檢驗和提高相關人員的臨場組織指揮、隊伍調

動、應急處置技能和後勤保障等應急能力。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根據

澳門災害事故特點，模擬建造災害事故現場環境，由城市綜合救援、高

層建築（火災）事故救援、空中綜合救援、緊急醫療救護、水上搜救救

援等多個功能模塊區組成，每一功能模塊區可以單獨開展相關救援科目

演訓，同時，各個功能模塊區根據城市功能進行組合，用於開展大規模、

多點多發綜合性災害事故救援演訓。 

（四）其他功能模塊。爲實現基地多功能定位，還需配置物資裝備

儲備、裝備技術試驗、職業技能認證等功能模塊區。應急物資、應急裝

備、應急能源的穩定供應和儲備對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尤爲重要，做

好應急物資、應急裝備、應急能源儲運，在突發事件應急救援時保證及

時供應。通過對各種類型災害情景的研究，總結歸納出適用於澳門本地

實施救援的類別及方法，進而總結歸納出相應的應急救援裝備性能需求

等，爲裝備的研發、加工並且實現標準化提供支撑。建立健全救援職業

教育體系，尤其是針對消防、緊急醫學救援等特殊領域，通過建立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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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認證體系，爲澳門救援服務輸送大量專業性人才。 

（五）演訓實現手段。决策指揮演訓中心模擬民防架構指揮體系相

關功能與模塊。通過進行室內分組與相關會議室設計，開展桌面演練、

參加培訓學員室內授課、召開應急救援培訓演練相關會議。同時，該中

心在設計上可考慮同民防行動指揮中心互聯互通，確保在常態演訓過程

中實現相關應急數據的調用，保證演訓工作的實用性與可操作性。 

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以實地災害場景模擬建造爲主。模擬高層建

築失火、水上與水下搜救、城市交通擁堵、人員被困孤島等災害事故環

境，突出城市綜合應急救援，構建全景式城市災害事故環境，能够開展

針對澳門城市特點的各類突發情况演訓。 

借助 VR 等現代信息技術開展仿真模擬。通過高科技聲光電 3D 等

技術實現颱風、火災、水災、交通事故等災害的模擬、再現和體驗功能，

使得受訓人員能够在不動用真實裝備設施的情况下，開展决策指揮與救

援技能訓練。 

4.5.3 建設內容 

（一）决策指揮演訓中心。决策指揮演訓中心爲各級指揮管理人員

提供日常的室內授課，救援决策的交互式桌面推演與演練，以及進階式

演練與培訓效果評估。 

（1）各類功能教室 

根據演訓形式的需要，不同的教學培訓模式需要不同類型的功能教

室，具體包括：專題講授用報告廳、會議室、階梯教室；案例教學用可

分組教室；小組討論用研討教室；模擬演練用應急指揮大廳、專家會商

室、數字沙盤推演室、虛擬現實廳、新聞發佈廳、媒體訪談室等；模擬

演練用演練控制室、嘉賓觀摩室等；受訓人員心理實訓室、心理調適室、

應急體驗室（3D、4D）等。 

决策指揮演訓中心各功能室需要具備滿足决策指揮信息系統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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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軟硬件、網絡環境，包括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和衛星網絡，滿足

决策指揮信息系統運行需要的軟、硬件環境（服務器、存儲設備、基礎

軟件平台，GIS 等應用軟件平台、平台安全、計算機、電話等）、平幕或

環幕，電腦、網絡工程、視頻會議系統等。 

（2）各類演訓平台 

立足應急仿真實訓，貼近實際，注重訓練。以决策指揮爲主綫，利

用聲光電技術、實景仿真技術、虛擬現實技術，再現突發事件情景及發

展態勢，使受訓人員沉浸式體驗虛擬突發事件處置場景。强調情景模擬

的實戰性、臨場感和可操控性，使人員培訓與領導决策指揮無縫銜接。

爲達到項目建設目標，建設兩大系統支撑項目：一是决策指揮推演平台

與評估系統；二是公共基礎平台與基礎業務數據庫。 

（3）各類數據庫資源 

打造决策指揮教學培訓在綫平台，整合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個

層級、國內外災害與應急管理教學培訓資源，包括應急管理培訓課程、

大規模網絡公開課（慕課，MOOC）、應急管理專業證書培訓等各類教學

培訓資源，採用視頻課程、課件講義、應急管理案例、應急演練方案與

脚本等多種展現形式，建立應急决策指揮課程庫、案例庫、法規庫、演

練庫、師資專家庫、專業技能培訓庫等。 

（4）决策指揮系統互聯互通 

决策指揮演訓中心要具備城市指揮中心功能，同民防及應急協調專

責部門的應急處置指揮中心互聯互通，確保决策指揮演訓工作的真實性、

實戰性。同時，演訓系統與平台需要複製實戰指揮平台綜合應用系統與

數據庫系統，建立數據同步機制。 

（二）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根據澳門災害事故特點及本次“天

鴿”颱風災害暴露出的短板與不足，建設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模擬

各種常見的災害事故情景下的應急救援，模擬建造災害事故現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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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各類災害緊急救援隊伍提供建（構）築物坍塌、火災事故、城市內澇、

緊急醫療救護、水上搜救救援等災害事故的搜尋與救護技術培訓，使之

具備多種災害現場及各種複雜條件下救援的技能、體能和專業知識，能

够承擔澳門緊急救援任務。 

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涵蓋各類突發事件、多層次、多角度的設定

功能模塊區，按照分類設置、模塊組合、科技集成的原則，重點設置城

市綜合救援功能模塊區、室內火災模擬搶救功能模塊區、水上水下及激

流搶救功能模塊區、緊急醫療救護功能模塊區、空中救援模擬訓練功能

區等。 

（1）城市綜合救援功能模塊區 

城市綜合救援功能模塊區包括基礎訓練場和應用訓練場，基礎訓練

場分爲切割與破拆技術訓練區、支撑技術訓練區、搜索訓練區、繩索聯

結訓練區、生命探測器使用、醫療救護訓練區、空氣呼吸器訓練；應用

訓練場分爲高空搜索救援區、竪井搜索救援區、廢墟搜索救援區、管道

搜索救援區和野營開設訓練區。 

高空搜索救援區。主要包括工地塔式起重機事故救援、貨櫃碼頭吊

挂機事故救援、纜車事故救援、游樂園高空橋梁及高塔事故救援、懸崖

事故救援、超高層建築物事故救援及跳樓事故，高空救援主要配備包括

高空拯救訓練塔、塔式起重機訓練塔、纜車訓練塔。 

有限空間救助區。配備水平和垂直長隧道狹小空間設施，模擬隧道、

竪井、地下水道、坑道、儲槽等地下局限空間災害等情境，訓練救援人

員在這些情形下的救援技巧。提供基礎及進階的學員在狹小空間完成救

助任務，受訓學員在危險環境下使用安全設備及技術。 

倒塌傾斜建築物模擬訓練塔。提供仿真及具有挑戰的傾斜及倒塌的

情境空間，主要執行城市搜救訓練場地，提升城市搜救技巧，其中設計

地板均傾斜 18 度，包含建築物內的所有空間、門窗、通道、樓梯及設備

均按 18 度傾斜設計，供學員模擬真實救援情境。 



 170 

坍塌廢墟搜救區。配備實體建築物倒塌模型、溝渠坍方、破裂瓦斯

管及二次火災等模擬設施，訓練從狹小空間中搜尋並解救出受困者、破

除並進入意外現場並能安全撤退以及使用支撑架方法。 

（2）室內火災模擬搶救功能模塊區 

根據典型高層建築火災事故特點，可構建各類火災模擬搶救訓練大

樓（含住宅、工廠、危險物品倉庫、地下商場、餐廳、KTV、MTV、旅

館、電影院等），內部所有設施均按實際比例建造，讓受訓人員模擬在逼

真的環境中，瞭解火災發展的情勢及撲救方法。室內火災綜合模擬訓練

大樓配套設施應包括消防自動報警系統、滅火系統、防排烟及人員疏散

系統，用於模擬消防控制系統、火災自動報警系統、消火栓給水系統、

自動噴水滅火系統等的工作狀况，模擬開展報警、滅火和人員疏散訓練。 

室內火災綜合模擬訓練大樓應具備燃燒（高溫、濃烟）、烟氣流動、

火勢蔓延和轟燃等模擬功能。其中，燃燒模擬應實現火焰、濃烟、高溫

等場景，燃燒强度及範圍要可控；烟氣流動模擬應實現火場有毒烟氣在

訓練室頂部的空間積聚、沿樓內走道水平方向流動，以及沿樓內樓梯井、

電梯井等部位垂直方向流動；火勢蔓延模擬應實現火災火勢垂直蔓延、

沿樓內樓梯井、電梯井，以及外窗等部位蔓延；轟燃模擬應實現建築火

災轟燃，且在轟燃發生後，對濃烟和火焰能進行有效控制。 

此外，室內火災綜合模擬訓練大樓還要配備相關的控制系統和安全

監控系統。其中，控制系統包括背景音響系統、人造烟霧噴射器、自動

點火系統、轟燃模擬裝置、烟氣流動控制系統、調光系統、溫控系統、

濕度調控系統等。安全監控系統包括熱敏攝像機、脚步感知儀、紅外攝

像監控系統、感應探測系統、遙控脉搏監測儀、對講系統等。 

（3）水上水下搶救功能模塊區 

水上水下搶救功能模塊區進行水上搜索、動靜水營救、溺水醫療救

護、水下潜水等科目訓練，場地設置分爲基礎訓練場、搜救應用訓練場、

潜水訓練場。基礎訓練場分爲繩索投擲訓練區、繩索聯結訓練區、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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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舟訓練區、動力操舟訓練區、游泳訓練區等；搜救應用訓練場分爲動

水訓練區、湖心救援訓練區、中舟救援訓練區、急流水道訓練區，用以

提升潜水人員的搜救技能及消防人員訓練急流救援技術；潜水訓練場分

爲深潜模擬室（仿真器减壓艙）、模擬激流池壓艙、模擬激流池水中切割

及焊接訓練池、直升機吊挂入水拯救訓練系統、造浪設施、地下空間淹

水訓練等。 

（4）緊急醫療救護功能模塊區 

緊急醫療救護功能模塊區將各類救護設施集合於一處，受訓人員可

一次進行整個模擬出勤過程，即由收到救護指令開始，繼而替病人進行

評估、治療程序，以至最後移交病人及進行消毒程序。綜合訓練期間，

受訓人員先在“模擬救護車厢”內接到指令，從車上卸下裝備後，携帶

裝備前往小組研討室內的模擬場景，並按病人評估模式爲病人進行治療。

學會使用抬床將病人送往模擬救護車厢，並在車厢內進一步治理、穩定

情况、進行介入程序及檢查，最後將病人關往模擬急症室，以進行移交

程序。 

（5）空中救援模擬訓練功能區 

空中綜合救援是應急救援的方式之一，特指採用航空技術手段和技

術裝備實施的一種應急救援。與其他應急救援方式比較，其獨特之處在

於使用的技術條件和組織管理要求較高。澳門空中救援以區域合作爲主，

重點依靠香港飛行服務隊及廣東省南海第一救助飛行隊，加强空中救援

跨區域協作。同時，鑒於空中綜合救援使用的裝備科技含量高，實施救

援的主體需要經過專門訓練並貫徹專業化的救援原則，爲此設立空中救

援模擬訓練功能區。一方面，模擬訓練功能區內設有經民航局驗證公告

的直升機起降平台，可隨時支持鄰近地區緊急空中救災任務作業，並提

供受訓學員進行直升機立體三度空間吊挂救援等組合訓練。另一方面，

災害發生區域，模擬交通擁堵、危險山區等常規應急救援裝備無法達到

的災害情况，通過空中救援力量實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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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操作監控塔 

爲了監控專業技能實戰演訓基地各個功能模塊區訓練情形及便於有

關領導和人員實地視察、觀摩，並確保受訓學員人身安全，在專業技能

實戰演訓基地的核心點建設操作監控塔。通過與各功能區的系統連接，

可進行訓練情境默認、監測、錄像及操控（含緊急關閉），監控演訓基地

安全及緊急應變處置，及時指揮、調度人員進行災害救援兵棋訓練。 

（三）應急救援技術試驗基地和物資儲備基地。通過對各種類型災

害事故情景的研究，總結歸納出實施救援的類別及方法，進而總結歸納

出相應的應急救援裝備性能需求等關鍵技術，爲裝備的研發、加工並且

實現標準化提供支撑。裝備技術試驗基地由試驗場地、裝備展示中心構

成。試驗場地用於應急救援裝備新産品的現場試驗和改進加工；裝備展

示中心用於展示應急救援裝備新産品，供參觀人員瞭解各種最新應急救

援裝備産品。通過培訓演練，實現對應急救援裝備的展示和推廣，使得

應急救援培訓演練和應急救援裝備新産品的研發、試驗、推廣結合在一

起。 

同時，基於應急救援的專業性，配備專業的救援裝備物資儲備，在

專業隊伍救援培訓基地使用的救援設備與專用裝備既可用於救援演訓，

也能滿足一定條件下的應急物資調配，實現應急救援物資裝備儲備的高

效利用。 

（四）標準化體系與職業化資格認證。專業救援隊伍培訓基地建設，

實現應急救援隊伍建設、人員管理、技能培訓、進階式演練的有機結合，

推動應急救援標準體系構建。通過應急管理人員、專業技術救援人員的

培訓管理，形成一套能够與國際接軌、科學化、標準化的專業應急救援

操作標準化流程、應急救援裝備的標準化管理和使用。實現專業救援人

員的職業化資格認證，建立應急計劃、管理、崗位、人員等制度規範，

使得應急救援的管理人員重視救援的標準化作業和統一管理，從軟實力

角度增强應急救援的專業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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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實現路徑 

（一）澳門本地建設模式。專業救援隊伍培訓基地建設基於“國際

一流、國內領先”的設計標準、高品質的建設標準，能够快速提升澳門

專業應急救援隊伍能力水平，提升澳門整體應急能力水平，在政策上、

技術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上均是可行的。 

根據澳門突發事件特徵和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綜合考慮現有保安部

隊高等學校、消防學校功能的完善，和正在規劃興建的警察學校等場所

功能的提升，做到統籌規劃、分期建設、逐步推進，盡可能實現專業應

急救援能力的快速覆蓋、應急裝備與物資的有效儲備、决策指揮演訓平

台的互聯互通互補。 

（二）跨地建設模式。廣東省珠海市與澳門在政治、經濟、文化和

地理區域上聯繫緊密，雙方在共同開發、協作管理、深度融合等方面有

著較爲廣泛的空間。由於澳門土地資源空間有限，可以充分利用粵港澳

合作機制和與珠海毗鄰的空間優勢，與廣東共建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培

訓基地，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籌劃和共建粵澳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培訓基地，既符合兩地健全公

共安全體系、加强應急管理工作的共同需求，又符合習近平主席關於“支

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指示精神。建議雙方本著共商共建共管共

享的原則，通過正常途徑探討合作方式、管理模式和共建目標及內容，

力爭早日爲提升澳門各級指揮員的應急管理能力，提升專業救援隊伍的

專業水平，提升社會公衆自救互救能力做出貢獻，並成爲澳門的重要應

急救援物資儲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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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建設項目 

4.6.1 建設目標 

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建設以提高澳門突發事件風險憂患意識、提

升居民面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能力爲目標，充分利用澳門現有科普教

育場館、學校、社區、社團等公共資源，面向社會公衆、義工，特別是

中小學生，通過模塊化的設計理念、分館式的設計方式，建設融宣傳教

育、展覽體驗、演練實訓等功能於一體的綜合性防災减災科普宣傳教育

基地，以實景模擬的形式向廣大居民宣傳安全知識技能，通過實景展現、

模擬互動、寓教於樂的教育手段，帶領廣大參觀者學習安全知識和逃生

技能。通過教育基地配備的專業講解員，帶領參觀者瞭解、體驗，解析

安全知識，同時可以根據需求進行專業的安全知識深化培訓。 

4.6.2 建設框架 

（一）建設原則。一是運用多種展示方式。擯弃傳統展館以展板爲

主的展示模式，以實際體驗、游戲、3D 動畫、多媒體展墻等多種展示方

式和展示手段，增强展示內容的趣味性，提高視覺衝擊力。二是突出觀

衆參與性。依據全新的設計理念要求，絕大多數內容均以參與體驗的形

式展出，提高觀衆的參與性，激發參觀的主動性，提高展示宣傳的效果。

三是突出科技元素。將高科技融入參觀展覽之中，採用聲光電和多媒體

技術，建設基於真實三維環境的突發事件模擬仿真、沉浸式體驗等單元

內容。 

（二）規劃內容。場館分爲三個區，包括自然災害體驗區、生活災

難體驗區、應急救援培訓區，可採取先急後緩、分時段分節點的方式建

設，將學校、社區、現有科普場館等作爲場館的分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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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

自然灾害体验区 生活灾难体验区 应急救援培训区

台风暴潮

地震灾难

暴雨洪涝

次生灾害

...

交通安全

消防安全

日常生活安全

...

意外伤害急救

急救实训

多媒体教室

...

 

 

（三）體驗模式。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通過觀光、體驗、培訓等

方式，提升公衆科學素養和突發事件發生時的自救能力。 

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

观光 体验 培训

通过参观游览的

方式学习突发事件

应急知识

运用实景模拟、多

媒体声光电技术打

造逼真场景，还原

突发事件现场

专业培训

模拟考核

获得证书

 

4.6.3 建設內容 

（一）自然災害體驗區。將向參觀者展現各種氣象災害、海洋災害、

洪水災害、地質災害、地震災害等。在互動區域，參觀者可以體驗颱風、

風暴潮、海嘯、地震、暴雨、山洪、火山噴發等災害場景，並瞭解其引

發的次生災難。 

（1）台風暴潮體驗區 

①台風暴潮模擬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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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形式：整個場景處於海邊碼頭，中間區域是一座登船吊橋，吊

橋左側由環幕模擬海上場景，前方是游艇登船場景，右側是港口碼頭，

下方採用真實水面，周圍墻體模擬台風暴潮來臨時效果，四周配備特效

裝置，與影片同步，包括閃電、暴雨、大風等。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台風暴潮體驗區 台風暴潮碼頭 穿越碼頭 不限 35-50 

 

②自救影院 

表現形式：通過投影機在大屏幕投出融合畫面，模擬台風暴潮等災

害的防治以及安全隱患，讓參與者瞭解並且學會如何保護自身安全。參

與者坐在各自的席位上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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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台風暴潮體驗區 自救影院 學會自救逃生 不限 50-100 

 

（2）洪水體驗區 

①洪水模擬逃生體驗 

表現形式：通過實物造景與影像的結合演繹展示洪水的危險性，體

驗當洪水來臨時的勢不可擋，通過一系列困難，如躲過障礙、翻越繩網、

越過深坑、打開密封門等等，學會如何自救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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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洪水體驗區 洪水模擬場景 洪水中感受 不限 35-50 

 

②次生災害體驗區 

表現形式：通過實物造景與影像的結合演繹各種自然災害所引發的

次生災害，讓參觀者學習瞭解次生災害的種類以及帶來的危害等。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次生災害體驗區 次生災害區 感受災害場景 不限 50-100 

 

（3）地震體驗區 

①地震模擬體驗 

表現形式：通過6自由度地震模擬平台營造地震發生時的强烈震感。

進入體驗區，通過 6 通道大屏幕觀看地震影像，視覺上仿佛被地震現場

所包圍，同時還能感受到地震平台的震動，如同真實體驗了一次地震。

通過這樣的體驗，讓參與者最直接的感受地震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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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地震體驗區 地震模擬平台 地震來臨感受 不限 30-50 

②幻影成像 

表現形式：通過實物與影像的結合演繹展示地震形成的原因，讓觀

衆在震撼的演出中完整瞭解地震發生的全過程，初步具備一定的地震常

識。展項墻體上設有觀看窗口，窗口內爲演繹空間，裏面設計有場景模

型、反射機構、投影機、背景繪畫、燈光系統等，實物模型與影像的完

美叠加配合燈光和音效的同步演繹，使觀衆仿佛親臨地震現場，充分瞭

解地震成因。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地震體驗區 地震知識展區 地震知識 不限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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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地震通道 

表現形式：通過雙通道投影地面互動形式來實現。參與者可以瞭解

地震之前的預兆、地震發生過程中的場景變化以及地震結束後的景象，

向參與者展示地震給人類造成的慘重災難，該展項的創意在於可以讓參

與者設身處地的感受地震，瞭解地震，提高對地震的防範意識。展項由

地面投影結合音響、燈光、動靜態畫面綜合組成，渲染氛圍强烈。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地震體驗區 地震通道 地震來臨感受 不限 50-100 

 

（二）生活災難體驗區 

（1）交通安全區 

包括道路交通、鐵路交通、水上交通和民用航空。 

道路交通：將重點介紹道路交通基本法規、大型十字路口的通行方

式、無信號燈過馬路、信號燈指示、人機混行、參觀者騎行自行車、惡

劣氣候條件下出行的注意事項和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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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交通：將介紹包括乘坐地鐵、普通列車、臥鋪車、高鐵等鐵路

運輸工具的安全注意事項，從物品携帶種類、貴重物品的保管、進站候

車、乘車到下車等各個環節詳細描述。 

水上交通：將介紹救生衣的穿戴和使用、評估所乘船舶的安全狀况、

水上求生基本常識等涵蓋水上交通安全的各個方面。 

民用航空：詳細介紹從進入候機樓值機一直到到達目的地後行李提

取的各個環節的安全注意事項。另外還將介紹遭遇劫機，航班迫降等自

我保護知識。 

①沉船海上逃生 

表現形式：依托泰坦尼克實體造型，通過展板、立體畫及多媒體技

術模擬海上救援逃生等，展現世界海難和自救常識。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交通安全區 海難逃生場景 感受海難逃生 不限 100-150 

 

②航空迫降逃生 

表現形式：通過實物造景加互動體驗設備模擬迫降成功的飛機，通

過服務人員講解和演示，再加上實操體會，讓體驗者瞭解飛機迫降的避

險常識和逃生方式、步驟，以提高實際逃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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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交通安全區 航空逃生體驗區 航空迫降 不限 100-150 

 

③公交車逃生 

表現形式：通過“體驗小屋”模擬真實公交車，體驗者體驗道路上

多發事故的隱患現象，並且通過事故引發公交車起火的危險狀况下，掌

握如何正確、及時的逃生方法。利用投影技術、融合技術及虛擬現實技

術，通過聲、光、電等視覺效果，體現出公交車行駛中的各種險情，瞭

解碰撞起火時逃生的真實感受，掌握逃生的方法。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交通安全區 公交車模擬逃生 安全逃生 不限 30-40 

④ 車輛翻轉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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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形式：正面是投影畫面，兩邊是靜態圖文，模擬公路路况，體

驗者坐在安全翻轉座椅上體驗，現實畫面中突然出現一個物件，座椅跟

著震顫，座椅傾斜，視頻出現滑行畫面，接著座椅翻轉 90°，視頻跟著

翻轉，視頻模擬翻車後自救的過程。通過造景營造出公路上真實的車輛

翻車情景，讓體驗者如同身臨其境，在發生事故時隨著畫面與車體的聯

動，真實感覺車輛翻轉情形。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交通安全區 道路交通 汽車翻轉 

【4台模擬設備】 

不限 12-16 

 

⑤安全帶生命帶 

表現形式：在確保體驗者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模擬低速運行車輛發

生意外碰撞，切身體驗車輛發生碰撞時的自身感受及安全氣囊彈出時對

人體的保護，增强體驗者的安全意識，培養乘車系安全帶的良好習慣。

利用造景讓參觀者進入傾斜小屋中，感受喝醉酒後行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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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交通安全區 安全氣囊體驗 汽車碰撞安全 不限 10-100 

 

（2）消防安全區 

①火災區 

重點介紹家庭失火、高樓失火、密集公共場所失火、汽車失火的自

救方法。除了多種形式的講解外，在火災互動區，參觀者可以體驗如何

使用滅火器以及烟霧逃生訓練。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消防安全區 火災區 家庭逃生【4個家庭】 不限 50-100 

②模擬設計消防逃生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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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三四位同學相聚，一樓有超市、服裝店、木器加工作坊等，

突發火災，火勢猛烈，樓道被封堵，該如何應對？ 

情景二：因身體不舒服請假在家。在溫習功課時，發現對面三樓一

住戶家中起火，烟霧很濃，火苗直竄。周圍很少有居民在家。這時怎麽

辦？ 

情景三：家住三樓，對門住戶家中發生火災，門已被打開，樓道內

烟霧很濃，有可能危及你家。該如何應對？ 

情景四：在書房溫習功課，媽媽在厨房做飯，油已下鍋，火已點著，

突然聽到電話鈴聲，擔心外公在醫院發生意外，趕忙去接電話，火未關。

5 分鐘以後，油鍋起火。這時該怎麽辦？ 

 

（3）日常生活安全區 

水電氣安全區：通過傳統展板、多媒體和視頻等多種手段介紹觸電

事故、公共場所停電事故、電梯事故、煤氣事故、供水事故、飲水事故。

主要傳授參觀者在遇到上述情况下的自救方法和安全防範意識。參觀者

還可以在體驗區參與體驗：檢查燃氣管道是否漏氣、觸電的自救和救助

他人、如何逃離煤氣泄漏的房間、分辨自來水是否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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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日常生活安全區 水電氣區 水電氣知識講解及體驗 不限 10-30 

（三）應急救援培訓區 

（1）意外傷害急救區 

通過傳統展板、多媒體、視頻等多種手段循環展示日常意外發生時

的急救常識，主要傳授參觀者在遇到意外傷害情况下的自救和救助他人

的方法。參觀者還可以在體驗區參與體驗學習基本包扎、人工呼吸、基

本日常消毒步驟等，進行現場模擬實踐。整個區域呈開放式，有利於參

觀者挑選自己感興趣的項目進行參與體驗。 

 

所屬區域 項目名稱 體驗內容 年齡階段 體驗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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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傷害急救區 急救中心 講解意外事故處理 不限 50-100 

（注：4.6.3節所引用圖片，部分來自於網絡） 

（2）急救實訓區 

生命急救實訓通過真人或假人爲道具，參觀者在學習教程後通過輔

導員輔導進行各種傷員傷勢的處理，體驗的宗旨是參觀者動手爲主，輔

導員輔導爲輔。 

4.6.4 實現路徑 

（一）突出資源整合，整體規劃佈局。對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建

設進行系統性的整體規劃。將現有科普教育場館、學校、社區、社團等

公共資源統籌納入規劃進行考慮。根據各自的條件進行不同的科普功能

定位；在現行設施設備基礎上，不斷完善已有的各類科普實踐平台，將

上述公共資源打造成科普節點，構建“開放式的科普教育基地”。 

（二）凝聚多方力量，共同參與建設。政府部門、專家、義工、社

會組織、社區志願者、學校師生以及相關私營單位共同參與設計和建設，

發揮各自的特長和優勢，對澳門公共安全科普教育基地建設項目進行系

統論證，探索形成從理論到實施一整套的科普基地建設模式，推動形成

科普宣傳文化。 

（三）將科普教育基地納入旅遊資源體系。公共安全科普基地資源

是城市旅遊資源的特色部分，將旅遊與科普相結合，是將科普工作深度

和廣度拓展的重要途徑。充分利用澳門作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地域優

勢，打造開展公共安全科普旅遊，讓赴澳遊客在旅遊中獲得更多的科學

知識，提高遊客的突發事件風險憂患意識和面對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置能

力，同時增强旅遊活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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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關於提升澳門氣象業務能力的專題報告 

2．關於提升澳門電力系統應對災害能力的專題報告 

3．關於建設澳門內港擋潮閘的專題報告 

4．關於加强澳門消防工作的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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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語 

 

由於項目組對澳門防災减災救災和應急管理等情况的調研深度有限，

報告編制時間短，本報告所作的分析和所提的建議僅供參考。期望澳門

特區政府從實際出發，不斷優化應急管理體系，使澳門人民的獲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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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關於提升澳門氣象業務能力的專題報告 

 

 

關於提升澳門氣象業務能力的專題報告 

 

總結“天鴿”颱風災害監測預警及應急處置的經驗教訓，借鑒國內

外氣象機構先進理念和做法，形成如下報告： 

一、澳門災害性天氣概况 

澳門位於華南沿海、珠江口西岸，北靠亞洲大陸東南部，南臨浩瀚

的南海。澳門既受到來自低緯熱帶天氣系統的影響，又受到中、高緯西

風帶大氣環流的影響。澳門的災害性天氣（惡劣天氣）主要包括颱風、

風暴潮、暴雨、雷暴及强烈季候風等，而其中破壞力最强、危害最大的

便是颱風。 

衆所周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全球颱風最活躍的海域，平均每年

約有 27 個颱風生成（含熱帶風暴、强熱帶風暴、颱風、强颱風、超强颱

風，此爲中國內地颱風等級標準）。7-10 月爲颱風生成的活躍期，期間

共有 18.7 個颱風生成，占全年颱風總數的近 70%，以 8 月爲最多，達

5.7 個，9 月次之，達 5.1 個。當然，由於每年海洋和大氣狀况的變化，

颱風年度生成數是不一樣的，過去 68 年（1949-2016 年），生成颱風最

多的是 1967 年，有 40 個颱風生成，最少的年份是 1998 年和 2010 年，

只有 14 個颱風生成。 

平均每年約有 7 個颱風登陸我國，登陸時段主要集中在 7-9 月，約

占全年登陸數的 80%。登陸颱風最多的年份是 1971 年，有 12 個颱風登

陸。登陸颱風最少的年份是 1950 年和 1951 年，只有 3 個颱風登陸。颱

風登陸最頻繁的省份是廣東（圖 1，表 1），每年約有 2.8 個颱風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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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49-2016 年登陸粵港澳台風路徑圖 

 

表 1 1949 年以來登陸粵港澳最强的 10 個颱風 

（按登陸時最大 2 分鐘平均風速由大到小排序） 

 

 

二、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挑戰 

針對澳門惡劣天氣，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經過長期的業務實踐和總結，

制修訂了熱帶氣旋信號（第 16/2000號行政命令）、風暴潮警告（第 15/2009

號行政命令）、暴雨警告（第 14/2004 號行政命令）、雷暴警告（第 1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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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行政命令）及强烈季候風信號等。圖 2 給出了 1953-2016 年澳門各月

懸挂颱風信號總次數與西北太平洋（含南海）各月颱風生成平均數對比，

即颱風風球信號懸挂的峰值月份正好對應颱風生成的活躍季。在應對

“天鴿”颱風的預報預警服務過程中，氣象局基本按其現行業務規範發

佈了相應級別的颱風預警及風暴潮警告信息，但由於氣象科學技術的局

限性，對“天鴿”颱風近海快速加强的極端性估計不足，對“天鴿”颱

風風暴潮與天文大潮叠加造成的極端高潮位估計不足。另外，現有的業

務規範、預警標準及預報流程等還有待完善。 

 

圖 2 1953-2016 年澳門逐月懸挂熱帶氣旋信號總次數 

 

從全球範圍來看，隨著氣象觀測手段和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值預報

模式的不斷改進和升級，尤其是資料同化技術的發展應用以及計算機性

能的快速提高等，數值模式的準確性越來越高，預報時效越來越長，並

由此推動了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颱風業務預報的發展。近 20 年來，中央

氣象台颱風路徑預報取得很大進展，其中 24h 路徑預報誤差和 20 年前相

比减少了 50%，48h 路徑預報準確率和 20 年前 24h 預報準確率相當，而

72h 路徑預報甚至好於上世紀 90 年代初 48h 預報水平（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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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央氣象台 24-120h 颱風路徑預報誤差 

 

雖然颱風路徑預報取得長足進步，但颱風强度預報進展依然不大，

特別是對近海快速增强颱風還缺少客觀有效的判識指標和預報方法，對

颱風造成的風暴潮預報預警精准度不高，颱風風雨預報能力與精細化防

災减災救災需求還有不少差距。特別是在全球氣候變暖背景下，極端天

氣事件呈多發、頻發趨勢，2017 年 8 月 23-27 日 4 天之內，颱風“天鴿”

和“帕卡”相繼襲擊澳門，“天鴿”更是創下了澳門自 1953 年有颱風觀

測記錄以來影響澳門的最强颱風記錄。2017 年 8 月下旬-9 月下旬一個月

內，北大西洋連續 3 個五級飓風“哈維”、“厄瑪”、“瑪利亞”重創

美國和加勒比國家，其中“厄瑪”造成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應急撤離（佛

羅裏達州約 630 萬民衆撤離），7000 名美國國家警衛隊、3000 名當地警

員、100 架直升機參與救援。“厄瑪”導致美國 90 人遇難，經濟損失超

過 500 億美元。 

颱風所帶來的狂風、暴雨、海潮等災害不僅影響公衆的日常出行和

基本生活，甚至會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和社會混亂。因此，

爲提高澳門防災减災救災的能力和水平，切實减少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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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對澳門氣象業務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迫

切的要求。只有立足於防大災巨災的準備，切實加强災害性天氣監測、

預警和服務能力建設，提升對災害性天氣、特別是極端天氣事件的預報

預警準確率和精細化水平，才能更好地履職履責、才能爲建設宜居宜業

宜行宜遊宜樂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保駕護航和當好參謀。 

三、提升澳門氣象業務能力的建議 

氣象業務能力建設是一個綜合性、系統性工程，涉及觀測（含地基、

海基、空基、天基等）、研究、預報（含預報平台、預報方法、區域數值

模式、全球數值模式、集合預報等）、服務、信息網絡及人才隊伍建設等

衆多領域。受地域面積和人力資源等限制，以及從必要性和可行性角度

出發，提升澳門綜合業務能力應堅持“有所爲、有所不爲”的原則，應先

從業務規範、災害性天氣監測預警技術、預警發佈流程、人才隊伍建設

等入手，抓細做實，補齊短板，同時加强與內地、香港及其他國際氣象

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加强資料共享、業務技術引進和科研成果轉化，切

實提高澳門氣象業務能力。 

（一）修訂完善相關業務規範和標準 

（1）修訂颱風風速觀測業務 

目前全球主要颱風預警中心描述颱風風力大小所用平均時段不同，

如中國內地用 2 分鐘平均風速、中國香港及日本用 10 分鐘平均風速，美

國用 1 分鐘平均風速描述颱風强度。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目前更多沿用 1

小時平均風速來表徵颱風强度，這樣做雖然有更好的歷史延續性，但無

形中會“削弱”颱風的短時峰值强度，甚至會造成颱風風球信號懸挂滯

後。在保留 1 小時平均風速觀測（主要用於歷史比對分析）基礎上，建

議開展 10 分鐘或 2 分鐘平均風速觀測業務，既與周邊氣象機構保持更好

的一致性、增加可比性，又能更準確捕捉颱風强度，及時發佈有效預警。 

（2）修訂颱風等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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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變暖，以登陸颱風爲代表的極端天氣事件呈現增多趨勢，

2006 年超强颱風“桑美”、2014 年超强颱風“威馬遜”、2015 年超强

颱風“彩虹”、2016 年超强颱風“莫蘭蒂”等登陸我國華東和華南沿海

地區並造成嚴重影響。內地和香港分別於 2006 年和 2009 年修訂了颱風

等級標準，將風力超過 12 級以上的颱風細分爲颱風、强颱風、超强颱風

（表 2）。這樣的細緻劃分不僅能更準確描述颱風强度，同時也更能引起

政府和公衆的關注，從而採取更有效的防範應對措施，减少災害損失。

畢竟，告訴公衆“颱風正在靠近澳門”和“超强颱風正在靠近澳門”所

引起的關注程度和震撼效應是完全不一樣的。因此，建議參考周邊氣象

部門現行颱風等級標準，結合澳門特點和過往使用習慣，對颱風等級標

準進行修訂，制定科學、合理又被公衆廣泛認可的颱風等級標準，爲更

有效、更及時發佈颱風預警打下基礎。 

表 2 中國大陸及港澳台氣象機構熱帶氣旋等級劃分 

風力等級 

大陸 

（2006 年） 

香港 

（2009 年） 

澳門 台灣 

6 級 

熱帶低壓 熱帶低氣壓 無明確定義 熱帶性低氣壓 

7 級 

8 級 

熱帶風暴 熱帶風暴 熱帶風暴 

輕度颱風 

9 級 

10 級 

强熱帶風暴 强熱帶風暴 强熱帶風暴 

11 級 

12 級 

颱風 颱風 

颱風 中度颱風 13 級 

14 級 强颱風 强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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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等級 

大陸 

（2006 年） 

香港 

（2009 年） 

澳門 台灣 

15 級 

16 級 

超强颱風 超强颱風 强烈颱風 17 級 

17 級以上 

 

（3）修訂颱風風暴潮警告等級標準 

這次“天鴿”颱風災害暴露出風暴潮預報和警告不足的問題較爲突

出，目前澳門風暴潮最高警告級別是黑色，即“估計水位高於路面 1 米

以上時”發佈風暴潮黑色警告。現行風暴潮警告等級是澳門特區《第

15/2009 號行政命令》頒佈時生效的，是在參照 2008 年 9 月颱風“黑格

比”襲澳期間引起的高潮位後修訂的，“黑格比”最高潮位是 4.63m，

而“天鴿”侵襲期間最高水位達 5.58m，比“黑格比”最高潮位高約近

1m。同時也注意到“天鴿”僅是强颱風級別（登陸時最大風速 45m/s），

比 2006 年登陸浙閩交界的超强颱風“桑美”（登陸時最大風速 60m/s）

和 2014 年登陸海南的超强颱風“威馬遜”（登陸時最大風速 70m/s）還

有一定差距；另外，“天鴿”颱風襲澳期間移動速度達 25-30km/h，如

果“天鴿”颱風維持當時强度情况下移速再慢一點，則造成的最高潮位

還可能更高。因此從立足防超强颱風、防超高潮位的角度出發，有必要

對現行風暴潮警告等級重新進行審視和修訂，並細化現有風暴潮警告等

級，既警示風暴潮的嚴重程度，又科學指導防潮避險。 

（4）完善颱風風球信號發佈規範 

澳門現行熱帶氣旋信號（第 16/2000 號行政命令）分爲一號、三號、

八號、九號及十號風球，但對何時懸挂何種級別的風球並無明確說法，

實際操作時會有一定的隨意性，並可能導致風球懸挂不及時（偏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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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號風球表示“熱帶氣旋繼續移動，而可能引致天氣情况惡化，風力平

均時速由每小時 63km 至每小時 117km，陣風約達每小時 180km”，該

表述最大的模糊之處在於並沒有明確要求應提前多長時間懸挂八號風球，

是提前 12 小時或 6 小時？還是等風力平均時速達到標準（63-117km/h）

後才懸挂八號風球？預警最重要的是要有時間提前量，讓下游用戶能有

一定（或足够）的時間採取相應措施來規避災害，既不至提前量太多導

致過度防禦，又不至時間太緊導致措手不及。 

內地關於颱風預警分爲國家級預警和省級預警信號，國家級颱風紅

色預警表示“預計未來 48 小時將有强颱風（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風速

14-15 級）、超强颱風（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風速 16 級及以上）登陸或影

響我國沿海”；省級颱風紅色預警信號表示“6 小時內可能或者已經受

熱帶氣旋影響，沿海或者陸地平均風力達 12 級以上，或者陣風達 14 級

以上並可能持續”。國家級颱風紅色預警明確了最大時間提前量達 48

小時，省級颱風紅色預警信號最大時間提前量是 6 小時。 

建議澳門在颱風預警信息發佈上盡可能及早讓民衆瞭解懸挂風球信

號的可能時段，同時借鑒內地的做法和經驗，與民防相關部門協調，因

應防災應變措施等需求，在民防總計劃或相關應急預案中，明確風球懸

挂提前通報的時間，增强可操作性。另外，我們也注意到，澳門地球物

理暨氣象局在應對緊隨“天鴿”之後的颱風“帕卡”時，做出了很好的

改變嘗試，在當前懸挂 1 號風球情况下，預報明天是否會懸挂 3/8 號風

球及懸挂 3/8 號風球的概率。這種提早“提前發聲、主動作爲”的嘗試獲

得澳門公衆和媒體的廣泛認可，也爲未來探索完善颱風風球信號發佈規

範打下了基礎。 

（二）加强氣象災害監測能力建設。對災害準確、及時、有效的監

測是災害預警及防災减災救災的基礎和前提。應加强災害監測站網佈局，

彌補觀測短板，加强粵港澳地區監測資料共享能力建設，建立高效集成

的多源資料處理平台，提高颱風、暴雨、雷暴等災害性天氣定量監測能

力。 



 198 

（1）完善監測站網佈局 

在現有觀測能力基礎上，經科學評估（可聯合粵、港開展目標觀測

試驗），彌補觀測盲點，完善風、雨、水、潮、浪、流等信息測報站網佈

局。加强陸路交通幹綫和主要航道、重要輸電綫路沿綫、重要輸油（氣）

設施、重要水利工程、重點保護區和旅遊區等的氣象災害和海洋監測設

施建設；進一步加强東部和南部海面氣象觀測能力；在有條件的地方（如

友誼大橋、港珠澳大橋）開展 10 米風和不同高度風的對比試驗，爲不同

高度風的定量訂正提供支撑，以便更準確描述不同災害性天氣風力大小；

完善沿岸及離岸潮位站建設；在新增 85km2海域開展海洋氣象海洋水文

觀測，獲取海面風、氣壓、海浪波高、波向及波周期等觀測信息，爲拓

展海洋預報預警及服務奠定基礎。 

（2）加强粵港澳地區觀測資料共享能力建設 

近年來，中國內地及香港在珠江口附近及南海北部很多島嶼、浮標

和石油平台上新增了自動氣象站和潮位站，這些觀測站在提高颱風、暴

雨、强對流及風暴潮等災害監測能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對提高

颱風定位和定强分析精度方面功不可沒。氣象是沒有邊界（國界）的，

影響澳門的災害性天氣系統可來自東、南、西、北各個方向，要做好澳

門的天氣監測，必需要有更寬更廣的視野。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內地持續

加大衛星觀測投入力度，風雲三號 D 星和風雲四號 A 星即將投入業務運

行，爲災害天氣監測提供了新的支撑。因此，要加强與內地及香港地區

觀測資料共享能力建設，升級網絡帶寬，提高資料共享的廣度和時效性，

爲切實提高氣象和海洋災害監測能力奠定基礎。 

（3）加强颱風定量監測能力 

加强一綫預報員技術培訓，建立規範的、世界氣象組織推薦的、全

球各主要颱風中心廣泛應用的 DVORAK 颱風强度分析業務（圖 4），提

高預報員對衛星定量分析和應用能力，提高預報員對台風雲型結構、眼

區溫度、雲頂量溫（TBB）等與强度變化關係的認知能力，提高颱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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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减少主觀性和隨意性。同時，要加强星載微

波資料、雷達及海島、浮標、石油平台自動站等的綜合應用，切實提高

颱風定位定强的準確性和時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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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DVORAK 颱風强度分析業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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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風暴潮及海洋水文等監測能力 

“天鴿”颱風災害最主要的致災因子是風暴潮。加强澳門沿海重點

岸段、圍填海區域和敏感承災體沿岸潮位站建設，促進信息共享，構造

環澳各區潮位“一張網”，開展沿海各岸段警戒潮位核定，劃定風暴潮

重點防禦區，提升澳門風暴潮監測能力；在新增海域開展海洋水文環境

觀測，獲取代表站點海浪波高、波向和海流等實時觀測數據，基於精細

數值模式，構造環澳門及周邊海域海浪精細格點場，提升海洋水文環境

監測能力。 

（5）加强暴雨監測分析能力 

與華南其他大部地區一樣，澳門的主要降水時段分爲前汛期和後汛

期，前者主要是由北方冷空氣與低緯度暖濕空氣共同作用形成的，後者

主要是由颱風和其他熱帶系統（熱帶低壓、熱帶擾動、東風波等）影響

的結果。應綜合應用衛星、雷達、風廓綫、地面站及數值模式等加强對

暴雨影響系統的監測分析，加强衛星、雷達降水估測等應用。颱風暴雨

落區和强度主要受颱風自身結構、颱風周圍環流和天氣系統以及不同海

岸、地形等影響，要加强高時空分辨率衛星（如葵花 8、風雲 4）、華南

雷達組網等觀測資料的即時獲取，以便預報員第一時間掌握颱風及其他

暴雨影響系統、中尺度對流系統特徵及其活動特點，提高暴雨監測分析

能力。 

（6）加强雷暴（强對流天氣）監測能力 

春夏季由於受冷空氣、南海及孟加拉灣水汽、低緯熱帶系統等影響，

珠三角地區容易出現雷暴大風、颮綫等强對流天氣。要加强雷暴天氣環

境流場識別、概念模型構建及找尋特徵物理量變化與强對流天氣的關係。

綜合應用雷達基本反射率因子、組合反射率因子、垂直液態含水量等物

理量場，實現强對流天氣系統及其屬性監測；基於氣象衛星探測的雲頂

亮溫及亮溫梯度等輻射特徵和隨時空演變，監測中尺度對流系統的雲型

分佈、移動、生消合並等特徵；實現閃電分佈特徵的監測；基於快速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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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同化資料及精細數值模式，實現强對流天氣快速分析和診斷；開展基

於閾值的强對流天氣自動監測報警業務。 

（7）建立高效集成的資料處理平台 

隨著數值預報模式精細化程度的提升和高時空分辨率的衛星、雷達

以及分鐘級/秒級自動觀測站數據的應用，氣象監測數據量級呈幾何級增

長，需開發對陸基、島嶼、船舶、浮標、衛星、雷達、數值模式等多源

異類海量數據的處理和高效集成顯示，提高對各類氣象監測信息的立體

化（海、陸、空）、精細化和客觀化分析水平，實現對主要災害性天氣的

全天候、無縫隙、快速、準確監測能力。 

（三）加强氣象災害預報預警能力建設。建立以數值預報爲基礎，

以高性能業務平台爲支撑，各種主客觀方法相結合的災害性天氣預報預

警業務，建立包括領導、主管和氣象專業人員參與討論的災害性天氣會

商機制，提升對颱風、暴雨、雷暴、風暴潮等災害預報預警能力。 

（1）提高颱風路徑、强度、風雨預報預警能力 

颱風路徑、强度及風雨預報是防颱减災的關鍵。颱風路徑受颱風內

部結構和外部環境等諸多因素共同影響。在監測手段不多、對颱風基礎

理論認知水平不高、數值模式準確性較差的年代，颱風路徑預報往往依

賴於外推預報、相似預報或氣候持續性預報方法等。當前，隨著颱風探

測手段日趨豐富、颱風理論認知水平逐步提高、計算機性能和數值預報

模式的快速發展，颱風路徑、强度及風雨預報已由半經驗半理論的定性

預報方法，發展到以數值預報爲基礎，以人機交互處理系統爲平台，綜

合應用多種資料和方法的預報技術路綫。應通過對典型颱風災害個例的

深度分析和總結，提高預報員對颱風路徑、强度變化及颱風暴雨落區、

强度機理認知水平。颱風業務預報的核心支撑來自於數值模式，但澳門

區域太小，沒有必要也沒有實力發展數值模式，但要瞭解數值預報，要

發展對區域數值模式和集合預報的解釋應用和定量訂正技術，要在數值

預報的基礎上做“加法”；建立影響澳門颱風的物理概念模型；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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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客觀物理量和集合預報相結合的颱風强度客觀預報方法；通過空間降

尺度和時間降尺度技術獲取時空分辨率更高的降水産品，加强多模式降

水預報集成以及主客觀降水預報融合等技術研究和應用，提高颱風降水

精細預報能力。 

（2）提高雷暴（强對流）預報預警能力 

基於雷達和靜止衛星資料，利用 TITAN 算法和 MCS 對流識別、追

踪、外推技術，實現强對流天氣系統臨近預報；基於特徵物理量“配料

法”，利用區域數值預報、全球數值預報和集合預報産品等，實現分類

强對流天氣（雷暴、雷暴大風、短時强降水、冰雹）短期（含概率）預

報。 

（3）提高風暴潮預報預警能力 

建立颱風風暴潮、海浪等海洋災害監測信息和管理數據庫；通過風

暴潮個例回算，重現典型風暴潮場景，爲改進和優化風暴潮預報奠定基

礎；結合澳門水文環境和周邊海域地理狀况，有條件改進和完善風暴潮

數值模式系統，發展風暴潮集合數值預報模式，給出不同程度風暴潮災

害可能出現的概率，爲有效防範風暴潮災害提供更多參考。 

（4）開展颱風、風暴潮等典型災害風險評估業務 

基於典型個例和歷史資料，通過技術交流和引進，聯合相關部門探

索構建颱風、暴雨、高溫、寒冷等極端或高影響天氣的評估模型，嘗試

開展主要氣象災害影響評估業務。開展澳門風暴潮災害風險區劃，編制

風暴潮災害風險圖，逐步建立基於精細地理信息和承災體信息等的風暴

潮災害風險評估。 

（5）建立災害預警聯動會商機制 

不同災害性天氣的可預報性或預報難度是不一樣的，現今數值預報

模式和各類觀測/分析資料提供了海量可供參考的信息，而預報員個體的

知識、經驗和時間是相對有限的，因此，面對災害性天氣時，舉行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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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商是非常有必要的。建議應建立包括領導、主管和氣象專業人員參與

的災害性天氣會商機制。同時加快培養高級氣象專業技術人才，加快推

動氣象綜合分析系統和客觀預報系統的建設，逐步創造條件，適時建立

首席預報員負責制的會商機制和業務流程。建立粵港澳重大災害預警聯

動會商機制，當遇有颱風等重大災害性天氣時，粵港澳任何一方可申請

或組織聯合會商，內地國家級業務單位（中央氣象台）也可召集或參與

聯合會商（圖 5），這樣既能充分溝通交流（提醒），又盡可能保持預警

的一致性，减少公衆的猜疑和混淆。 

 

台风实况分析

风雨实况
卫星云图

（DVORAK分析）
雷达 高空形势分析地面形势分析

台风强度、路径及风雨、风暴潮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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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报结论

确定预警等级

 

圖 5 中央氣象台熱帶氣旋會商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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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優化災害預警信息發佈系統。完善災害預警信息發佈制度，

明確氣象災害預警信息發佈權限、流程、渠道和工作機制等，細化氣象

災害預警信息發佈標準和警示事項等；加快氣象災害預警信息接收傳遞

設備設施建設，建立充分利用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短信、微信等

各種手段和渠道的氣象災害預警信息發佈機制或平台以及快速發佈“綠

色通道”，提高預警信息發送效率，通過第一時間無償向社會公衆發佈

氣象災害預警信息，重點是學校、社區、機場、港口、車站、口岸、旅

遊景點、娛樂場等人員密集區和公共場，不斷擴大預警信息公衆覆蓋面，

提高發佈頻次，實現預警信息的滾動發佈。 

（五）修訂完善氣象災害應急預案。爲切實履行氣象防災减災職責，

確保氣象災害應急工作科學、有力、有序和有效進行，最大限度預防和

减輕氣象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建議地球物理暨氣象局修訂

完善氣象災害應急預案，該預案應包括： 

（1）適用範圍：如颱風、暴雨、低溫、雷暴、霾等氣象災害的防範

和應對； 

（2）組織機構及職責：如領導小組及職責、業務技術組及職責； 

（3）應急響應規程：包括應急響應原則、應急響應級別等； 

（4）不同級別應急響應具體事項； 

（5）後期處置：包括解除應急響應命令，恢復正常業務運行和管理

狀態，向領導小組報送應急響應工作總結等。 

（六）推進氣象災害科普宣教工作。要採取多種形式，針對政府公

共服務部門的相關人員及廣大社會公衆，定期或不定期開展氣象災害科

普教育培訓工作，組織氣象災害防禦演練，廣泛宣傳普及氣象災害預警

和防範避險知識，引導社會公衆正確理解和使用氣象災害預警信息，提

高公衆自救互救能力，提高全社會氣象災害防禦意識和避險防災能力。 

（七）編制澳門氣象業務發展規劃。成立澳門氣象業務發展科學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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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委員會。在充分總結本澳氣象業務現狀、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需求和

挑戰基礎上，在諮詢委員會指導和幫助下，參照內地或香港氣象部門等

相關發展規劃，編制澳門氣象業務發展規劃，制定氣象核心技術發展目

標及颱風、暴雨、風暴潮、雷暴等典型災害性天氣預報指標，有計劃、

有步驟提升氣象業務能力，更好滿足不斷增長的防災减災需求。 

（八）加强人才培養和預報員隊伍建設。人才隊伍建設是氣象業務

發展的第一要務。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業務範疇包括常規及災害天氣監測

預報預警、氣候及環境預報預測、航空氣象預報服務、地震監察及資訊

服務（IT）等。業務技術人員和 IT 人員不足，特別是氣象專業背景或物

理背景的人員短缺，而現有氣象技術員都比較老化（平均年齡 50 多歲），

其年齡和知識結構較難滿足業務拓展和能力提升的要求和挑戰。IT 專業

人員的短缺已制約了資料處理、平台開發的效率和進程。因此，建議創

造條件補齊業務發展急需專業人才，優先引進或招聘氣象專業或物理背

景等人員。同時應加强現有業務人員的技能培訓，促進業務人員能力提

升。要進一步加强與內地、香港和國外氣象機構的合作，建立人員流動

短期交流、訪問學習機制。努力打造一支緊跟國際先進水平人才結構（年

齡、專業等）合理的預報員團隊，確保澳門氣象業務長久和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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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關於提升澳門電力系統應對災害能力的專題報告 

 

 

關於提升澳門電力系統應對災害能力的專題報告 

 

在總結“天鴿”颱風應對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爲進一步推動澳門地

區電網有序發展，保障澳門地區的可靠供電，針對澳門電網存在的問題，

編制本專題報告。 

一、概述 

受“天鴿”颱風影響，8 月 23 日廣東電網兩座 220kV 變電站失壓，

引起廣東電網對澳門兩條 220kV 供電通道中斷，繼而引發澳門區內發電

機組跳閘，導致全澳停電。同時，颱風造成澳門大範圍水淹，電力設施

受水浸破壞嚴重。區內中低壓配電網中 220 座中壓專用站、134 個低壓

電纜分接箱、1661 個低壓綫頭箱停電，直接影響 4.5 萬餘用戶無法用電。

澳門電力公司在全澳停電的情况下，迅速啓動本地發電機組，逐步恢復

關鍵負荷供電；廣東珠海電網公司克服一切困難，在自身電網受到嚴重

破壞的情况下，在 1-1.5h 內即恢復向澳門供電，在 8h 內恢復了澳門 7-8

成居民的供電。 

9 月 13-16 日，由國家减災委組織的協助澳門“天鴿”颱風災害評

估專家組赴澳門對受災情况及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在此期間，電力專

家組與澳門能源業發展辦公室、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了座談，聽

取了澳門電力供應情况介紹，並到內港地區老城區及路環電廠進行了現

場考察。專家組對澳門電網的受災情况進行了深入分析，並對澳門電網

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相關意見。雖然此次應對“天鴿”颱風災害採取了一

系列措施，但也反映出澳門電網供電保障方面的問題和不足，主要表現

在：電網建設災害應對標準不够健全；電力基礎設施設防標準不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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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災害能力脆弱；電力防災减災與應急搶修體制機制不够健全；電網運

行監測預警、處置救援等能力亟待提高。 

11月 30日專家組再次赴澳門，期間電力專家與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了進一步會談，能源業發展辦公室和澳門電

力對上次專家組提出的意見非常重視，對專家在討論會上提出的意見逐

條落實，積極推進。主要包括： 

（1）與南方電網協商落實第三輸電通道建設，已基本確定路徑； 

（2）與南網公司的應急聯動文件已在起草之中； 

（3）珠海電網已啓動對澳門供電架空綫路改地下電纜的工作； 

（4）已完成本島新建燃氣機組工程的可研工作； 

（5）由土地工務運輸局、能源業發展辦公室和澳門電力三方組成的

工作小組，正檢討變壓房防水設計，預計 2018 年初可以完成； 

（6）正在開展對低窪地區配電網改造方案研究。 

二、澳門電網概况 

澳門陸地土地資源基本開發完畢，新增用地主要依靠填海獲得。本

地能源資源極爲缺乏，沒有可以方便利用的能源資源。 

（一）電網情况。澳門電網覆蓋澳門半島、氹仔島及路環島全部區

域，以及珠海橫琴島的澳門大學校區，全部由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簡

稱澳電）運營。澳門電網共有 220kV、110kV、66kV 及 11kV 四個電壓

等級。其中主網建有 220kV 變電站 2 座，爲鴨涌河站（5×180MVA）和

蓮花站（5×180MVA），兩站之間通過雙回 220kV 電纜（截面 2500mm2）

連通，同時又各自通過 3 回 220kV 綫路分別與珠海電網珠海站、琴韵站

相連，加上澳門電網與珠海電網還有 3 回 110kV 綫路相連，分別爲珠海

站至澳北站雙回 110kV 電纜綫路和南屏站至氹仔站的架空、電纜混合綫

路，由此共同構成南方電網對澳門電網南北兩個 220kV 輸電通道爲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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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 110kV 綫路爲備用的供電格局。 

澳門電網與南方電網通過南北兩個 220kV 輸電通道互聯，每個通道

三回電纜綫路，每回綫路設計容量爲 350MW；另外還有南北兩個 110kV

後備輸電通道，每個通道二回綫路，每回綫路設計容量爲 125MW。 

澳門 66kV 及以上電網結構如下圖所示。 

 

圖 1 澳門 66kV 及以上電網現狀圖 

根據相關規劃成果，澳門電網將於 2019 年在澳門機場北側新城填海

E1 區新建第三座 220kV 變電站-北安站。北安站投産後分擔部分鴨涌河

站和蓮花站的供電負荷，主變容量按 4×180MVA 考慮，接入方案爲將現

220kV 鴨涌河-蓮花雙回綫路破口引入北安站。220kV 北安站投産後，澳

門半島與離島之間通過 220kV鴨涌河至北安雙回綫路聯絡。到 2020 年，

澳門電網共新投運 110kV 變電站 9 座，不再新建 66kV 變電站。 

（二）電源情况。截止 2016 年底，澳電所屬電源裝機共 408MW（路

環 A 廠、路環 B 廠），另有多個小型垃圾電廠由其他企業運營。除了路

環 B 廠以 110kV 電壓等級上網外，其餘電廠均接入 66kV 電網。2016 年

澳門本地電源年發電量爲 9.5 億 kWh，約占澳門本地用電量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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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將於 2021 年底前投産新路環電廠，爲一台裝機容量 430MW 或

280MW 的燃氣機組。路環 A 廠中 4 台機組（G01-G04）共 88MW 計劃

於 2023 年退役，另外 4 台機組（G05-G08）共 183.4MW 將在新路環電

廠投産之後轉爲應急電源。路環 B 廠由於其燃料供應無協議保證，一般

主要用於調峰。 

（三）負荷情况。隨著城市經濟快速發展，澳門近年用電量逐年增

加，截至 2016 年底，澳門用電量實績值爲 52.6 億 kWh，同比增長 5.7%，

全社會最高用電負荷 932MW，同比增長 5.5%。澳門電網的負荷分佈在

澳門半島和離島，分別占澳門總負荷的 65%和 35%。 

預計到 2020 年全社會用電量和用電最高負荷分別爲 75 億 kWh 和

1309MW，其間全社會用電量和用電最高負荷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爲 8.5%

和 8.2%；預計 2030 年全社會用電量和用電最高負荷分別爲 113 億 kWh

和 1963MW，用電發展進入飽和階段，增長率趨於平緩，其間全社會用

電量和用電最高負荷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爲 3.0%和 2.8%。 

三、電網受災情况 

（一）停電及恢復供電情况 

（1）南網方面 

受“天鴿”颱風災害影響，8 月 23 日廣東電網兩座 220kV 變電站失

壓，導致對澳門供電綫路於 12 時 21 分中斷。經全力搶修，13 時 40 分

對澳門供電的 6 回 220kV 綫路全部恢復正常運行。 

（2）澳門方面 

8 月 23 日： 

12:24 全澳停電；立即啓動全部本地可用的發電機組。 

13:20 開始逐步向部分用戶回覆供電，優先向醫院、供水、通訊及重

要政府機構等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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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110kV 拱澳綫聯網成功，開始恢復少量供電。 

13:57 220kV 珠河綫聯網成功。 

15:00 內地輸入負荷升約 200MW，此時 G07 也啓動成功；但是受電

網波動影響，G08 與 G07 機組同時跳閘。 

16:15 G08 與 G07 機組再次並網；內地要求將輸電量限制在

250MW。 

18:00 全澳供電量約 400MW（本地發電量約爲 150MW，內地發電

量約爲 250MW），約爲平日的 50%。 

20:00 恢復七至八成住宅用戶的供電，估計約有 4 萬用戶仍受影響

（全澳有 25 萬用戶）。 

8 月 24 日： 

9:00 內地輸電增加到 750MW，主電網恢復正常。 

8 月 26 日： 

12:00 完成所有變壓房的修復，基本全面恢復供電，但仍有部分用戶

因用戶端的電力設施受水浸破壞或個別澳電低壓供電設施出現缺相等情

况而未複電。 

（二）電力設施遭水浸受損情况。本次災害導致約 220 個中壓客戶

變電站水浸受損，水淹高位達到了 2.5m，12 台中壓開關櫃及 1 台中壓變

壓器需要更換，因水浸受影響客戶變電站 PT 有 220 座，受影響低壓分

接箱 CD 有 134 個，受影響低壓綫頭箱 1661 個，超過 300 套中壓客戶變

電站內通信及遙控裝置因水浸導致故障需更換，約 40 支公共照明燈柱折

斷，數以百計公共照明設施受損。 

四、提高澳門電力系統防災减災能力的建議 

（一）進一步提高區外供電的可靠性。積極推進澳門電網與南方電

網第三回輸電通道建設，優化澳門電網與南方電網聯網方案，增强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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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向澳門供電電源的保障性。 

此次颱風災害暴露了南網對澳供電在可靠性上還存在著很多問題，

包括： 

一是現有電網設防標準與防災抗災要求存在差距。已建成的沿海電

網綫路大多採用老舊標準，抵禦極端自然災害能力不足，可能發生斷綫、

倒塔等設備受損。 

二是飄挂物導致架空綫路、戶外變電站跳閘停運。涉澳供電關鍵通

道均採用“架空輸電綫路+戶外佈置常規變電站”的建設形式，颱風期間架

空綫路、戶外變電站設備易受飄挂物影響而頻繁跳閘，難以快速恢復。 

三是珠海本地電源支撑保障作用未充分發揮。珠海地區電源僅洪灣

電廠具備黑啓動能力。望洋電廠在“天鴿”颱風期間因場內系統受損，

未能充分發揮抗災保障電源在極端天氣下的支撑保障作用，並導致區域

電力恢復供應受限。 

四是對澳門供電的電源點不足。珠海電網目前通過南、北兩個通道

對澳門進行供電，澳門及珠海中心城區對外聯繫僅有 6 回 220kV 綫路，

抵禦極端災害能力相對有限。 

針對上述問題，南方電網正在組織開展研究，改善和加强對澳送電

通道和電源的建設，全面提升送電可靠性。 

堅持以防爲主、協同保障的原則，優化對澳門供電網架結構、强化

對澳門供電關鍵通道防災保障能力建設、促進網源協同的綜合防災保障

體系，著力提升“災前預防”水平，形成“多點供電、網架堅强、電源

支撑、風險可控”的對澳門供電格局。以外部通道聯絡爲支撑，內部電

源爲保障，力爭實現極端自然災害情况下對澳門供電通道不中斷、供電

能力不减少。 

（1）優化網架結構 

採用不同 500kV 供電區“手拉手”構網模式，實現互聯互備對澳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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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單一變電站、單一輸電通道故障風險可控。建設 500kV 金鼎輸變電

工程，配套建設 220kV 金鼎至珠海、金鼎至拱北的電纜格 220kV 電纜通

道、實現 500kV 金鼎站和加林站“手拉手”聯合向澳門供電。以珠海 500kV

加林站、金鼎站爲主網供電電源，形成南北互濟的供電格局。同時，兩

個 500kV 變電站之間通過拱北-烟墩、鴨涌河-北安兩個 220kV 電纜通道

聯絡。 

（2）强化通道建設 

加强生命綫工程和重要基礎設施防災减災能力建設，按照全電纜綫

路、變電站戶內佈置的建設模式，構建北、中、南三個免受自然災害影

響的對澳供電 220kV 關鍵通道。形成北（珠海-鴨涌河）、中（烟墩-北安）、

南（琴韵-蓮花）三個直接對澳電纜化輸電通道。 

①推進對澳門供電關鍵通道電纜化建設。實施 220kV 鳳凰至珠海綫

路電纜化改造，實現珠海市範圍內對澳門供電的北通道的電纜化（鳳凰-

珠海-鴨涌河）；建設 220kV 叠泉輸變電工程，實現對澳門供電南通道的

電纜化，同時實施加林-南屏綫路電纜化改造。 

②加强對澳門供電電源點建設。各通道起點 220kV 變電站的上級電

源均具備來自 500kV 變電站點的至少 1 個架空輸電通道和 1 個全電纜輸

電通道。220kV 珠海站上級電源：金鼎-珠海（全電纜）、加林-珠海（架

空）、國安-珠海（架空）；220kV 烟墩站上級電源：金鼎-拱北-烟墩（全

電纜）、加林-烟墩（架空）；220kV 琴韵站上級電源：加林-叠泉-環澳-

琴韵（全電纜）、加林-南屏-琴韵（部分電纜）。 

③推進對澳門用電關鍵通道變電站戶內化改造。實施 220kV鳳凰站、

南屏站戶內 GIS 改造工程，對澳門供電關鍵路徑站點全部實現戶內化佈

置。 

④推進 110kV 對澳門供電聯絡通道的建設和改造。形成 110kV 鳳凰

-翠香-香洲-檸溪-吉大-拱北-澳北、110kV 鳳凰-紅山-珠海-明珠-蘭埔-夏

灣-拱北-澳北兩個電纜化聯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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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網源協同 

圍繞對澳供電關鍵通道，優化抗災保障電源建設和接入，極端自然

災害情况下澳門、珠海電網可實現孤網運行。研究珠海向澳門提供備用

電源的方案，形成以望洋電廠、洪灣電廠、新增災備電源爲支撑的綜合

防災保障格局。 

（二）加强澳門應急電源建設及南北輸電通道建設。推進澳門本地

新增燃氣機組的建設，提高緊急情况下澳門電網自主供電能力。加强澳

門電網南北輸電通道建設，增强氹仔（路環）與本島之間電力互供能力，

提升澳門電網孤島運行能力，提升電網供電的靈活性。 

（1）加强澳門電源發展規劃 

①加快推進燃氣機組建設。有效發揮現有天然氣電站調峰能力，積

極推進負荷中心燃氣電源建設，促進電力供需就地平衡，提高系統抵禦

和防範極端災害天氣能力。2021 年底前投産新路環電廠，爲一台裝機容

量 430MW 或 280MW 的燃氣機組。 

②實現老舊電廠有序退出。現有重油機組考慮逐步退出運行，路環

B 廠主要作爲應急電源。路環 A 廠中 4 台機組（G01-G04）共 88MW 有

序退役，其他 4 台機組（G05-G08）共 183.4MW 將在新路環電廠投産之

後轉爲應急電源。 

（2）有序推進澳門電網發展建設 

①完善澳門電網主網架。根據變電站在系統中的作用，明確定位、

差異建設，優化簡化出綫規模，合理確定主接綫形式，形成結構清晰、

安全可控的 220kV 主網架結構。到 2020 年，電網大面積停電風險和局

部影響較大的停電事件可防可控，消除正常方式下單一元件故障導致的

一般及以上電力安全事故風險，持續優化電網結構，降低其他故障導致

的較大及以上電力安全事故風險影響程度。2019 年在澳門機場北側新城

填海 E1 區新建第三座 220kV 變電站-北安站（PO 站），主變容量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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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0MVA，通過220kV鴨涌河-蓮花雙回綫路雙解口接入北安站。遠期，

在新城填海A區右方中段靠北區域預留用地新建澳門第四座 220kV變電

站-RB 站，變電容量爲 4×180MVA，通過雙解口 220kV 北安-鴨涌河雙回

綫路接入電網。 

②建設澳門保底電網。針對澳門地區颱風、雷暴等極端自然災害，

推進防災抗災型電網建設，提升電網整體安全、設備供電安全保障能力，

補電網防災能力建設短板，防範大面積、長時間停電，提高城市核心區

域和關鍵用戶供電保障能力。强風區保底電網結合城市規劃發展、綜合

管廊建設，適當提高電網建設標準，提高保底電網防災能力。加快推進

離島舊城區架空綫路轉地下電纜工程。 

③提升輸電綫路智能化水平。提高輸電綫路智能運維水平，支持電

網實時監測、實時分析、實時决策，提高輸電網運行安全靈活性和防災

抗災能力。 

（三）構建電網安全防禦體系。澳門電網因島內資源有限，嚴重依

賴南方電網輸送電力，本次颱風導致廣州電網 2 座 220kV 變電站故障停

運，致使珠海至澳門 2 個輸電通道 6 回 220kV 綫路全部中斷，造成澳門

全澳停電，事故發生前澳門負荷約 710MW，南網輸入電力 480MW（占

68%），本島發電 230MW。澳門 2017 年最大負荷約 1000MW，電源裝機

約 420MW。爲避免在送澳通道中斷等重大故障下的停電事故並快速恢

復供電，需構建電網安全防禦體系，著力鞏固電力系統第二、三道防綫，

不斷優化完善電網安全穩定控制手段，提高駕馭電網能力，避免在大災

面前的全澳停電，並快速地恢復供電，確保電網安全穩定運行。 

（1）推進電網二、三道防綫建設 

參考國家標準《電力系統安全穩定導則》提出的三道防綫的理論，

推進澳門電網第二、三道防綫建設，明確在電網發生 N-2 及以上故障時

允許電網採取切機、切負荷、電網失步解列及頻率緊急控制策略等控制

措施，以保證電網穩定。即第一道防綫：高速、準確地切除故障元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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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電保護和反應被保護設備運行異常的保護，達到不損失負荷，快速隔

離故障的目的；第二道防綫：保障電網安全運行的安全自動裝置，允許

損失少量負荷，避免元件過載、電網失穩；第三道防綫：失步解列與頻

率、電壓控制，採取一切必要手段避免電網崩潰。 

目前澳門電網只有第一和第三道防綫的一部分（低頻减載），沒有第

二道防綫。澳門地區無相關法律、標準對緊急故障情况下電網主動限電

權限進行規定，在面對重大自然災害或故障時無法採取主動限電或切負

荷措施。爲避免全澳停電並快速恢復供電，應允許電力部門在面對嚴重

災害或電網故障時，在確保重要負荷不中斷供電的前提下，合理調整運

行方式，實施必要的主動限電措施。應在相關立法工作中統一考慮，制

定相關法律條款 

（2）研究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總體方案 

構建預防性控制措施、緊急控制措施、恢復性控制措施體系。開展

電網安全防禦體系專項研究及系統仿真，研究具體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

性，提出構建澳門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的總體方案。在嚴重災害預警或與

珠海互聯通道發生嚴重故障時，應調整運行方式，應對嚴重災害的發生；

在澳門電網與南方電網事故解列情况下應採取緊急控制措施，保證澳門

電網穩定；在災害發生後應儘快採取恢復性控制措施，緊急調整運行方

式，最大程度地快速恢復停電區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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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示意圖 

（四）加强運行監控系統建設。加强電網運行監控系統的建設，實

現全網的可觀可測、智能决策、自動控制。建立電網調度、控制、運檢、

客服一體化在綫監控、運營、指揮平台，實現電網運行狀况、客戶供電

狀態的實時監視、閉環控制和智能處理。 

（1）構建高級量測體系 

全面安裝智能電錶，開展智能用電服務，建立電網與用戶的雙向互

動通道，通過高級量測體系及時掌握用戶用電情况，通過互動鼓勵用戶

參與電網需求側響應，必要時减少用電、延時用電，以支持電網應對嚴

重系統故障的能力。 

（2）加强電網運行監控系統的建設 

系統應全面覆蓋 220kV/110kV/66kV/11kV 各電壓等級的電網及各發

電廠、大用戶，並與珠海電網實現信息的實時交互，構建閉環控制體系，

必要時可組織精准切負荷，以主動應對大的自然災害或連鎖嚴重故障，

保證電力系統穩定運行。實現對用戶供電情况的全面感知，自動恢復供

電，以有效地縮短用戶停電時間。 

（3）構建調配運營一體化系統 



 218 

實現一條龍閉環指揮運維體系，實現短路、跳閘等故障自動定位和

告警，自動恢復非故障段供電，自動搜索確認檢修隊伍及車輛、設備所

在地，自動通知、組織檢修隊伍參與搶修，全程跟踪搶修進程，並爲搶

修過程提供全程技術支持（提供故障設備的相關資料、修復方案等），實

現故障元件恢復、系統自動實時感知、即時組織恢復供電等功能，全面

提高電網事故感知能力，形成快速反應機制，大幅提升事故處理效率，

有效縮短事故停電時間，提高供電可靠性。 

（五）加强配電網升級改造，構建先進的配網自動化系統。加强和

完善配電網結構，構建强簡有序、靈活可靠的配電網架構，差異化提升

配電網供電可靠性和網架靈活性，增强適應惡劣環境和抵禦自然災害能

力，提高供電可靠性，加强配電網搶修和不停電作業能力，保障用戶供

電可靠水平，推進配電光纖網絡和配電自動化建設，實現配電網的實時

閉環控制和自愈自適應。 

（1）加强配電網升級改造 

澳門電網配電網結構相對簡單清晰，但也同時存在著部分地區單電

源供電、雙電源開環運行的情况，應進一步加强配電網建設，完善網架

結構。依據澳門當地實際情况，制定重要綫路設計與建設標準，合理選

取颱風區域綫路和網絡結構，從規劃源頭提高電網防颱風水平和轉供電

能力，對停電造成重要社會影響或經濟損失的供電區域可在當地基本風

速分佈圖的基礎上適度提高設防標準。合理劃分變電站供電範圍，構建

高、中、低壓配電網相互匹配、强簡有序、目標明確、過渡清晰的網絡。 

（2）推進配電網自動化建設 

目前澳門電網因受配電設備及載波通信的限制，大部分地區仍爲雙

電源開環運行，配網自動化只具備自動監視功能，恢復供電仍需人工控

制。爲此，應對配電網進行升級改造，實現雙電源閉環運行，進一步提

升配網自動化水平，最終全面實現自動控制恢復供電，實現配電網可觀

可控，滿足提高供電可靠性、改善供電質量、提升配電網管理水平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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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圖 3 不同配網自動化模式的恢復供電時間 

（3）推進配電網光纖建設 

光纖通信是實現配網自動化的重要基礎，目前澳門電網還大量依賴

載波通信，傳輸速率低，可靠性差，嚴重制約配網自動化、營銷信息化

等系統的部署，遠方主動控制功能（YK）無法大範圍使用。應加大推進

配電網光纖建設力度，儘快實現中壓網光纖全覆蓋，長遠實現光纖入戶。

必要時可租用電信部門的光纖，構建電力通訊網。在過渡期可研究無綫

通信的方式實現遙控，也可採用時間電壓型配網自動化模式，通過開關

之間的配合就地實現故障隔離和自動恢復非故障段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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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時間電壓型配網自動化模式原理圖 

（4）加强配電網柔性化建設 

在高可靠性需求的供電區域和重要負荷區域，試點基於柔性環網開

關設備（SNOP）的高可靠交直流混合配電網建設，提高配電網功率的

可控性，减少開關變位操作所需時間，提高供電可靠性。 

（5）提升配電網裝備可靠性 

因澳門電網地處沿海特殊環境，自然地理環境比較惡劣，主要電氣

設備在未達到更換運行年限指標時，已腐蝕老化嚴重，進而導致設備健

康水平低下，伴隨嚴重安全隱患運行，因而需對運行年限超期、經評估

無法延壽的老舊設備，運行可靠性低、安全隱患多、狀態評價結果差、

風險高類設備，存在嚴重隱患、無法根本修復或不具備修復價值類設備，

進行分批次改造。 

（6）加强配電網搶修和不停電作業能力 

利用智能配電台區一體化監控系統、地下電纜定位等先進在綫監測

技術、信息化系統、移動終端和先進裝備提高故障複電能力；增加帶電

作業工具，如絕緣鬥臂車、負荷轉移車、工具庫房車、工器具溫濕度控

制系統等，並開展帶電作業人員的技能培訓，提高配電網帶電作業能力。 

（六）加强電網在發生重大事故後的應急響應和快速恢復能力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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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澳門黑啓動電源建設，和快速恢復供電及孤島運行能力建設，建立

與南方電網的應急聯動機制，構建應急物資、應急搶修隊伍快速調配的

綠色通道。 

（1）進一步增强澳門黑啓動能力建設 

加强澳門黑啓動電源建設和快速恢復供電能力建設，詳細制定黑啓

動和系統恢復供電方案，並開展仿真分析和演練，保證電網快速穩定恢

復供電。 

（2）進一步加强澳門孤網運行能力建設 

構建安全穩定控制系統，制定詳細的孤網運行方案，支持澳門在重

大災害發生時可孤網運行，保證重要負荷供電。 

（3）加强應急預案的研究和仿真、演練 

在總結以往災害的影響和應對措施分析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不同類

型、程度的災害制定定制性的應急預案，預案必須經過仿真驗證行之有

效，並組織演練，使運行人員熟練掌握。防範的災害等級應涵蓋歷史最

嚴重的災害，並留有裕度。 

（4）完善與南方電網的協作機制 

構建與南方電網的協調調控、應急指揮、應急聯動、合作研究、聯

合仿真、聯合演練等機制，構建應急物資、應急搶修隊伍快速調配的綠

色通道。 

（七）加强重要客戶供電系統建設。此次颱風災害暴露出澳門重要

負荷的供電保障仍有明顯缺陷，重要用戶的後備電源存在明顯不足。爲

確保在重大災難發生時重要用戶不停電，需全面排查、重新評估重要客

戶供電方案。 

（1）完善重要用戶的網架建設 

對於澳門接入電網的重要用戶供電電源進行上溯梳理，對水廠、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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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通信、澳門特區政府、駐澳部隊、民防及應急協調專責部門等重要

用戶做到 2-3 路供電，並結合用戶後備電源建設方案統籌考慮系統後備

供電方案，當任何一路或一路以上電源發生故障時，至少仍有一路電源

能向重要用戶持續供電。 

（2）落實重要用戶保電方案 

對水廠、醫院、通信、澳門特區政府、駐澳部隊、民防及應急協調

專責部門等用戶按照一戶一方案，落實保電方案。優先開展對重要客戶

配電設施及協調用戶負責的電力設備防風防水專項改造工程，確保電力

設備在重大災害發生時不會遭水浸。加强對重要用戶的日常運維和帶電

搶修，通過網絡信息平台將網架規劃、設施建設、檢修維護、調度運行

等各環節整合構建系統性保電專項管理體系。 

（3）對重要用戶提供供電增值服務 

對於對供電質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戶，可以針對性開展電能質量專項

研究和治理等增值業務服務。制定指導重要用戶後備電源配置的標準規

範，並定期開展檢查和評估，確保後備/應急電源隨時可投入運行，滿足

運行時間要求。 

（八）提高水浸區建設標準。建立水浸區分佈圖，採用差異化設計，

制定電力設施防風防水設計標準和規範，儘快開展配電網改造方案研究、

規劃及設計工作，有序推進配電網及用戶側供電設施的改造，遠近結合，

在 2018 年汛期來臨之前應改造一批、提升一批，做好應對新的自然災害

的準備。 

（1）建立水浸區分佈圖，因地制宜確立電力建設改造標準 

爲方便安裝和運維，較多用戶側的電力設施安裝在變電所底層或樓

體的較低處，容易發生水浸事故。應根據歷年來颱風造成的水浸區歷史

數據，建立水浸區分佈圖，並精準確定每個區域、每個建築的最高水浸

綫，在此基礎上制定不同區域的電力設施安裝標準、防風防水設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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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相應的法規，指導電網和用戶開展水浸區電力設施建設和改造。 

（2）提高電力設施防風、防水、防潮和絕緣能力 

對現有電力設施的防風、防水設計及標準進行全面檢查評估（包括

相關電網及建築設施標準），提高設防等級。應用新型塗料，解决箱變、

環網櫃、分接箱等設備的防水防潮問題，改善設備運行環境；對配電綫

路、設備絕緣受損及裸露部分進行絕緣處理，降低用電安全隱患和提高

綫路及設備的絕緣能力。 

（3）抬升電力設施安裝位置，加裝防水設施 

按照水浸分佈圖，對現有電力設施安裝位置進行反措改進，合理抬

升電力設施安裝位置，確保重要電力設施不發生水浸事故。對重要電力

設施和站點加裝防水閘門、水位報警系統等，提高水浸應對能力。 

（九）構建事故仿真分析系統。爲滿足澳門電網安全穩定運行和電

力優化調度需求，構建澳門電網事故仿真分析系統及在綫安全評估和智

能决策系統，對電網進行仿真分析和故障預警，實現澳門電網在重大故

障以及日常運行、設備檢修、負荷高峰期間的安全穩定運行，保障電網

在可預見嚴重故障發生時能够快速反應、有效處置，爲澳門電網調度控

制、運行監視、風險評估、應急故障處置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1）構建澳門電網事故仿真分析系統 

對“天鴿”颱風電網事故及恢復全過程進行仿真分析，將“天鴿”

颱風對電力系統和用戶的影響進行梳理，全面分析、反演事故過程，分

析查找事故原因，提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不斷優化和加强電力系統

的應對自然災害等極端事故的能力。 

（2）構建澳門電網在綫安全評估和智能决策系統 

在事故仿真分析系統的基礎上，構建澳門電網在綫安全評估和智能

决策系統，實現靜態安全分析、暫態穩定分析等全面的在綫安全穩定評

估；進行電網調度運行操作前的安全穩定校核及調度處置預案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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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安全裕度評估、預防措施、校正策略等方面，對調度操作前後電網安

全穩定特性的變化、電網供電可靠性的變化進行全面評估，自動生成負

荷轉供和拉减、機組出力調整、運行方式調整等方案，全面提升城市電

網安全穩定運行和應對極端事件的能力。 

（十）加强電網調度中心和應急指揮中心建設。加强澳門電網調度

中心和應急指揮中心建設，集成調度自動化系統，結合電網的可視化技

術和智能决策系統，實現資源調配、信息交流和事件决策，預防和處理

澳門電網發生的各種應急事件，尤其是大面積停電事故。 

（1）加快澳門電網新調度中心建設 

澳門電網現有的調度中心使用年限較長、機房空間不足，現有

SCADA/EMS 系統已運行超過 12 年，無法滿足新的功能擴展需求。應加

快新調度中心建設，對現有調度系統進行全面升級改造，建設新一代電

力調度系統 SCADA/EMS/ADMS，提升電網實時分析應用水平，全面提

升澳門電網協調調控能力。 

（2）開展備調建設方案的研究，儘快啓動系統建設工程 

應研究考慮異地備調的建設，以確保大災面前電網不會因爲單一場

地的問題失去調度能力，從整體上提升電網運行和管理能力。可考慮在

新調度中心建成投運後，將現有調度中心作爲備調保留使用。 

（3）加快推進電力應急指揮中心建設 

電力是瞬間平衡的系統，在災害發生時，第一時間的響應非常重要。

電網安全防禦體系需要强有力的指揮和技術支持，應構建應急指揮中心。

應急指揮中心平台可考慮與調度員培訓仿真系統合建，平時用於調度員

培訓仿真，災害仿真分析研究，演練、聯合演習等，災害發生時用於應

急指揮，以便提高平台的利用效率並保證平台的日常維護。 

（十一）加强電網規劃和研究工作。 

（1）開展澳門電網防災抗災總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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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防災抗災是電網抵禦外部災害、保證電網安全運行的重要保障，

應强化電網安全底綫思維，針對颱風等關鍵問題，採用嚴格的電網規劃

標準，開展電網防災抗災總體規劃。合理規劃電源位置和容量、網架結

構及抗災設施，提升對重要電源出綫、骨幹網架結構及重要變電站等關

鍵設施設防標準，提升電網供電安全保障水平和快速恢復能力，從源頭

上增强電力系統抗災能力，保證城市核心區域和重要負荷用戶供電，减

少災害可能造成的社會經濟影響，實現電網的防災抗災從“被動”向

“主動”轉變。 

（2）開展配電網改造及高可靠性配電網建設規劃 

配電網是溝通電網和用戶的重要環節，對用戶的供電可靠性和供電

質量的影響最爲直接。應儘快開展配電網改造方案研究、規劃及設計工

作，以提升配網智能化水平和供電可靠性爲目標，加强高可靠性配電網

建設，提升配電網自動化和柔性化水平，加强電網和抗災保障電源的協

同，實現對用戶的可靠供電。 

（3）開展澳門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研究及方案設計 

針對澳門電網網架結構及調度運行特點，參考內地《電力系統安全

穩定控制技術導則》的三道防綫理論，開展澳門電網安全防禦體系研究

和方案設計，研究具體措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構建包含預防性控制、

緊急控制、恢復性控制的電網安全防禦體系，增强澳門電網應對故障的

能力，保障電網安全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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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關於建設澳門內港擋潮閘的專題報告 

 

 

關於建設澳門內港擋潮閘的專題報告 

 

爲解决澳門風暴潮、天文大潮引起的水浸災害以及內港海傍區的水

患問題，進一步提升防洪排澇能力，在總結“天鴿”颱風應對經驗教訓

的基礎上，借鑒國內外先進理念和做法，編制了本專題報告。 

一、自然條件 

（一）地理位置 

澳門特別行政區位於廣東省珠海市的東南面，東隔伶仃洋與香港相

望，距香港約 60km，南臨南海，西由灣仔水道、十字門水道與珠海市灣

仔、橫琴相隔，北連珠海市香洲區，地理位置處於北緯 22°06′39″-22

°13′06″、東經 113°31′33″-113°35′43″之間。 

內港海傍區位於澳門半島西側，灣仔水道左岸，與珠海市灣仔隔江

相望，在水上街市至媽閣之間，長約 3km，是澳門最重要的客貨上落點

和最繁華商業中心。澳門內港海傍區位置示意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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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澳門半島遙感影像圖 

 

（二）河流水系 

（1）澳門附近水域 

澳門附近水域位於珠江口西側，地處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廣東省珠海

市之間，西通過洪灣水道與磨刀門水道相連，東與伶仃洋相通、南與南

海毗連，周邊地區包括珠海市的拱北、灣仔和橫琴島，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在島嶼分割下，水域潮流通道成東西向

和南北向，由澳門水道、灣仔水道、十字門水道和它們之間的匯流區組

成。水域上承磨刀門洪灣水道和經前山河下泄的徑流，下納南海潮流，

受洪潮交匯作用，水文情勢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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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陸域範圍內現狀無明渠河道，而澳門半島與珠海市之間由灣仔

水道和鴨涌河分割。澳門內港海傍區位於灣仔水道東岸，與珠海市灣仔

隔江而望。水系分佈如圖 2 所示。 

澳門水道西起嘉樂庇大橋，東至澳門外港防波堤，長 4km、寬

1750-2500m，其中主河槽寬 500-600m，兩側爲寬闊的淺灘。澳門水道是

澳門附近水域主要的泄洪、納潮、通航、輸沙通道。 

十字門水道位於澳門水道水域南部，北起小橫琴北山嘴、南至大橫

琴夾馬口，原來長 5.25km、寬約 3.0km，1993 年後由於兩岸圍墾，現已

變爲長 5.75km、寬僅 200-500m。 

洪灣水道又名馬騮洲水道，在珠海市灣仔與橫琴島之間，全長約

11km，是磨刀門出海水道的一條支流，分洪量約占磨刀門徑流量的

12%-18%，也是澳門通往珠江三角洲的一條重要航道。洪灣水道河寬平

均約爲 440m，河道平均水深約爲 4.5m，深泓高程在-6-10m 之間。 

灣仔水道位於澳門半島和珠海灣仔鎮之間，長約 4km。現狀河寬大

部分在 500-800m 之間，最窄處約 330m。灣仔水道目前上承流域經前山

河下泄的徑流，下納洪灣水道徑流及從澳門水道、十字門水道上溯的南

海潮流，受洪潮交匯作用，水文情勢相當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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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珠江河口澳門附近水域水系圖 

鴨涌河爲澳門與珠海之間的界河，爲非天然河道，是 1970 年代後期

形成的一條狹窄人工河道。鴨涌河位於拱北茂盛圍與澳門青洲之間，自

東向西通至前山河石角咀水閘外水域，全長 2.3km。由於珠海兩地口岸

邊檢樓的建設，鴨涌河東端被截斷，水流往西注入灣仔水道。 

（2）前山河流域 

前山河流域集水面積 342.40km2，包括中山市坦洲鎮、三鄉鎮、五

桂山鎮以及珠海市香洲區部分區域。徑流最終彙集到坦洲鎮和香洲區的

平原網河區。 

前山河流域內水系發達，河涌縱橫交錯，最長的河涌爲前山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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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境內主要包括茅灣涌、西灌渠、坦洲涌、東灌渠等相對較大的河涌，

珠海市境內主要河涌還有洪灣涌、廣昌涌。 

前山河（又名前山水道）西起中山市境內的聯石灣水閘，東至珠海

市的石角咀水閘，下游接灣仔水道。前山河全長 23km，其中西段長約

15km 位於中山市，流經中山坦洲；東段長約 8km 位於珠海市境內，流

經南屏、前山、拱北、灣仔。河道自西向東逐漸展寬，至珠海市境內河

口寬 250-400m 不等，經由石角咀水閘入灣仔水道，也是中山市、珠海

市的主要內河水運通道。前山河流域水系分佈情况見圖 3。 

 

圖 3 前山河流域水系圖 



 231 

（三）氣象水文 

（1）氣象 

澳門三面環海，輻射强烈，蒸發旺盛，具有熱量豐富、水汽充足、

高溫多雨的氣候特徵，屬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 

澳門年降水量豐富，季節分配不均勻，幹、濕季明顯，多年平均降

水量爲 1873.0mm。多年平均氣溫爲 22.3℃。極端最高氣溫爲 38.9℃，

極端最低氣溫爲-1.8℃。全年最多風向爲東南偏東，多年平均風速爲

3.5m/s，受颱風入侵，易出現較大風速。年平均相對濕度爲 80%，年平

均蒸發量爲 1133mm，全年日照時數平均爲 1902h。 

（2）徑流特性 

澳門附近水域徑流來自洪灣水道和灣仔水道。洪灣水道徑流來自磨

刀門水道分流，多年平均徑流量和輸沙量分別爲 157 億 m³和 398 萬 t；

灣仔水道的徑流來自中珠聯圍的排洪和排澇，低潮時經石角咀水閘排入

澳門水道。匯入澳門水域的徑流以洪灣水道來水爲主，灣仔水道來水居

次。在中、洪水期經洪灣水道匯入澳門水域的徑流量占總匯入徑流量的

88.2%-93.8%，即使是枯水期也占 60%以上， 

（3）洪水特性 

根據大炮台山 1952-2015 年 64 年逐日資料，暴雨、大暴雨集中在

4-9 月，平均每年發生暴雨 6.3 次、大暴雨 2.5 次；特大暴雨前期集中在

4-6 月，後期集中在 8-10 月，平均每年發生特大暴雨 0.2 次。前山河流

域，年平均暴雨 10 次，均集中在前、後汛期雨季，其中 5、6、7、8 月

暴雨最多。 

洪水特性與暴雨特性基本一致，洪水多發生在 4-9 月，汛期洪水主

要受暴雨的影響，可造成較大洪水或特大洪水，從洪水過程進行分析，

大水年洪水過程以單峰爲主，來勢凶猛，洪量集中，傳播歷時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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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潮汐 

澳門附近水域屬不規則半日周期弱潮河口，日潮不等現象明顯，具

有潮位汛期高於枯水期、平均潮位的年際變化不大、漲落潮差別不大、

漲落潮歷時大致相等的特性。 

根據內港潮位站 1984 年 5 月-2015 年 12 月數據統計，內港多年平

均高高潮位爲 0.87m，多年平均低低潮位爲-0.77m。多年平均高潮位爲

0.53m，多年平均低潮位爲-0.50m，多年平均潮差爲 1.03m。漲、落潮歷

時均爲 6 小時 15 分。 

表 1 澳門站年最高潮位設計成果表（MSL，m） 

均值 Cv Cs/Cv 
各級頻率（%）設計值（m） 

備注 
0.5 1 2 5 10 20 

1.72 0.28 8 3.71 3.38 3.05 2.61 2.29 1.97 
1925-2017 

 

（5）颱風 

澳門是一個經常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和侵襲的地方。據統計每年在澳

門 100 海裏範圍內經過的熱帶風暴爲 2.1 次，其中 1.2 次是颱風。熱帶風

暴多發生在 5-12 月，其中約 85%集中在 7-10 月，其中達到颱風等級的

集中在 7-9 月（70%），而在 9 月最多（28%）。自澳門有懸挂風球系統以

來（1956-2015 年），澳門平均每年懸挂 1 號風球 6.03 次，3 號風球 4.92

次，8 號風球 2.42 次，9 號風球 0.32 次，10 號風球 0.08 次。 

（6）波浪 

據位於澳門路環島東北九澳灣的九澳站 1986-2001 年波浪實測資料

分析，最大有效波高 Hs=2.86m，相應周期 Ts=10.1s，波向爲 SE 向，出

現於 1989 年 7 月 18 日 8908 號（Gordon）颱風期間；其次爲 1993 年 9

月 17 日 9316（Becky 貝姬）颱風期間，Hs=2.65m，Ts=8.3s，波向爲 ESE

向。大於 2.0m 的波高出現頻率約爲 0.06%。 

（7）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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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附近水域的泥沙主要來源於洪灣水道，洪、中水期最大含沙量

約爲 0.85kg/m³，平均含沙量約爲（0.20-0.49）kg/m³，枯水期最大含沙量

約爲 0.13kg/m³，平均含沙量約爲 0.12kg/m³。而灣仔水道洪、中水期最

大含沙量則爲 0.19kg/m³，平均含沙量爲（0.074-0.084）kg/m³；枯水期最

大含沙量爲 0.13kg/m³，平均含沙量爲 0.044kg/m³。 

澳門附近水域內匯流區洪、中、枯水期均處於淤積狀態，洪水期大

淤，枯水期小淤。汛期、枯水期的淤積物中值粒徑分別約爲 0.024、

0.022mm。 

（四）地形地貌 

本區域位於珠江口西岸、區內地勢主要爲低山丘陵，屬珠江三角洲

局部斷塊隆起區。區域內的珠江三角洲平原主要沿著低山丘陵的邊緣分

佈。珠海丘陵山頂高程 147-393m，澳門丘陵山頂高程 50-176m，平原地

面高程 1-3m。內港海傍區位於澳門半島西部，澳門半島東西向地形地勢

呈現中間高兩面低，其中內港區地勢明顯較低，地面高程主要爲

1.3-2.0m。 

閘址附近河面寬約 520-630m，水深 1-6m，主航道中心綫距離澳門

堤岸約 170-210m，澳門側水深基本大於 2m，珠海側水深小於 2m 的淺

灘寬約 140-300m。左岸（澳門側）靠近西灣大橋引橋，右岸（珠海側）

分佈有銀坑水庫排洪渠，兩岸均建有堤防工程。 

二、擋潮閘建設目標 

（一）內港海傍區水患與成因 

颱風“天鴿”襲擊澳門加上適逢天文大潮，內港潮位最高達 5.58m

（澳基），導致澳門內港、提督馬路、筷子基以及下環街等沿海低窪地區

水浸嚴重，影響範圍包括全澳大街及沿岸地區，澳門市區水深大約爲 1

至 2m，內港一帶及路環市區水浸最爲嚴重，淹沒水深在 2m 以上，內港

貨櫃碼頭及附近商戶貨物全部浸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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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歷史上也多次遭受風暴潮的襲擊，災害也十分慘重。據《澳門

與颱風》統計，1738 年-1983 年共 246 年間澳門曾遭受了 70 次颱風侵襲，

其中，1874 年 9 月 22 日、1923 年 8 月 18 日、1964 年 9 月 5 日、1983

年 9 月 9 日的颱風是澳門災害損失最爲嚴重的 4 場颱風。 

近十年內，澳門先後遭遇了 2008 年“黑格比”，2009 年“巨爵”，

2011 年“納沙”，2012 年“韋森特”和 2017 年第 13 號颱風“天鴿”和

第 14 號颱風“帕卡”的六次侵襲，平均不到兩年就發生一次，颱風影響

頻次較歷史時期明顯加大。2008 年 9 月 24 日“黑格比”颱風來襲時，

內港海水倒灌嚴重，電箱被浸冒烟，電力中斷，福隆新街一帶商鋪全部

被淹，水深達 1m，千戶受停電影響。受水浸影響，商戶所弃置的貨品及

其它垃圾遍布全街。 

澳門風暴潮災害存在受災頻率高、受災範圍大、受災程度嚴重等特

點。隨著城市化發展，下墊面硬化變化，澳門內港海傍區內澇水淹災害

比較嚴重，受淹情况幾乎每年出現。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地勢低窪的地理原因。地勢低窪是澳門風暴潮浸水的客觀因素。

內港海傍區陸域地勢低窪，街面高程多在 2.0m 以下，最低處 1.4m 左右。

澳門內港站多年平均高潮位爲 1.71m，5 年一遇設計高潮位爲 1.97m，上

述低窪地段每當遭遇風暴潮襲擊，均是水患災害頻發的地段。 

二是颱風强，影響大的氣象原因。“天鴿”風力大，適逢天文大潮，

又在澳門西側登陸，珠江口颱風增水尤爲顯著，珠江三角洲多處潮位站

出現超歷史實測高潮位，內港潮位最高達 5.58m（澳基），超內港兩百年

一遇設計高潮位（5.12m）達 0.46m，遠超歷史實測高潮位，强大的風力

和暴潮水位是導致澳門浸水深度最大、影響時間最長、損失最嚴重的致

災主要原因。 

三是防禦標準不高的工程原因。內港海傍區因受限於私人土地所有

權問題目前基本不設防，未能形成高標準完整的防洪工程體系。青洲沿

岸至筷子基段，地面高程在 1.7-3.2m 之間，青洲塘及鄰近碼頭沿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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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船廠高樁碼頭後方陸域也無堤防工程，部分岸段建堤防，現狀防洪潮

能力也僅爲 2-50 年一遇。從防洪潮工程現狀看，內港海傍區現狀防洪（潮）

能力大部分在 2-5 年一遇，導致當灣仔水道潮位高於 1.50m 以上時，潮

水漫頂造成海傍區部分陸域淹沒。 

（二）內港海傍區防洪潮工程現狀 

內港海傍區地勢低窪且沿岸防護標準低，常受水患災害的侵擾，防

洪潮工程從澳門北側青州河邊馬路沿岸到澳門南側西灣湖景大馬路，防

護段全長約 7.6km。 

（1）青洲沿岸至筷子基段 

該段範圍是從鴨涌馬路東端至林茂海邊大馬路西端沿岸，防護長度

約 4.3km。青洲沿岸地勢較高，爲堤路結合堤防，高程在 3.1m-3.5m 之

間，基本能抵禦 50 年一遇潮位。筷子基北灣、南灣沿岸地面高程在

1.7-3.2m 之間，除青洲塘及鄰近碼頭沿岸、政府船廠高樁碼頭後方陸域

無堤防防護外，其餘均爲堤路結合堤防，堤頂高程在 2.3m-3.2m 之間，

現狀防潮能力爲 2-50 年一遇。 

（2）內港碼頭段 

該段範圍是從海港樓至航海學校的碼頭岸綫，防護長度約 2.1km。

此段碼頭岸綫由 34 個碼頭泊位和海港樓、水上街市工地、北舢舨碼頭、

南舢舨碼頭及航海學校組成。由於歷史原因，現狀碼頭岸綫犬牙交錯，

參差不齊。沿綫碼頭大多採用高樁結構，碼頭前沿高程多在 1.5-2.0m 之

間，現狀防護能力不足 2 年一遇，每逢颱風及天文大潮受淹頻繁。碼頭

後方陸域無堤防防護，且地勢低窪，路面高程大多在 1.3-1.7m。該段是

目前內港海傍區淹水的重災區。 

（3）西灣湖景大馬路段 

該段範圍是從西灣湖景大馬路北端至西灣湖景大馬路南端融和門附

近，建有堤路結合的海堤，防護長度約 1.2km，且西灣湖景大馬路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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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勢比較高，地面高程在 2.9-3.7m之間，基本能抵擋 20-100年一遇潮位。 

（三）內港海傍區擋閘建設目標 

針對澳門內港海傍區現狀防洪（潮）排澇工程體系尚不完善，防洪

潮排澇能力低的現狀，以及澳門水患呈發生頻次加大，影響程度加重的

趨勢，嚴重影響澳門繁榮穩定與發展。內港海傍區擋潮閘建設的目標是

有效解决澳門內港海傍區水患問題，使內港海傍區防洪（潮）標準達到

200 年一遇，排澇標準達到 20 年一遇，保障內港海傍區居民生命財産的

安全。主要考慮有： 

內港海傍區目前中小商戶林立，過去曾經是十分繁華的商貿、客貨

運輸交通中心，目前擁有34個泊位，承擔港澳貨運和來往內地的客貨運。

區內有居民 4-5 萬人，有不少百年老店和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建築物（包

括孫中山開辦的中西藥局遺址、明清時代興建的康公古廟、福德祠、清

朝海關遺址附近的舊建築），但由於地勢低窪，受洪水、風暴潮與暴雨影

響，經常發生海水倒灌和積水淹浸。按 100 年一遇台風暴潮海傍區淹沒

面積爲 1.90km2，涉及人口 17.85 萬人，相當於當量經濟人口 229.37 萬

人，防洪（潮）標準應按特別重要城市對待，其標準應爲 200 年一遇以

上。目前澳門半島北側與東側基本達到 50 年一遇防洪潮標準，南側達到

100 年一遇防洪潮標準，而內港海傍區基本處於無設防狀態，是澳門防

洪潮的短板。內港海傍區目前水患防禦措施標準低，與經濟社會發展要

求不相適應。 

三、擋潮閘工程建設 

（一）工程任務 

在灣仔水道出口段新建澳門內港擋潮閘工程以擋潮防洪，區內澇水

通過灣仔水道調蓄並控制降低灣仔水道水位以利於陸域澇水外排，不足

部分通過增設泵站抽排；此外，須滿足灣仔水道船舶正常通行及特殊條

件下應急救援船隻外出救援的需要。水閘的功能定位爲擋潮、排澇、航

運等綜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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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規模 

擋潮閘的功能定位爲擋潮、排澇、航運等綜合利用。近期閘內控制

水位可按 1.5m 考慮，遠期待內港海傍區堤岸整治後控制水位可適度提高，

按 1.8m 控制爲宜。 

擋潮閘佈置宜採用擋潮閘與泵站相結合的方式。考慮上游前山河流

域的排水需要，擋潮閘的總淨寬應不小於 300m。同時爲控制閘內水位可

預留排澇泵站，使海傍區防洪（潮）標準達到 200 年一遇，排澇標準達

到 20 年一遇。 

（三）閘址選擇 

爲保護澳門內港碼頭段沿岸，擋潮閘需佈置在內港碼頭段下游。因

西灣湖景大馬路與內港碼頭段結合處灣仔水道較窄約 320m，爲滿足行洪

過流、控制內江水位壅高等要求擋潮閘過流淨寬按 300m 控制，須避開

較窄水道，閘址選擇在灣仔水道喇叭口處。 

（四）工程總體佈置 

從擋潮閘工程任務和功能定位考慮，擋潮閘工程應包括泄洪閘、通

航泄洪閘、排澇泵站以及船閘工程。其佈置原則爲：一是滿足上游前山

河流域澇水排泄；二是工程佈置應儘量保持水流平順；三是滿足內港航

運的需求；四是便於施工導流及圍堰佈置；五是便於工程管理區域佈置；

六是與周邊規劃工程的相協調；七是兼顧水閘本身及兩岸的景觀，與區

域景觀相協調。 

擋潮閘工程位於澳門與珠海的界河上，在景觀上有一定要求，可採

用大跨度新型閘門來實現。結合國內外類似工程經驗，大跨度通航孔閘

門主要型式有臥式水平單開或雙開弧形門、旋轉升臥式等；大跨度泄水

孔閘門主要型式有拱形上翻門、弧形閘門、旋轉升臥式等。在工程可行

性及初步設計中，應深入分析擋潮閘採用不同閘門型式的效益、利弊和

可行性等問題，尤其需探討旋轉升臥式閘門的淤積問題，解决閘門啓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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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難題，以確保擋潮閘將來運作的安全性。 

四、擋潮閘工程建設與管理體制研究 

灣仔水道建閘方案涉及粵澳兩地，建設期與運行管理期均與廣東珠

海市、中山市關係密切，廣東省人民政府在答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議時，

也提出工程涉及粵澳兩地，在解决澳門內港水患的同時，可能影響珠海、

中山市的防洪排澇，還涉及到航運、水生態環境、台風暴潮期間水上救

援以及建設管理體制等諸多問題，因此應加强建管體制研究，明確建設

與管理方式。 

擋潮閘屬大型水閘，大型擋潮閘規模宏大、設計和建造難度大、施

工技術要求高、建設周期長，决定了其建設管理不僅要滿足一般基礎設

施的建設管理要求，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包括政府深度參與工程

的建設管理、長期合同採用框架合同實現政府與企業共擔風險、特型設

備採用定向邀標方式等。國外大型擋潮閘的建設業主一般爲政府部門或

政府組建的國有公司，部分擋潮閘還成立建設領導小組，負責工程建設

的重大决策，如東斯海爾德擋潮閘、泰晤士擋潮閘都成立了類似建設領

導小組的機構。 

擋潮閘是前山河流域防洪工程體系的核心，工程利害直接關係到前

山河兩岸三地（澳門、珠海、中山）。對於這類流域性且涉及多行政管轄

區域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國內外通常都在中央部委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

配備相關專業管理人員進行管理。聖彼得堡擋潮閘由俄羅斯地區發展部

的聖彼得堡擋潮閘管理局負責管理，福克斯擋潮閘由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下設的管理所負責管理，濱海堤壩由新加坡環境與水資源部下屬的公用

事業局負責管理。也有事業單位性質的管理機構，如泰晤士擋潮閘由英

國環境署下設的擋潮閘控制中心進行管理，長良川河口堰由日本水資源

局負責管理。本擋潮閘工程爲粵澳跨界工程，屬公益性項目，工程建設

和運用管理體制可由粵澳協商解决，委託其中一方管理，或委託第三方

管理，成立事業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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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山河流域水閘聯合調度與信息共享機制研究 

灣仔水道爲澳門內港海傍區和上游中珠聯圍洪澇水的承泄區，受上

游前山河來水、左岸中珠聯圍防洪排澇和右岸澳門內港排澇要求的制約。

擋潮閘的設置，關係到兩岸三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工程的建設與運行離

不開澳門與珠海、中山的溝通及合作。 

萊茵河流經歐洲 9 個國家，其生態治理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

至今仍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水域，最主要的原因是跨流域合作機構萊茵

河國際保護委員會（ICRP）的建立以及後來制定的《防止化學污染公約》、

《防止氯化物公約》、《保護萊茵河公約》等相關法規和標準，促使各個

成員國達成共識，並以此形成的高效會議制度，均爲萊茵河的國際治理

提供積極的法律保障和合作基礎，從而開創了國際合作聯合治理污染的

新途徑和新模式。 

擋潮閘工程的建設與運行，需充分考慮與前山河流域（中珠聯圍）

水閘運行聯調機制的協調關係，在現有七閘聯調的基礎上擬定中珠澳八

閘聯合調度機制，實行統一管理和調度，以解决防洪排澇問題。參照佛

山、廣州、深圳、厦門等地市治理跨境、跨區流域防洪潮工程成功經驗，

創新流域內跨市合作機制和管理模式，明確澳門、珠海、中山在流域性

工程管理中的職責和權益，統籌流域、齊防共治。建立跨界區域防排洪

規劃建設合作機制，統籌開展跨界區域的防洪潮設施規劃建設與運行，

共同研究跨境工程流域的防排洪體系規劃，推進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排

澇工程建設工作。 

六、建立擋潮閘調度預報預警系統 

（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採集系統 

信息採集系統由雨、水、風情信息採集系統和工情、災情信息採集

系統兩大部分組成。雨、水、風情信息採集系統的建設內容包括充實和

更新內港海傍區的雨、水、風情採集網站的設施，並以先進的遙測系統

實現水雨情信息的採集和傳輸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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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設置原則是能掌握區域內雨、水、風情的時空變化，滿足預報、

决策方案對信息的需求，充分利用現有的網站，通過建立安全、可靠的

計算機網絡系統，實現信息共享，使水情信息傳送可靠、快捷，保證指

揮中心在 15-20 分鐘內收齊各水情報汛站的信息，經檢校處理後，供决

策使用。 

水利工程、災情信息採集系統建設與雨、水、風情信息採集系統的

建設同步進行，通過完成與內港海傍區的堤防、泵站、擋潮閘等水利工

程信息整理和格式化，建立數據詳實完整的工程數據庫，並採用先進的

技術建立工程監測網，實時監控，迅速、準確、全面爲指揮部門提供工

情、災情信息。 

（二）建立高效的通信系統 

通信系統是指揮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爲水情、工情、災情等

信息的上傳、防洪潮調度和搶險救災指揮命令的下達，以及發佈洪潮警

報等提供通信手段。 

通信系統的建設以充分利用政府部門的公共網絡，補充、完善現有

防汛通信網爲原則，進一步完善信息採集通信網路，並做好應急措施，

全面提高水、雨、風情測報和傳輸的及時性、可靠性。 

（三）建設信息化管控平台 

在加强城市降雨規律、排水影響評價等方面研究的前提下，構建城

市排水管網水力模型，逐步建立完善覆蓋整個城市排水防澇體系的信息

化管控平台。同時建立兼具雨情分析、災害監測、風險評估、預報預警

等功能的精細化城市內澇預報預警系統，充分發揮數字信息技術在排水

防澇工程規劃、設計、運行調度、搶險救災、决策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四）建立水雨情預警預報系統 

河口擋潮閘的調度運行需基於天文潮及風暴潮、前山河流域及海傍

區暴雨洪水預報模型，在建立水務信息管理系統（包括信息採集、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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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數據庫等）和大中型水閘、泵站的自動控制系統基礎上，結合洪

潮水位、風、波浪及氣象監測等信息，以及降雨、大風等天氣預報，建

立不同預見期潮位、前山河流域及海傍區暴雨洪水預報模型，根據接收

上游中珠聯圍洪水信息、下游潮水信息和降雨信息進行處理，預測洪潮

水位變化。通過預警預報系統，可以産生汛情分析、洪水預報和洪災預

測成果，供相關决策部門使用。 

（五）建立可靠的决策支持系統 

决策支持系統是防洪潮指揮系統的核心，也是防洪潮工作的基礎。

决策支持系統的建設，將及時、完整地完成各類防汛信息的收集、處理

和存儲；提供洪潮水預報的精度和遇見期；快速、靈活地以圖、文、聲、

像等多種方式提供水情、工情、災情、歷史數據等全面的信息服務，實

時將洪潮場景同步輸送到指揮中心，更加全面、準確、如實、動態地把

握水雨情變化和洪潮環境。隨著汛情的發展，根據防洪潮預案和調度規

則迅速制定多個科學的防洪潮調度或搶險方案。 

七、建閘對珠海、中山防洪排澇影響專題研究 

建閘方案跨粵澳兩地，應專題分析建閘方案對珠海、中山的防洪排

澇以及對航運交通、水生態環境帶來的影響，並加强水閘運行管理及有

效措施，减緩或消除影響。 

八、實施效果 

擋潮閘建設可以解决由風暴潮、天文大潮引起的水浸災害問題，有

效解决澳門內港海傍區的水患問題，保障區域防洪（潮）排澇安全。工

程屬防洪（潮）排澇减災性質的民生工程，項目的實施，改善當地的生

活環境和生態環境，將有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與長遠的發展。 

（一）經濟效益 

工程實施後可以解决由風暴潮、天文大潮引起的水浸災害問題，有

效解决澳門內港海傍區水患問題，將其由現狀的不足 5 年一遇的防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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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提高到 200 年一遇的防洪（潮）標準，通過與石角咀水閘聯合調度，

可以將珠海市與中山市相關區域的防洪（潮）標準由現狀的 100 年一遇

提高到 200 年一遇，保障珠澳兩地人民生命財産安全，促進珠澳地區經

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保障社會和諧穩定。項目實施後，基本可以抵禦

類似“天鴿”颱風帶來的影響，减免了洪潮災害損失。 

（二）社會效益 

工程建設與運行將是粵澳合作取得的新進展，能有效推動兩地經濟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促進澳門附近水域周邊區域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

項目實施後澳門內港海傍區防洪排澇能力提高，可免除類似“天鴿”颱

風帶來的水患災害造成的社會影響，有利於維護澳門的長期繁榮與穩定，

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 

（三）環境效益 

項目實施將提升區域的防洪（潮）排澇標準，爲居民提供穩定宜居

的生活環境。項目實施同時兼顧灣仔水道通航要求，保留整體景觀風貌，

突出城市特色。項目可通過特色設計增加景觀節點，與現有規劃的澳門

媽閣區和珠海側十字門 CBD 的河口景觀進行融合，提升項目的環境、

景觀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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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關於加强澳門消防工作的專題報告 

關於加强澳門消防工作的專題報告 

 

在總結“天鴿”颱風應對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爲進一步加强澳門消

防工作，提升以消防隊伍爲主體的綜合救援能力，借鑒國內外先進理念

和做法，編制了本專題報告。 

一、概况 

澳門消防局下設 7 個廳（包括 1 個消防學校）、10 個處、8 個消防行

動站（其中 2 個在澳門國際機場內）；現有編制人員近 1600 人，各種消

防車輛 200 餘台。2016 年處置緊急事件的總數爲 45778 起，比 2015 年

增加 557 起，同比上升 1.23%。其中火警有 1074 起，同比增加 41 起，

同比上升 3.97%；救護車出勤有 38659 起，44324 架次，同比增加 79 起

和 2425 架次，升幅分別爲 0.2%和 5.79%；拯救工作有 1461 起，同比增

加 88 起，同比上升 6.41%。2017 年 1 月至 9 月處置緊急事件的總數爲

36511 起，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1839 起，同比上升 5.3%。其中火警有 758

起，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58 起，同比下降 1.77%；救護車出勤有 29816

起，41763 架次，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699 起和 9463 架次，升幅分別爲

2.4%和 29.3%；拯救工作有 1205 起，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69 起，同比上

升 6.07%；特別服務 4732 起，比 2016 年同期增加 1129 起，同比上升

31.33%。 

在“天鴿”颱風襲擊澳門期間，消防局處理的主要突發事件包括：

清除墜下物（石頭脫落、招牌廣告、栅棚及窗戶）、棚架倒塌、樹木倒塌、

升降機困人、水浸等。 

二、形勢和挑戰 

按照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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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澳門消防工作面臨新的形勢和挑戰。 

（一）澳門“一中心、一平台”的發展定位對消防工作提出了更高

要求。澳門地區大型商貿、旅遊、文化、體育等活動密集，高端旅店業、

博彩業聚集，場所敏感，人員衆多，消防安全風險大、標準要求高、安

保任務艱巨，必須切實提高憂患意識，採取更加嚴格的工作標準，落實

更加嚴厲的工作措施，確保居民生命財産安全。 

除了承擔繁重的重大消防安保任務，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作爲

城市應急救援的主要力量，消防局承擔的任務越來越重、責任越來越大。

近幾年，澳門消防參與搶險救援和社會救助逐年增長，對澳門的消防行

動站、人員、車輛、裝備等發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與美國紐約、英

國倫敦、法國巴黎、日本東京和我國香港相比，澳門消防工作仍存在提

升空間，尤其在培訓場地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澳門消防事業發展

建設的任務依然繁重，需要精心謀劃，强力推動，全面發展。 

表 1 世界主要城市公共消防安全基本狀况一覽表 

城市 紐約 倫敦 巴黎 東京 香港 澳門 上海 北京 

城市面積 

（km2） 
789 1587 801 1765 1100 30.5 6340 6390 

常住人口 

（萬人） 
849 842 670 1308.8 726 64.85 2415.2 2114.8 

消防站 

（個） 
218 113 77 293 128 6 151 146 

消防員數量

（人） 
12008 7000 8200 18152 10043 1331 9300 7370 

消防員占人

口 

比例（‰） 

1.41 0.83 1.22 1.39 1.38 2.0 0.3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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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城市消防站平均服務人口及面積對比 

 

 

 

 

 

 

 

 

 

 

 

 

 

 

圖 2 各城市每 10 萬人擁有職業消防員數對比圖 

 

（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需要澳門消防工作發揮更大作用。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特別是加强與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和泛珠三角地區的合

作，一批高技術産業帶、高技術製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帶將在澳

門興起，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藝、新産品和防滅火新技術、新方法、

新措施將廣泛使用，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給城市火災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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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急管理帶來新挑戰。 

（三）建設宜居宜業宜行宜遊宜樂城市，消防工作面臨更大考驗。

從澳門消防安全現狀來看，火災防控形勢依然嚴峻大。一是高層建築數

量增多、分佈集中。二是易燃易爆危險品和燃氣輸送管綫存在潜在風險。

三是地下建築結構複雜、建築規模增大。四是新建軌道交通綫路複雜、

客流量大。五是文物古建築數量不少、致災因素多。六是人員密集場所

數量大、動態安全隱患多。七是老城區消防安全隱患多、防範難度大。 

面對新挑戰，需要著力提升滅火救援能力、增購和更新裝備、加強

基礎工作、完善體制機制和現代消防責任體系，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加快消防技術服務一體化改革，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質；需要科學制定、

實施城市消防規劃，全方位推進同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泛珠三角地區消

防警務深度合作和一體化建設。 

三、加强消防安全能力建設的建議 

（一）健全消防法規標準體系。按照澳門法規制修訂進程，應適時

加快修訂相關消防法規等特區立法工作。按照與國際接軌的要求，提出

澳門消防標準制修訂計劃，規範消防規劃、設計、建設、管理和監督行

爲。在原有基礎上，深化消防行動站建設標準和滅火救援、搶險救災車

輛裝備配備標準，細化火災撲救和搶險救援程序。圍繞高端信息網絡企

業、節能環保企業、超高層建築、城市軌道等火災防控，制修訂高層建

築消防設計要點，高層、地下建築消防應急逃生設備配備標準，社會消

防安全培訓機構設置與評審，建築消防設施檢測評定規程，建築消防設

施維修保養規程，電氣防火檢測技術規範等標準，推動澳門消防標準化

工作。 

（二）深化落實消防工作責任。建立健全消防工作定期會商、挂牌

督辦、定期考核、責任倒查機制，將消防工作納入澳門各行各業績效考

核評價和各級監察督查範疇。推動落實部門消防工作監管責任，制定出

台部門消防安全管理標準，推進消防安全標準化管理，開展常態化火災



 247 

隱患排查整治，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强化落實單位消防工作主體責

任，推行單位消防安全標準化、戶籍化、標識化管理，深化消防安全“四

個能力”建設，探索建立單位消防工作實現“安全自查、隱患自除、責任

自負”。强化落實社區消防工作直接責任，將消防安全納入城市管理、社

會服務、治安防控網格建設，建實、建强網格化組織機構，加强消防安

全基礎能力建設，明確職責任務，强化網格巡查，落實群防群治，全面

提升消防安全治理能力。 

消防安全“四個能力” 

1．提高檢查消除火災隱患能力，切實做到“消防安全自查、火災隱患自

除”。要確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具體負責本單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定期開展

防火檢查巡查，落實員工崗位消防責任；對檢查發現的火災隱患要立即消

除，不能立即消除的，要制定整改方案，明確整改措施，落實整改資金，限

時消除。 

2．提高組織撲救初起火災能力，切實做到“火情發現早、小火滅得了”。

依法應當建立專職消防隊的企事業單位要建立專職消防隊，其他單位要建立

志願、“保消合一”等多種形式的消防隊。要結合單位實際，制定滅火和應急

疏散預案並定期組織演練，確保一旦發生火情，員工能按職責分工及時到

位、有效處置。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員要持消防行業特有工種職業資格證

書上崗，熟悉消防設備，並熟練掌握火警處置及啓動消防設施設備的程序和

方法。 

3．提高組織人員疏散逃生能力，切實做到“能火場逃生自救、會引導人

員疏散”。員工普遍掌握火場逃生自救基本技能，熟悉逃生路綫和引導人員

疏散程序。單位要明確疏散引導人員，確保一旦發生火災，能够及時組織在

場人員安全疏散。 

4．提高消防宣傳教育培訓能力，切實做到“消防設施標識化、消防常識

普及化”。消防設施器材要設置規範、醒目的標識，用文字或圖例標明操作

使用方法；重點部位、重要場所和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要設置“提示”和“禁止”

類消防標語。要落實消防教育培訓制度，員工普遍達到“懂基本消防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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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消防設施器材使用方法、懂逃生自救技能，會查改火災隱患、會撲救初起

火災、會組織人員疏散”的要求。 

（三）開展城市火災風險評估。全面開展澳門公共安全消防風險評

估，找出風險點、危險源，分析研判澳門公共消防安全狀况，劃分風險

等級，制定、實施城市消防規劃，制定應對策略，源頭治理，防控風險，

改善城市公共消防安全狀况。完善火災風險評估預警機制，監測研判消

防安全態勢，形成常態化與重大活動火災風險評估預警通報機制，及時

消除火災風險。完善社區火災風險評估和重大活動火災風險評估制度，

及時預警，及時防範。依據火災風險評估結果，將消防安全高風險單位

作爲高危單位，從嚴落實源頭防範和應急處置措施。推動火災風險評估

社會化，探索火災責任保險制度，推動保險公司在社會消防安全服務中

發揮作用。 

（四）組織火災隱患排查整治。建立常態化火災隱患排查整治機制，

定期開展有規劃、有側重的集中專項整治，重點整治老城區火災隱患，

以社區爲單位，管住電源明火，降低火災風險。適時開展打通消防車道

整治行動，重點解决老城區占用、堵塞、阻礙消防車道的問題。持續整

治高層建築、地下空間、人員密集場所、文物古建等重要場所火災隱患，

建立重大火災隱患督辦制度，完善督查考核機制。 

（五）强化高層建築消防安全措施。嚴格高層建築消防設計和高層

建築群消防安全管理，將消防行動站、道路、水源、通信等基礎設施與

高層建築群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推動高層建築消防安全管理智能

化，推廣應用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建築三維建模等技術，推廣採用單

人自救系統、居民樓獨立報警系統集成等方法，實現監管和管理單位對

高層建築實時、動態、智能管理。推行超高層建築實行統一物業管理模

式，具體承擔超高層建築消防設施管理責任。在大型綜合體和娛樂場等

高層建築推行“智慧消防”管理模式，通過信息感知、分析、處置系統，

實現建築群消防實時監控。配備適合高層、超高層和地下隧道、通道滅

火救援的消防車輛裝備，制定針對性滅火救援預案和 3D 演示圖，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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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實戰訓練和演練，提升突發事件處置能力。 

（六）加强私營部門的消防安全管理。持續開展易燃易爆危險化學

品經營、倉儲、運輸等單位火災隱患排查整治，加强監督檢查和執法，

督促私營部門落實消防安全主體責任。利用物聯網、智能識別等信息化

技術手段，對重點地區、重點單位和重點部位進行遠程監控和預警，提

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强化安全教育培訓，督促指導私營部門和員工提

高自救互救能力。落實消防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應急處突聯動機制，

定期開展演練，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七）完善文物古建消防安全環境。完善文遺法文物保護單位消防

安全管理規定，降低火災風險。將消防安全納入文物古建保護修繕和旅

遊開發的立項、建設、使用環節，解决原有建築遺留的消防安全問題，

增補消防安全設施。因地制宜通過改造消防水源、增設消防水泵、增建

室外消火栓、修建蓄水池等方式解决消防水源不足問題。在重點文物古

建築內及重點部位安裝火災自動報警和滅火系統。持續整治文物古建場

所火災隱患，推動建立專職或志願消防組織，配備必要消防器材，開展

消防安全巡查，撲救初期火災。 

（八）確保重大活動消防安全。進一步規範重大活動應急處置預案

標準和工作流程，開展重大活動火災風險評估，適時開展專項檢查和培

訓演練。加强重大活動主辦單位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員及重點部位值班人

員培訓，確保一旦發生火災，起火點附近員工在 1 分鐘內報警，單位在

3 分鐘內組織人員疏散和火災撲救。重大活動集中場所及周邊單位爲重

點，劃定常用勤務現場，分級分類建立台賬，制定針對性消防安保措施，

確保大型活動現場消防安全。根據商貿、旅遊、文化、體育等重大活動

特點及勤務等級要求，進一步完善勤務工作規範和標準，科學制定上勤

警力、車輛裝備數量及部署位置，形成常態化、制度化勤務組織模式。 

（九）加快消防水源建設。將消防水源建設納入市政建設發展總體

規劃，明確規劃、水務、城建、消防部門關於市政消火栓規劃、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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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管理等方面的具體職責，解决市政消火栓建設發展不平衡、位置

不合理、取水不方便、管理職責不清等問題。 

（十）加强消防特勤力量建設。在2016年新建特勤消防隊的基礎上，

適時組建特殊滅火隊、防化救援隊和航空特勤隊，配備防化救援車、核

生化偵檢車、高性能泡沫消防車、高性能高噴車等車輛，建設一支一專

多能、功能兼備的消防特勤隊伍。依托消防學校和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按照消防救援與反恐處置兼顧的原則，增建封閉訓練、實毒模擬訓練、

燃氣泄露模擬訓練設施，開展真火烟熱、高溫高輻射、高空綜合、地下

巷道、索道救援、防化服氣密、槽罐車模擬等特殊專業訓練，進一步提

高特勤隊伍實戰能力。依托澳門現有特勤攻堅力量，在進一步完善現有

應急救援的基礎上，挑選精幹力量和特殊人才，組建防化救援、偵檢排

爆、高空救援等專業應急救援分隊，與治安警察隊伍密切協同，加强防

暴制暴、攻擊防護等裝備配備建設，提高應急處突、反恐維穩能力。 

（十一）建立健全粵港澳消防聯動機制。一是建立粵港澳消防聯席

會議制度與聯合調度平台，實施聯勤聯訓、聯動聯防。二是構建區域性

消防技術服務、消防監督管理、消防宣傳培訓體系。三是整合澳港粵三

地消防資源，構建多主體、跨地域、全天候的城市群一體化滅火救援體

系，完善訓練、作戰、後勤、裝備等聯合保障體制，建立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滅火救援專家庫、專業隊伍庫、地理信息庫、設施裝備庫和物資

儲備庫，實現滅火救援資源深度開發、高度共享，定期或不定期舉行區

域性滅火救援聯合實戰演練，全面提升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滅火救援能

力。四是提升橫琴新區火災防控水平。同步編制實施橫琴新區專項消防

規劃，並納入整體規劃。加快消防行動站建設，利用新區比較豐富的自

然水域作爲城市消防補充水源，全面提升火災防控能力。 

（十二）加强組織領導和消防培訓基地建設。在澳門特區政府統一

領導下，充分發揮相關職能部門的作用，研究制定《澳門消防事業發展

建設方案》，加强組織領導，加大資金投入，利用即將建設的新消防學校，

充實加强現有的消防培訓基地建設，健全工作機制，充分調動各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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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消防和應急處置工作合力。定期對相關部門落實情况進行督促檢查，

組織開展階段性考核和評估，推動建設方案落實，全力推進澳門消防事

業和應急管理事業持續健康發展。 


